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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新約聖經流傳史略

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Transmission

喬治•密立根（George Milligan）著

序言

喬治•密立根（George Milligan）為「聖經」的學者，也是西方有名的聖經學者，曾於1930年應「貝耳德基金會」之請，來傳講「聖經」歷來所經過的歷史，上溯原著，下迄近譯，無不窮其源委，詳其流變，思深言賅，頗堪尋味。這數次的講章後經「何特與司徒登」（Itodder And Stoughton）書局出版。於1932年出版，名為《新約聖經流傳史略》（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Transmission）。

本書卷一是譯自密立根博士原著，最初四篇都是全譯，惟原書五、六兩篇，詳述英譯聖經之歷史，於中國讀者，無關宏旨，故加刪節，合為一篇。

本書卷二有《中文聖經譯本小史》，略述《聖經》翻譯成中文的經過，使讀者知道今日的中文經曾費去前人無數的精力，而令今人對於《聖經》彌加珍貴之意。

    1934年6月6日

    賈立言序於上海

第一篇 新約原文著作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裏，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四7）
一、小引

《新約聖經》實在是包藏了世界最高的智慧而成為我們人類靈魂的寶藏，所以對於《新約》的內容，以及它流傳至今日的歷史，無論我們作若何深刻的研究，也是不為過甚的。

本書各篇中所要討論的基本的題目，是《新約》的內容，以及它流傳至今日的歷史。

誰都很容易忘記，自《新約》的形成以來，已有1800餘年的歷史。在這悠長的時期中，它必須遭遇一般書籍，在年深月久之中，所不得不遇見的危險。除了神用奇妙的方法將《新約》保存起來，這種危險就不能避免，但是神所管理世界並不應用這種方法。並且我們想到在這1800餘年之中，有四分之三的時期，《新約》是藉手抄本而流傳，所以這危險性更大。無怪在今天有許多人常常疑問著，有甚麼可靠的憑證使我們知道《新約》中每一個重要之處，至今仍是保留著原有的意義？  

或者，另一面來看，只需將《聖經新譯本》（Revised Version）與《聖經舊譯本》（Authorized Version）作一比較，就顯明原文古卷有許多異文（Variants）。這將如何解釋呢？豈不是證明一千八百年來《聖經》所經歷的許多危險嗎？假如把《新約》的《新譯本》與《舊譯本》作一比較，就不能不承認那翻譯的聖經學者，在他翻譯之時，都是參考了許多不同的《新約》原文的古本，正如在他們的「旁注」（Marginal Notes）上常可看見一些批語，說：「有些原文古本所記如此如此……有些原文古本缺少……有些最古的希臘古卷和別的珍本都缺少……。」讀到了這些「旁注」以後，就可看見翻譯者自己，也不知孰是孰非，所以不能決定他們所當選擇的版本的標準。

自然，假如《新約》原蓄本存留至今，那麼，這些以及其他類似的問題，就必不會發生，但原著本在古代之時早已湮沒，或因轉輾傳閱而磨損，或因原初教會時所發生的迫害而遭毀滅，所以我們就不得不從各方面搜集，以求得著一個最可靠的《新約》的原本。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就產生了一種新的科學，即為《新約》校勘學（Textual Criticism）。這種科學最重要的功用，乃是使人在《新約歷史》內所發生的各種異文以後，窺見那盡能發見的原著者當日所用的字句。在本書中不能將《新約》校勘學中所包含的要義作深刻的查考，但是必須說明，這種科學是建立在很穩固與很有條理的根基上，而不是信口胡言的學問。往下將隨時遇見許多例子，顯明前面所說的話是真實的。同時，也可以提到《新約全書》的一二可注意之點，這對於《新約》的歷史及其流傳，比較粗粗從外面觀察，更可得有清澈的認識。

二、外面的形式

現在，可先說到《新約》外面的形式。我們都知道《舊約各卷經是書寫在羊皮卷之上，但論到《新約全書》，無疑地可說，都是寫在草紙卷上，因為這正是當時通行的書寫的用品。那些造紙所用的草產在埃及，其法將草髓切成細條，先直行平鋪作為一層。然後在直行之上加一橫層，以後用流質膠合，再加壓力，即成平薄之紙。普通製成之紙，寬度約合中國裁縫尺三寸半與四寸半之間，而長度約自6寸至10寸。但是假如書寫者不足所用，可以容易地將幾頁紙連接為一，成了一個長卷。平常店鋪中所用的，即是用20頁紙製成之卷，但是這樣的長卷也是隨時可以按需要而裁改。草紙之價頗有上下，隨材料之優劣而定。然而，無論如何，這草紙不是低廉的貨物，有時較普通所用的羊皮，其價值更為昂貴。

在長卷上書寫之時，文字的排列，以二寸至三寸廣闊為一段。普通都書寫在草紙橫行的一層上，這就是正面，稱為Recto，但有時也寫在另一面，那就是反面，稱為Verso。在啟示錄第五章一節曾提及這一點，說：「……有書卷，裏外都寫著字」（所謂「裏外」，即指紙的正反面而言。）啟示錄的作者所以這樣說，乃是要讀者知道有無數的災難，甚至一個平常的草紙卷的正面都不能寫完，不得不再用紙卷的反面（結二10）。

有時已經用過的草紙仍可移作別用，可以把原先的字劃去或洗去（西二14），即可重行書寫。如我們今日所發現的一封用草紙書寫的家信，就是寫在一張洗淨的訃文上；而另有一頁稅單的反面，卻有教員和學生所作的一篇功課。

三、書寫的樣式

《新約》抄本上所寫的字，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不專於書法的人，卻是很用心地寫下的。並且在各個抄本之間，其字體的優劣亦大有不同，這全依各個抄寫者所受的教育與才能而異。抄本之中，字與字間並不間隔以示分別，反而前後銜接，正如一個長字一樣，所以閱讀原抄本的時候，有時很難推測一字的起迄。現在可用約翰福音第一章一節，用英文字母排列，以示其困難之點。

IN THE BEGI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這樣看來，那抄寫員抄錄古卷之時，所遇見的困難極為顯見。特別是有些字分開與併合有兩個不同的意義，例如Nowhere與Now Here即是，字母如屬聯合時即為「各處皆無」；如分作兩字，意為「即在此處」，還有一項為難之處，就是據當時慣例，常有將一字的末尾數字母略去不寫，以求便利，所以字句更不可解。當我們一想到這兩種困難，就覺得以後《新約》書卷中的異文，自然是難以避免的了。

論到《新約》原本的篇幅，據有些人推算，短的書信，如《帖撒羅尼迦後書》，那大概可以寫在長11寸的草紙卷上，約佔五個段落。而保羅最長的書信如《羅馬書》就須有七八尺長的一個草紙卷了。至於《四福音書》的原本，《馬可福音》約需一丈四尺，《路加福音》需二丈餘，而《啟示錄》也需一丈左右。

四、書卷的遞寄與受信者

草紙卷寫畢以後，就折合成一圓卷，外用一小繩縛住，但是並不如公文一樣外加封印。《新約》的各書卷，無論是寫給「教會」或「個人」，都在書卷外另行加上稱呼，並不寫在書信之內。而且據當時普通的情形，此處所加的稱呼愈簡愈佳。自然因為這書卷的遞寄，大多數都是托「朋友」或可靠的「旅客」帶給受信人，而那朋友或旅客早已知道了那詳細的地址，所以就不必多寫了。但是因為這樣簡單，就使我們今日遇見一些困難，也是今日聖經學者所常加查考的，就如疑問保羅寫信給「加拉太人」，究既是屬哪一些人呢？是否是加拉太省北部高盧人的後裔，或是保羅與巴拿巴初次出外傳道之時，在加拉太南部所設立的眾教會呢？再如《希伯來書》是給哪一些人，是指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人，或是指羅馬、亞力山太的希伯來人呢？

書卷的樣式決定了閱讀的方法，讀時大概都是左手持卷，而用右手將書卷逐漸展開，同時又隨讀隨卷，以至完畢。因為那時抄本不分句段，所以很難找出一個引證，於是抄寫員有時便不依原文，只憑自己的記憶，而發生一些不準確的錯誤。

五、筆述

近日的聖經學者，又發見了一個《新約》著作的特別方法，那就是代筆，至少，在《新約》書信中有幾位寫信都是用這個方法的。平常我們以為代筆只是近人為便利寫書而想出的方法，但是據現在查考所得，在很早的時期，這方法已被應用了。譬如存留至今日的一些草紙卷（並不是新約的原稿），在書信的末段，常說「此信是某某代書，因某某自己不會寫字。」並且雖然像保羅那樣有學問高深的人，無需請人代書，但是在寫書信時，仍願他的門徒或朋友為他代筆。

如羅馬書第十六章二十二節記述著說：「我這代筆寫信的德丟，在主裏面問你們安！」這就可以看見羅馬書是由「德丟」所代筆，因此，他得與他人同樣地附筆問安。

又如帖撒羅迦後書第三章十七節，使徒保羅親自添上自己的簽名，說：「我保羅親筆問你們安；凡我的信都以此為記；我的筆跡就是這樣。」由此可知，全書信除此幾句外都是由別人代書（林前十六2l；西四18）。

    再者，加拉太書第六章十一節保羅說：「請看我親手寫給你們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此處所用的「字」字，若作「書信」解，那麼這一句話很有意義，保羅要使加拉太人知道，他平常寫信都是代筆的，但是這次卻是出於他的親筆。這為了甚麼緣故呢？豈不是因為他在這信中，向他們作了嚴厲的責備嗎？所以他願意親筆書寫，以示親密與寬容周到之心，而不願由別人代書，在加拉太人和他之間作了一個間隔。他所說的「大」字，正是顯明他對於這封信是何等的重視。

六、速記

前一段既已略述代筆的情形，在此可接著提到速記。當時速記的方法如何，今日很難明白，但是我們確實知道當日有速記之事。現在比較從前更得著一個確證，因為，不久以前在埃及的奧克息立克（Oxyrhynchus）發見一些很古的草紙卷，其中有一卷為主後155年的古物。那是一封書信，裏面記述了一退任的官吏，願把他的一個奴僕介紹給一速記員為學徒，以兩年為期，全部學費為120「屈拉克麥」（Drachmae古希臘的銀幣之名）在這全數中，寫信者已付40「屈拉克麥」，應許在兩年期滿以後再付40，而最後的40，需待那奴僕將速記法學成，並能通順無誤，各方面都很完全之時，才能付給。依此為准，那麼，《新約》的抄寫員大概也有一速記的方法，但這只是臆測而無從證明。從另一面看見，我們今日所有的那些原初教會的著作，文辭淳樸，不尚修飾的性質，又似乎顯明他們是並不用速記的。

七、書信的形式

我們還需注意《新約》與當日著作一般的方式，有許多都是相同的。這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在《新約》中有一大部分是書信，這形式與普通的書信並無相異。信的開端為稱呼，如「甲給乙，親密的問候。」此後，就有他向受信者所作的願望，即為「祝頌」之語。再後，為他們的平安與福樂謝恩。然後才進入書信的本題。最後結尾之處，又有問安與辭別之語，所以當時書信的程式可以排列作「稱呼、祝頌、謝恩、主文、問安、與具名。」而保羅也在那些平常被人看作神學論文，或宗教作品的書信中，隨從當時流行的方式，傳達了他個人的意念。

根據前面所說的，就能想見保羅寫書信時的光景。我們可以思想到他在從房子中來往徘徊，裏面的心思專注在遠方的教會，以及他們的需要。那抄寫員就把他的言語一一筆錄下來。當抄寫員工作完畢以後，保羅就將這個底稿，從頭至尾，閱覽一過，於是有應刪改處就加以修訂，而在脫落處加以補足，最後，又親筆簽名，表明這信真是從他那裏寄出的。我們不知道當寫信之時，那抄寫員的情形如何。大概平常的時候，保羅所用的代筆之法，無疑地是他說一句話，抄寫者就記錄一句話：但是也許有一些時候，保羅給了抄寫員都有充分的自由。假如這猜測得不錯，那麼我們今日所常見的，使《新約》聖經學者疑難的，許多文字與體裁的不同之處，就可以得著完全的解釋了。

八、言語

論到現在，我們還未提到《新約》所用的言語。

既然《新約》的著者除了路加以外都是猶太人，我們初念當然以為他們一定是用希伯來語或亞蘭文（Aramaic）寫作，如同《舊約》的著作家一樣。其實，《新約》的作者們並不如此，反而他們所用的十分之九為希臘文。這原因不難明白，因為在基督教紀元之初，希臘文早就通行在羅馬帝國境內，正如拉丁文之在中世紀，法文之在18世紀一樣。希臘文穿過巴勒斯坦，在這境內的人大多都會說希臘文與亞蘭文。這兩種語言在猶太國中的關係，是清楚地顯明在使徒行傳第二十一章三十七節以下。在那一段經文中，說保羅走上羅馬的營樓之時，就向猶太人講道。他們吵鬧的聲音極大，但是當他們一聽見保羅用他們本鄉的土語希伯來或亞蘭文講道，據使徒行傳所記，「眾人聽他……就更加安靜了。」（徒二十二2）
但是論到《新約》希臘文的著作，則應加注意，並不像希臘文學鼎盛時的那些第一流的作品，即存留至今日的希臘文的傑作，反而是為大部分的人所能瞭解的，日常通用的言語。但是這件事與解釋《新約》的問題頗有關係，因為以後的抄寫員，讀到原文上的這些地方，就把土語（Vulgarisms）與俚語（Colloquialisms）常常加以改變了。

在終結討論《新約》外面的形式以前，可以先注意在這《新約》著作最早的歷史上所發生的兩種改變。 

九、草紙抄本

前面提到《新約》的作者中，曾發生兩種要緊的改變：第一，即是把草紙本代替草紙卷。這樣的草紙本比較草紙卷在使用時確是可以便利不少，因為將各個零碎的紙頁合訂而成書冊時，每頁的正反兩面均可書寫，並且又可將數卷合成一冊。這樣的情形，乃是原初教會的著作家在主後第3世紀中所應用的。這我們可以確實地知道，因為3世紀以後的古本，今日發見甚多。在所發見的古本中，有一草紙本的殘頁上記錄了馬太福音第一章的一部分，據查考所得，這是最早的《新約》古本的一種。

以後，在1897年，有葛籣斐爾博士（Dr. Grenfell）與韓德博士（Dr.Hunt）查獲了草紙本的一頁，該頁自稱為記載了主耶穌的「新語」。而在不久以前，又尋見了一冊第三世紀時的草紙的抄本，當該本完全之時，其中不但有《四福音書》，卻也包含了《使徒行傳》。

但是我們近代最有趣味的發現，即為前一、二年在埃及所發見的關於《聖經》的草紙卷。現在這些草紙卷都併入了查士忒•比德（Chester Beatty）所搜藏的古卷之內，並且由有名的草紙抄本專家，和《新約》校勘學家腓特烈•凱容爵士（Sir.Frederic Kenyon）加以精細的審查，預備印行公佈。可惜這樣的工作非短時期內所能完成，而且這些草紙卷還需經過別的學者的查考，需時甚多，當非最近期內所能出版。

這些古卷從何處得來，不易確說，但一定是出於埃及的古教會或修院的圖書館中。在這些圖書館中曾搜得190頁的草紙抄本，其中許多，僅屬殘篇。但是，雖然那些紙頁歷時已久，仍能清楚看見，其中有九頁為《舊約》各書卷：另有一些為《聖經外傳》（即「次經」或「偽經」），希臘文《以諾書》的一部分。至於《新約》部分，經過一番整理以後，查出當原書完好之時，必包含了《四福音書》及《使徒行傳》。因為在現今的殘篇中尚有一、二遺稿，而另一卷草紙抄本，似乎全有保羅的各卷書信，只有《提摩太前後書》與《提多書》未見。

這些草紙卷的時代比較它們的數量，更可令人注意，其中多數是於第三世紀時所寫成，但據凱容爵士，以及其他卓著的批評家觀察，這些草紙卷中最古的稿件，可推溯至第二世紀的時代。所以這些可以說是希臘文《聖經》最古的著作，一班的聖經學者們都急切地等候著那些專家們研究以後所得的結果。

十、皮紙

而《新約》著作中第二種改變，乃是《新約》所用以書寫的材料的改變，就是去草紙而用皮紙。草紙縱然堅韌，但是常因折疊而碎裂，易生殘闕之處。所以當時的聖經學者改換材料，而用更堅固的牛犢皮或其他的獸皮，這樣可以使抄本更能永久保存。但是用獸皮代紙，行之已早，然而當時所用粗劣非常，到了第2世紀的末年才有精細的專供書寫的皮紙。所以抄寫《新約》的人，在主後4世紀以後，抄寫那最重要的抄本時，多用獸皮紙以代草紙。

這裏有一件事可以注意，就是一張皮紙有時可更迭用兩3次，譬如抄寫員在沒有新的皮紙時，可以設法將舊皮紙的字跡刮去，而即繕寫在這舊皮紙之上。這樣的冊頁，《新約》的聖經學者稱為Palimpsest，意即「舊紙重寫」，然而，有時候被刮去的文字，比較以後寫上的更有價值，這在以後我們可以講到，而所被刮去的字，仔細還可以辨認，於是在我們《聖經》的文字上，就有了更豐富的收穫。

十一、複抄本

從前面所說的看來：我們想到《新約》的原文本就應當想起一件事，就是那些零碎的草紙卷，或是以後的一些草紙本和皮紙本，其面積的大小各有不同，所寫的大半是俚語的希臘文，並且這些抄本，也只是在他們所交往的人中間銷售。但是，時日愈長，這抄本的需要也日漸加多。譬如說：某處教會已有一位使徒的來信，那麼，他們自然願意搜集別處教會所有的書信（西四15）。其次，像這樣的書信，信徒個人也必願意得著一份。這結果就使《新約》各經卷抄得很多，並且我們還需記住，那些副本都是用人工謄寫，其中錯誤的危險自不可免。

這些危險究屬若何，我們可留在下文中詳述，但是我們先要注意兩件普通的事：

（一）那最早的抄本大多出於那原著者的門徒或友朋之手，因此對於嗣後以抄寫為職業的抄寫員，我們自然不能期望他們與原抄本有同樣的準確。

（二）我們需要記得：在當時信徒的眼光中，《新約》書並未被看作神聖的經典，而和《舊約》一般地敬視。所以抄寫員有時只繕錄某段的大意，而並不逐字記述，其間的錯誤如何容易發生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異文的產生

讀者應當先想到前面所說的那兩種危險，然後方可往下查考異文的性質。分析異文的類別有許多不同的方法，但是我們可以把所有的方法綜合在兩個標題之下：（1）無意的錯誤；（2）故意的錯誤。

雖然如此，前面所說的兩種錯誤，何者為有意，以及何者為無意，有時也很難分別。

論到無意錯誤的異文，可以先提筆誤，即在抄寫時偶然錯落一個字母之類，這在任何最謹慎而最有才力的抄寫員，也是難以避免的。某次，有時抄寫員，無意之中將原本上的字誤作別一個同義的字，或是加了一個接續詞，或用一固有名詞更替一代名詞，以求文辭更為醒目，如約翰福音第六章十四節，有些古卷作「耶穌」，而有些卻僅有一「他」字。再者，抄寫員有時，也極容易有將名字前後倒置的情況，如「耶穌基督」，有時寫作「基督耶穌」。

比較前面所說更為要緊的，乃是所謂「語尾竄誤」（Homoioteleuthon）。現在，我們可以解釋這種錯誤所以發生的原因。例如說，有一抄寫員抄寫了一段《新約》文字之時，其中聯續的兩節，末一字為一相同之「門徒」兩字，抄寫員將第一節錄下後，再舉目閱看原文，不幸他的眼光注意了第二節末尾的「門徒」兩字，於是繼續往下抄寫，以致脫落了中間的一節。如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七節，在一些很有價值的古卷中均未記載。有人深加疑惑，而要考查它的緣故。於是查考希臘文古卷，經過仔細的查考和思索，才發現這個原因，乃是由於前一節（太十二46）的末一字，與第四十七節之末一字相同（即為「說話」）。這顯然是由於我們前面所說的原因，而為抄寫員所脫落的。（注：「The Words of The New Testament As Altered By Transmission And Ascertained By Modern Criticism」第15頁，原著者為W.Milligan與Alex. Roberts，1873年由愛丁堡書局出版。）
其次，又有同音重複的錯誤，就是同樣的字或音節寫了兩次。

故意的錯誤，也有各種的不同。那第一種前面已經說過，就是那抄寫員，據他個人的意見，以為原著者的文字有幾處不順雅或不適當，就擅加刪改。和這相彷的錯誤，就是那抄寫員自己在抄錄時增加一些字或成語，為的是要使《新約》相同之書卷能以符合。如在馬太福音第九章十三節，馬可福音第二章十七節，以後的抄本都增加了「悔改」兩字，以求與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二節所說：「我本不是召義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一語相合。

此外，還有一種故意的錯誤，就是在原文以外另加補文，而這些補文大半都是旁注，因為抄寫員的錯誤而加上的。例如約翰福音第五章四節，有這樣的一段，「許多病人，等候水動，因為有天使按時下池子攪動那水，水動以後，誰先下去，無論害甚麼病就痊癒了。」這句話在古代許多原本中都是沒有的，有些人就指出這本是一段「旁注」，以後就被誤入本文之中。另外也有一段，在約翰福意音第七章五十三節至第八章十一節，記述一個犯姦淫的婦人之事，這段確然是一個流行的傳說，但是並不屬約翰的原文之內，而是以後的人恐年久失傳，於是便摻雜到約翰福音之中。再者，馬太福音第六章十三節所載主耶穌教導門徒的禱告末後的頌贊，說「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等語，在最早的古卷中並未記載，無疑地，這是後人為了禮節的關係，以及禱告的感應而附加的。
在前面所說的種種錯誤，對於道理方面還沒有重大的關係，而其他還有一些卻發生了嚴重的影響。但是，在此地應當說明，那些關於道理的錯誤，並不如一班人所設想的那麼多。在這裏可以注意兩處。一處是在使徒行傳第二十章二十八節，有些最古的原本作「牧養主的教會」，因為所以說：「主的教會」，因與下句說「（教會）就是衪自己的血所買來的。」在這兩句之間有相聯的關係，但是有些原本卻作「牧養神的教會」，一字之差，在意義上便相去不少了。另一處是在提摩太前書第三章十六節，在這一節中有些古卷中沒有「神」一字，卻用了一關係代名詞。據《新約》的聖經學者的查考，以為最古的古卷上當為一關係代名詞，以後抄寫員為要顯明耶穌的神性，便改作「神」一字。

我們不必再舉別例。讀者想到一個人謄錄一本很長的文字，有多少錯誤的危險可以發生，也就很容易想到《新約》最早的抄寫員所有的危險了。最後我們所要說的，乃是前面指明的種種錯誤，並非是今日的人所造成，而是在最早之時就已有了的。

十三、異文的數目

論到教會原初之時所有異文的數目，今日無從確知。但是據約翰•彌爾（John Mill）於1707年出版的《希臘文新約》中所說，異文之數約有三萬。但是，因為近代發現了更多的古卷，此數又增加了五倍。有些人一聽見這個數目，必定覺得非常驚駭，以為《新約》的原文必定錯誤到一個完全不可靠的地步。其實並非如此，因為所謂「異文」，其中只是一些細微的不同，對於章節段落的大意並無重大的出入。並且異文的數目雖然很多，現在卻推究出了一個可靠的方法來，非但可靠，卻也是確實的。有兩位英國的《聖經》校勘學者維思特主教和侯德教授（Bishop Westcott And Professor Hort）在《希臘文新約》中說：「假如我們不提那些比較不重要的小節，如名字顛倒，字母增減，冠詞增加等等，據我們所能查得，那能使人可疑之字，在全《新約全書》中僅佔千分之一。」

十四、查考的必要

既然如此，我們又何必把這看作一個重要的問題呢？這答覆乃是如此：假如我們讀的是一本平常的書籍，當然讀這本或別的相同的一本無甚出入，並不要緊。但是論到《新約》，乃是一卷有重大的效果與權威的立場的書籍，我們無論作若何深刻的查考總不嫌過分，將《新約》確切地推究，以求更切合於原來的著作。正如古教父奧利金（Origen）所說：「人若有了完全的認識，就可以知道《聖經》中每一字都有它的地位。」

第二篇 希臘文古卷

「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衣，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那些書也要帶來；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提後四13）
一、引論

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在1800餘年中《新約》流傳至今日的歷史。在前一篇當中，曾將這原初的歷史，和《新約》原著本的樣式說了一個大概的情形。就是說《新約聖經》乃是用希臘文寫成，最初是寫在草紙卷上，每卷各自獨立，而並不彙集成本。但是時間愈久那些抄本的份數也日漸加多，以後又用草紙本或皮紙本代替草紙卷；並且當時的信徒，又將《新約》一部分的卷冊彙集成本，以後才合成了《新約全書》。

這種複雜的副本愈多，發生異文的可能性自然也愈大，而我們現在所需注意的一點，乃是推究各種的異文，盡我們的能力以求重見原著本的真相。

二、用甚麼材料可以重見原著本

達到這個目的所要用的材料，可以分作3種：

（一）希臘文古卷，即希臘文的手抄本，如《新約全書》或《新約》的一部分。

（二）古譯本（Ancient Versions），即希臘文《新約》翻成別國文字，如敘利亞文、拉丁文等譯本。

（三）教父著作中所有關於《新約》的引證，這顯明原初教會的著作家所認為可靠的原本。前面所說的三點是本點，及以下一點中所需論到的。

三、草紙本的古卷

前面所說三點中的第一點，從我們的目的方面看來，最為要緊，因為最早的希臘文古卷，即是寫在草紙之上的，由於《新約》校勘學者的功績，使那些古卷得以先後發現。這些可驚可喜的事不能在此地詳述，只能講到那些往埃及去的搜尋者，大多數都存著搜求草紙卷的目的。他們發見了一些散頁，其中包含《新約》的一些零碎的部分，這樣的殘篇約有四十多頁，都經《新約》聖經學者的闡述和印行，而其中一些原著的時期竟可推至第二世紀的日子。其中有一卷是《希伯來書》的一部分，約有三分之一，而其餘的卻都殘缺不全。它們最大的價值，一面是在於它們時代的古遠，而另一面卻在於它們對於第四世紀以下所發見的那些重要的皮卷所有的關係。

四、皮紙的古卷

皮紙的古卷可以分為兩種：即大楷與小楷；這種分別只是根據原文字母的正草而定名的。

論到抄本的數目，大楷本約有170本，而其中只有50本是很有價值的；小楷本約有3300，而這數目也時有加增。

為了便利計，大楷本自1751年以來各以字母代表名稱，如A抄本，B抄本等，而小楷本則以一二三等數字為代表。在本書中自然僅能提及那些最重要的抄本，而最先令我們想到的，自然是那本最有價值的《梵諦岡抄本》（Codex Vaticanus），一班的聖經學者也以這一本為我們所有的最重要的抄本。

五、梵諦岡抄本（Codex Vatieanus）（B）
《梵諦岡抄本》，如這名字所示，就可以知道是保存在羅馬教庭內的圖書館中的。雖然這抄本最早的歷史不很清楚，但是知道在1475年以來，就已登載在梵諦岡圖書館的目錄上。在無數年月之中，不准外人去查閱這個抄本，直至拿破崙在1807年時將這抄本取至巴黎。那時，才有一位羅馬天主教的聖經學者胡喜（Hug）開始加以考查，並且首先承認了這個抄本的價值。

到了1815年，這個抄本送回梵諦岡的大圖書館，而在1834年又有德國有名的批評家替申多夫（Tischendorf）每日費了3小時，查考了2天的工夫，閱畢全書。2年以後，又有一位英國的聖經學者特勒革勒斯（Tregelles），也被允准得以閱讀；但是他進入圖書館以前，先受了一次的搜查，凡筆墨抄寫之具均被搜去，而在他查閱的時候，旁邊有兩個教會的職員監視，當他在書中某處注視過久，他們立刻就將這抄本奪去。

在1857年，有一紅衣主教馬伊（Cardinal Mai）將這抄本印行1次，但是其中錯誤多不勝計。往後又有其他幾種版本，其中有一種是在1868年為凡賽洛尼與高沙（Vercellone And Cozza）所出版。但是到了1904年，就有米闌的霍帕利（Hoepli）書局將這抄本用照相影印出版，取消了其他各種錯誤的版本，而這次的出版是為教皇庇護十世（PiusX）所提倡。在這冊版本中，即皮紙的顏色與墨水，以及文筆上的一切特點，都與原書無異。因此，現代的學者可以看見一冊毫無錯誤的影印本了。

《梵諦岡抄本》是寫在很細的羚羊皮上，每頁有三個狹的段落，每段有42至44行，而上面所書寫的字，很像第一或第二世紀最美妙的文學的草紙卷上所寫的那種小而簡明，卻又很美觀的大楷，但是全文沒有標點、音符，也不分段。原初之時這抄本包含希臘文全本《聖經》，只沒有《次經》的《瑪加比書》。但是《新約聖經》中，《希伯來書》第九章十四節以下，以及雅各、彼得、約翰、猶大的書信和《啟示錄》，均已失落。在這抄本之中，《新約》書卷前後排列的次序也與今日不同。最先有《四福音書》與《使徒行傳），以下有失去的四位使徒的書信，再後有保羅的書信，而《希伯來書》卻在《提摩太書》與《提多書》以前。

從這個抄本上可以看見書中所抄寫的文字，並不出於一人的手筆，而在第10世紀時有一抄寫員，因為恐怕這可貴的文字因年代久遠，字跡的色澤會逐漸消淡，所以他就在原文的字上逐一加以潤色。雖然像這樣的過度的熱誠，我們不能加以贊同，但是卻可以趁著這個機會，將早日抄寫員的熱心和苦惱表白一番。這使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他們工作時所有的專誠，而這種專誠之心，就是朗佛路（Longefellow）在他的《古風集》（Golden Legend）中藉著修士帕修費格斯（Pacificus）之口所說出的：

    我又抄錄到主的尊名之處！

在我寫這可敬畏的尊名，

就是人們經常說的名字之先，

我願暫停片刻，洗淨我的筆，

潔淨這一切的污穢，

再錄下這奧秘的字！

是的，我需向主說，

這裏有一卷包藏主道的書卷，

經過千辛萬苦而寫成，

主阿！接受這冊書卷吧。

讓它作為我向你獻上的禮物。
《梵諦岡抄本》所產生的地點，《新約》的聖經學者辯論甚多，現在大抵承認是產生於埃及，而它的日期約在第四世紀的325-350年之間，這代表了一份第二或第二世紀的古卷。從這很古的日期上看來，使眾聖經學者都相信這抄本大致是可靠的。雖然如此，在這抄本中仍然發生了一些錯誤，這證明連那最古的抄本，也不能視為完全可靠的權威。

有一種很有趣味的臆測，說這《梵諦岡抄本》和我們以下所要提起的《西乃山抄本》（Codex Sinaiticus），原是出於同一的源流，乃是君士但丁皇命優西比烏（Eusebius）為君士但丁堡的教會之用而抄寫的，當時抄寫的共有50冊，而前面的兩個抄本即為五十之二。但是這種臆測，已經給現代的聖經批評學家指為不確。雖然如此，因為這兩個抄本，在許多常引起爭辯的古卷中，往往是相合的，所以《新約》聖經學者都很重視它們的價值，並且那些聖經學者都以為這兩種抄本，乃是最單純、最短、和最簡明的《新約》的古卷。

六、西乃山抄本（Codex ginaiticus）（A）
我們所要提的第二個抄本，就是《西乃山抄本》，這是近代對於《聖經》古卷的一個可注意的發見。

在1844年，替申多夫往阿拉伯西乃山的一處聖加德鄰（St.Catherine）的修院內，在該處的圖書館中，發見一個大籃，其中堆積許多古卷的散頁，他拿起幾頁，看見上面所寫的，都是他從前所見過的最古的希臘文的字體。於是他就從這中間選了43頁，其中有希臘文《舊約》的幾卷。那圖書館的管理員告訴他，那樣滿的兩籃舊書早已經用作生火之用。修院的管理者，允許他可以保存他所揀出的43頁。以後，替申多夫在1846年將他所搜得的這些散頁出版，稱為「腓特烈•奧古斯都抄本」（Codex Friderico-Augustanus），因為這本書是用以獻呈撒克遜的奧古斯都皇帝的。

在1853年時，他又往那修院去，希望有新的發見，但是關於他所要尋找的古卷卻一無所得。又隔了6年，至1859年，他又作第3次的尋求，起初他毫無所得，直至臨行的前晚，看見修院的一個管事，手中提著一個紅布的包裹，裏面包著許多散頁，從替申多夫面前走過。我們可以想到，那時替申多夫的心中是何等驚喜，何等喜樂，因為他所看見的，正是他費盡心血所要尋找的東西。他得著允許可以把這些古卷留在他房中一夜，而這一夜之中，他在睡夢裏也喜樂如醉。據他自己說：「我獨自在那屋子裏，任憑我充滿喜樂的心。我再不能抑制我自己的情感了！我知道那留在我手中的，正是最可貴的《聖經》的珍寶。」

以後，有俄皇亞力山大二世，他是希臘教會的主教（Patron），幫助替申多夫，使他得以詳細查考這個抄本，並且這抄本先在開羅（Cairo），以後又在俄羅斯以及各處展覽。至1862年時，才取往聖彼德堡，保留在國家圖書館中。這個抄本並非白白取得，乃是用鉅額的金錢所購得的。至於這抄本的稱號，因發見的時期在其他各抄本以後，所有各字母已全被採用，所以就用了希伯來文的第一字母x（即A字）為記。在1862年替申多夫曾將這個抄本精細彷印，與原本極為相似。但在1911年又有影印本出版，而在正文以前有蘭克（Lake）教授所作的一篇小引，述說這抄本的歷史極為詳細。

《西乃山抄本》，正如《梵諦岡抄本》一般，原先是一冊完全的《新舊約聖經》，但是兩者所不同的，乃是《西乃山抄本》的《新約》卻仍舊是完全的，這是現存獨一無二的《新約》大楷抄本，另外還有《偽經》的《巴拿巴書信》，以及《黑馬牧人傳》（Shepherd Of Hermas）的一部分，從這一點上可以證明以上的兩種著作，在原初教會中，也佔據一個重要的地位。

這個抄本是寫在精細的羚羊皮上，每頁分狹長的四個段落，這又是一個有力的證據，證明這是在埃及抄寫，而並不如一班人所說是在羅馬或該撒利亞所寫的。這抄本所根據的許是第四世紀的原文，但比《梵諦岡抄本）的原文晚出些，而且在原文上面留有一些修改者的痕跡。這抄本的價值是為許多人所承認的，並且據我們前面所說的看來，《西乃山抄本》與《梵諦岡抄本》，在我們所要尋求的《新約》的改編上，同是作了最重要的權威。

查看這兩個古卷《馬可福音》的末幾節，就可以看見兩卷相符合的一個例子。這兩個抄本在馬可福音末第一章八節「害怕」兩字以下，同是突然中斷，而以下只留著一些空白。而另一段，就是《路加福音》的開端。這顯明抄寫這兩個古卷的人所用的原本，都缺落馬可福音末章八節以下的幾節，而他們就在抄本上留一空白，以待將來從別的原文上尋來補足。

我們在此地不能詳細討論那由於前面的情形，而引起的種種《新約》聖經批評學的問題，但是根據這兩個最要緊的抄本的權威，雖有其餘的大多數抄本在這一點上與它們相反，但是現今的許多學者共同承認《馬可福音》末章八節以下的原文是早經失落了的，而我們現在所有的末一段，乃是以後所增加，好使全文的記述得以完全。（假如前面所說的原本是寫在草紙卷上的，那麼，那末段的脫去是很可能的。）
其次，這兩個抄本在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五節都把「頭胎的兒子」一句遺落了，而其他的一些古卷都有這幾個字。再其次，查看路加福音二章十四節，這兩個抄本也與其它的古卷相合，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與衪所喜悅的人。」但是有別的古卷只作「喜悅歸與人」，關於這樣的問題，很難辨明誰是誰非，而使《新約》聖經學者很費工夫去解決的。而所以有這樣不同的異文，乃是由於希臘文的S字母，如有S字母，則前者為是，而後者為非，若沒有S字母，其結果兩者恰正相反。

反之，在另一些地方，這兩個抄本有不相合之處，如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三節以下，《西乃山抄本》與其餘多數的大楷抄本，都說：「耶穌汗珠如大血點流在地上。」《梵諦岡抄本》卻並未記載。再者，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四節，《西乃山抄本》也和其他多數的大楷抄本相同，有「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這一段而《梵諦岡抄本》卻又與前面不同。在前面所說的相合與相異之處，顯明這兩個抄本是各自獨立的。最後，我們又可以提到一個例子，顯明這兩個抄本的獨立的性質，可查看馬可福音第一章開始的幾個字，《梵諦岡抄本》作「神的兒子，耶穌基督福音的起頭」而據《西乃山抄本》卻沒有「神的兒子」這幾個字。

（注：《西乃山抄本》現於1933年12月27日，由蘇俄政府以十萬鎊之代價售與英國。俄國先索價50萬鎊，後減至20萬鎊，最後終以此數成交。該款是英國政府及人民合力擔當。該本現保存於倫敦大英博物館。） 

七、亞力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A）
我們既然講了替申多夫所稱為他「搜藏中的珍珠」的《西乃山抄本》，現在可以再提到別一個有價值的抄本，就是現今倫敦大英博物館所視為最可貴的寶物，這是「A」字型大小《亞力山大抄本》（Codex Alexandrinus）。這抄本原是在埃及所抄錄，由息立爾.盧加（Cyril Lucar）攜至君士但丁堡城，在1624年盧加又把這抄本轉讓與英皇雅各一世，雅各一世去世以後，在1627年就傳入查理士皇一世之手。幾年以後，這抄本險有被毀的危險。當時，這抄本保存在倫敦城中區的皇家圖書館中，某次圖書館突然失火，而有一位親自看見的人為我們活潑地描寫出當時的景象。他說：「那圖書館的管理人，正是那負有盛名的文學家理查.本特力（Richard Bentley）。他在那夜半失火之時，穿著睡衣，頭蒙假髮，把這寶貴的抄本夾在腋下，倉忙地從圖書館中逃出。」

至1753年，國王喬治二世將皇家圖書館獻給國家，從那個時候起，這抄本就被珍藏在大英博物館中，至今仍在該處，公開給觀眾閱覽。

這抄本完全之處，包括全本希臘文的《聖經》，此外尚有《克力門書信》及《所羅門詩篇》在這抄本的第一頁上有一些亞蘭文。有些聖經學者以為這抄本，就是殉道者推克喇 （Thecla），於尼西亞會議以後不久，在埃及所手錄的。但是還有一些聖經學者，以為前面所說，並無可靠的根據，而所以有這種說法乃是因為這個抄本，現在卻是從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六節起始，而這一段正是羅馬天主教的聖曆上用以紀念推克喇時所念的文字。

《亞力山大抄本》中《四福音書》的文字多少比較晚些，但與《聖經舊譯本》的文字相合。而現今所有《啟示錄》的本文，或許要推這抄本最為可靠，該抄本書寫的方法，字與字不相隔離，與其它的大楷抄本相同；但是在每句終結以後卻有一點作為符號，其中有些書卷的第一行是用紅墨水書寫的。這本抄本大約是在埃及寫成，並且根據聖經考古學家的考查，這抄寫的時期約在第五世紀的初年，雖然不能確實規定這個日期，但是卻可以說這比《梵諦岡抄本》與《西乃山抄本》，都較為晚出。

在這古卷中顯明那抄寫員犯了一種錯誤，其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而且經斯克立甫湟（Serivener）所指出的，乃是由於速寫的錯誤。那抄寫員將「神」字簡寫為（θ），而將「耶穌」兩字簡寫作（v），但是或許因寫時草率，或是因日久而模糊。在約翰福音第十九章四十節中將「把耶穌的身體，用細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這一句誤作「把神的身體」，這樣就使全文不可解釋了。

在此地，我們可以注明，那些聖經學者所用以為校勘的大楷抄本，乃是從這本開始的。

八、以法連抄本（Codex Ephraim Syri Rescriptus）（c）
前面已經說到了三種希臘文《新約》最重要的抄本，即《梵諦岡》，《西乃山》及《亞力山大》三種，這三個抄本各自保存在一處都城裏，而且這三處都各自代表了以耶穌為主的團體中的一個部分，就是《梵諦岡抄本》在羅馬作了天主教的珍寶；《西乃山抄本》在列寧格勒作了希臘東正教的寶物；《亞力山大抄本》在倫敦作了英國國教的寶物。現在我們要提到另一個都城，即法國的巴黎，珍藏著一本《以法蓮抄本》（Codex Ephraim Prescripts），因為這名字最後的一字意指重寫，所以又名《重寫抄本》，這是以法蓮的重寫本，其中的經歷頗有趣味。

當16世紀時，佛羅倫斯（Florence）有一個紅衣主教，名叫「黎陀爾費」（Ridolfi），藏有一冊古卷，乃是敘利亞人以法蓮（在主後372年去世）所寫的一些單張。這抄本經過了許多人的手，末後為加德鄰的美地奇（Catherine De'Medici）所有，他於是把這古冊帶往巴黎城中。當時，別人以為這只是以法蓮所作的幾篇講章，並不加以重視，也並不作詳細的考查。

以後，有一位精細的聖經學者，在原文的底下看見有很淡的舊字的痕跡，斷明這卷古書乃是舊紙重寫，而原有的文字是希臘文《聖經》的幾部分，共計有54頁《舊約》，和145頁《新約》。經替申多夫用他聰明卓絕的才智仔細查考這個抄本，就斷定這是第5世紀的古卷.

腓特列.凱容爵士在《今日的聖經與古卷》（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一書中有影印的一頁，這是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六至三十四節的一段：在這一頁上，底本與原文都很清楚。凱容爵士說明現今馬太福音第二十章十六節所有「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這一句最早就是發現在這個抄本上；而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這個抄本又最先添上了「並受我所受的浸，」這一句話而在《梵諦岡》與《西乃山》兩抄本中都並不記載。前面所提及的兩項，據有些人研究它們所以發生原因，乃是因為那抄寫員有一個習慣，就是將別一福音中的語句轉錄在這個福音書中，故意添上使意義更為清楚。

九、華盛頓抄本（Codex Washingtonianus）（W）
近年以來，從埃及中發見的種種有趣的檔中，關係《聖經》的古卷比較少些，並且所發見的幾個關於《聖經》的古卷大半都是殘篇。因此最近25年前所發見的一些《聖經》古卷，使世界各處的聖經學者都感覺到非常的趣味。在所發見的古卷中有《舊約》的《申命記》、《約書亞記》及《詩篇》，而《新約》則有《四福音書》和《保羅書信》的殘篇。這些最初是在一個阿拉伯的古玩商人之手，他出賣這些古卷時謊稱是在阿克民（Akhmin）所發見。因為在1885年時，該處曾發見了一卷有名的《聖經外傳》──《彼得福音》。但是那古玩商人以後自己承認他所說的並不實在，而這些古抄本原來的地點至今還不能確實指出。然而在這抄本中《馬可福音》的末了有一篇禱告文，由此可以看見這古卷的原在地是在第三個金字塔不遠之處，一個名叫「維尼屈來修」（Vinedresser）的修院內。無論如何，這些古抄本是在很古的破舊的修院或墳墓中被保藏了一個很久的時期，因為只需一加披閱，就可以看見在書頁上黏有許多的沙土。

最初有人預備購置這些古卷藏到大英博物館內，但是在這計劃未實行以前，已為一個美國的富人，密西根的福尼爾（C.L.Freer）所購得，所以這古卷最先被稱為《福尼爾抄本》，但是以後福尼爾先生將該書捐贈與華盛頓的史密斯索靈學院作為他獻給國家的禮物，才改名為《華盛頓抄本》，或簡稱為「W」字型大小抄本。同時福尼爾先生慷慨解錦囊，將這抄本的內容向各處宣傳，使世界的聖經學者都能知道，並且請密西根大學大有學問的孫思教授（Prof Sanders）處理出版的事務，他最先出版了《四福音書》的影印本，並且又另著一本《華盛頓抄本四福音書概述》（The Washington Manuscript Of Four Gospels）。我們以下所述大多以該文為根據。

這抄本中有《四福音書》，但是次序排列不同，為《馬太福音》、《約翰福音》、《路加福音》、《馬可福音》，而這些抄本似乎在古日很受當時人的重視。孫思教授指出了一種根據，這雖然頗有趣味，但未必能使一切人都首肯。說在這抄本每卷《福音書》的第一面上，都有一些汙跡。學者們把一些汙跡上的實質刮下，用化學分析，顯明其中有植物或動物的原料。據孫思教授所說，這確是「燈油」或「燭淚」，再者，在這抄本的一處，在兩頁之間，找出一撮羊毛，這似是作書簽之用，所以聖經學者們推測這燭淚是屬羊脂。這是很自然的推想，但是這些汙跡並非因平常閱讀時而沾染的，因為這只發見在《四福音》的第一頁上，而並不遍及其他各處。根據孫思教授的解釋，這冊《聖經》抄本原先是被保存在修院中的暗室內，而有外客來時才給他們閱看。普通的參觀者只能看見《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的第一頁，而只有高貴賓客才能讀到其他兩卷福音的首頁。

我們說過這抄本差不多包含《四福音書》的全文，所缺者僅是《約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五節與第十六章七節：《馬可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至十八節；而且《約翰福音》開始的幾頁，即自第一章一節起至第五章十二節，這字跡與其他各頁不同，恐怕未必在同一時期所抄寫。這古卷所用的材料是屬皮紙，多是羊皮，並且抄本的書頁，雖因年久侵蝕，但是上面書寫的字跡仍甚清楚。

原來抄本全部共計372頁，每頁僅有一個段落，容36行，這與《梵諦岡》及《西乃山》兩抄本不同，因為每頁所以分幾個段落，乃是仿效草紙本原來的樣式。這抄本都是大楷字母，與其他大楷本相同，字與字聯接書寫，不留空隙，而標點之處也很少。但在句與句之間卻留有一個空格，而且每一段的第一字母卻寫在書邊上以示分別。像這樣詳細查考字體與材料等等，對於一班的讀者並不是必需的，也並無很大的趣味，所以不再論述，而轉述這抄本對於一些重要的《聖經》的語句有何種不同之點。

如《馬太福音》第十一章十九節，《華盛頓抄本》與《梵諦岡抄本》、《西乃山抄本》三抄本相和合，說：「智慧在行為上，就顯為是。」但在《聖經舊譯本》中說：「智慧之子，總以智慧為是。」再者《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九節與前面提及的三抄本有相同的說法，說：「凡褻瀆聖靈的，犯了永遠的罪。」不同於別的古卷所說：「褻瀆聖靈的，有永遠被定罪的危險。」

其次，《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節所記載的天使讚美的言語，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過的《梵諦岡》及《西乃山》兩抄本所說的「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衪所喜悅的人。」以及《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三至四十四節所紀載的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時，「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前面這兩處在《華盛頓抄本》中並不記載。

再者，《約翰福音》第五章四節，講到畢士大池中有天使按時下水之事，在這抄本中也缺去。並且這抄本也和別的最古的抄本一樣，把那犯姦淫的婦女的事（約七53至八11）以為不屬《四福音》的原文，雖然這是一件可加聽信的傳說，但是卻也缺而不載。

前面所說的是《華盛頓抄本》的闕文，而現在卻要提到它補文，就是平常的抄本所沒有的文字。在論到《西乃山抄本》之時，我們曾提及過，在《馬可福音》的末了發生了種種的問題，並且根據聖經學者所能集合的證據，無論從裏面或外面觀察，有許多人以為現今《馬可福音》的末段，並不是馬可福音的原文。現在，在《華盛頓抄本》中卻看見一段與別的抄本完全不同的文字，這一段插入在《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四節以後，全文如下：

「他們彼此推辭說，這個污穢而沒有信心的世界，乃是在撒但的勢力之下，由於牠之不潔淨的靈，使人不能明白神真正的權力。所以（求主）可以把你的仁義現在就顯現出來。他們就這樣告訴基督，基督回答他們說，撒但有權力的時期已經終止了，但是卻有別的危險容易進入，並且因為人犯了罪的緣故，我就被交於死地，使他們回到真道上，不再犯罪，並且使他們能以承受那仁義的神的光榮，就是在天上屬靈的，不能朽壞的榮耀。」
從第十五節以下，《華盛頓抄本》所繼續述說的，與今日的《聖經舊譯本》相同。

前面所提及的這一段，我們顯然不能承認是《馬可福音》原有的著作，雖然如此，其中所說的話卻很有意味，因為這將古代的傳說傳至今日，而表現《福音書》原文的歷史四周所有各種問題的性質。

論到《華盛頓抄本》產生的時期，《新約》聖經學者根據古字學的研究，以為至遲不當在第5世紀以下，由揣測所得約在第四世紀時。假令如此，《華盛頓抄本》亦為今日所有的最早的原本之一，而可用以規定希臘文《四福音書》原文的真相。但是，在現在的時候，因為這抄本自發現以至今日，為時尚短。所以還不能確定它真切的價值，孫思教授曾經說明，這抄本的源流乃是從各個古卷抄集而來。根據他的說法，乃是在古代之時，教會大受逼迫，他們恐怕《聖經》因而滅絕，於是從各處教會借抄《新約》各卷，而成了今日的樣式。無論如何，這抄本無疑地有許多很有意義的文字，特別為《馬太福音》與《約翰福音》，在《新約聖經》的改編上，這抄本的真實的地位還是沒有確定的。

十、比扎抄本（Codex Bezae）（D）
現在我們可以提到另一卷最奇特，而最有趣味的古卷，稱為《比扎抄本》或「D」字型大小抄本。有一個時期，這抄本是在一位宗教改革家，西奧陀•比扎（Theodore Bezae）之手，在1582年，他將這抄本獻歸劍橋大學。有人說這個抄本，他原是得之於里昂的愛裏泥阿斯修院中，即在法國的新教徒將里昂城攻破之時所得。這抄本的原來的歷史，今日所知甚少，但是有人以為這抄本，乃是當一五四六年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時，由一位克勒的主教所獻上的一卷最古的希臘文的古卷。他所以然獻上這一古卷，乃是用以證實他所相信的《約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二節拉丁文聖經所有「我若要他（如此）等到我來的時候，」這一句話，我們知道在1550年史提芬納（Stephanus）出版的《希臘文新約》，以及比扎以後自己所出的《希臘文新約》，都依照了這「D」字型大小抄本。最近洛伯斯（Ropes）教授以為這抄本產生之地即為西西里海島，而且他以為那產生的時期，即在第五世紀最初的幾年之內。

這抄本中包含有《馬太福音》、《約翰福音》、《路加福音》、《馬可福音》。《四福音》的大部分，其排列的次序也正如上述，其下則有《使徒行傳》和《約翰三書》的幾節。這個抄本的特色，為兩種文字的對照，希臘文佔上位，即左頁，而拉丁文卻在下位，即右頁。這樣的情形顯示出這抄本所產生之處，普通誦讀的多為《希臘文聖經》，而當地人民所通用的卻為拉丁語。據騷忒（Souter）教授說：這附加的拉丁文，乃是用以幫助人瞭解原文的意義。

這冊抄本的抄寫員，為要幫助讀者更能明白文字的意義，所以他就將每一個意思寫作一行，每行長短不一，所以抄本上的每一個段落也是不整齊的。現在可抄錄《使徒行傳》第一章一節以下的幾句，以顯明該抄本的樣式：

提阿非羅阿！

我已經作了前書，

論到耶穌開頭一切所行所教訓的，

直到衪藉著聖靈，

吩咐所揀選的使徒，

以後被接上升的日子為止。

衪受害以後，

用許多的證據，

將自己活活的顯給使徒看，

四十天之久向他們顯現，

講說神國的事。

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

囑吩他們說：

不要離開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應許的，

就是你們聽見我所說過的。

約翰是用水施洗；

但不多幾日，

你們要受聖靈的洗。

《比扎抄本》比較其他別的抄本，有更多的補文和闕文，這在下文中將一一列出。第一可以先說補文。在這抄本中，《路加福音》第六章五節卻列在第六章十節以後，而在原有的第五節上，填入了一段補文，說：「當日耶穌見一個人，在安息日作工，就向他說，你這個人哪！要是你知道你所作的，你是有福的；但是若是你不知道，你是有禍了，而且你是一個犯律法的人了。」

再者，在《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節以下這「D」字型大小抄本又添上了一段補文，說：「但是你從低小可得增長，而從高大卻將變作卑微。當你被請往一處人家去赴宴，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貴的人將在你以後進來，那主人會來向你說，請坐在下位吧！於是你便將羞慚了。但是你若是坐在最低下的座位，而有一位比你更微小的客人在你以後進來，於是那主人會來向你說，請上坐高位吧！這就可以說是你得的好處了。「（參路十四8-11）
「D 」字型大小抄本的闕文，較之補文更應當注意。譬如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十九節述及主耶穌設立聖餐之時，他第二次拿起杯來這一段，該抄本完全脫落。再者，《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節所說：「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腳給他們看。」以及《約翰福音》第四章九節中，「原來猶太人與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這一句，都沒有提及。

在《使徒行傳》中所發生的異文更是繁多，甚至有許多《新約》批評家以為路加原著曾親自寫過兩個底稿，第一部較長，即「D」字型大小抄本所根據的；第二部較短，即今日《英文聖經舊譯本》的底本，那樣的問題不當在此提出，而是專家所當討論的問題。雖然如此，還是可以在此提及幾個例子，顯明幾種不同的異文。如《使徒行傳》第十一章十八節，論到那些往安提阿的先知，這一節的開始就加了一句話說：「眾人就大大喜樂，而在我們聚集之時，內中有一位名叫『亞迦布』。」更可注意的，乃是在這加添的一句中，著者所用的是第一人稱，所說「我們」暗示路加自己也在那裏。

再者，《使徒行傳》第十二章十二節述說彼得從獄中被釋。「D」字型大小抄本添上了一句話，提到一件很微小的事，說：「他們出來，走下了七級，走過了一條街。」再者，在第十九章九節中，平常的抄本僅記，「保羅……在推喇奴學房，天天辯論。」而在這個抄本中又加添一句，說：「自第五至第十點鐘。」而在第十九章二十八節中講到那些銀匠「怒氣填胸。」在這「D」字型大小抄本中又添了一句話，說他們「跑到街上，喊著說：大哉！以弗所人的亞底米阿！」但是還有一項異文，比較前面所提及的更有關係，這就在《使徒行傳》第十五章二十節中，論到耶路撒冷會議以後所發表的通告，而在D抄本中並沒有「勒死的牲畜」一項。假如以這個抄本為根據，那麼，我們今日《聖經》中所有的這句話，必是出於後人的竄改（Interpolation），而是為最初的原文上所未有的。這對於當時會議的公告很有關係，顯明那時所出的告白，並不關於禮儀的律法，而僅是論到道德上的行為。這樣的解釋法在D抄本中，有另一句增加的話是擁護這個意思的，說：「無論甚麼事，己所不欲人加諸我者，我也不加諸人。」

關於這個抄本，我們再不能多所引證，但是前面所說的足以證明凱容爵士的意見，以為「這《比扎抄本》乃是最奇特的，而且從幾方面看來，是最可注意的《新約》希臘文的古卷。」並且這抄本的重要，也有侯爾德（Hort）教授所說：「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D字型大小抄本》中所有的一些補文和闕文，有和原文不同之處，但是這個抄本比較別的希臘文的古卷，更能呈獻給我們一個真實的樣式，使我們明白在第三世紀，以及第二世紀的大部分，一班人所誦習的《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的真相。」

十一、小楷本（Minuscule Manuscripts）
關於大楷本不能再多加討論，而小楷本也只能略加提述，就是這些乃是從第9世紀以來的抄本，所以對於重現《新約》原本的工作上所貢獻的價值，不能與大楷本相並，雖然如此，小楷本的數目多不可計，而使我們不得不加以注意，並且《新約》聖經學者也日漸承認這些小楷抄本，對於查考《新約》的原文，也有相當的幫助。在本篇開始處曾說明小楷本的編列足以數字作為代表的，而在此地，有四個小楷抄本可以提及：

《一號小楷本》為11世紀時的古卷，現存於巴爾（Basle）即為伊拉斯莫斯（Erasmus）籌備出版他的《希臘文新約》之時所用。

《三十三號小楷本》為第九世紀的古卷，被稱為《抄寫本之王》，為小楷本中最古而最完全的一卷。

《六十九號小楷本》為十五世紀時的古卷，現存於勒司特（Leicester）。這個古卷將《約翰福音》第七章五十三節至第八章十一節一段，誤錄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三十八節以後。

《四百六十一號小楷本》在這抄本上注明抄寫的日期為主後835年，皮紙的希臘文古卷載有日期的，以這個小楷本為首創。

關於希臘文的古卷不能再加詳述，也就以此為限。在本篇中，我們所說到的僅是這些古卷所有的特點。但是這些古卷所有的大趣味，不但因為它們能幫助我們明白《新約》的來歷，也是使我們藉著那些最重要的古卷，推及基督教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即基督教成為國教的日期。在卑陋的草紙卷的地位上換了富麗堂皇的羊皮卷，即第四世紀以下的古卷。從這些古卷上我們可以推想一代代的讀者，他們的眼光正是注目在這樣的書卷之上，並且從這書卷上的教訓中使他們自己得了引導，這正是證實了主耶穌所說的「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的聖言了。

第三篇 古譯本

「我們各人，怎麼聽見他們說我們生來所用的鄉談呢？」（徒二8）
在基督教紀元之初，希臘文極為盛行，甚至普及於巴勒斯坦全地，因此《新約聖經》就以希臘文著作，以求人人都可得以明白。但是教會漸漸發展，超過了巴勒斯坦的境界，而傳揚於各處，所以就產生一新的需要，乃是《新約》的譯本，這至少也需將希臘文譯成當日最為重要的文字。這種「古譯本」，對於我們本書所討論的問題，重現希臘《新約》原文的工作上，也有它們的貢獻。但是它們所有的價值僅是次要的，而我們現在的所以要查考古譯本，並非為了它們本身的價值，而是為了對於本書基本的目的有一部分的幫助的緣故。

關於「古譯本」，有兩件事應加注意：

第一，前面說過抄本的流傳既常因年代的久遠而改變，所以譯本也有這同樣的情形。

第二，所有的譯本，有直譯、意譯，各有不同。

雖然有前面所說的兩樣缺點，但是古譯本仍有重要的價值，因為有些譯本所據以翻譯的原抄本，著作的時期極為古遠，約為第3或第2世紀的作品。並且這也指示出某種地方通行何種樣式的《新約》，而對於《新約》的補文或闕文，這些古譯本也能表現出它們所根據的原抄本的真相。

一、敘利亞文古譯本（Syriac Versions）
古譯本種類繁多，本書不能一一列舉，只能提及那最重要的幾種。而最先使我們提起的就是敘利亞文古譯本，因為敘利亞文在巴勒斯坦極為通行，而與主耶穌在世教訓人所用的亞蘭文最為相近。在誦讀這樣的古譯本時，就使我們似乎親自聽見主耶穌說話，正如我們在今日的《新約》中讀到幾個殘剩的亞蘭文字，如「大利大古米」，「以法大」，「以利、以利、拉馬撒巴各大尼」（可五41，七34；太二十七46）等書起同一的感覺。

敘利亞語信徒最早的團體，大約發生於以得撒（Edessa），即在幼發拉底河（Euphrates）之東，而基督教之所以能進入遠方，乃是由於阿布加拉王（King Abgarus）的力量，他去世在主後五十年之時。根據優西比烏（Eusebius）的記載，阿布加拉王曾差遣一批代表往巴勒斯坦，而在路上之時，他們就聽見主耶穌的名聲，說衪是「彌賽亞」，所以當那些代表歸來之時，就將所聽見的都稟告於王。這使王非常驚喜，因為他身體上患有不治的疾病，盼望主耶穌能為他治癒；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主耶穌。在優西比烏的著作中，這信的全文如下：
「以得撒的王，阿布加拉，致書於耶路撒冷的耶穌，至聖善的救主，敬問安好！

從傳聞的言語中，我早經知道你可以不用藥品或藥草，而醫治人的疾病。因為有人說：你有權能使瞎子看見、瘸子行走、使大痲瘋的得潔淨，而將污穢的邪靈從人身上趕出、不治之症你能使他們痊癒，甚至死人你也可以使他們復活。我聽見了他們所說，就想到在兩者之間必定有一樣是真確的，或者你就是神，從天上降下來作這樣的行為，否則你就是神的兒子，方能有權柄作這樣的事。所以我就寫這封信，懇求煩勞到你到我這裏來醫治我身體的病苦。我聽見猶太人多有向你怨恨、反對，而要設法加害於你，我這裏雖是很小，卻是很高尚的城邑，你來足使我們兩人可以平安地居住。」

在優西比烏的著作中又有主耶穌的覆信，藉亞拿尼亞之手而送到阿布加拉王的手中，原文如下：

「你雖然沒有見過我，還是願意接待我，你是有福的。因為論到我的，有話寫著說，那些看見了我的，必要信我，而那沒有看見我的，也要因信心而得救。但是論到你所提及的事，就是求我到你那裏去，我先必須成全我被差遣而來所要成全之事，而且我成全了那些事以後，即需歸還那差遣我來的那裏。但是，當我升天以後，必差遣一個門徒來，他可以為你治病，並且使你和你的全家得生命。」

從前面兩封信中所能推得的情形，無疑是荒誕無憑的古代傳說（Legend）：雖然如此，基督教的歷史家大多以為基督教的進入以得撒，最先在該處人民中傳福音的，乃是一個名為「阿台」（Addai）的猶太人。他是由巴勒斯坦而去，約在第二世紀中葉之先。既然那裏有了說敘利亞語的信徒，自必需要《新約》的敘利亞文的譯本，而且從這些古譯本中，在今日有了很有興趣的發現，往下就需提及三種敘利亞文古譯本。

二、四福音合參（The Diatesseron）
這三種敘利亞文的古譯本之中，那最先所要提起的，乃是《四福音合參》（Diatesseron）。優西比烏說在主後170年中，有一亞述的信徒，名叫「達細安」（Tatian），他幼年時曾往羅馬城中投在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的門下為弟子。達細安於該年出版了一冊《四福音合參》，原名的意義即謂「根據四位」，隱示根據《四福音》的著作而合成的書卷，流行於當時的信徒之間。這樣一卷書的價值的重要，乃是很顯明的。但是該書的原文，無論是敘利亞文或希臘文的版本，以後都無從搜尋，那些和基督教敵對的人，就疑惑該書出自偽造，並無原本。

嗣後發見了一卷敘利亞神甫所作的《四福音合參批註》，此外也發見了《四福音合參》的亞拉伯文和拉丁文的譯本，所以上述的疑惑就不攻自破。近年又有赫姆•靈喜爾（Hamlyn Hill），在重編《四福音合參》的工作上，費了極大的勞苦，終令該書得以印行。靈喜爾稱這卷書作《基督最原初的傳記》。現在可以將靈喜爾所出版的舉示一頁，以為例子，使讀者們明白達細安如何將《四福音合參》的故事而成為一書。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浸 （太三13）。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依人看來，衪是約瑟的兒子（路三23）。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一29）！就是我曾說：有一位在我以後來，反成了在以前的，因衪本來在我以前 （約一30）。我先前不認識衪，如今我來用水施浸，為要叫衪顯明給以色列人（約一31）。』約翰想要攔住衪，說：『我當受你的浸，你反倒上我這裏來嗎？ 』（太三14）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於是約翰許衪（太三15）。眾百姓受了洗，耶穌也受了洗（路三21） ；隨即從水裏上來，天忽然為衪開了（太三16）。聖靈降臨在衪身上，形狀彷佛鴿子（路三22）。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太三17）」

這樣的合參引起了許多關係《福音書》歷史的問題，是非本書所能討論的。那與本書所有的關係，乃是這冊《四福音合參》對於《四福音》原文所作的最原初的見證，以及對於我們現在的希臘文抄本的文字所有的關係，因為該書有時與甲抄本相同而與乙抄本相異，有時卻又與乙抄本相同而與甲抄本相異。

例如《四福音合參》也錯落了《馬可福音》末章最後的十二句，這與《梵諦岡》、《西乃山》兩抄本相同。再者，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三節所說：「汗珠如大血點，」一語並未錄入。這又與《梵諦岡抄本》相同而與《西乃山抄本）相異。其次，《四福音合參》有時也與其他諸本不盡相同。如：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與完滿的盼望歸與人。」（路二14）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那在犯罪以後，而為神召來悔改的小子裏失喪一個。」（太十八14）
「耶穌說：『要我為你作甚麼？ 』瞎子說：『我主，我的主人，求你開我眼睛，使我能以看見你。』」（可十51）
「耶穌往前走的時候，在衪的身後隨著十字架。」（路二十三26）
「彼拉多在一塊小木板上，寫了衪的罪名，而這塊木板，卻是釘在耶穌頭頂的另一塊木板之上。」（約十九19）
前面所說的，就是《四福音合參》原本的真相，這在早日敘利亞的教會中極為通行，甚至多用這卷書而少用《四福音》的單行本。這只是由事實推想而得的論據，因為早日敘利亞教會流傳至今日的《福音書》卷，僅有兩卷，而以下所要述及的一卷頗有趣味。

三、邱爾頓敘利亞文古譯本（The Curetonian Syriac Gospels）
當1838年，副監督泰塔姆（Tattam）往開羅（Cairo）西部奈屈龍流域（Natron Valley）的一座修院去，該院名「神聖母馬利亞修院」（Monastery of Saint Mary Deipara）。泰塔姆此行的目的，乃是要在該處的藏書樓中搜尋早日的古卷。當他到了那裏，頗受院中修士竭誠的歡迎。

據一段論及當時情形的文字，描繪頗為靈活可喜：說：「泰塔姆被人引領到一處地窖中去，該處並無門窗，只有一個洞穴，上裝活門，作為惟一的出入口。他被人縋下到那地窖內，拿了一支蠟燭，使他自己任意尋找，而那些書卷都零亂地堆積在地上，紛然雜陳，厚一二尺，深可沒足。」最後，他終是選出了40多冊古卷，送往英國，藏於大英博物館中，由邱爾頓牧師（Rev.W. Cureton）保管。

然而經過他一番審閱以後，從這40多冊中找出了一些敘利亞文《福音書》的殘篇，現在這些殘篇的古卷即以「邱爾頓」為名。這冊敘利亞文的古卷乃是第五世紀上半期的產品，但是詳細查考它所根據的原文，幾與《四福音合參》所用的相同。而時間當然更早於第五世紀。邱爾頓以為該書的《馬太福音》一部分，與馬太自己所說的字句相合。關於這古卷最早時候的歷史，今日所知無多，但是在這古卷以前有一奇怪的標題，說這是《一卷單獨的福音書》（Euangelionda –Mepharreshe Mattai），或者這是用以示明與達細安的《四福音合參》相別。在開卷的第一頁上，有第十世紀的抄寫員所附注的文字，說：「本書原為修士赫必佩（Habibai）所有，其後將該書獻與史西脫（Scete）曠野，敘利亞人所立的神聖母教堂，希望神發生憐憫慈悲之心，赦免他的錯誤與過失，納他為神的選民，藉著眾聖徒的禱告，而使神的恩慈顯現。因為這個緣故，赫必佩才將這個珍貴的古卷獻與教會。阿們！阿們！

永生神的兒子阿！當你到了審判的時候，求你可憐寫這幾句話的罪人吧！阿們！ 」

四、路易士敘利亞文古譯本（The Lewis Syrian Gospels）
第二種敘利亞文的《福音書》古譯本，即為兩位劍橋大學的女學者路易士夫人（Mrs.Lewis）和吉信夫人（Mrs.Gibson）在西乃山的聖加德鄰修院（St.Catherine）中所發現。讀者想必記得《西乃山抄本》的發現，也是在這座修院內。該修院的院址建築在一處狹隘的山谷中，山的高度高出紅海4500尺，而較極貝爾摩沙山（Jebel Mousa）的最高峰約低2800尺。在很早的時候，就有一隊修士隱居該處。至第6世紀時，羅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將這修院鞏固設防，增為要塞。因此附近各處的修院在戰亂及其它危險之時，就帶著他們所有的寶物，逃來此地，以保安全。這種情形與《新約古卷》是極有關係的，因為這個緣故，就漸漸使各種希臘文、亞拉伯文、敘利亞文的古卷都聚集一處：這些都在書箱之中，什珍寶藏。

當1868年時，彭伯（Palmer）教授曾在該處瞥見一些「很古怪的敘利亞文的書卷，以及一二舊紙重寫的散頁。」而1889年，赫利斯（Dr. Rendell Harris）博士，也重得了一冊湮沒已久的亞理斯泰司的護教書（Apology of Airsides），這是他獻給羅馬皇帝哈德良（Hadrian），為基督教辯護的書。

因為前面所說的種種古卷的發現，鼓動了路易士夫人和吉信夫人的雄心：她們相信那裏必定還可有其他的發現。於是，她們便在1892年時啟行。到了那裏，她們看見了許多的古卷，其中有一冊很厚的書卷，書頁黏合甚堅，似乎幾百年來未經人翻閱過。若非用靈巧的手法，或用水汽蒸濕就不能容易揭開。經過一番考查，才知道這是一冊舊紙重寫的書卷。那重寫的文字是主後697年時一位女聖徒的傳錄，而原有的文字就是《四福音書》的古卷，每頁之上都標有各卷的書名。路易士夫人即將全書用照相攝下，返回劍橋大學以後將她搜集所得呈求柏克特（Burkitt）教授審閱，認為這是與邱爾頓譯本時期相近的一冊古卷。

此後，就有第二次的出發，其中有本思理教授（Bensly），柏克特教授，和哈利斯博士。他們都是《新約》聖經學者，而此行的目的，乃是預備將這古卷重錄一冊副本。本思理夫人也與他們同行，她描寫那三位聖經學者當時工作的情形，說因為室中光線暗弱，於是他們便在室外抄寫，將一天白晝的時間分為三部，而由每人擔任一部分的工作。將梳洗的臺子作為書桌，桌子上的方寸之地成了神聖不可侵犯之處，不准有人加以擾亂。然而當抄寫的時候，其他的人卻在旁邊等候，幫著削鉛筆、倒墨水，拾起那因風吹落的書頁，並且因為書桌地位狹小，不能安放別的書籍。於是就由別人幫助翻查《聖經》和《字典》，那忙碌的情形頗有意味。

以後路易士夫人又數次往修院去，對證文字上的一、二疑難之處，而在工作完畢以後，就出版了一冊精美的影印本。這個古本確然是有無可懷疑的價值，但是論及它產生的年代，以及它對於其他敘利亞文古本的關係，現在一時還不能確定。據路易士夫人的意見，以為這古本中所有的，乃是第2世紀時巴勒斯坦教會所通用的原初敘利亞文。假令這確是如此，那麼這文字乃是使徒約翰死後五十年之中，在猶太國所通用的。

這古卷中包含許多很有趣味的文字，有傾向西方教會的樣式，其中最重要的一處《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節，該卷的文字中說：「童女馬利亞所許配的丈夫約瑟，為耶穌的生父，而耶穌即被尊為基督者。」初看這段敘利亞文，似乎有些否認耶穌由聖靈而生的意味，並且又有人說這個古卷的原文曾為伊必安派（Ebionite）所竄改。因為這派的人主張，耶穌乃是一個凡人所生的兒子，而在耶穌受浸之時，才有聖靈進入衪的身中，成了神之子。其實前面也未必真表示這種意思，因為這古卷的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二十兩節中，都很顯明地講出耶穌為聖靈所生。因此有人以為前面在第十六節中所說：「生父」兩字，並不含示血統的關係，而是表示家世的系統。據凱容爵士所說：「這段異文雖是富有趣味，但並不影響及《聖經》的要道。」

這個古卷也有其他一些罕異之處，如在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五節缺落「頭胎」兩字，而在第二十章二十二節也缺落「我所受的浸你們能受嗎？」一語。這與其他一些有價值的希臘文的古卷相同，在馬可福音第十章五十節又有一段富有趣味的文字，說：「巴底買拿了他的衣服，跳起來，走到耶穌那裏。」而並不與普通的聖經所說：「他丟下了衣服。」這冊古卷中所說確與猶太的風俗相符。

另有一處在《約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七節中，普通的書卷說：耶穌與那撒瑪利亞婦人談話之時，衪在那裏坐著，但是在這冊敘利亞文古卷中卻說：那些門徒來見耶穌之時，「衪站著與撒瑪利亞婦人說話。」據路易士夫人說：這顯明了耶穌的禮貌，雖然一個猶太的拉比高坐垂訓，但是在與婦女談話之時，理應站立，以合禮節。除了這冊古卷以外，有誰描寫了主耶穌這樣的態度，因為衪對待這樣一個為人賤視的婦女尚且如此，可見這禮貌乃是由於衪裏面自然的表露。

在《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一節說：「衪將要被殺，過三天要復活，又需向眾人講道。」在這段中隱示著耶穌在復活以後，不單有門徒教訓人，衪自己卻也如此。

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十三節中，又有一段詳細描寫法利賽人的驕矜的態度，說：「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手持天國的鑰匙，自己既不進去，卻又不讓那來的人進去。」

再者，我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在《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十六節中有一句很可注意的文字，說那個強盜的名字與耶穌相同，所以彼拉多問猶太人說：「你們要我釋放那一個給你們，是那名為巴拉巴的耶穌呢，還是那稱為基督的耶穌？」前面所提起的種種確是非常奇突，而為我們所罕見。

在早日的古卷中，書末常有一跋，這個敘利亞文的古卷也有這樣的一段說：「Mepharreshe的《四福音書》至此為止，願榮耀歸於神和衪的基督，並衪的聖靈。凡讀這福音，聽受而實行這福音的人，請為抄寫此書之人禱告。願神按著衪溫和的憐憫，在今世與來世中赦免他的罪。阿們！阿們！ 」

五、白曦透譯本（The Peshitta）
關於敘利亞文古譯本，前面已多所述及，但在那些以外還有最重要的一冊，稱為《白曦透譯本》（Peshitta或作Peshitto）。按敘利亞方言，「白曦透」一字義為簡明，它的所以題名為簡明，恐怕是用以和達細安的《四福音合參》相對，或者是指明這譯本文字的通俗，與《拉丁通俗譯本》的稱為「Vulgate」相同。

在從前有一個時期，查考《新約》的人以為《白曦透譯本》是《聖經》譯成敘利亞文的最早的書卷。但是，到了今日，大多數的《新約》聖經學者都轉換了眼光，以為至早也不能在第5世紀以前，並且相信這是舊日敘利亞文《聖經》的修訂本，正如《拉丁通俗譯本》的為舊日拉丁文《聖經》的修訂本一樣，至於論及這譯本的作者，據柏克特教授的意見，以為這當是以得撒411至435期間的主教逵布拉（Rabbula）的作品，至少這也是出於他的贊助，在他的傳記中，都很清楚地說到在他就職為主教的時期中，「藉著他所有的神的智慧，將《新約全書》從希臘文譯成敘利亞文。」這個譯本與前面所提及的邱爾頓及路易士本不盡相同，後二者所譯的僅限於《四福音書》，而前者卻是《聖經全書》，只是在《舊約》中刪落《偽經》（Apocrypha），而在《新約》中略去《啟示錄》及四封短的書信：即《彼得後書》、《約翰二三書》、及《猶大書》，但這些以後卻又從別的譯本中加以增補。

《白曦透譯本》為敘利亞各教會所通用，約有1500年之久，直至1555年才在維也納初次印行，在1901年有貴廉（G.H.Gwilliam）先生出了一冊《白曦透四福音批註》，而最近大英聖書公會又重印原書，將其中原來所缺少的四封書信也都補入了。

六、埃及古譯本（The Egyptian Versions）
根據傳說：基督教的傳入埃及乃是由於使徒馬可的功績，並且近代所發現的《聖經》「正經」（Canon）與「非正經」的殘篇，以及所謂「耶穌寶訓」（Sayings Of Jesus）的書卷，都可以證明基督教在古代的埃及早已有廣大的傳揚。

在本書中並不能遍述前面所說的種種古卷，而所能提及的也只是幾種埃及古譯本，是用埃及古代的「科普克」文（Coptic）所寫的，「科普克」為埃及古代語言的通稱，以後採用了希臘文的拼法，而又加添了六個字母，以補不足。「科普克」文包含許多不同的方言，但在此地只需提述兩種：一為「沙希克語」（Sahidic），一為「波海克語」（Bohairic）；前者通行於埃及上部，而後者通行於尼羅河口一帶。許多埃及文的《聖經》古譯本，都是用這兩種方言譯出，而詳細查考那些譯本就產生了各種的問題。

但是，大概《聖經》是先譯成「沙希克語」，即當第3及第4世紀之間，當時希臘文在埃及上部已普遍通行。隔了幾個世紀以後才有那比較深奧的「波海克語」譯本。「沙希克語」的《聖經》迄今發現了許多的殘篇，而「波海克語」古卷也有不少的發現，包含《新約》全部的書卷。這些古卷的文字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特別是「沙希克」本，因為這與《梵諦岡抄本》的文字極為相近，而有密切的關係。並且這些古卷所抄錄的字跡也頗為精細，很可令人注意。

關於那些古卷的情形，在此地不能多述，但是卻要提到近年所發現的一卷最重要的古卷，即是那最古的「科普克文」《約翰福音》。

當1923年3月時，英國考古學院的代表在埃及誇愛而歧布（Qua-El-Keb-Ir）工作，該處去底比斯（Thebes）與盧克索（Luxor）僅百哩之遙。他們工作之處的附近有羅馬人的墳墓與「科普克」的墓碑，當他們掘至離地一尺六寸深的時候，有一個人找著了一個粗制的土曇，外塗尼羅河的紅釉，中藏一束草紙卷，外加包裹，又用繩線封扎。這些紙頁就被送往倫敦，由佛林特•潘屈裏爵士（Sir Flinders Petrie）加以審閱。結果查出這是一冊「科普克文」的《約翰福音》古譯本，其中只是略有殘缺，幾可稱為完全。這個古卷的字跡很是工整秀麗，似出於文人之手，而與《梵諦岡抄本》極有相似之處，根據這點以及其他別的理由，那些《新約》聖經學者以為這個古卷寫成的時期，當在第四世紀末25年之中。假定所言屬實，這可以說是各種方言中，最早的一冊《福音書》的古譯本。現在這古卷被稱為Q號草紙卷，由赫伯•湯姆生爵士（Sir Herbert Thompson），受了英國駐埃及的考古學院的贊助，出了一冊影印本，作了一篇很有價值的緒論，又將該古卷譯成英文，附入書內。

這古卷共計86頁，書頁較大於平常所用的草紙，所以有些聖經學者以為這是為當日禮拜堂中所用，並且從古卷的文字中可以看見，這是埃及常用的土語，顯明這《福音書》是為一班農夫而預備的，所以就譯成了他們通用的方言，正如今日的宣教士在他們工作之處，將《聖經》譯成該處的土語相同。

這古卷中所有新的說法頗有趣味，我們可將耶穌被釘十字架的記述中摘錄一、二，以示一斑：「他們走近了衪說：恭喜，猶太人的王阿！同時他們就用右手打衪的耳光。」（約十九3）
「那些把耶穌釘十字架的兵士，將衪的外衣分為四塊，每個兵士各得一份，內衣也是如此，但是衪的裏衣沒有縫，乃是一塊四方織成的布。」（約十九23）
現在可以從湯姆生的譯文中，摘錄《約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至二十九節以下的一段，表明這古譯本與我們普通的譯文，如何有極為相似的性質。那譯文說：

「19但是，那一天的晚上，就是主日，門徒居住的地方的門關閉了，因為他們怕猶太人，那時耶穌就來了，站在他們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0衪說了這話以後，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那些門徒見了主以後，非常快樂。21因此衪又向他們說：願你們平安；正如父差遣了我，我也差遣你們。22但是衪說了這句話，就向他們臉上吹一口氣，並且向他們說：你們受聖靈。23你們饒恕誰的罪，誰的罪必蒙饒恕；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必留下。24但是耶穌來到的時候，十二使徒之一，稱為低土馬的多馬並不在那裏。25所以門徒告訴他說：我們見過主了，多馬卻說：除非我在衪手中看見釘痕，而且我把我的手放在衪的肋旁上，我總不信。26但是過了8天，門徒又在屋裏，多馬也與他們同在，門雖然關著，耶穌來了，卻站在他們中間，所以衪又向他們說：願你們平安。27接著就對多馬說：你伸出指頭來摸我這些地方，看我的手，摸我的肋旁，不要……。」

感謝大英聖書公會的許多朋友，慷慨解囊，收買了這冊Q號草紙卷，而送交倫敦聖書公會的圖書館保存。我認為這是最適當的場所，該處圖書館的主任祈爾果博士（Dr.R.Kilgour）詳細說明這個古卷的價值，說在這古卷的四周的書架上，站立著17，000冊，包含870種不同文字的《聖經》，其中有些只是《聖經》的一部分，而並非全本。這冊古卷似乎雄踞在最高的寶座上，俯視那些晚出的書卷，其中沒有一冊是超過500年以上，而大多數是在50年以下的，所以它可以傲然自得，而以前輩自居。這古卷很能表達聖書公會的目的，就是將《聖經》譯成各種方言，使每個人都能聽見福音的信息。

七、亞美尼亞文古譯本（The Armenian version）
約當主後四百年時，《新約聖經》即已譯成亞美尼亞（Armenian）文，這個譯本有一部分根據希臘文，而有一部分根據敘利亞文。至433年，從君士但丁堡得到了一冊希利尼文古卷，據說這是正確而可靠的，於是便將《亞美尼亞文古譯本》，根據這冊古卷加以修訂重編。早日最初出版的古卷，迄今已不可見，但是在愛德墟買增城（Edschmiadzin）主教的圖書館中藏有一冊第10世紀的譯本，該卷在《馬可福音》末章最後十二節以前，寫著小的紅色大楷字──「長老亞斯頓（Ariston）。」康尼別爾（F.C.Conybeare）說：從這點上我們可以作一些很有趣味的猜想。他以為前面所說的亞斯頓即佩亞斯（Papias）所提及的主的門徒亞斯頓，因此康尼別爾以為《馬可福音》末尾的一段，即《梵諦岡》及《西乃山》兩抄本所缺落的那一段，以後經亞斯頓加以補足。這樣的推想是很有趣味的，並且有一些近代的《聖經》批評學家也接受了這種意見。

這古卷中也記載著那個犯姦淫的婦人的事，但這古卷中所記載的與別的微有不同：

「有一個婦人在犯姦淫的時候被捉住了，所有的人都作見證，說：她應處死刑。他們把她帶往耶穌那裏，看衪如何判決，為的是要找把柄來誹謗衪。耶穌回答說：「來吧！你們誰是沒有罪的就可用石子打，並且把她打死吧？」但是衪自己俯伏著頭，用手指在地上畫字，寫出他們諸般的罪惡；他們看見自己諸般的罪被顯露在石頭上，心裏就滿了羞愧，他們都退下去不剩一個，只留下那個婦人。耶穌說：『平平安安地去吧，去按照律法上所寫著的，獻那犯罪的祭！ 』」

另外也可以提起一冊在威尼斯的古卷，時期約為主後1220年，該書各卷排列的次序與他本不同，計有《四福音書》、《使徒行傳》、《教會書信》、《啟示錄》、《保羅書信》，其中又附有《聖經外傳》中的《哥林多人給保羅的書信》。《希伯來書》不在《提摩太前書》，而在《帖撒羅尼迦書信》以後。這與我們今日所有《新約全書》排列的次序相比較，頗有不同。

八、嘎特文古譯本（The Gothic Version）
當嘎特人（Goths）在米西亞（Moesia），於第4世紀時有一位主教名叫「烏爾非拉」（Ulfilas），為加帕多家（Cappadocian）人，將全部《聖經》，只刪去《列王紀上下》，譯成嘎特文，以供人民之用。他所以刪削《列王紀》，乃是因為在這兩冊書卷中，過於敘述戰爭的事，而嘎特人的本性正是以戰爭為人類偉大的光榮，為求免去這樣刺激，所以就略而不譯。他自己是屬亞流派（Arian）的人（該派不以耶穌和神同性）。但是，雖然如此，他仍竭力抑制自己，不使本人的私意影響及《聖經》的譯文，只在一節中偶爾現出了這樣的私見，即為《腓立比書》第二章六節，講到聖子與聖父的關係中，將「同等」換作「相似」。

在另一面，我們很可注意，正如司各脫教授（Prof E.F.Scott）在《嘎特人的使徒──烏爾非拉》（Ulfilas-Apostle Of The Goths）書中說：「烏爾非拉的古譯本，有一些地方顯明了條頓民族（Teuton）特異的思想，如將『罪』與『欠』並為一義，而譯作一字。如描寫罪人受審判以後為漂流者與浪子；以及論救恩為痊癒的能力等，即此可見一斑。」

烏爾非拉譯本最重要的古卷，現今所留存的並非全本，僅屬殘篇，名為《亞金德古卷》（Codex Argenteus），譯意可稱為「銀色古卷」，因為這古卷為紫色的羊皮，而字則為銀色。據《聖經》學者考察抄寫的字法，以為這古卷當在第五或第六世紀在北義大利所寫成，以後被攜往德國威頓（Werdon）修院，而「三十年戰爭」結束之時，又被瑞典人擄往他處。現今這古卷存在烏布薩拉（Upsala）大學圖書館中，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往那裏去查考這古卷時，該處圖書館的主任很鄭重地將寶貴的包皮紙揭開，而將這珍貴的古卷很恭敬地取出，給我閱覽。 除了在宗教上的意義以外，這《嘎特文古譯本》還有很廣大的文學意義，因為這作了條頓文學的根基，而烏爾非拉翻譯之時，連字母也是他自己創造的。因此，他可以說是首先將粗野的語言提高而成為高尚的文字的人。這種永垂久遠的偉大的工作，較諸嘎特人在世界上所作的各樣的功業，更有被人紀念的價值。關於烏爾非拉本人，此地只需講起他的一件事，就是當主後381年時，他被召參加君士但丁堡會議。但他一到該處就染了疾病，並且在他還沒有討論會務以前，「他就如先知以利亞一般地被接升天。」有一位崇敬他的門徒奧克森希（Auxentius）說：「只需看那出於神的引導而死在君士但丁堡的這位基督徒，以他那樣至高的德行，我認為君士但丁堡改稱為基督徒堡，更為真切與確實（注：Constantinople與Christianople音形頗為相似），在這裏，這位聖潔無疵的基督的僕人，在無數的信徒之中，接受了奇妙光輝的榮耀。」

九、其他古譯本（Other Versions）
除了上述的一些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古譯本，都是屬於東方的，如埃提阿伯（Ethiopic）亞拉伯（Arabic）、佐治亞（Georgian）、斯拉夫（Slavonic）與波斯（Persian）等古譯本，出版的時期較晚，在本書中不克多贅。但是，至於拉丁文的古譯本卻不得不提出查考，這就在下一段中討論。

十、古代拉丁文譯本（Old Latin Versions）
在前面論及敘利亞文古譯本之時，曾說過《聖經》譯成敘利亞文有多種譯本，但自《白曦透古譯本》問世，就奪取了古卷的地位，現在論及拉丁文譯本，與前面有相同的情形，最初垃丁文原有好幾種譯本，由於將這些古本參合補訂，修訂潤飾，就產生了《通俗拉丁譯本》（Vulgate）。

那些古代拉丁譯本最初的歷史，迄今己模糊不清。我們本可期望在羅馬發現一些古代譯本的遺稿，但是卻應當記得羅馬城的教會原是多用希利尼話的。所以這些古譯本的遺稿，應當往羅馬京城遠些的地方去尋覓，而那最適當的地方大約當推北非洲，該處教會的教父特士良（Tertullian）與息普立安（Cyprian）在他們的著作中常常引證拉丁古譯本，所以那些譯本定必在第2世紀中早已存在。在歐洲的各處當然也有其他的拉丁譯本，為了常經抄寫和修訂，所以發生了許多異文，而這些異文也就遍佈各地。

我們今日所有的那些古代拉丁文譯本，多屬殘篇，而是根據那古卷所存留的地方或圖書館而得名的，如A字型大小《衛瑟利古卷）（Codex Vercel1ensis）為第四世紀的譯本，包含有《四福音書》，而其前後排列的次序如下：《馬太福音》、《約翰福音》、《路加福音》、《馬可福音》。B字型大小《衛羅那古卷》（Codex Veronensis）為第五世紀的譯本，皮為紫色，而字則為銀色，其中「神」、「耶穌」、「基督」、「聖靈」，等字用金色書寫。K字型大小《波比約古卷》（Vodex Bobbienses）為第六世紀的譯本，保存在義大利北部波比約的愛爾蘭修院中，在這古卷內也有《馬可福音》末一段所缺落的文字，而成為該卷的特點。

由於前面所顯露的，各種古代拉丁文譯本，在文字上有互相歧異之處。所以當時的人就注意到這一點，以為必須有一卷統一而權威的譯本，這在下一段中就需論及，這種需要既然顯露了，於是適應這個需要的人也就產生。

十一、通俗拉丁譯本（The Vulgate）
耶柔米（Jerome）於主後329年生於戴馬太（Dalmatia）的司屈黎頓（Stridon），而於420年卒於伯利恆。在早年之時耶柔米就已專心作《聖經》的知識與熱誠已為人所知。及至主後383年，他繼歸回羅馬。這時，他的品格與才能頗為教皇戴馬薩（Damasus）所注意，於是教皇就聘任他為書記，以後又請求他幫助修訂拉丁文的《聖經》，以應當時的急需。耶柔米寫了一封信給教皇，這信在歷史上極為有名的，表述他所想到的當前的困難，雖然如此，他還是接受了這件工作。

耶柔米所寫的這封信頗有興味，以下引證了原信的一段：

「教皇陛下！你責令我從舊的材料中造成一件新的工作，要我審定那些流傳世間，為人所知的《聖書》，為了現在所有的拉丁文古卷中有種種的異文，所以要判斷何者合於希臘原文中所包含的真道。但是要判斷一件眾人所需要判斷的事，或是改變了一種語言，以及將舊的世界更換作一個新的開始，像這樣的工作雖然是很有價值而且是值得作的，卻也有自驕與攔阻的危險。假如我完成了這樣的工作，那些人──無論是有學問的和沒有學問的──一看見我的譯本與他們平素熟習的《聖經》不同，誰不會勃然變色，立刻攻擊我，說我謬誤和褻瀆，膽敢將古代的經書增添、改換、與修訂呢？一想到那將要來的惡意的批評，我心中就生出兩種意念使我感受安慰。第一、這件工作乃是出於你教會最高的祭司的命令；第二，那是很明顯的──就是那些譏謗我的人也承認──那種種不同的異文，不能都是對的，必須是這個或是那個與真道相偏離。假如他們要我信仰一本拉丁文的古卷，那麼讓他們告訴我那一本是最好的吧；因為在所有拉丁文的古卷中，很少有兩冊是相合的。但是，假如我們必須在那許多不同的古卷中尋求真理，那麼為何不歸向希臘的原文本，而在我們面前，用那樣一本希臘文的古卷，將譯者的誤譯之處、校訂者的粗魯之處、抄寫者昏昧地增刪之處，一一加以修改和修訂呢？」

至主後384年，耶柔米已經完成《四福音書》的修訂本，他對於全部的工作非常謹慎從事，無疑是由於這個緣故，才使他的工作為教會所接受，而通行於拉丁語教會之中。嗣後，耶柔米又同樣譯完《新約》其他各卷，但是當他譯到《舊約》之時，工作的方法就變換了。他所作的修訂的工作更為深刻，並且他並不如同古代拉丁譯本一樣地根據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卻是以希伯來文的古卷作為他翻譯的根據。這樣不能不發生一些困難，因為在耶柔米的譯本中，古拉丁文譯本所常見的字句卻被改易了。因此發生了擾亂的風暴，有人辱罵他，但是耶柔米所能對付的只是加倍的恥罵。他所常用的話，就是「你們這些兩腿的畜生，把愚昧誤作了聖潔。」

我們可以提出一件事來顯明當時的輿論，就是奧古斯丁（Augustine）所說：一個非洲教會的主教，他卻讚美這冊耶柔米譯本，而在教堂裏誦讀一篇《約拿書》，但是讀到「蓖麻」之處，耶柔米譯本卻將這兩字改換了，與古拉丁譯本不同，到了聽眾知道那主教用的是一卷新譯本以後就群起大嘩，終令主教放棄了這種嘗試。
雖然如此，耶柔米譯本，在西歐洲有一千年的時期，作了教會中通用的《聖經》。

在這麼長的一個時期中，不能將這譯本經過的歷史詳細敘述，只是要指出，時日愈久，通俗拉丁譯本的副本傳抄愈多，而其中的錯誤多不可計，所以常需有修訂之舉。當一五四六年的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中，議決這卷古代通俗譯本，在許多年代之中為教會所贊成而通用，可定為真確的版本，無論在公讀、辯論、傳道、與解釋時，都當依此為准，誰都不能反對，也不能藉任何口實而加以攻擊。
雖然如此，這冊《通俗拉丁譯本》漸漸又現出許多文字上傳抄的錯誤，甚至有重行修訂的必需，於是就由教皇息克斯塔斯五世（Sixtus V 1585-90）擔任了這件工作，但是所訂的還是不能令人滿意，而在他逝世以後，他所出的版本就收回了。至1592年教皇克力門八世（Clement VIII）重行下令修訂，從彼時迄今，這冊修訂本就作了天主教通俗拉丁文的權威譯本。然而那次修訂的結果還是不滿人意，甚至有人稱它為「拉丁文學中出版最劣，而名聲最低的作品。」到了今日，有兩位英國國教的聖經學者，對於宗教有深邃的研究，就起而作一次新的修訂，已出版的有《四福音書》、《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等。又有懷德博士（Dr.White）也出版了一本《新約全書》。

但是天主教在這修訂的工作上，也頗為注意，不落人後。教皇庇護十世（Pius X）在1908年託付本泥狄克特教派搜集材料，以求重見耶柔米所有原譯本的文字。這樣的工作極為重大，因為所需參閱比較的書冊，卷帙繁多，但是在這工作上也頗有一些成就，本年（1932）已出版《聖經全書》的頭兩卷，包含《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末記》。還有一件事也很值得注意，天主教也出版了一冊《新約全書》的新譯本，這並不依據《通俗拉丁譯本》，卻由希臘原文譯出。由此顯露出一項深意，就是無論天主教或耶穌教的聖經學者，都以為如要徹底明白靈性的真理，確切地研究《聖經》原文是不可少的。

論到《通俗拉丁譯本》的歷史，以下還需論及，因為有一些英文的《聖經》都是根據這《通俗拉丁譯本》轉譯的。據維思特（Westcott）所說：「我們應當記得最初翻譯《聖經》的人，在年幼之時，就早己熟習《通俗拉丁譯本》，而在工作之時，就不能銷除早日所受的影響。但是《通俗拉丁譯本》之所以令一班聖經學者注意，其原因還不僅在此，更是因為我們現在神學上所用的名詞，和術語都是從《通俗拉丁譯本》而得的；不但如此，這更可以作為《聖經全書》最重要的古遠的見證，也是《聖經》最可靠的解釋。」

十二、教父的引證（Patristic Quotations）
在推究《新約》原文的工作上，不但有以前面所說的種種古卷可以作為參考的資料，另外也有一些很重要的材料，就是古代教父的著作中所有關於《聖經》的引證。不但教父的著作，即早日基督徒的作品中的引證，也可以包含在內，自然這樣的引證是很多的，所以我們敢說：即使現在所有一切希臘文的古卷，以及古代的譯本都失落了時，也能藉著各個書中所有的引證，彙集成《新約全書》的一大部分。 

此地不能將引證作詳細的查考，但應當注意採用這種引證的危險。例如我們很難斷定那引證是否與原文確切相合；還有那些抄寫員很難將引證與原文對照。因為當時所用的《聖經》並不分成章節，所以很難斷句；並且抄寫員常有一個習慣，就是對於引證之處，常憑藉自己的記憶，而並不從原文錄下。無論任何作者，大多明白一個準確的引證的為難。有人說：亞力山太的克力門引證《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節計有四次，但是各次的引證盡不相同。而泰勒（Jeremy Taylor）引證《約翰福音》第三章三節有九次之多，但是其中僅有兩次相同，而所有的九次，與原文全都不合。

雖然引證有如此的情形，但是對於我們所要推究《新約》原文的工作上極有一些補助的價值，綜計它們的優點可有數項：出版的日期很早，並且幫助我們決定某種文學在某時某地所流行；現在的批評家常用這些引證，以定奪各種經文中所當揀選的一種。

十三、推測的功用（Place of Conjecture）
在本篇結束以前，可以查考在推究《新約》原文的工作上，「推測」（Conjecture）有何功用。有許多批評家認為這是並無用處的，現在既然已有許多可靠的材料，何必再去尋求別的方法呢！即在那些平常使用推測的批評家也如此主張，為的常有新的古捲髮現，所以就不必用推測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記得，應用推測需極為小心，除非實在別無他法時才可以試用一次。

第四篇 希臘文新約評注本

「我差遣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別人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約四38）
前面已約略論及推究《新約》原文所必需的材料，即古卷、古譯本與引證，在本篇中，將繼續討論《新約》聖經學者如何應用這些材料，以達到前面的目的。但是，在討論之先，需注意對於這問題有重大關係的，兩件歷史上的事實。

一、希臘文藝的復興（Revival Of Greek Learning）
這兩者的第一件為希臘的文藝復興。當1453年時，君士但丁堡為回教徒所攻陷，住居該處的希臘的學者都向西奔竄，因而在西方就發生了一個希臘文化的新時代。正如有一位聖經學者所說：「希臘手握《新約》，從墳墓中複醒。」此時以下，希臘文化傳遍各處，雖然這新的學術，在最初之時，不為英國所歡迎。但是到了15世紀的末年，已有一班聖經學者在牛津集合，其中有拉替麥（Hugh Latimer）、摩爾（Thomas More）、高特（John Colet）三人。至1498年，有一位偉大的人物，伊拉斯莫斯（Erasmus）出現。他也往牛津加入了他們的團體，而在12年以後，他又遷往劍橋。至今該處的皇后學院中，他往日辛勤地作希臘文化的研究的書室，仍被保存著作為紀念。

二、印刷術的發明（Invention Of Printing）
那第二件的事，即為印刷術的發明。自此時以上，《聖經》的複本都是人工抄寫，非但遲緩，抑且費力。但至15世紀中葉，在馬因斯（Mainz）有一個銀匠名叫「福特」（Fust）完成約翰•穀騰堡（John Gutenberg）的工作，而出版了第一部拉丁文印刷的《聖經》，普通稱為馬薩林（Mazarin）《聖經》，因為這是在紅衣主教馬薩林的圖書館中發見的。以活字印刷的書卷，常推此書為最早。所以文學家哈蘭（Hallam）說：「這個可尊貴的精美的書，作了以後無數書卷的先進者，並且，似乎祈求天上的祝福，所以將這印刷術最先的成功，獻歸上天之用，而出版了這樣的一冊《聖經》。」以後，印刷術就有極大的發展，而在15世紀末年之先，拉丁文的《聖經》已出了90多版。

三、康帕羅通多種語文對照（Cornpoutensian Polyglott）
在1477出版了一冊希伯來文《詩篇》，而1488年又出版了一部希伯來文《聖經》；但是很奇怪地約過了50年以後才有一冊希臘文的《新約全書》。確是有一些零碎的小部分，如馬利亞及撒迦利亞聖詩均時有出版，但是全部的希臘文《新約全書》卻直至1514年完成印刷，然而終是沒有出版。這本《希臘文新約》包含在《康帕羅通多種語文對照》（Coreplutensian Polyglott）之內（「康帕羅通」今名「亞爾加拉」，為西斑牙的城邑），由於西班牙紅衣主教領袖史密尼（Ximenes）的資財與學力的幫助，這書才能出版。

在這《新約聖經》的序文中，他詳細表白了他的目的，說：「無論任何譯本，總不能充分而準確地顯露原文的意義，這至少對於主耶穌所說的話有這樣的困難。……因此必須……考證《聖經》原文，《舊約聖經》可依希伯來原文，而《新約聖經》可依希臘原文，加以改正。

「無論哪位神學家，在這永生的活泉之中，都有自由酌取的權利……而我們現在的目的，乃是要將久已沉寂的《聖經》研究的靈，使其復興。」

《康帕羅通多種語文對照本聖經》共凡6卷，《新約》為其中的5卷，而它完成的日期為1514年1月10日。本書內容分成兩個段落，左為希臘文，右為通俗拉丁文。《舊約》出版於1522年，排成三個段落，兩旁為希伯來原文及希臘文的《七十士譯本》，而中間卻有《通俗拉丁文譯本》，據該書序文所說：這正如耶穌在兩個強盜的中間。

現在，很不容易查考這個多種語文對照的《新約》所根據的是何種古卷。據史密尼所說：那是一冊教皇利奧十世（LeoX）贈給他的《新舊約聖經》古卷，這對他的幫助很大。但是現今的聖經學者，大多以為這個多種語文對照的《聖經》所依據的古卷，其時期較晚，不能早於12世紀。雖然如此，這多種語文對照的聖經有幾項特色是不能埋沒的，第一、這是最早印刷成的希臘文的《新約》（雖然這以後並未發售），第二，印刷者所用的希臘文字母字體優美，模仿著當時最精美的書卷的字法。

四、伊拉斯莫斯的希臘文新約（Erasmus Greek Testament）
前面所說的《康帕羅通多種語文對照本》不但有它本身的價值，而且得著了意想以外的結果。當1515年3月有一位巴爾（Basle）的印刷商，名「富羅本」（Froben），他願意在《康帕羅通多種語文對照本》出版以先完成一件相似的工作，所以他就與伊拉斯莫斯商議，速速出版一冊希臘文的《新約》。伊拉斯莫斯接受了這個建議。但是這件事為史密尼的編輯者所聞，頗露輕看之意，史密尼就對他說：「願神的僕人都能作為先知！你不應當誹薄別人，只需自己的工作能夠勝過他們。」伊拉斯莫斯的工作極為勤快，不及一年之間就已完成了他的希臘文《新約》，而於1516年3月1日出版。

原來作這樣的工作沒有誰是能比伊拉斯莫斯，更為適宜的。伊拉斯莫斯為當時全歐洲第一流的聖經學者，並且在多年之間，他努力於各種希臘文《新約》比較的研究，不但如此，他工作之時所充滿的靈正與他工作的性質相合。在這裏可以將他希臘文《新約》的序文摘錄幾句：「太陽的光輝不能比較基督的教訓，更為普遍而為萬人所享受。因為我絕對不能同意那些人所說的話，以為《聖經》不應當譯成通俗的語言，而為無學小民的人所誦讀。他們似乎以為基督所講的道理極為深奧的，即在少數的神學家也難於明白；或者似乎說基督教的力量，乃是在於人對它的愚蒙無知。隱藏一位君王的奧秘對於人或者並無妨礙，但是基督所願意的，乃是盡可能地顯露衪的奧秘。我願意那最軟弱無能的婦女，也能誦讀《福音書》和《保羅書信》。我也願意這能譯成各國的言語，不但為蘇格蘭與愛爾蘭人，卻也為土耳其與薩拉森人（Saracens）所誦讀。要達到這個目的，第一步的工作，乃是使文字清通易讀。這樣的工作不免有許多人要加以譏笑，但是也有一些人是深切關心的。我願意農夫們在耕田之時能用以吟唱，織女們誦習的咿唔可與機梭聲相應答。而那些行旅之人，也可以用聖經的故事來消遣他們長途的煩悶和寂寞。」

但是這冊書卷於短時期中匆忙印成，是很可惜的事，正如伊拉斯莫斯自己也承認：「這只能算是趕完一件工作，而不能算是正式出版。」另一項缺憾乃是，雖然伊拉斯莫斯誇說他所用的不單是各式的古卷，卻也是最古而最準確的。但是他所用的僅有七個古卷，其中，除了一個以外，並不古遠，也並不有重大的價值。而他所根據的《啟示錄》只有12或13世紀時的書卷，多有殘闕之處，而這些處他卻從拉丁文再譯成希臘文，加以補足。現今的英文《聖經舊譯本》，在《啟示錄》中有幾處還是以伊拉斯莫斯所補譯的為根據。所以《聖經舊譯本》的《啟示錄》中的幾處字句，並不能推及約翰的原著，而是出於伊拉斯莫斯的補綴。

伊拉斯莫斯的作品的一項特色，乃是在於他的拉丁譯文的精美，並且這又與希臘原文並印。伊拉斯莫斯所譯的拉丁文與《通俗拉丁譯本》，在文字上也有不同之處。

雖然伊拉斯莫斯的希臘文《新約》有前面所說的一些缺點，但是不久卻傳遍各處而為讀者所歡迎。伊拉斯莫斯的版本較《康帕羅通多種語文對照本》為小而便利，而在售價上也低廉不少。《康帕羅通多種語文對照本》價格昂貴，而所印的也僅六百部。巴爾為印刷上著名的地點，並且伊拉斯莫斯的聖經學者的名譽也已穩固建立。在1915年又有一修訂本出版，有人以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德文《聖經》乃是據此譯成的，至1522年又印行第三版，因其中在《約翰壹書》第五章七至八兩節，加上論三位一體之道的一段而見稱於世。

原來這經過的事實頗有趣味，在此可略作說明。在《英文舊譯本》中此處的一段作──「同有三位在天上作見證，即父，道，與聖靈，這三位歸於一體。在地上也有三位作見證，即靈，水、與血，這三位也歸於一體。」但在《英文新譯本》中卻作：「並且有聖靈作見證，因為聖靈就是真理。作見證的原來有三，就是聖靈，水、與血，這三樣也都歸於一。」（據中文《和合譯本》摘錄）。

這樣在《英文新譯本》中缺少前面所題三一之道的教訓，這與多數希臘文古卷及古譯本相合。並且在東方教會教父的引證中，也找不出這樣的語句。假如在古卷上有這樣的一段，那麼當時教父辯論三一之道時，定必會引證這樣顯明的一段來加強他們的論據。所以這一段不得不被視為出於後人的竄改，而大多數的聖經學者以為這最初出現於拉丁譯本中，而在希臘文古卷中是沒有的。因此伊拉斯莫斯在他的《希臘文聖經》的最初兩版中，刪去了以上所說的一段，這引起了許多人的抗議。於是他就應許如能拿出一冊包含這些語句的希臘文古卷，他願意將這些增入。以後果然有人找出一冊16世紀的書卷，內中有這一段文字，因此在第三版中，伊拉斯莫斯就不得不踐約了，這一段繼續存留，直至《英文新譯本》產生。

從該時以下，伊拉斯莫斯又將他的《新約》再版多次，但並無重大的改變。然而因為伊拉斯莫斯所參照的希臘文古卷很少，而版本又並不古遠，兼以印刷匆忙，所以在文字上有許多的瑕疵。但是，雖然如此，伊拉斯莫斯的工作卻作了最大的貢獻，就是推翻了拉丁譯本所久已佔據的高位，而代以希臘文《新約》中所包含的道，而將基督作為最大的權威。

現在，我們可從伊拉斯莫斯的序文中引證一些言語。他說：「假如無論何處發見了基督的腳蹤，我們都跪下而敬拜。但是我們為何不尊敬《新約全書》中對於衪所作的靈活的描寫？假如何處展露了一件基督所遺留的衣服，我們不遠千里而去親吻，那麼，《新約全書》中所有整個真確的基督寧不如衪的一鱗半爪？我們為了愛基督的緣故，將衪的木刻和石刻的像加以金珠作為裝飾，這只是顯明基督外面的形像，豈不知在《新約全書》中對於衪聖潔之心有更深刻的顯露？即使我們親眼看見了基督，還是不如《新約全書》對衪所描寫的說話、醫病、受死、與復活等有那樣親切的感覺。」

在序文中伊拉斯莫斯又加添了一句，要當時的教皇利奧十世不要忘記他的責任，「藉著《福音書》和使徒們的著作，將基督的命令傳諭給世界各處的基督徒。」

五、羅拔•司提反（Robert Stephanus）
伊拉斯莫斯於1536年逝世以後，有羅拔•司提反（Robert Stephanus）繼續他的工作，而於1546及1549年出版了新的《希臘文聖經》，稱為「讚美版本」，這是摘錄序文開頭的幾個字而得名的。在該序文中盛稱法王法蘭西斯的慷慨，擔任了這印刷的費用。據忒湟說：「這本書的字體優美清晰，遠非他書所及。」

接著前面的版本，司提反在1550年又出版了一冊《新約》，這是他的最大的貢獻。在這卷中，他加添了許多批評的材料，即各種古卷不同的異文。這個版本為學者所稱道。這本《新約》中的文字與以下所要提及的《公認經文》相似。至1551年又出版了一次，這次將全部經文分成章節，據他的兒子說：這個工作是他某次自巴黎至里昂途中，在馬上所作的。

有一位聖經學者對此加以批評說：「一件應當在內室中跪拜而作的工作，乃於馬上出之，豈不可怪！」這確是應有的批評。因為普通說來，現在所分的章節有多處是引人迷誤的。並且這令人將《聖經》視為只是一些零碎的言語，以為這些都是受了同等感動而寫下，也是有同樣重要，不復以為這是神向人漸進的啟示了。

六、比扎（Beza）
司提反以後，又有宗教改革家比扎（Beza）繼行他的工作，而於1565至1604年中，將《新約聖經》出版9次，其中並無大的修改。

七、以爾未（The Elzevirs）
在比扎本聖經出版以後，又有以爾未（Elzevir）弟兄出版數次，但這些與司提反的經文殊少相異之處。以爾未弟兄在1633年出版的序文中說：「現在我們得著了一冊《公認的經文》。」在這冊經文中含有伊拉斯莫斯、司提反、比扎，與以爾未弟兄的工作。《英文舊譯本》及中文最早的代表譯本都是以此為藍本。但是，正如前面說過，這《公認的經文》絕少古本的依據，也不能認為如何真確可靠。

《新約聖經》歷史往下的一個時期約有200年之久，而在這時期中，《新約》聖經學者們集合研究當時所有的最古以及最可靠的古卷。

八、華頓氏多種語文對照（Walton's Polyglott）
前面所說的工作，最先就由一位英國的聖經學者布安•華頓（Brian Walton）開始。他於1657年出版了一冊多種語文對照本《聖經》。華頓雖然是一位保王黨，但是他的《聖經》卻受克林威爾（Cromwell）的獎勵而出版。而他印刷所需用的紙，經克林威爾下令，由國外輸入時特許免稅，因此在華頓的序文中對克林威爾極為稱讚。

華頓氏多種語文對照本的卷五，為司提反在1550年所出版的《希臘文新約》，而又加上一些從《亞力山大抄本》及其它古卷中所採錄的異文。這樣的工作又經別的聖經學者繼續努力，而在1675年時有芬爾（John Fell）出版一冊《新約》，其中增加從100餘冊的古卷中所選出的異文。芬爾也引用科普替克和嘎特文的古譯本，但未及教父的引證。

九、彌爾（J.Mill）
但比前面所說的各種更為重要的，乃是約翰•彌爾（John Mill）於1707年在牛津所出版的《希臘文新約》。彌爾所用的即為司提反在1550年所用的經文，但是他增加許多古卷、古譯本、和教父著作中所引證的材料。他在全書以前作有一篇很長的序文，頗多論列。忒湟說：「在英國並無別的著作與此相似，我想在別國也是如此。」但是，因為在這本《新約》中，包含了3萬多異文，無怪有許多人很激烈地攻擊他的工作，說他危及了《聖經》的根基。

十、本特力（R.Bentleg）
在1713年有一位聖經學者講了一篇「自由思想的研究」，在這篇講章中，他看見《聖經》中的三萬多的異文，因而懷疑它的可靠的性質。但是這經大學者本特力加以答復，他說明了批評的權柄，並且顯明種種異文在構成一真實的經文上極為重要。他說：「《新約》真實的經文並不包含在一個古卷之內，而是分散於各卷之中，即是在那最不可靠的經卷中，也看不見我們信仰上的要道，或道德上的要律，有毀壞或遺落之處。」本特力自己計劃出一本《新約》，以希臘文及《通俗拉丁聖經》為藍本，但是不幸這件工作卻並未成就。

十一、本革（J.A.Benge1）
本特力去世以後的100年中，《聖經》文字批評的工作多出於德國聖經學者之手，其中最有名的有本革（Bengel）。他因彌爾所舉示的三萬餘異文，心中頗覺不安，極願詳細研究這個問題。

他工作的結果堅固了他福音的信仰，也認識了一些批評的原則，甚至有人以本革為近代批評學的鼻祖。他的工作的特點，即在承認古卷所作的見證有分類的必需，這個原則，在決定古卷真實的性質上，有最重要的價值。

十二、衛特斯（J.J.Wettstein）
論及衛特斯（J.J.Wettstein）的工作，只需提到他將100多古卷集合比較，並且也從教外的著述中得著許多的材料作為例證。衛特斯採用了以爾未的經文，但是又增加了從各種古卷所搜得的異文。

十三、咯里斯巴哈（J.J.Griesbach）
格里斯巴哈（Griesbach）在研究《新約》原文的工作上，作了一個很可注意的進步。他發展了本革所首倡的古卷分類的方法。他所用的解釋經文的原則，其中有幾項即從為今日所通用。例如兩句長短不同的經文，則寧取短者，而兩句難易不同的經文，則寧取難者，因為短而難解者當更與原文相切近。天主教的聖經學者胡喜對於格里斯巴哈分類法的理論極為批評，但是對於他工作的性質卻非常誇獎。他說：「在他生活的晚年之時，他用這種工作來作他辛勤與誠實的生命的點綴，而他的工作成了他的榮耀的紀念碑。大概他其中所包含的批評的材料，或者並不能說是最後的，因為這還是日有增長，但是從他仔細與準確的批評方面立論，當非別人所能超過。」格里斯巴哈的《希臘文新約》，自1774至1777年中分期出版，而在1796至1806年中又修訂一次。

中文最早的《聖經全書》，即為在印度傳道的馬士曼（Marshman）所譯的，其中的《新約》即以格里斯巴哈所出版的為藍本。

十四、拉哈曼（K.Lachmann）
格里斯巴哈的工作，為拉哈曼（K.Lachmann）所繼續。拉哈曼為一語言學家，他用研究普通文學的原則來研究《新約》聖經。可惜他所能得著的材料很是有限。當時《梵諦岡抄本》尚未公開給人閱覽，而《西乃山抄本》該時尚未發現。雖然如此，拉哈曼還是嚴謹地善用他所有的材料，而得侯爾德博士的讚賞，說：「這是初次直接從《聖經》古卷中集得的經文，而並不從印刷的版本中取得……這是聖經學者初次用科學的方法來代替任意的選擇，以審斷各種的異文。」拉哈曼第一版的《新約》於1831年出版，而於1842至1850年出版了兩卷修訂本。

十五、替申多夫（Tishendorf）
講到這裏，就需提及《新約》文字批評學上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替申多夫」，替申多夫生於1815年。當他未生以前，他的母親有了奇異的預覺，疑懼她所要生的將是一個瞎眼的孩子。但是當孩子出生以後卻並不如此，所以那母親滿心感謝，將她的孩子提名為「天恩」（Lobegott，原意為「讚美神」），替申多夫於1834年進入來比錫（Leipzig）大學，立即注意於《聖經》的研究。由於薩克森政府官費的補助，使他能以往各處的圖書館中去搜尋各種的古卷。

這結果就使他在1841年出版一冊《希臘文新約》。在8年之間僅銷售1500冊，但是，雖然如此，這本書的價值漸漸為人所知。而在1872年以前又出版7次，而最後的一次，因《西乃山抄本）的發見，與前出諸版頗有不同。

替申多夫於1974年，還未完成第八版的序文以前，就已逝世。替申多夫在和他交往之人的身上，留有很深刻的影響。他的一個門人格列高裏（Gregory）說：「假如一個人孜孜不倦，專心於一項目標即為偉大，那麼替申多夫是偉大的。假如努力於一個艱深的問題，盡力研究而得有成就即為偉大，那麼替申多夫是偉大的。假如偉大含蓄於得勝事奉主上的艱阻以及學問上、宗教上、政治上的成見，那麼替申多夫的靈足以表示這種偉大。假如偉大含蓄於認識及應用歐洲及近東學習上的珍寶，並且將這珍寶傳授人民，使得美益，那麼替申多夫的功業足以表示這種偉大。替申多夫的偉大於萬方的聖經學者對他所有的稱謝；替申多夫的偉大在於君王與聖經學者、教會與國家，對他所作的歡迎。」

十六、特勒革勒斯（Trege1les）
一提及替申多夫就不能不提及特勒革勒斯，因為他們兩者在工作上是極為相似的。特勒革勒斯在不順利的情形之下從事他的工作，但是他有一個堅固的信心，相信「《新約聖經》並不單是使我們用以成長智慧，卻也包含神的啟示，由於聖靈的感動，教訓我們藉著信那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得被拯救。」特勒革勒斯的《新約全書），於1857至1872年中分6次出版，據他自稱，都是根據最古的古卷。特勒革勒斯工作的特點，就是他所表現的敬虔的靈。他說：「那《聖經》的學者，假如將《聖經》用以幫助別人靈修的開啟，這種觀念很是至高，而這種工作也是很可讚美的。在我的這種文字研究的工作中，我不敢自稱如此，但是有一樣事我敢自己期許的，即是在認識神真理的根基上，勤苦地工作；並且我自信，由於神的幫助，使我確實證明神的聖言，正如神願意用以教訓衪的教會，而顯明衪的真道。」

十七、維思特與侯爾德（Westcott And Hort）
前面所說的話也可以應用在劍橋大學的兩位大聖經學者的身上，即維思特與侯爾德（Westcott And Hort）。這兩位在研究《新約》經文的工作上，努力研究約有30年之久，最初是各自的，以後卻兩人合作。他們這樣的工作的結果，就在1881年出版了兩卷《希臘文新約》（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卷一為《新約》本文，卷二為侯爾德教授的一篇很長的緒言和附錄，表露他們研究《新約》問題的結論。在此地不能詳述他們所主張的原則，但是卻可以提到他們根據年代學的方法，對於《新約》經文所分的四個種類。這四種為敘利亞類、中立類、亞力山太類、和西方類。他們將這四種加以比較，就看見中立類最為重要。在這一類中代表著一個未經修改而最合於原文樣式的經文，這就如《梵諦岡抄本》及《西乃山抄本》，是較之以後所發現的大楷抄本以及無數的小楷抄本不可同日而語。

維思特與侯爾德的工作，不免也有人加以批評，我們也不能以為這種研究的結果，就可作為《新約》最後的定論。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所有的可驚與堅志為學的工夫，這使以後研究《新約》經文的人，不能不由他們所作的工作上出發。

十八、英文新譯的藍本（Revesers'Text）
現在只須再提到一種經文，即1881年出版的《英文新譯本》所據以翻譯的。那修訂者在《英文新譯本》的序文中說：他們並不是要再出版一冊《希臘文聖經》的譯本。雖然如此，他們在翻譯以前，不能不先決定種種異文的選擇。他們所用的方法頗有趣味。他們中間有一位述說當時的情形說：他們最先討論一些普通的問題，其次討論自1550年司提反的《聖經》出版以來，有否別的經文加以更改之處。假如有人提出了修改之點，那麼就由斯克立甫湟和侯爾德兩人各自陳述他們的意見，以辨明或是或非，以及說明他們各自根據的古卷的地位。這2位聖經學者，在這樣的問題上，都可說是權威者。

討論之時，斯克立甫湟博士先將問題提出，說明這個事實以及他對於這問題的意見。嗣後，侯爾德博士提出斯克立甫湟所未提出的證據，並且，假如他的意見與斯克立甫湟不同，就將他自己的意見說出。最後，由修訂者全體表決何種經文應加接受或拒絕，而定立了最後的標準。

到了此地，我們必須結束我們所討論的《希臘文新約》的印刷本的問題。我們的觀察當然是有限的，只是提及一些名字而已。但是假如讀者因此重視了《新約》經文的研究，也算達到了我們的目的。現在，可以引證侯爾德的一段名言說：「在所有的古代散文作品中，再沒有別的能如《新約聖經》那樣的豐富而完備……而所發生的疑惑並不是由於別的原因，乃是因為在《聖經》經文的研究上，即一個微細之處也有極端的重要，而不得不推證原文的。」

第五篇 聖經英文譯本

在前面的數篇中，已縱述《聖經》如何由草紙卷漸進而至於今日印刷的版本，並且如何從初時以來，《新約》的原文常備毀壞，因而產生了許多的異文。所以本書的目的，即在推究這些異文，以便求得《新約》原文的真相。在這樣的工作裏面，我們可以得著許多的事蹟作為研究之肋，如希臘文古卷，以及以後從最早古卷譯出的古譯本，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引證。當前面所說的種種材料被研究而應用以後便顯出極大的效果，終使伊拉斯莫斯以及繼他而起的工作不能佔據永久的地位，而為新的版本所代替。

一、威克里夫譯本（John Wyclif1325-1384）
直至現在還沒有提及過英文的《聖經》譯本。英文的《聖經》在推究《新約》原文的目的上，並無多少的貢獻，但這譯本的本身卻很有趣味和價值。

那最早將《聖經》譯成英文的人，即是那位有名的聖經學者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威克里夫被稱為「宗教改革時期的晨星」。他曾周圍細察當日時代的黑暗與苦痛，覺得人民所最需要的，就是那能為他們所明白的《聖經》。他說：「凡作基督徒應當晝夜在《聖經》上多加研讀，特別是要查考那用他們自己的語言所寫成的《福音書》，因為神人耶穌自己，也是用衪自己的口教訓了寶貴的福音，並且依照著福音的要道行事為人。」

因此，威克里夫即以翻譯《聖經》的大工作引為己任。非但如此，他還吸引別的聖經學者以及他的朋友，勉勵他們從事這件事，與他同心將《聖經》譯成平民所能瞭解的言語。

二、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1390-1536）
後威克里夫140年許，又有威廉•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出來繼續威克里夫的事奉。關於他的歷史我們不能詳述，只需提及有一次即在1536年，他與一位天主教徒爭辯，他說：「假如神存留我的生命，那麼再過不多年時，我就能使那些騾夫，也比你更多明白《聖經》。」自此時以後，他就將全部的學力和才能致力於翻譯《聖經》，以使萬民都能明白。可惜當時的英政府，並不贊成這種工作，反用強力制止，於是他就離去祖國，往德國去秘密印刷他所翻譯的《聖經》。印成以後，他就設法藏在麥子與布疋中輸往英國。但這個消息為英人所知，當那些東西運到的時候，就一一檢出在倫敦銷毀。但是丁道爾知道了這件事，卻說：「我的《新約全書》譯本的被燒毀，並不令我驚怪，即使將我自己同樣燒毀，也不足令我驚奇，不過只需求神的旨意得以成全！ 」

三、高柏飛（Miles Coverdale 1488-1569）
丁道爾的工作以後為高柏飛（Miles Coverdale）所繼行。高柏飛幼時學問即甚淵博，原先他就曾說明丁道爾譯成《摩西五經》，以後又往瑞士去翻譯《聖經》，並且1535年時出版初次的英譯《聖經全書》。
四、英文舊譯本（The Authorised Verison）
英文《聖經》中最重要的譯本，即為《英文舊譯本》（Authorised Verison）。關於這重要譯本真實的源流今日已渺不可知，只曉得這是當日英皇雅各所發起的工作。他以為這翻譯的工作應由大學裏學問最淵博之人擔任，由教會中的主教及聖經學者校訂，經樞密院審查，最後再由君王蓋印准可。此外，君王定立了這個譯本以後，在全國中不准再有其他譯本。

譯者原數共有54人，但以後僅餘47人，共分6班，二班在倫敦、二班在牛津、二班在劍橋。這六個團體有時零碎聚集，有時全體聚集，以便比較他們的工作。這些負責的譯者無疑都是當日文字界的名人，而在希伯來及希臘原文上負有盛名。

這個譯本文字優美，成為英文文學上有永久地位的傑作，在數百年以來作為英文學的主流，凡是英國的聖經學者以及研究英文學的人，莫不深受他的影響。自該時以至今日，還能保持它的地位。

五、英文新譯本（The Revised Verison）
在1870年，安立甘（英國國教）大會通過一個議案，議決將《聖經舊譯本》加以修訂，分立兩班團體擔任修訂《新舊兩約》，而於1881年出版，定名為《英文新譯本》（Revised Verison）。    

六、其他的新譯本

現在英國教會中，大多採用《英文舊譯本》或《新譯本》，但是另外也有一些個人的譯本，其中最重要的可有四種：

  一、《20世紀新約譯本》（Twentieth Century New Testament）
  二、《威馬氏今文新約譯本》（Weymouth's New Testament In Modem Speech）
  三、《摩法特氏新約譯本》（Moffatt's New Testament）
  四、《高思比氏新約譯本》（Goodspeed's New Testament）
第二部

中文聖經譯本小史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賈立言（A.J.Garnier）著

序言

筆者在翻譯密立根（George Milligan）博士的《新約聖經流傳史略》（The New Testament And Its Transmission）的時候，就想到若能將《聖經》傳入中國，譯成中文的歷史，作一番小小的考據，把它所有的經過寫錄下來，定必很有補助。於是開始搜集材料，實行寫作，立刻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題目。

原來所有參考的材料大多是英文的，其中如路易士博士、花立德先生的著作，以及別的大會報告及年鑒等書，對此都有極大的幫助，而其他參考的書籍不能在此一一列舉。

    賈立言（A.J.Garnier）
序於1934年7月13日

第一篇 最早的中文譯本──

天主教和希臘東正教的譯本

一、景教

誰曾最先將《聖經》譯成中文的呢？這雖然是一個富有趣味的問題，但是這正如其他關於基督教進入中國的問題，同是難於答復。因此我們不妨將有些人的意見提出，以備述說。有人以為使徒多馬的門徒曾親入中國，假定如此，那麼他們至少定必帶著《舊約聖經》，或者也帶有保羅的一些書信，以及當日教會中所通行的耶穌生活的行傳。他們既然帶了這些著作，想必也曾將這全本或一部分譯成中文。但是，前面所說的，儘是假想，至於當日西方信徒曾否來中國，尚在渺不可知之列。

1625年，陝西西安府附近發見一景教碑，由於這上面的一、二記述，使我們知道早日中文《聖經》確實的存在。這塊石碑乃是一件中國基督教歷史上最有價值的遺物。從這石刻的碑文上知道景教徒從西方來至中國，而於635年行抵京都。其中提及「舊法」，「經……二十七部」，「真經」，「經」等字樣，這一切大概都是指景教徒所有的《聖經》而言。

前面所提諸條，若一一研究，更多趣味。在碑文的初段中，述及「二十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一語，此處所說的「舊法」，恐即指《舊約聖經》。再者，碑文中所說：彌賽亞升天以後，「經留二十七部」，這想必定是指《新約全書》中的27卷，再下，又說：「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載真經……至於長安。」這《真經》即是基督教的《聖經》，而碑文上又說：「翻經書殿」，則當時想必曾將那些《聖經》譯成中文。

這碑文中接著又摘錄一篇詔文，說：「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最後為一篇頌歌，為碑文中重要的一部分，提及景教在當時「翻經建寺」的歷史。

偉烈•亞力山大（Alexander Wylie）說：「從這石碑上所紀載的幾處看來，我們可以確信，當第七世紀的前半期中，至少《新約》已譯成中文。我們思想及當日那個時期的情形，那君王正從事於當時從印度取得的《佛經》的翻譯。那麼，在譯經事奉盛行之時，《聖經》的譯成中文也更見可能了。」今日若能發見當時的譯本，定必有極大的意味，但是，我們必須記得，在當時那些日子，複抄本極為費時，因此流傳的當然也就不廣了。

即使我們不能得著一冊或一部分的這樣的譯本，那麼在中國的歷史中間，也能隨時找出一些材料，證明中文的《聖經》譯本早已存在。以下提及三件極有趣味的材料。

第一，乃是講到一位亞拉伯的老叟，名叫「伊本•華哈勃」（Ibn Wabab）於第九世紀中，在當日的京都長安，覲見國王。講了一些關於亞拉伯的事以後，王就命傳譯者問他，「假如你看見了你們的主，你認識衪嗎？」於是王就令取來一寶匣，中藏許多畫片，伊本•華哈勃就認識了那些《新舊約聖經》中的人物，說：「這是在方舟中的挪亞，當時至高之主神，命洪水淹沒全地。挪亞和他的全家事先避入舟中得以脫難……這個拿了杖的是摩西，以及以色列的子民……這是耶穌坐在驢上，周圍乃是衪的使徒。」全文敘述得非常詳細，講到皇上的言語和亞拉伯人的答話。
第二，乃是卡皮泥（John Of Plano Carpini）在他的《蒙古史》中對於中國所有的論述。卡皮泥為義大利的修士（Friar），奉教皇英諾森四世（Innocent IV）的命令，於1245年出使至蒙古的朝廷。他說：「我所說及的中國人是異教徒，他們有自己的文字。據說：他們也有《新舊約聖經》和教父及隱修士的傳記，也有與教堂相似的建築，他們定時在其中禱告。他們也說有聖者，也敬奉一位神，和尊崇主耶穌基督，信仰永生，但不多遵行浸禮。他們尊重《聖經》，愛戴教徒，而且樂善好施，面貌慈仁。他們並不蓄須，面貌與蒙古人相似，但不像蒙人那樣的扁平。他們有自己的語言，而在各項的營業上都很勤勞稱職；遠非別國的人所能及。」[見《蒙古及韃靼之事論記》（Relation Des Mongols Ou Tartares）。]在這一段中所提及的《新舊約聖經》定是景教徒所譯成的《聖經》。在這段開頭所有「據說」兩字，僅見於一冊稿本中，而在別的幾冊中並無此字。

卡皮泥所說，並未清楚地表露出那些是中文的《聖經》，而偉烈•亞力山大所說的卻較為明顯。恐怕那引證這段話的人，乃是指那在景教徒中所用的敘利亞文《聖經》。從以下所提及第三件材料中，似乎可以證實這個猜想。這一段文字，乃是從法蘭西斯修會的修士洛勃勒克（William De Robruck）的著作中摘錄的。洛勃勒克於1253年奉路易九世的命令出使韃靼。他說：「那裏（指「中國」）的景教徒，並不深明教理。他們只是按時禮拜，而所有的《聖經》也是敘利亞文，他們都不識這種文字，所以在誦讀之時正如和尚誦經一般，不知其中的文法與含義。」

概觀前面所說的，似乎《聖經》的一部分確曾由景教徒譯成中文，但是當時的譯本，並未有片紙傳至今日。

二、孟高維諾的新約及詩篇譯本

現在，我們可以比較確切地，論到《聖經》的一部分譯成韃靼文。在13世紀的末葉，或者是當1293年，有一法蘭西斯修會的修士，名叫「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帶著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給忽必烈（Khublai Khan）的幾封信，來到北京。孟高維諾身後留有一些用拉丁文寫的書信，論到他的工作和經歷。其中有一封信，寫於1305年1月8日，有一些話常為人所節引說：「我已經老了，而我的頭髮也衰白了，多半是因為我歷年來勤勞與憂苦所致……對於韃靼語和韃靼文字，我已經知道得很多，並且我已經將《新約全書》與《詩篇》譯成該種文字，我曾仔細錄出，並且我自由而公開地用著作、傳道、傳揚基督的律法。」（見《韃靼教會歷史》）
在同書中也講到約30年以後，教皇本泥狄克特十二世（BenediotXII）寫給幾個韃靼信徒一封書信，講到教會中信仰上的基本的條款。他說：「我們信仰神為惟一制定《新舊約聖經》的律法者，以及先知與使徒們的無所不能的主。」假如《聖經》絕不為那些信徒所熟悉，他是斷不會這樣寫的。
三、其他的許多作者

我們第二步所要討論的，乃是在16世紀中耶穌會來至中國以後的作品。我們並沒有確切的憑證顯明《聖經全書》曾為他們譯成中文，但是卻知道他們著作了一些中文的書籍，無疑其中也必包括一些《聖經》部分的翻譯。這些在路易士（Louis Pfister）的《聖經信證》（Notices Biographiques EtBiblographiqucs Sur Les Jesuites De I'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以及穀第哀（Henri Cordier）的《17、18世紀在華西人的著述》（Essai D'une Biblographie Des Ouvragespu Bliesen Chine Par Les Europeens Au 17 me Et Au 18 Me Siecles）兩書中曾有述及。但是我們不能作詳細的研究，只能將其中的一些書籍，有關於本題的，加以簡略的注明。

在1584年，利瑪竇（Matteo Ricci）出版了一冊中文教理問答書，名叫《琦人十規》。既然這冊書論到「十誡」的意義，那麼在該書中必將《舊約聖經》中所有的「十誡」譯出。

約50年以後，至1636年，陽瑪諸（Emmanuel Diaz）出版一本《聖經直解》，此書至今仍在中國的天主教中通用。此書將《四福音》中的許多經文，用中國的文言譯出，又加注釋，以供禮拜日及節期誦習之用。路易士說：「這《聖經直解》文辭幽美深奧，但非一般教徒所能解……此書為神甫陽瑪諸譯成中國最高深的古文，但是也最艱於了悟。」這書中所有各段《聖經》的翻譯，當然都是從《通俗拉丁譯本》譯出。全書分為十四卷，現今在上海通行的版本，紙張光澤，分上下兩冊，都1200餘頁。

陽瑪諸又於1642年，在北京出版了《天主聖教十誡真詮》分訂兩冊。

而於1642年，艾儒略（Giulio Aleni）也在北京出版《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一書，自當時以來，屢經再版，至今仍有銷售。該書用文言古文著成，傳錄耶穌的歷史，雖然這不能說是《福音書》的譯本，但是其中所述說的字句幾與《聖經》的經文相切合。現今在上海銷售的版本，印於中國紙上，並計88面。  

又隔20年，至1662，潘國光（F.Brancati）印行《瞻禮口鐸》一書。在該書中定必有一些《聖經》的譯文，或者這些只是摘錄陽瑪諸所譯，而經潘國光加增一些注釋。

在中國傳教的幾位耶穌會的傳道者，早就想望將《聖經》和《彌撒書》（Missal）譯成中文，以供中國人之用。當時，有一位法國耶穌會金尼各（N.Trigault）於1610年時來至中國，又被遣至羅馬，請求教皇批准這件工作，這個請求為教皇所恩准，允許作這翻譯的工作，以及許可中國教堂中彌撒禮的一些修改。雖然如此，這個諭旨卻始終並未正式送達中國。

勒昆特（Le Comte）在1701年出版的《中國近狀新記》（Nouveaux Memories Sur I'etat Present De La Chine）中，寫給長老路易十四世說：「根據教皇的許可，早想將《彌撒書》譯成中文，以便在彌撒時用中文歌唱，並且也想將《聖經》作一準確的譯本，這《彌撒書》的工作已經完竣了，但是，仔細考慮以後，覺得未便應用這個譯本，所以他們仍用拉丁文歌唱。至於《聖經》的全譯本，有許多重要的理由，指明何以現在還不應當公諸大眾，不可輕率啟用，而《福音書》中的材料，以及最有啟迪的幾部分，早已在他們的幾冊書籍中引證說明了。」

在這一段引證中所說的《彌撒書》的譯本，無疑即是利類思（L.Buglio）在1670年所譯的那一冊。利類思也於1674年譯成一冊《祈禱日課》（Breviary），但是這冊只是稿本，而並未印行。不知這兩冊稿本中所有《聖經》上的章句，是由利類思自己新譯，抑或借用陽瑪諸的譯文。但是《彌撒書》與《祈禱日課》，除《福音書》以外，還有其他《聖經》上很長的部分，恐怕是利類思譯出，以應他著作的需要。

前面早已指出，在那些書籍的作者中，恐怕除了陽瑪諸以外，並沒有誰將《聖經》作過一次新譯，但是，卻也可以確說，在那些書籍中都包含很長的《聖經》的章段。

度哈特（Du Halde）論及早日耶穌會教士的工作，以及他們訓練新教徒的方法，說：「中國的信徒自然喜歡自己著作，並且誦讀他自己的文章。這種方法對於增加初入教者的熱心，以及吸引外人加入教會最有效用。因此那些傳道者謹慎地供給他們一些書籍，並且為了這個主要的原由，曾將《傳道雜感》，聖多瑪斯（Thomas Aquinas）的35卷《神學總論》、《聖徒小傳》等譯成中文。」

惠志道博士（J.Wherry）注出「現今在羅馬圖書館中保存的一冊中文的《新約》稿本，共計七卷，也可以歸這個時期（即清代初年）的著作之內。」

四、大英博物館稿本

從大英博物館的稿本上，可以看見當時天主教徒忙於翻譯《聖經》的風氣，而這冊稿本不會像是天主教徒以外的人所翻譯的。最初的基督教中文《聖經》譯本即是根據這稿本而譯成，因此這對於我們也有特別的意義。

該稿本包含《福音合參》、《使徒行傳》、以及《保羅書信》。此外，也有《希伯來書》的第一章。

該稿本於1739年為東印度會社的和治孫（Hodgson）在香港所得，交於英國的斯倫爵士（Sir Hans Sloane），以後又捐贈給大英博物館。該稿本的譯者並未注明，故無從考知。我們以下所要講到的馬禮遜，他曾帶著一冊這樣的稿本來至中國，這是他在倫敦時與一位中國的友人所分工譯成。

五、以後的天主教譯本

近代天主教中有許多《聖經》譯本，但多數均未出版。

在1750至1800年中，一位耶穌會路易士•波柔（Louis De Poirot），在北京朝廷中作了多年的通譯官，將《聖經》的大部分譯成國語，該稿現貯存在上海附近徐家匯天主教圖書館。內中《新約》確是全本，但是《舊約》中的先知書大多闕而未譯。

在第十九世紀末，有德雅（J.Dejean）將《新約全書》用文言譯成，但是所出版的僅是《四福音》。另有一位李陸遁（Ly Laurent）也譯了一冊文言的《新約全書》，於1897年在士山灣印行。王多瑪也於1875年譯成國語的四福音，又於1883年譯成《使徒行傳》，但是這兩個譯本都未印行。辛神甫也留有一冊文言的《四福音》譯本。

六、希臘東正教譯本

1864年郭遂（Gowry）主教，從希臘文譯成一冊《新約全書》。以後曾經一次修訂。在這冊譯本中，原文中的「神」均譯作「天主」。

第二篇 基督教文理聖經譯本

一、馬士曼與拉沙譯本

那最初供基督教之用的中文《聖經》譯本是在印度所譯成，並且也在該處印行。這個譯本為馬士曼（John Marshman）與拉沙（Joannes Lassar）兩人合力譯成。馬士曼為英國浸禮會在印度的傳道者，而與有名的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同工；拉沙為亞美尼亞人，自幼生於澳門，也在該處肄業。這個譯本最初由拉沙於19世紀初年開始，當時他在新立的英、印大學中任職，該校在1800年創設於加爾各答。

不久他遷往薩蘭普爾（Serampore），與馬士曼，以及別的一些人合作，才繼續將這《聖經》翻譯的工作全部完成。

《新約》譯作的完成是在1811年，而《馬太福音》與《馬可福音》在1814年印行，該時，《舊約》已有過半譯成。據大英聖書公會1824年的年鑒，有如下一段趣味的記載：「在去歲年會時（舉行於1823年5月7日），由馬士曼牧師的長子將中文《聖經全書》安放桌子上。」因此，這可以看見，中文的《聖經全書》定必於1822或1823年初印成，因為在該年五月初這冊譯本已送抵倫敦。平常大概都承認這是在1822年出版的，但是不知惠志道博士據何見地，卻說這是於1820年出版。

這冊《聖經》翻譯的經過頗有趣味，並且因為這是基督教所譯的第一冊中文《聖經》，我們可以說得較為詳細一些。

在一冊很早的教會雜誌《Chinese Repository）於1835年十月號中摘錄1813年12月馬士曼，從薩蘭普爾寫給倫敦大英聖書公會的總會的一封書信。馬士曼在這信中解說他所採取的工作的方法，用以顯明這中文《聖經》的翻譯費去了若何的辛勞與時間。而馬士曼關於他的工作所說的情形，也是以後的一些的《聖經》譯者所經過的苦況。現在可以節引他信中的幾段：

「我告訴過你們：拉沙先生坐在我的旁邊（那是他成年累月所坐的地方），藉著他所有的亞美尼亞語（Armenian）的知識，從英文譯成中文。有一個很長的時期，他和我，在他開始翻譯之先，共同誦讀每天所規定的一部分，直至以後，他覺得這個方法並非必需。因此他現在只和我商酌一些特別的字眼和詞句。當他譯完一段以後，我就手執格里斯巴哈（Griesback）的《希臘文新約聖經》，逐句地斟酌修改。我將譯文每節讀過，說明我對於一些特別的字義的疑惑，於是就想出了別的字作為代替。當一全章譯畢以後，有時須需三四小時之久，我將譯文交給他，自己卻將格里斯巴哈《聖經》，很遲緩也很清晰地用英文讀出，同時他一面聽著英文，一面注視他中文的翻譯。然後再行端正謄錄，有時如尚有懷疑未決之處，再作第二次的審閱，甚至也有至3次的。於是才送交付印，其後又作一次新的審察。當雙面的一頁用鉛版的活字排竣以後，我和另一位不懂英文的中國人同讀。在一些地方他提議加以更改，使這譯文能有絕對的通暢明曉。在改正以後，又印了幾份校樣，交給一些人校讀。此後，我一人獨坐閱讀，再與格里斯巴哈的原文相比較，有時也與別的人商酌。據我看來，這算是最嚴密的審查了。這時，我將所有覺得意義不十分確實清楚之處，就從兩冊《拉丁中文字典》中逐一檢查，這樣對我最有幫助。我備有一本書冊，將檢查所得的每字的意義都記入書中。這樣的字並不很多，每次僅20餘。誦讀格里斯巴哈原文時，我所取的方法與第一次的略異。那時，我是逐節讀去，現在我卻先讀一小段的原文，約讀五、六節，然後讀那同段的中文，這樣對於文氣與聯續可以看見，我覺得這是很有幫助的。我將所建議的更改之處，以及那些似乎不合之處，在書邊上寫出以後，就與拉沙先生和那位中國的助譯者商議，共同坐下，將所有疑問之處一同解決，以及那些不符合之處統行糾正。這步工作完畢以後，又印了另一次清楚的校樣，交給我的兒子「約翰」審閱，因為他對於中文語辭的學識，當然較我為廣博。當他對這覺得滿意以後，又印了另一次清樣，一份給中國的助譯者，一份給拉沙先生，讓他們各自閱讀，指出他們各人認為不妥之處。此後，我又最後一次地將譯文與原文比較，查考有否我們都未注意到的失誤之處。這樣的工作都完畢以後，我於是另將一份清樣交與中國助譯員。由他按照中文的意義加以句讀，這些都經我的復核，假如他的意見與我相合，就可送交印刷所。當在印刷以前又送來一次清樣，我先交給助譯者，閱看其中是否一無錯誤。然後又經拉沙先生過目，最後才由我閱讀，經過以上的種種手續，這才得以正式付印。

這樣你們可以看見，在修改譯文，送交排印以後，還須有10至12次覆校改正，細心閱讀，才能正式印成……。」

這最初的譯本，當然不能達到完全的地步，但是以譯者當時的困難而言，就可以驚覺這樣的譯本，真算是難能可貴了。當1890年在上海舉行基督教中國佈道總會時，惠志道博士批評這個譯本，在大會以前宣讀他的一篇文字，說：「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可以將馬士曼的譯稿和其他五種早日《聖經》的譯文，並列比較。覺得這與今日通行的《聖經》在文體上顯有不同，很是艱澀粗拙，令人不能終讀。它的缺點乃是由於過於拘泥文字，以及譯者對於中文字彙的狹小……並且在當日的時候，缺乏中文的辭義來表達《聖經》上的以及基督教的思想……」

馬士曼與拉沙的譯本，就作了以後《聖經》譯文的根基，如高德（Goddard）與米憐博師（Dean）的譯本，以及胡德邁（T.H.Hudson）的譯本，都以此為藍本，這些在以下會一一講到。

二、馬禮遜與米憐譯本

當馬士曼與拉沙在薩蘭普爾將《聖經》譯成中文之時，那來中國第一位基督教的宣教士馬禮遜（R.Morrison），也在廣州從事相同的工作。他1807年到了中國廣州以後，就立刻開始翻譯《聖經》，採用大英博物館稿本作為根據。在前篇中說及，該卷的抄成，一部分出自他的手中，一部分由於在倫敦的一位中國人相助。在1810年，《使徒行傳》最先印成，翌年，《路加福音》也譯畢付印。

屢經大英聖書公會和一些私人的經濟上的接濟，使馬禮遜博士得以繼續進行他的工作，而不致間斷，並且也使他已經出版的《聖經》中的幾卷得以推銷。至1813年，《新約聖經》全部譯成，同年，另一位宣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參加合作，與馬禮遜同譯《聖經》其餘諸卷。而《新約聖經》就得於1814年出版。

從1814年正月馬禮遜寫給大英聖書公會的信件中，包含著謙敬鄭重的態度，可以看見他覺得所成就的工作的重要。他說：「在你們活潑而有生氣的會議中，容我獻上一件從中國來的禮物，而在你們面前陳列出一冊在廣州翻譯和出版的中文《新約聖經》。」以下，他也說了一些感謝的話，志謝在這件工作上他們所給予他的幫助。

《舊約聖經》譯文的完成是在1819年，據偉烈博士說：「米憐博士所翻譯的有《申命記》、《約書亞記》、《士師記》、《撒耳母記》、《列王記》、《歷代志》、《以斯拉記》、《尼希米記》、《以斯帖記》、《約伯記》，這些都在馬禮遜博士的審察之下譯成。《聖經全書》於1823年在麻剌甲出版，共分21卷。」以上的日期乃是偉烈所作的報告，而多數的作家，如慕威廉（William Muirbead）、多瑪斯牧師（Thomas）、惠志道，文顯理及海先生（Broomhall）等人都同意這個日期。但是《英文中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Sonia）卻說這是在1824年時所出版。

這無疑是由於以下的事情而造成的錯誤，因為馬士曼與拉沙的譯本最先出版，在大英聖書公會1824的年鑒中曾提及這個譯本，那段話在上文中也有述及，這年鑒往下又說：「這應感謝地記出，本年在前者以外，又出版了一冊同樣文字的《聖經全書》的譯本，這是馬禮遜博士與他已故的同工米憐博士辛勤工作的結果。」

在1845年，米憐博士的兒子美魏查（W.C.Milne）將《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加以修訂，在倫敦重印，共計128頁，西式裝釘、金邊，頗為美觀。這應當附帶指出大英聖書公會在這個譯本的出版與推銷上，前後所費共達1萬金鎊。

將這個譯本和馬士曼等的譯本，即使單作一次淺顯的比較，也可以看見在這兩者之間並無極大的不同之處，這使惠志道博士相信那譯者們曾有一個相同的藍本作為根據。惠志道說：「馬士曼譯本與馬禮遜譯本，在字句上相合之處的數目是多得驚人，這不得不使人揣測到他們定有一冊相同的藍本，而這藍本想必就是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那冊稿本。」普通都承認馬禮遜譯本較之馬士曼譯本略有進步，這是因為馬禮遜博士得著中國有名的學者的幫助，所以在譯文上得益非淺。

三、麥都思、郭實獵、裨治文的譯本

不久顯明所有現成的各種《聖經》譯本都不合當時的需要，所以就有一個新譯本的計劃，由麥都思（W.H.Medhurst），郭實獵（K.F.A.Gutzlaff）、裨治文（E.C.Bridgman）及馬禮遜之子（J.R.Morrison）合組一委員會辦理此事。馬禮遜之子在他父親死後，被任為大英貿易公司監督的秘書和譯員，他繼承他父親的遺志，畢生扶助中國傳教事奉的工作。這次《新約》的翻譯多由麥都思擔任，而大部分的《舊約》多成於郭實獵之手。

《新約聖經》的譯本於1835年完成，而於1836年由麥都思作了一次最後的修訂，1837年於巴塔維亞（Batavia）出版，定名為《新遺詔書》，共計235頁。這是石印本。在以後的10至12年中，中國的基督教都以這冊為主要的聖經譯本。經過多次的重印，而在新加坡，與印度的薩蘭普爾，也有重印的版本，惟在文字上稍有改變。

《舊約聖經》大部為郭實獵所譯，雖然如此，他仍得麥都思、裨治文、與馬禮遜之子的說明。這譯本的初版似在1838或1840年發行。據偉烈所說，初次發行之時，計有665頁。
郭實獵繼續他的文字的工作，將麥都思的《新約》譯文，修改出版，名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最初發行的版本計303頁。初版於1840年印行，或者是與他的《舊約》譯本同印。這冊《新約聖經》曾為太平天國所採用，最初他們依郭實獵所修訂的發行，以後卻隨照己意作了一些更改。他們也印行郭實獵《舊約》譯本的幾部分，但是以後所發行的版本也有許多的刪改。

惠志道博士評論這個譯本說：「它的主要的貢獻，乃是在文體與專門用語上，它介於新舊譯文之間作了一個過渡的聯綴。」這從其中一位主要的譯者郭實獵在他所認為必須更正之處，將譯文作了多次的訂正與修改，就可以看見這譯本的價值。這也顯出另一個進步，就是使以後翻譯《聖經》的人多借助於此，而使他們的工作容易不少。

四、代表譯本（或稱「委辦譯本」）
1843年成立南京條約以後，在香港以外，又新辟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商埠，而宣教士也可以在上述等處設立教會的工作。這個時機似乎為福音的傳佈開了一個新的紀元，美英兩國各個宣教的機關決志在這發軔之初，就將《聖經》作一新譯本以應需要。當時由倫敦會、公理會、美國浸禮會、馬禮遜教育會舉出代表，於1843年在香港聚會，討論這件事，連續至數日之久。

那幾日的討論中所有主要的議決的事項，可以歸納如下：

（一）應將《聖經》譯成中國文字，較之往日所出版的，更當注重普通，以求廣布。

（二）論到《新約聖經》，全會承認最近的譯本較以前譯諸本都佳，提議將所有諸譯，徑交一委員會，以便作全部的修訂。

（三）上述的委員會也須預備一《舊約》的譯本，而與以上的《新約》修訂本相符合。

（四）凡經基督教差會幹部所核准任何中文《聖經》譯本，在意義上必須與希伯來及希臘原文相切合，而在成語，文體及體裁上可依照中國文字的樣式。

（五）譯文以「公認經文」為藍本。

（六）凡遇度量衡及錢幣的名稱均須合成中國的數目，而自然界的事物，如在中國有確實相同的，也應採用相同的名稱。

（七）論到「受洗」一詞，浸信會與非浸信會可在同一譯本中分印兩種版本，除這名詞以外，其他均各相同。

（八）論到「上帝」一詞，稱「神」或稱「上帝」，譯者可隨己意，而將這問題交給總委員會作最後的審斷。

（九）凡宣教士力能勝任作翻譯的工作者，均需參加譯事。

（十）修訂工作分為以下五個部分：

1．《使徒行傳》、《希伯來書》、《彼得前後書》

2．《馬可福音》、《哥林多前後書》

3．《馬太福音》、《腓立比書》、《腓利門書》

4．《路加福音》，《羅馬書》、《加拉太書》、《以弗所書》

5．《約翰福音》、《約翰書信》，《猶大書》、《啟示錄》

（十一）這修訂本的出版，並非一部分人的工作，而是全體合力工作的成績。

由此我們可以看見在這代表譯本以後，有一很宏大的意念，就是這件工作。每個宣教士，只需他有一分能力，就需作一分的貢獻，而彙集每人所作的貢獻，由一代表委員會加以訂正及編篡。這樣的工作在今日的不能通行，自無待言，因為今日的教士數以千計，但在早日，宣教士的人數極少，而宣教之處也屈指可計。

根據前面的決議，這翻譯的工作就由各地的宣教士分別擔任，但是不久浸信會就宣告退出，決意日後自己出版一冊修訂的譯本，而以馬士曼與拉沙的譯本為根據。在麥都思的一封信中報告著說，在1846年的夏天，這工作已很有進步，又說收集譯稿及開始最後審查的代表會議，將於該年九月召集。然而這初次的代表會議，終是延至1847年6月於上海麥都思博士的宅中舉行。那聚會的代表有文惠廉（Bishop Boone）、麥都思、裨治文、施敦力（J.Stronach）與羅理華（W. Lowrie）諸人（見《Chinese Repository》）。

他們先將各地宣教士所交來的《新約》譯稿，加以審閱，以便作最後的定奪。但是文主教不久就從該團體中退出，而羅理華也在回寧波途中為海盜所殺，他的職務後為米憐博士所代。這幾位3年之間在上海合力工作，直至1850年這譯本完成為止。

不幸代表中間在意見上有決然的不同，特別是對於「上帝」、「聖靈」的中文名詞的翻譯。在馬士曼與馬禮遜的舊日的譯本中，「上帝」一詞是譯作「神」，有一些代表以為這是最好的譯名，新譯本應加採用，但是另一些代表以為這名詞容易引起誤解，而主張用「上帝」兩字。這些代表們費了兩三天的工夫討論，以後他們一致議決，「對於這問題再作正式的考核，同時分別採用這兩個名詞，以息爭端。」

僅僅一閱1848年的《Chinese Repository》，以及當時和以後所出版的長篇的討論文字，就可以想見當時論爭的激烈。麥都思與郭實獵竭力主張譯「造物主」為「上帝」，而譯「聖靈」為「靈」。

最後決定，在印行《新約》之時，出版的機關可隨自己的主張，稱「神」或稱「上帝」，美中聖經公會採用「神」字，而大英聖書公會則用「上帝」兩字。

《新約聖經》的代表譯本，終於1852年初次印行。

修訂《舊約聖經》的工作極為重大，但是從翻譯《新約》的經歷所得，聯合翻譯更屬難事。從1850年的《Chinese Repository》中我們知道眾人的意見，都反對採用翻譯《新約》的方法來翻譯《舊約》。那由各地分工合譯的計劃，已被論為不可實行。於是那些代表們於1849年12月集會商議，決定這個計劃不再繼續，而將這件工作託付一個代表委員會，由廣州、香港、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各地的代表聯合所組成。以上每處都可差遣一個以上的代表，但是同一地點所派的代表，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也只能有一個票權。

他們採取了這個計劃，並且立了一個委員會，包含廣州的裨治文博士，香港的理雅各（J.Legge）、韓牧師（H.Hamburg）、廈門的施敦力、福州的莊信（S.Johnson）、和懷德（M.C.White）、寧波的克陛頓（Mr. S.Culbertson）、上海的文主教、麥都思、淑牧師（J.L.Shuck）與米憐，他們第一次的會議於1850年8月3日舉行，香港與福州的代表並未出席。

但是不久覺得譯者中間的意見過於分歧，而這工作不能在一個委員會中繼續下去，所以倫敦會的代表麥都思、施敦力、與米憐諸人於1851年宣告退出。他們自己依照修訂《新約》的原則，繼續進行《舊約》的修訂。這些譯者們也請求理雅各相助。這樣同時就有兩個團體進行著同樣的修訂《舊約》的工作。讀到1851年的《Chinese Repository》中說：「這樣分裂以後，這兩個團體可以各自依照自己的翻譯的原則，而在時間與應用上可以試驗出他們的譯本的價值，並且這也只有時間與應用才能作比較滿意的審斷，而非我們現在所能決定。」

麥都思和他的同事所擔任的修訂本於1853年完成，而於翌年印行。因為這與代表委員會所譯的《新約》訂在一處，所以全書就以「代表聖經譯本」為名，但是，如前面所說的看來，這個名稱並不確當，因為《舊約聖經》的修訂者只在以前與代表會議發生過一度關係。至於那第二種譯本，大多由裨治文與克陛頓譯成，將留在下段中述及。

那「代表聖經譯本」雖然稱是修訂，卻根本是新譯的文字。這個譯本經一位中國學者王滔先生的相助，從文筆方面來說，這譯本比較從前的幾種都大見進步。但是這也造成重要缺點，其中主要的一點，乃是有時候為顧全文體起見，竟至犧牲了原文正確的意義。其中所用的名辭多近於中國哲學上的說法，而少合基督教要道的見解，有時單是因為文筆的緣故，掩蔽了文字所含寓的真實的意義。

這譯本多年之間，為信徒所通用。

五、裨治文與克陛頓譯本

現在我們可以講到那第二種譯本，這是由於1843年的決議而產生的，就是所謂：「應當將《聖經》譯成中國文字，較之往日所出版的，更應當注重普通，以求廣布。」

在前段中講到代表譯本中《新約》的寫成，因譯者們意見的不同，其中發生了一些困難，而《舊約》的工作更是覺得不能聯合辦理。那訂正委員會分裂成兩個團體。其中一個團體的工作在前面已有述及，現在可以講第二個的工作，這團體中主要的人員為裨治文博士與克陛頓博士。他們決意要出版一冊《聖經全書》的新譯本，根據他們所認為譯書應有的方法而加以翻譯。

該譯本的《新約聖經》於1859年時出版，他們隨意採用前譯本的譯文，因為在該卷中他們也曾作有一部分的工作。只是《新約聖經》中的書信是例外，但是在這兩個譯本中也並無多大的不同。

《舊約）於1862年出版，或據偉烈所記為1863年，於上海出版，分四卷，共1002頁。

普通一般人的意見都承認，裨治文與克陛頓的譯本，在文筆上不及代表譯本，而在譯筆忠實，切近原文的一點上定然勝過前譯本。但是，惠志道博士說：「正是因為這所謂忠實，對於一般不熟諳《聖經》及基督教作品的人，覺得晦澀難解，而在一些吟味文字的人定必覺得粗劣不文。」但是惠志道博士接著說：「這本《聖經》對於神學生及傳道人，願意求得《聖經》準確的精義，最有幫助，並且這用以作解釋原文的意義，比前譯諸本較為可靠。」著者從巴•多瑪斯博士（Thomas Barclay），廈門土語《聖經》的譯者處，也不止一次地聽見過這同樣的意見，只是說法略有不同。

這個譯本為美華經公會所採用及推銷，直至近年還銷數甚廣。

六、高德與羅底譯本

但是，縱令這個新的譯本，也不能為不贊成「代表聖經譯本」之人所滿意。浸信會的宣教士覺得在那些譯文中，關於「洗禮」一詞，譯名不當。他們續用馬士曼的譯本有一個很長的時期，在這譯文中，稱「蘸」而不稱「洗」，但是在一些新譯本出版以後，他們漸漸覺到舊譯本的不合，最後他們就商請高德牧師（J.Goddard）擔任修訂馬士曼與拉沙譯本的工作。

高德於1848年從暹羅盤谷（Bankok）來至中國，立刻就從事這件工作，而先開始修訂《新約》，其中各書均隨時分卷出版：《馬太福音》在1851年於寧波出版，計32頁；《約翰福音》在1852年於上海出版，計28頁，以後《四福音》和《使徒行傳》又在1852年於寧波併合出版，共計145頁，1853年《新約全書》告成，而於寧波出版，計251頁。這部譯作隨後出版，後經羅底博士（E.C.Lord）加以修改，而於1883年在上海出版一冊精美的版本。

這本《新約》的修訂本多為浸信會人所應用。惠志道博士說：「普通而論，這比較《代表聖經譯本》及麥都思譯本更切近原文文法的格式，但是在中文的文筆上，仍是清順易讀，殊為可喜。」

高德本是有意要修訂全本的《聖經》，但他到上海時身體己甚軟弱，因此他不能再往下繼續這件工作。他的《創世記》修訂本於1850年時在寧波出版，附有序文。他也譯有《出埃及記》與《利未記》，於以後出版。那未完諸卷，後由羅底博士，得憐牧師之助，繼續進行，而全本《聖經》終於1868年時出版。

七、胡德邁的新約譯本

同時另一位浸信會的宣教士胡德邁牧師，為英國浸信會信徒，而於西印度群島工作多年，將馬士曼與拉沙的《新約》譯本另加修訂。《新約》各書先後分卷出版，最初出版的為《馬可福音》，於1850年時在寧波出版，計29，而《新約全書》，直至1866年時始得出版。

八、憐牧師之新約譯本

此外，另有一位浸信會的宣教士，憐博士於1842年來中國，在暹羅工作幾年以後，出版另一冊《新約》的譯本。其中譯《使徒行傳》於1849年在香港出版，計57頁，《新約全書》則於以後印行。其出版的日期，無從考證。

九、章柏斯與沙牧師的新約譯本

1897年倫敦會的章柏斯博士（J.Chalmers）與巴色會的沙牧師（M.Schanb）私人出版一冊《新約》譯本，並不預備作銷售之用。文顯理（G.H.Bondfield）博士批評這個譯本說：「在譯筆的正確上，恐怕沒有別的譯本比較更有進步。」（見1915年《教會年鑒》）但據一般讀眾的意見，覺得在文筆上未見十分流利，並且不能避免僻字，而不克成為一致推許的譯本。這兩位譯者同是和合譯本委員會中的委員，關於這譯本即於下節中詳述。

十、聖經和合譯本

從前面諸節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見當1890年5月，在上海舉行基督教宣教士大會時，已有多種《聖經》譯本，彼此多少不相依附，而流行於教會中間。這樣重複的譯本，在一面看來，他們各自竭力謀劃使中國教會得一適合的《聖經》固是美事。但是這在大多數人的身上，卻也顯明一種缺點，確然，其中代表譯本與裨治文及克陛頓譯本最佔勢力，但是高德之《新約譯本》在浸信會的範圍內，也銷售極廣。然而在教會中，有許多人覺得假如能有一種為眾人所贊許的譯本，文筆通順而意義與《聖經》相合，這對於一切的人都可獲益不淺。

因此，1890年的大會，對此問題作了充分的討論以後，決定成立三個委員會，由這些委員會選定三組的譯員，分別擔任三種《聖經》的翻譯，即文理、淺文理、與國語三種《聖經》。

《文理譯本》的執行會所選出的譯者可有五人，遴選的標準最重要的為學歷是否勝任，其次也計及國籍與宗派等項。這更也決定譯者盡可應用已成諸譯的佳本，在《舊約》方面可採取麥都思與施敦力的譯文，以及裨治文與克陛頓的譯文。而在《新約》方面則以代表譯本為根據，如裨治文與克陛頓譯本及高德等譯本有可採取之處，也可加以採用。

執行會在全部翻譯的工作完成以後才加審閱，而關於翻譯上的各項問題則由譯者自行取決，不與執行會相涉。既然大會的主旨在於翻譯一本《聖經》，使中國的全數的教會都能採用，而所選立的三組譯員，並不是要他們譯成三種不相關屬的譯本。所以每一組內的譯員與別組需有聯絡，以便商定譯文，詮釋字義。

那翻譯《文理聖經》的譯員，最後選定有章柏斯博士，艾•約瑟夫（Joseph Edkins）博士、惠志道博士、謝衛樓博士（Z.Sheffield）及沙牧師（M.Schaub）。他們從事工作，將《新約》分成幾部分，分別支配給每個譯員擔任。這樣地工作，雖然定有幾項普通的原則，在翻譯時可以依照，但是這結果自然而然造成了幾種不同的文體。這些譯者們頗為許多的困難所苦惱，經過7年辛苦的工作以後，章柏斯博士與這委員會的工作宣告中止。不久以後沙牧師又告死亡，他的工作頗受讚美。此外，謝衛樓博士的《新約》譯稿當在1900年義和團之亂，他的住宅被焚時，盡付一炬，但是幸而當時別的譯員，還保存著他的一些譯稿，重經搜集成一大部分。1906年後工作進行極為遲緩，但在1905至1906年這委員會將福州的盧壹（J.Lloyd）和香港的皮堯士（T.W.Pearce）兩位補入，群集北戴河作最後的修訂，於是《新約》遂得於1906年出版。

譯者們的目的，乃是要寫成一冊並不拘泥文字的譯本。謝衛樓在1907年的百年大會（Centenary Conference）中報告說：「這個譯本表現了極端直譯的強烈的反抗。」同時也很留心謹慎，不可墮入與直譯相對的錯誤中。並且這譯文也竭力避免儒家的名辭，使不致掩飾基督教所有的意義，並且也不應許將譯文伸長，作為意譯。

1890年的大會所給予譯者們的工作，乃是將《聖經》譯成三種文體。但是不久在許多人的心中發生了一些疑惑，覺得《文理聖經》譯成深奧與淺顯兩種是否適當。在1907年的大會中，論到《淺文理譯本》譯者的工作上，吉約翰（John C.Gibson）提議修改原有的計劃，而將所有的精力集中在一種文理的譯本上。自然，這個提議與國語譯本並無關係。吉約翰說：「自從決議翻譯《文理》及《淺文理》兩種譯本以來，已有許多情形發生。文字的本身已有改變，雜誌報章風起雲湧，在整個教育界內起了革命，將流行的文體作了極大的改變，而淺文理漸漸成為今日流行的文體。」

因此，大會決定取消原來翻譯兩種文理譯本的初意，而通過一個議案，設法將已譯成的兩種《新約》譯本併合為一。但是這一步的工作，卻顯然是不能成功的了。

大會也決議舉立五位譯員，完成一種《舊約》的文理譯本，這工作進行得很遲緩，而至1919年，在《國語和合譯本》出版1月以後，《文理和合聖經全書》才得出版，這《舊約》部分是屬新譯，而《新約》部分即為前段所述的譯作。   

1919年2月號的《教務雜誌》中記著說：「這個譯本現在是完成了，對於原文極為忠實，而文筆亦甚流暢，這較諸以前任何各種《舊約》譯本都顯見有一個極大的進步，這是我們不厭詳說的。」

第三篇 基督教淺文理譯本

基督教宣教士翻譯《聖經》的目的，當然是在於使中國得有一部本國文字的《聖經》。在前一篇中說到教會中，曾是費了多少的金錢，時間、與勞力，勉力完成這樣的一件工作。最早之時，為了風尚所趨，將《聖經》譯成文言文，即所謂《文理譯本》，但是不久覺得這不能適合真切的需要，普通的人民教育程度淺薄，不能瞭解那樣深刻的文字，而必須有一冊能為普通一般的人誦讀的《聖經》。以下我們就會讀到宣教士將《聖經》譯成人民的口語，勞瘁辛勤，以應所需。

有幾位譯員開始將《聖經》譯成官話，即稱「國語」。這是為大多數的人民特別是北方幾省的居民，所能瞭解的。關於這個題目，可留在第四篇中詳論。但是國語乃是一種方言，雖為大多數的國民所能瞭解，卻未必能使個個人都明白，因此又產生了一種計劃。再預備一種《聖經》譯本，雖然仍用文理的體裁，但較普通的文言文已淺顯不少。為何稱這作「淺文理」（Easy Wenli），頗難界說，總之，這不像秦漢古文那樣的深奧，而是淺顯易懂。

時間漸進，這種奉事也愈見可取，而在前一篇的末了，也曾說及當時議決《文理聖經》只譯一種，這個決議為大眾所贊許。

在本篇之中，將《淺文理的譯本》作一番簡略的論述。

一、楊格非之新約譯本

最先企圖將《新約》譯成《淺文理譯本》的，乃是漢口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他於1883年開始作這樣的工作。

楊格非原先是一位佈道家，但是在試行工作之時，他覺到單張小冊的分送對於傳福音最有幫助，於是他自己就寫作了許多，其中有一些在今日還很流行。在這樣的工作中，他感到有引證《聖經》的需要，但是《文理譯本》，過於深奧，而《國語譯本》又限於一地。因此，他就將《聖經》譯作淺顯的文理。他初意只預備譯《四福音》，而從《馬可福音》開始。

《馬可福音》由蘇格蘭聖經公會賜資5鎊，出版1000冊，分送各地的宣教士，徵求他們的意見。

在1883年，又出版《馬太福音》。

《四福音》的翻譯完成以後，楊格非又進而譯《新約》其他各卷，而在1885年就出版了《新約全書》，至1889年又修訂重印。但據賴牧師（Latourette）所記，則以1886年為該書譯畢的日期，但是或者這是指修訂的時日。

在《新約》譯成以後，楊格非又開始將《舊約》翻譯，而在1890年上海舉行大會時，他早已有了相當的成績，而將《詩篇》與《傳道書》譯成淺文理與國語兩種。

楊格非的《新約譯本》得著各方面的贊許。當然並不說這是完美無瑕，但是在翻譯《聖經》的工作上，這終被認作是一個重要的進步。慕主教（Bishop G.E.Moule）在1885年12月杭州教士公會前，宣讀的一篇文字中說：「讀了楊格非牧師的譯本以後，使我盼望這能成為我通用的《新約》譯本，但是這至少也需和別的弟兄們，費上三、四年的光陰細加修改才可。」也有一些人，以為一人獨力翻譯終究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所以提議楊格非應與包約翰（J.S.Burdon）及白漢理（Heury Blodget），當時（1886）所從事的將《北京官話譯本》譯成淺文理的工作，合力進行。

楊格非的譯本，據他自己說是要勉力表現「原文的真相」，而不逐字翻譯。在他看來，著者的原意最應保持，假如中國字有與原文相合時，他就採用那些字，但是假如這樣的方法有時不能清楚說明，而反致模糊作者的原意時，他寧願捨棄這種直譯的方法。他根據《聖經》原文譯出，以《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為《新約》的底本。此外，他還隨意參考代表譯本，賓牧師、包約翰、施約瑟、裨治文與克陛頓等的譯本。他自己說，前面的各種譯本對他起了很大的幫助。

這部工作是由一個人獨力完成，而與其他由許多人及委員會所成的譯本不同；一部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楊格非的譯本遭遇了許多的批評。楊格非覺得他單獨工作，較為合宜，在1891年《淺文理聖經》及《國語聖經》修訂委員會征請他加入時，他寫了一封信，充分地表白出他的理由，婉言辭謝。該信記在唐信（R.W. Thompson）的《楊格非傳》中，讀者可加參閱，故不贅。

1890年後，楊格非覺得不必再完成他的《舊約》譯本，因為該時已有代表委員會從事這件工作。這只是以後，經友朋的敦促，才繼續翻譯，而在1905年，《舊約聖經》譯至所羅門的《雅歌》為止。這個《舊約》的修訂本，僅有一部分付印出版。

二、包約翰與白漢理之新約修訂本

當楊格非在漢口忙著翻譯聖經之時，包約翰（John Burdon）與白漢理（Henry Blodget）也在別處從事這相同的工作。《四福音》的翻譯幾乎全出於包約翰主教之手，而於1887年由他個人出版。似乎包主教的初意，只是預備將這個譯本供給他自己的教會之用。該譯本的《新約全書》於1889年出版。

這是根據當時北方通行的國語譯本譯成，該卷將於下一篇中詳述。而這淺文理的譯本未見有廣大的銷行。

三、施約瑟之聖經譯本

現在我們要講到中國《聖經》翻譯史上，一項最值得注意的收穫，就是一位俄國籍的猶太人，作了基督徒，以後任職為美國聖公會的主教，施約瑟（S.I.Schereschewsky）的譯本。他於1859年12月抵上海，而於1862年被遣至北京。不久他就開始作翻譯《聖經》的工作。他與楊格非的方法不同，先將《聖經》譯成國語，然後再從國語譯成淺文理。關於他的國語譯本，留在下一篇論述。

為要珍賞施約瑟的翻譯工作的可貴，必須對於他的生活先有幾點的認識。他在1877年在上海被封為主教，擔任該處一帶美國聖公會的事務。但兩年以後，因武昌教會乏人主持，他就被調往該處暫時承之。至1881年夏，那時他仍在武昌，突然患了癱瘓症，四肢與口舌都失去效用，但腦力仍然留存，未受損害。往後他身體略微見佳，路易士博士（Spencer Lewis）講到施約瑟主教，「乘輪往上海去時，他如何奄奄待盡，他的同伴就為他讀臨終時的禱文。但是施主教勉力半仰，喊著說：『不要讀了，我還不會死呢！』從這件事上看出了他精力的雄厚，但這位神的僕人，終是實現了他的工作。」

1886年他回歸美國，在那裏他不只修訂了他的國語《新舊約聖經》，卻也重作一淺文理的新譯本，該卷於1902年經美華聖經公會出版。

因為他身遭痼疾的緣故，只能用他的一隻手指，藉著打字機的說明，用羅馬拼音譯成淺文理的《聖經全書》。這件鉅大的工作，費了他七年的光陰。至1895年，他重來上海，留居二年，將他的譯稿寫成中文，然後他移居日本，即於日本出版，以便於閱讀校樣以及其他關於出版的事宜，在前面說過，這書終於1902年出版。
這個譯本作了無比的貢獻，而比較以前的諸譯本又顯見有一大進步。這與楊格非的譯本相同，乃是一人獨力完成的工作。並且這譯者是具備了最高的譯書的資格。他不但從小之時就已熟諳希伯來文，卻也受過完備高深的教育，更其是他曾費去多年的工夫，學習了他所喜愛的中國的語言與文學。丁韙良（W.A.P Martin）說：「當日說國語而能將成語應用自如的，沒有別的人可以與他相比。」丁韙良又說：「那《文理譯本》的文體淺顯通順，為一般人士所能瞭解，但是他的文筆也很雅潔，即是對於那專事挑剔的文人，也能投合他們的愛好。」

但是那能令他從希伯來和希臘原文準確地譯成中文的，還不只由於他智力的合適，在他的靈力，也是如此。他活著，就是要作這件事。紀好弼（R.H.Graves）主教說：「他生平可以說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將神的道譯成中文。而他一切的勤學與努力，以及辛勤地學習許多的文字與知識，都是為了這個目的。年復一年，他單獨工作，無論康健或病弱，終不少輟，他25年的身體的殘廢，若在別人定必終止一切的工作了。他工作之時並不為世人所知，而那知道他的幾個少數的友人都尊敬他目標的偉大。日復一日，毫不中輟，勉力前進，盡他的能力致力於一件事，以至達到完全的地步。」

四、新約和合譯本

淺文理的《新約和合譯本》最初於1900年譯成，而於1904年，當施約瑟的淺文理的《聖經全書》出版2年以後印行。

前面說過，這個工作是依照1890年大會的決議而實行的。那時，議定將《聖經》譯成《文理》、《淺文理》及《國語》三種譯本。《新約》淺文理譯本的工作由5人合任，即香港的包約翰主教、北京的白漢理博士、廣州的紀好弼博士、東莞的葉道勝（L. Genabr）先生、汕頭的汲約翰博士，但是白漢理不久退出，最後就由蘇州的大衛思（T.W. Davis）先生代替他的位置。

這些譯員們採取的工作的方法，頗有意味。他們將《新約》分成兩大部，每個譯員分任兩大部中的各一段。譯員先將他的譯文作一草稿，輪流送交其他各人以備評閱。那抄寫譯文的一頁共分七段，第一段為譯者草稿，其他接續的四段分寫四位閱者所提議的修訂，第六段為原譯者計議以上的提議而寫成的修訂稿，第七段為委員全體所議決的譯文定稿。

譯員們隨時聚集，共同商議，第一次聚會是在1896年夏，會於香港，而末次也在香港，時在1900年初。在每次會議以後，就將已定的譯稿印成草本，分贈教士，請求批評修改。

該譯本是以《英文新譯本》為藍本。

第四篇 基督教國語譯本

當基督教在中國最早之時，就已有將《聖經》譯成中國口語的意念。時間進展，這意念也漸長成，直至現在，幾乎可以說，口語的《聖經》已經奪取了文言《聖經》的地位。無論深奧或淺顯的文理譯本，都不能與國語的譯本有相等的銷路。

據在中國的三個聖書公會最近的報告，顯明最近一年銷售的總數如下：

                      文理    國語

    《聖經全書》    l，836    53，152

    《新約全書》    l，48l    64，584

      聖經零本    296，856    6，5l2，435

事實勝於雄辯，看了這些數字以後，也就無需加以注解。這顯然可見中國所需要的，乃是用國民的口語所寫成的《聖經》。

但是，從前面所說的看來，早日的情形並不如此。那最早的幾冊《聖經》是用文理譯成，觀察當時的情形，假如要吸引讀者的注意，就非如此不可。恐怕假如早日在中國的傳道者，開始之時就將《聖經》譯成通俗的語言，而不費去許多的時間翻成文言的《聖經》，他們定必不能使《聖經》在中國得著今日這樣的地位。

一、麥都思與施敦力之聖經譯本

那最先將《聖經》譯成中國人之國語的，乃是宣導於麥都忠和施敦力兩人。

很早在1854年，當代表譯本的《文理聖經》出版之時，就已顯露了將《聖經》譯成南京或中國南部方言的意思。這個譯本確切出版的日期未易斷定。偉烈說：「這國語《新約聖經》是於1856年在上海出版，而多瑪斯引證《基督教在華進化史》說國語《聖經全書》是由大英聖書公會賜資，於同年出版。」但據賴牧師說，則雲該譯的《新約》出版於1857年，而文顯理又說，國語的《新約聖經》於1857年出版50，000冊。言各不同，莫衷一是。

那第一本國語的譯本似乎並未有很好的成績，縱然也有人作了一些好評。慕威廉說：「這本《新約》乃是『代表譯本忠實的複譯本』。」而文顯理也說：「這個譯本數年之間，再版多次，銷售甚廣。」當這部工作第一次草稿是由一中國的青年文人寫成，而他並不瞭解原文。據惠志道說：「這文體雖然頗多成語，但並非是很好的作品，夾雜著地方的土語，並且它的語法也有不莊重與不適宜之處。」

雖然這個譯本有各種的缺點，但是從它再版多次的事實上，可以看見口語《聖經》的譯本如何為人民所需要。

二、北京語之新約譯本

那第二種《國語新約》譯本是由北京一個委員會所譯成。這個譯本開始翻譯的日期頗難決定，這是似乎在1860年容許宣教士進入北京以後不久，艾約瑟夫（Joseph Edkins）就開始從事這件工作。嗣後，成立一委員會，由艾約瑟夫、丁韙良、包約翰、施約瑟、白漢理等實現這個譯本。這委員會成立的日期，據多瑪斯說為1865年，但據丁韙良說則為1864年。該本初版於1866年在北京印行，但最後的修訂本，據偉烈所載，是在1872年以後所出版。

惠志道與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兩人同說，這冊譯本費去了8年的工夫方得告成；假如我們以1872年為該書最後修訂本出版的日期，那麼或是這委員會全體，或是其中的幾位，定於1864年就已開始工作。然據偉烈所說，《約翰福音》早在1864年為丁韙良所譯成，於上海出版，共22頁。

譯者們所採取的翻譯的方法，大致與《淺文理新約》譯本所說的相同。

《新約》各卷分別支配給各個譯員擔任，先由譯者作一草稿，輪流送交委員會中其他各人，徵求他們的修改。於是原譯者參照別的評閱者的意見，再將他的修訂稿輪流送閱一次。然後全體委員才聚集一處，詳細逐節逐字的審閱，如遇不能全體同意之處，則由多數表決。關於「上帝」與「聖靈」的譯名，又成了一次熱烈爭辯的問題。有人力主稱「神」，有人力主稱「上帝」，而包約翰主張採取文主教所稱的「天主」兩字。其間有一個時候，經威廉臣的提議，主張採取最後的譯名，以求調合雙方的意見，但是這也未見成功。末了，當《新約》最後的修訂本於1872年出版之時，共有3種版本，大英聖書公會印行「上帝」與「天主」兩種，而美中聖經公會僅出神「神」字一種。

這個《新約》譯本得著了很快的成功。惠志道博士說：「差不多在不久以後，《國語新約》譯本在家庭、教室、禮拜堂、以及主日禮拜之時，奪取了《文理聖經》的地位，風靡半國。」在許多時年之間得著了穩固的地位，直至1907年和合譯本出版才喪失了它的勢力。《新約》版本時有印行，僅有微小的修改。蘇格蘭聖經公會（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於1879年出版一次，上有題目，並附地圖。至1885年美中聖經公會出版一英漢對照本，而1897年大英聖書公會也出版一串珠本。

這冊譯本的所以能得著如此的成功，一部分由於這是英、美的學者聯合的譯作，而他們費了數年的工夫從事著這件工作。但是假如單是如此而譯作的本身，並沒有達到完全的地步，也不能確保它永久的得勝的地位。惠志道博士說：「該譯本的文筆挺拔、簡潔、清晰，兼而有之。更能不著土語，而將一般的議論變成雅潔，卻並無炫學之態。」狄考文也說：「這是歷來最精心謹慎的譯本。」

三、施約瑟之舊約譯本

與國語的北京譯本最相近的，有《國語舊約》譯本，大部分為施約瑟主教所譯，關於這位可注意的人物，於前一章講到他的《淺文理聖經》譯本時已多所論及，茲不重述。

在一篇中講起施約瑟原為北京譯本委員會之一。不久，他出了一冊《國語舊約》譯本，於1874年印成，而於1875年由美中聖經公會出版。

該譯本出版多次，以後又經訂正。1878年大英聖書公會將施約瑟譯《舊約》與北京譯本的《新約》合訂成一部《聖經全書》。在多年之間，該冊《聖經》通行中國。

施約瑟在這譯文中採用「天主」，以代「上帝」，但嗣後的版本，也有印成「上帝」或「神」的。

這冊《舊約》譯本，因譯筆忠實，譯文流暢，頗為著稱。這本書的優美之處，不一而足，甚至丁韙良博士，是研究「聖經」的專家，在1899年也說：「這本書有獨立的價值，而不易為別的譯本所勝過。」1906年紀好弼主教也說：「在修訂以後，它仍能在今日保持它的地位。」

四、楊格非之新約譯本

縱然北京的《新約》國語譯本己被通認為優美的譯品，但是也有許多人覺得太顯於北方的氣派，而只適合於北方說官話之人的需要，因此大英聖書公會及蘇格蘭聖經公會聯合請求楊格非，「擔任預備一本《聖經》白話的譯本，由以上兩個聖經公會聯合負責出版。」他們盼望這個譯本，能以成為中國說國語之處的公認的譯本。

楊格非擔任了將《新約》譯成國語，並且也譯了一部分的《舊約》。《新約》部分於1889年由蘇格蘭聖經公會出版，至1893年又加串珠。這並非是直接從原文譯出的新譯本，而是根據他四年前所出版的《淺文理譯本》改譯而成。

五、國語和合譯本

國語和合譯本，乃是由多數的譯員譯成。因為這冊《聖經》在今日佔有最廣大的銷路，所以我們可以比較以上諸譯本講得更為詳細一些。

前面說過，在1890年基督教在中國宣教士大會舉立三個委員會籌備文理、淺文理、和國語三種譯本，因此也就選定了三組譯員。其中的兩組，以及他們翻譯《文理新約》、《淺文理聖經全書》辛勤的結果，前面已有述及。現在要講到那第三組委員會，以及那些翻譯這冊《聖經》的譯員們的工作。

這件偉大的工作，自始至終，費時27載，全體譯員初次會集是於1891年11月，而《聖經全書》的出版卻在1919年2月以後。其中《新約聖經》曾於1907年先行出版，而以後又經修訂。

這翻譯委員會原先包含七人，但是年代過去，人事諸多變更，如死亡、告老、疾病，以及別的原因，所以當1906年10月《新約全書》付印之時，只剩有5個委員，而其中原先經大會指定的僅有3人。該時完成《新約》譯本的5位委員為狄考文、富善（Dr.C.CoodriCh）、文牧師（G.Owen）鮑康寧（F.W. Baller）和路易士。1906年7月號的《教務雜誌》上刊登著一張譯者們以及中國助譯員的合影，其中僅有文牧師及其助譯者並未列入。

在1906年《新約》出版以後，譯者的團體中又生了一些變動。《舊約》翻譯的工作進行得極為遲緩，費了13年的工夫方得付印。原先的譯者委員會中僅有富善一人，在1919年還活著看見《聖經全書》的出版。

這委員會開始先譯《新約全書》。翻譯的計劃與前面和合文理譯本所採取的相合。每個譯員均分譯一部分：他的譯文輪流交其他的譯員審閱，兼求修訂、校對者仔細閱讀，有如他自己所譯的一般，原譯者再將所作的修改加以審議，而在全體委員聚集之時再商議最後的譯文應取決如何。這些會議的聚集隨稿件的齊備和機會的便利，而在各個不同的時期舉行。

第一次會議，於1898年聚集於山東登州。到會者有富善、文牧師、陳牧師、林亨利（Henry M.Wood）、狄考文諸人。這次他們議決翻譯《使徒行傳》，在這件工作上費了3個月的光陰。《新約》其他各卷均於以後隨時譯成。《馬可福音》、《約翰福音》兩福音書成於1899年，《馬太福音》、《路加福音》兩福音書成於1901年。《羅馬書》、《哥林多書信》、《加拉太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均於1902年完成；《歌羅西書》、《帖撒羅尼迦書信》、《希伯來書》，均成於1903年，其他《新約》各卷均成於1904年。至1905年又於煙臺集會，自5月至10月之中仔細校訂《四福音》作了許多的修改。在1906年5至10月，又在煙臺作了一次最後的集會，《新約全書》的譯本方告成（全部完成之日期為10月12日）。

這翻譯委員會固定的主席為狄考文博士，以後至1908年由富善博士繼續他的位置。但是據路易士博士說：「在每次的聚會中，當委員會議及每一部分的譯文時，那麼該譯者，就是臨時的主席。」

狄考文在1907年上海舉行的百年大會中，報告國語《和合新約譯本》的譯文說：「當本書譯畢出版之時，我們都很因它的瑕疵而自覺不安。我們中間沒有誰對這是完全滿意的。……我們的委員會大部分均採取《淺文理譯本》，有時也依據《深文理譯本》，而加以改譯。」

《新約》譯本於1907年出版以後，在《舊約》尚未完成以前，單獨銷行多年。在這些年間全書都經修訂，所以在1919年《聖經全書》發行之時，與最初的版本相較修改甚多。穆瑞（J.H.Jowett Murray）說：「譯者之一的路易士解釋這些更改的原因，乃是由於翻譯委員會的意念上的改變。原初的《和合譯本》為求譯文的準確，常致犧牲了文字的流利。及後，經過最後的覆閱時，覺得但須求意義的準確，而不必拘泥於文字，於是譯者們就設法使譯文能以簡潔、清晰、流利，以求合於讀者文字的興味。

當1907年《國語新約》譯本初版以後，教會百年大會同於該年舉行，重申舊議，將《聖經全書》譯成國語，並且舉立了一個5人委員會擔任這件工作。這工作進行得頗為遲緩，而對於希伯來原文力求正確。路易士說：「其中一二譯者將許多希伯來文動詞的不同的意義，一一詳細錄下，其所積存的材料極為豐富，如果有這種需要，竟可編成一冊《希漢辭典》。」這個方法為楊格非所採用，因為他在翻譯《舊約》之時，致力於將意義譯成中文，而不主張黏著於原文的每一個字義。這在翻譯《申命記》時尤其如此，因為其中有一些成語是非直譯所能明瞭的。路易士說：「我覺得有韻的文字比較易於翻譯，因希伯來文和中文的詩句均多排比，這在《詩篇》中隨處可見。」

《摩西五經》、《約伯記》、及《詩篇》的草本均於1910年以前出版，但這最後的定本卻遲至1919年2月出版。

不用說，這樣鉅大的工作，關於翻譯的普通的原則和方針，譯者們事先定必先有議及。富善博士將他們同意的各項，簡略地歸納為五點：
（一）譯文需確為白話，為一切識字之人所能瞭解者。

（二）譯文需為普通的語言，不可用本地的土語。

（三）文體雖需易解，但也必須清麗可誦。

（四）譯文需與原文切合。

（五）喻解之處，應竭盡所能，直接譯出，不可僅譯大意。

不過，要達到這樣的目的頗非易事。凡是研究過白話的人，都知道這比文理更難於運用。擅長文理的人常是注重文腔字調，讀時固鏗鏘上口，但意義有時卻十分含糊。白話卻不如此，它是日常生活所用的話語，說時必須確定，而且卻也有另外的困難。狄考文將那些困難很清楚地說了出來，那是譯者們自己所覺到的。他說：「白話文不是流於俚俗，就是陷於土語，否則就犯了文言文含糊的弊病。」

前面說過，《國語和合譯本》的譯成，前後費去27年之久。自然每個譯員付償於工作的時間各有不同。狄考文說：「我翻譯《新約》綜計所費可有七年的終日的勞作。」而據路易士自己估計，「他翻譯《舊約》，平均每節約佔半小時的光陰。」並且又說：「中西的譯員在這全本《聖經》的翻譯上所費的時間，平均每一節可有數小時的光陰。」

任中國的三個聖書公會，無論在經濟上和精神上都盡力幫助這個譯本，而將這《國語聖經》出版「神」與「上帝」兩種版本。

這《國語和合聖經》出版以後，就受到極大的歡迎。早先當《新約》各卷譯成之時，均隨時出版，以供外界的批評，許多讀者都以為這新譯本頗有價值，及至《聖經全書》出版就得著讀者極高度的欣賞。芳泰瑞博士（Courtenay Fenn）在詳細評閱《阿摩司書》以後說：「在文筆的華美與嫻雅上，新譯本與舊譯本相較，顯見高出不少；在文體的明顯與清晰上更算是作了極大的進步；而在譯文的正確上更有無比的優勝。」的確，在文體的觀點上批評，這譯文作了國語的標準，而使許多中國士子在不自覺中作了模彷。

在結束本段以前，我們最好莫如在穆瑞的文字中節引饒永康（H.B.Rattenbury）的一段言語，說：「總而言之，我想西國人負責翻譯的《聖經》，這應當算是最後與最偉大的譯本了。但是那中國人最後的譯本定必與這極有不同，特別是在《新約》部分。」有一件事情極應當注意的，乃是理想的中國人譯本的產生，有幾樣先決的條件是至少必須先完備的。

（一）有一擅長而樂於寫作白話的人。

（二）對於希臘文及希伯來文需有極高的造詣，不僅有膚淺的瞭解。

（三）需如中國成名的翻譯家一般，熟諳翻譯的技術與方法。

（四）需熱心獻己於真理……那最後的中國人譯本只有等候中國人熟習了《聖經》原文的文字，對於白話有深刻的精通以後，才能譯成美妙的中文。

六、聖經的零卷

在本篇結束之時還須注出，賓思（W.C.Burns）曾將《詩篇》譯成單行本，於1867年於北京出版，共127頁，而在每篇之下均附有詳細的注釋。

第五篇 基督教方言譯本

在前數篇之中，我們只論到《聖經》譯成中國的文言和官話，即「國語的譯本」，而國語之在今日卻成了國民主要的語言。

但是在早日的基督教傳道的事奉上，即已有人將《聖經》譯成各地的方言。中國有很廣大的區域，特別是南方各省，以及西南部生番苗瑤等族，並不通行國語，而各有他們自己的方言。這些方言有些僅通於幾千人之間，有些卻流1500行於數百萬人之上，例如以廣東話言之，即在今日仍為10,000人民日用的語言。

這些方言的譯本，有些是用中文字譯成，而有些卻用羅馬字母的拼音。所以用羅馬拼音可有兩項原因：

第一、有些方言，有音無字，所以不能寫出，這樣《聖經》的翻譯就顯得極其困難，甚至絕不可能。

其次，即使有字體可以寫出，人民識字的能力也很低薄，所以有許多人以為若用羅馬拼音，那麼在數星期之內即可習得，單是這個優點已足使許多人決意採用這個方法了。

在本一篇之中，將各種方言譯本分為三類，第一、是譯成全本《聖經》者，第二，是單譯《新約》者，第三，僅譯出《聖經》中的幾卷者，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聖經全書方言譯本

《聖經全書》譯成方言的譯本總計不下10種，這些方言都為中國各部以及中國境外的人民的語言。

（一）上海語譯本

江蘇、浙江兩省毗連之區的各部所通行的語言統稱為吳語，而上海語譯本就是包括此種語言，統計每天說這種話的約在800萬至1000萬人之間。早在1847年，麥都思將《約翰福音》譯成上海語，於上海出版，計91頁。不久，在1848年，米憐又同樣將《馬太福音》譯出。該福音書也經文主教與兩位同工者譯成，而於1850年在寧波出版，後經趙吟松修訂，而於六年後重印。接著又有各種的譯本出版，文主教譯《馬可福音》、《約翰福音》，分印中文字及羅馬拼音兩種，又譯《羅馬書》，以上數種均於1864年出版。至1870年《新約全書》告成，而譯者的人數也很多。

同時吉牧師（Cleveland Keith）也將《新約全書》用羅馬拼音譯成土語，而於1872年完成。

在這期間，既成的《新約》譯本又經一委員會全部修訂，而於1881年時印行，至1882年又有一修訂本出版。慕威廉博士也作一注釋本《新約》譯本，於1881年出版。

此後他們又從事將《舊約》譯成上海語。慕威廉的《詩篇》譯本成於1882年，稍後，成立一委員會將《聖經全書》的和合譯本譯成上海語。該卷的《新約》出版於1897年，而全本《聖經》出版於1908年。

（二）福州語譯本

福州語恐為福建全省內各種方言中最通行的一種，估計說福州語的約有500萬至800萬人。最先將《聖經》一部分譯成該種語言的為弼牧師（L.B.Peet）的《創世記》譯本，以及麥利和（R.S.Maclay）的《約翰福音》譯本，該兩卷於1854年即已出版。以後各種不同的《新約》譯本隨時均有出版，一為溫頓（Wm.Welton）於1856年在福州所出版，一為弼牧師於1853王1856年所出版，一為麥利和1863年所出版。

至1866年修訂本的《新約全書》印行，3年以後又加重印，而1878年又經再版，《舊約全書》最初於1884年完成。

同時想起將和合譯本的《聖經全書》譯成福州語，其費用由美華聖經公會及大英聖書公會分任，而舉立一委員會擔任這件工作。這終於告成，而於1891年在福州出版，至1895略加修訂，又再版，以後又再多版。 

這冊福州語《聖經》分印漢文字，及羅馬拼音兩種。

（三）寧波語譯本

論到說寧波語的人數，各人的意見均有不同。寧波語有如上海語，同屬吳語範圍之內。據《中華歸主》的調查約有600萬人說這種語言，而據李神甫（Rihard）在《中華地理大全》（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中所說，則雲有2，500萬人。

除了《新約》中少數的幾卷是用漢字印成的以外，其餘的寧波語《聖經》譯本均是用羅馬字印成。

《新約聖經》，除了《啟示錄》一部分以外，很早於1861年時已有出版。《四福音》及《使徒行傳》經戴德生（J.Hudson Taylor）修訂，於1865年在倫敦出版。《新約全書》繼於1868年出版以後又經修訂，而於1887年再版。

再後，又有高德及霍牧師（J.C.Hoare）將《新約》再修訂，而於1898年出版。這個版本被認為和合譯本。

《舊約聖經》也被譯出。藍牧師（H.Van.V. Rankin）的《創世記》及《出埃及記》譯本，於1843至1846年間在寧波印成，而高德博士被請擔任翻譯《舊約》其他諸卷，至1898年譯本告成，後經校訂及加串珠，於1901年出版，海先生（M.Broomhall）說：「這本《聖經》是中國最早出版的完全的串珠本。」

（四）廣州語譯本

廣州語為廣東各種方言中最主要的語言，說這話的不下1,500萬人。

《聖經》的一部分最初印成該種方言的為《馬太福音》、《路加福音》，及《約翰福音》諸福音書，由許多宣教士譯出，而於1868年以前出版。但是最初的《新約全書》譯本卻遲至1877年方得告成，而為許多人的譯作。這個譯本似乎發生過一些困難，因為這一部分是由1868年所舉立的委員會的譯作，而另一部分則為比士（George Pierey）私人所譯。這委員會以《公認經文》為底本，而以廣州語為譯文的標準。委員會所譯的有《路加福音》及《歌羅西書》，於1871年出版，翌年又譯成《馬可福音》及《使徒行傳》，1873年又成《馬太福音》及《約翰福音》兩卷福音書。比士譯成《新約》其他各卷，而於1877年將《羅馬書》至《啟示錄》私人出版。

然而這個《新約》譯本並不為人滿意，而另舉一委員會加以修訂，這修訂本的一部分自1882至1884年間陸續出版，其餘部分則至1886年完成，而合訂成一《新約全書》。

同時，《舊約聖經》也經委員會與私家合力從事翻譯。1888年《摩西五經》已告譯成，全本《舊約》也於1894年脫稿。以後《聖經全書》重新修訂。而羅馬拼音的土語《聖經》的零卷，也在各個不同的時候出版。

（五）廈門語譯本

廈門語為福建主要方言之一，在本土與臺灣說這種語言的有700萬至1000萬人。

《聖經》的一部分最早譯成該種方言的為《約翰福音》，於1852年出版，以及《馬可福音》，兩種均有羅馬字的版本。《馬可福音》為胡理敏（Alvin Ostrom）所譯，該卷出版的日期不易決定，但必在1860年以前，因胡理敏於該時歸還美國。該書是於廈門出版，計80頁。

《新約全書》於1856年譯成出版，也有羅馬拼音本，而另一個版本是在格拉斯哥出版，於1873年出版。

同年，在該處傳教的三個差會，倫敦會、大英長老會、路德會，決意根據代表譯本翻譯《舊約聖經》。這個譯本自1880至1884年間出版。至1902年這《舊約聖經》的修訂本出版，以後《新約全書》也同樣地修訂出版。

吉約翰論及羅馬拼音的《廈門語聖經》譯本說：「我想這當為漳州各縣及臺灣全島的大多數讀者所樂用，這是中國僅有的羅馬拚音的完全的譯本。」這件大工作最近由巴多馬博士（T.Parclay）全部修訂，而將該譯文與希臘及希伯來原文逐節校對。這冊修訂本為中國《聖經》譯本中重要工作之一，而對於我們今日有特殊的意味。巴多馬的《舊約》修訂本曾由商務印書館印刷，而他曾親來上海督理此事。

1932年1月28夜，日軍攻打上海，不數日間商務印書館總廠全部被毀，而製成的鉛版，特種的鉛字，以及一部的稿本，同付一炬。幸而巴多馬博士尚留有一份他所校讀過的校樣，而商務書館又能竭誠相助，重鑄新字，才能重新開始印刷，而於1933年8月，全部工作方得順利進行。這冊《舊約》的修訂本現為上海大英聖書公會所出版。

（六）興化語譯本

興化語為福建的另一種方言，說這種語言的有200萬人。

《約翰福音》為秦貞（Horace Jenkins）所譯，於1866年於上海出版；《新約全書》大部分為蒲魯士（W.N.Brewster）用羅馬字所譯，完成於1892至1900之間。《舊約》的各部分陸續均有出版，直至1912年全本《聖經》方告譯成。

（七）蘇州語譯本

蘇州語為吳語之一，與上海語又及寧波語屬於同一範圍，這方言的計可100萬人。

該譯本的《四福音》及《使徒行傳》成於1880年，翌年《新約全書》即告成功。1892年又重新修訂，而於1908年《聖經全書》出版。

（八）客家語譯本

客家民族（Hakka）多居於廣東、廣西等處，但也有許多鄰省之處，說這種語言的約有五百萬至七百萬人，其語言介於國語與廣州語之間。

《聖經》最初譯成該種方言的為《馬太福音》，由黎力基（Rudolph Lechler）於1860年印於柏林，供巴色教會之用。該本是用羅馬字出版。後數載，至1866年，與《路加福音》合印，至1883年《新約全書》告成。

但是這冊《新約全書》所用的羅馬拼音與平常不同，所以覺得有印刷另一漢字本的必需。該本同於1883年出版，至1904年又出一修訂本。

同時《舊約》的翻譯已在進行。1885年由大英聖書公會擔任《舊約》漢字本的印費。1886年《創世記》與《出埃及記》由平牧師（Charles Piton）譯成，以後《舊約全書》由瑞牧師（Otto Schultze）完成。

（九）台州語譯本

台州語為吳語支系，說這方言的有50萬人。

1880年，路惠理（W.D.Rudland）將《馬太福音》用羅馬拼音譯成上語。亦於同年印成，《新約全書》於台州出版。《舊約聖經》也從事翻譯，1891年譯成《約拿書》，1914年《聖經全書》告成。

（十）蒙古文譯本

這個譯本是由大英聖書公會特別設立一印刷所印成。由施牧師（Swan）與史牧師（E.Stallybrass）翻譯，而於1840年將舊約譯成，於同年出版。但因俄羅斯帝國政府壓迫教會，施牧師與史牧師兩人歸回英國。該時俄國聖經公會已將《新約》譯成蒙古文，經過修訂以後於1880年出版。至1900年又在上海出版一次。

（十一）安南文譯本

安南是中國境外的一種文字，該地現為法國的領土，總計人民約有500萬人。該卷的《聖經》譯本是用羅馬拼音印成，《四福音》銷售甚廣。

二、新約方言譯本

《新約全書》的方言譯本約有以下數種：

（一）花苗是一種土民，多居於雲南，譯本是由柏格理（S. Pollard）所譯。

（二）建甯為福建的50萬人民的方言，在1900與1905年也曾出版過《舊約》的幾卷。

（三）滿洲供滿洲領域之用。

（四）汕頭廣東方言之一、說這方言的約有300萬至500萬人。

（五）西藏。

（六）五經富為客家語的一種，說這方言的約有300萬人。

（七）溫州這譯本為蘇牧師（W.E.Soothill）用羅馬字從希臘原文譯出，《四福音》及《使徒行傳》於1893年出版，而《新約全書》成於1903年，於溫州印刷，由大英聖書公會出版。

（八）康屬或稱「西蒙」。

三、聖經零卷譯本

除了上述的《聖經全書》及《新約全書》的方言譯本以外，尚有《聖經》零卷的全譯本，大概多為《新約》的書卷，譯成25種以上的中國人民所說的方言：

在浙江省內有金華語和杭州語兩種：在福建有建陽語、汀州語、邵武語三種，此外海南語也應歸入福建語之內：在廣東則有（Somkiong）土語零卷。在中國西南部的各族，則有民家（白族）語、布依語、黑苗語、川苗語、僮語、傈僳語、彝語、景頗語、拉祜語、納西語、僚僚語等土語的譯本。在西藏各族間則有Leh、Bunan、Ladakhi，而在蒙古，除了前面的蒙古文《聖經全書》譯本外尚有零卷譯成Buriat、Khalka等土語，而為土耳其斯坦人也譯有哈薩克土耳其，哈什噶爾土耳其，僂伽土耳其等零卷的譯本。
在前面約略作了一個統述以後，頗願指出在中國工作的3個聖書會所作的無限的濟助，才使那些譯本能以成功，這翻譯的工作曾被它們多方鼓勵，而在精神上與金錢上的幫助從不吝惜，這是今日的讀者所應致謝的。

另一項我極願指出的，乃是那些《聖經》的翻譯者，特別是那些翻譯《國語聖經》的人，助長了中國近代文藝的振興。這些人具有先見之明，相信在外國所經歷過文學的改革，在中國也必會有相同的情形，就是人民所日用的語言可為通用的文字，並且這也是最能清楚表達一個人的思想與意見。那早日將《聖經》翻譯國語的人遭受許多的嘲笑與揶揄，但是他們卻作了一個偉大運動的先驅，而這運動在我們今日已結了美好的果實，《國語聖經》譯本在全中國銷行無數，或者今日的一些國語文學家在不知不覺中，也受了一些《聖經》譯本的影響。

當代著名的學者周作人教授，在《聖書與中國文學》一文中所說的話，頗多意義深長言語。他說：「我記得從前有人反對新文學，說這些文章並不能算新，因為都是從《馬太福音》出來的。」當時覺得他的話很是可笑，現在想起來反要佩服他的先覺：《馬太福音》確是中國最早的歐化的文學的國話，我又預計它與中國新文學的前途有極大極深的關係。

自然，那些合力譯成的中文《聖經》的重大價值，乃是在於使神的道彰顯於世，這為他們實在有永遠的價值，而是為我們所應當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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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篇 中文聖經的歷史

第二篇 早期英文譯本

第三篇 各種英文譯本的印刷

第四篇 通用的英文譯本到欽定本問世

第五篇 聖書公會成立與各種中文譯本

引言

《民眾與聖經》（The Bible For The People）這本小書乃是談到：《聖經》在英國的歷史，是怎樣出版的、是怎樣被民眾採用的。其實，這可說是一些人勞力勞心的記錄，這些人深深感覺《聖經》的價值，於是他們不惜光陰、不憚煩勞，努力將《聖經》譯得準確。而且為使英國民眾能得著「知道神之道確是甚麼」的機會，甚至有時舍去性命，也在所不惜。此外，這本書也表示《英文聖經》和《中文聖經》現行版本有甚麼關係。這種想法必是同道者所樂於知道的吧！

    1938年12月

    林輔華（C.W. Allan）
第一篇 中文聖經的歷史

我們今日研讀的《聖經》，本是一本從西方傳來，早經譯成中文的聖書。但是，我們雖然稱它是一本西方的聖書，其實，也是一部亞洲的聖書，因為《聖經》的作者幾乎全是巴勒斯坦地方的人──巴勒斯坦是在亞洲的西部，並不是在歐洲。這本聖書是兩卷合成的，即《舊約聖經》和《新約聖經》。《舊約聖經》是猶太民族的經典，《新約聖經》是耶穌生平記錄和祂的使徒所寫的《書信》。神的兒子耶穌降生成為猶太人，因此，基督教是在巴勒斯坦猶太人中發源的。

當基督教傳播到歐洲和亞洲的時候，基督徒給人們的教訓，是以他們時常使用的《聖經》為根基，而且他們用抄寫的方法加添《聖經》的數目，以供應各地基督徒有研讀《聖經》的機會。在基督教傳佈全歐的時候，這類抄本日見加多，直到各國學者以及能讀書的人，都有抄本可供研讀。

論到基督教的傳播開來，就是因為有宣教士進到各階層中傳福音的緣故。到了第七世紀時，就有基督徒從米所波大米出發，往東方佈道，路經波斯和土耳其，而至中國。這是在唐太宗皇帝在位的時候。那時，他召見一位宣教士，名叫「阿羅本」，並許他寓居於「長安」。這位「阿羅本」隨身帶著《聖經》抄本，太宗親自讀過，在讀過以後，就頒佈聖諭，命民間研究。因此，中國產生了一種基督教，稱為「景教」。不幸約150年以後，逼迫教會事起，教會就沒落消滅了。《聖經》抄本遺失，連一本都沒有流傳到如今。

到了13世紀的時候，又有亞西西法蘭西斯信徒來到中國。他們的領袖孟高維諾•約翰（John Of Monte Corvino）居住北京多年，將《新約》和《詩篇》譯成韃靼文。這是元朝時代的事。不幸，當朱元璋驅出蒙古人的時候，教會又似乎被消滅了，《靼韃文新約》一本也沒有保存。

到了16世紀明朝的時代，又有耶穌會來到中國，在中國許多省分裏建立天主教。耶穌會宣教士中有數人譯出《聖經》零星部分，但是我們沒有聽說有中文《聖經》的全部。此外，這些零星譯文也沒有通用，卻只有某某地方一些基督徒研讀過。

聖經在中國

將近十九世紀初年，中國還沒有《聖經》，至少，還沒有《聖經》流行民間。天主教或神學院裏也許有《聖經》部分抄本，但是中國人民絕不知道有《聖經》。這時正是宣道會和聖經公會方在歐洲成立的時候。於是，有浸信會於1793年派克理•威廉（wmiam Carey），繼1799年又加派馬士曼•約書亞（Joshua Marshman）先後來到印度，又有倫敦會於1807年派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來到中國。

馬士曼在印度著手將《新約聖經》譯成中文，約於1812年出版。馬禮遜也著手這種工作，他的《新約聖經》中文譯本，於1813年出版。這兩個人，住地不同，彼此無一面緣，都譯出《新約》創本，以應中國讀者之需；約10年以後，2人都完成《聖經》全部譯本。這種工作所需的費用，是聖書公會和愛丁堡聖經公會共同擔負的。

馬禮遜博士從事翻譯工作，感受很大的困難，因為那時中國政府禁止人民接受基督教，而幫助他翻譯《聖經》的人，又是冒著性命危險來工作的。然而，《聖經》譯本出版了，流行於與中國接壤的地方。在中國本土，人民原來不敢用《聖經》，但是《聖經》卻也逐漸散佈到他們中間了。因有聖經公會的幫助，《聖經》才能大量出版，價錢也定得很便宜。今日中國全地都研讀《聖經》，而且《聖經》是中國無論何處賣得最廉宜的書。有《文理聖經》和《官話聖經》兩種。

英文聖經

然而，中文《聖經》是英文《聖經》的譯本，這是我們必得記取的，同時我們也得要問：「英文《聖經》是怎樣能達到家諭戶曉，流行廣遠到這樣的光景呢？」──這個問題。許久以前，即使在英國，也不許人讀聖經，而那些將《聖經》譯成英文的人們，也遭遇了慘酷的逼迫，甚至被人置於死地。到後來，英國人能閱讀了本國文字的《聖經》，就是因為歐洲改教運動的緣故，而今年恰是英國人紀念開始研讀《聖經》，不懼怕逼迫和痛苦的四百年周年的紀念年。1538年以前，英國人民不大知道《聖經》，但是一到那年，各禮拜堂都備有《聖經》，凡想讀聖經的人都能到那裏去讀。

《聖經》是怎樣傳到英國來的呢？那首先將《希伯來文舊約聖經》以及《希臘文新約聖經》譯成西文，是第4世紀時耶柔米（Jerome）的工作，這是我們應當記取的。耶柔米可算是他時代最有名學者之一，他將《聖經》譯成拉丁文，此後，這種譯文，就被天主教普遍地採用，直到今日。這種譯文，就稱為《武加大譯本》（Vulgate）」，「武加大」這句話是從一個「要使眾人都知道」的字來的。

當英國盎格羅薩克森人成為基督徒的時候，約在耶柔米以後兩百年，那時就有修院建立起來，修院裏的修士就將《武加大譯本》譯成當時的語文。又有一個有名的宣教士名叫「科倫巴」（Columba），在蘇格蘭建立一座修院，這座修院裏的修士，多用工夫翻譯《羅馬史》中的拉丁故事，也翻譯《聖經》中的故事。不但在蘇格蘭建立了修院，而且在英格蘭也建立了修院，就是在這些修院裏的人，他們確給與了我們所謂英文《聖經》的入門。

詩人加德蒙

這些人中有兩個人，是我們要特別提一提的。第一個就是加德蒙（Caedmon），他是惠特比（Whitby）某修院某隊中的一個修士。他不是有學問的人，有人說只是一個放牛出身的，但是他有詩歌的天才。某夜，這隊人聚餐的時候，每人都要唱歌，後來臨到了他的頭上。但是當某人把豎琴拿到他面前，吩咐他唱歌的時候，他不肯站起來；因覺得不能唱歌，很是愁煩，就走回睡房裏去了。不料在夢中又夢見有人到他面前來，對他說：「加德蒙啊！唱一首歌給我聽。」他回答說：「我不會唱歌，因此，我才到這裏來。」這人又說：「你無論如何要唱給我聽。」加德蒙說：「我要唱甚麼呢？」這人（或天使）又說：「唱被造物的開始吧。」在他留心聽到自己唱歌的時候，似乎有種神力來到他身上，使他心裏浮起語句來，形成了一首被造物詩。次日早晨，把這首詩寫出來，這是最早英語《聖經》詩歌中的一首。從這時起，加德蒙寫作了許多詩歌。喜爾達（St.Hilda）女修院院長聽過他所作的夢，同時也另告訴了他一個《聖經》故事。次日，他就把這故事寫成一首好詩。這種事不只一次，於是從那時起，他就專心寫作聖詩。這些詩自然不是《聖經》譯文，可是給與平民許多關於《聖經》的見聞。

學者比德

那第二個，我們必要提一提的，就是比德（Bede），他是西歐那時代最著名的學者。他7歲時就進查落（Jarrow）修院，終身在那裏，沒有作別的活動。因他的緣故，那座修院成為文學和科學的中心，而那時所知道的科目，如拉丁文、希臘文、希伯來文、天文學和醫藥學等，他差不多全都有些根底。他是《教會史》的作者，我們知道古代英國情形，這本書是惟一的來源。

比德將《約翰福音》和《主禱文）譯成盎格羅薩克森文，在譯文方面，這是第一本書，將英文《聖經》從第8世紀到第17世紀的歷史給與結合起來的要素。

比德深得他弟子的愛戴，這些弟子中有一個名叫「克得伯特」（Cuthbert）的，他是一個有名的宣教士；他告訴我們一個關於他師傅去世數日前的故事。他寫信給一個朋友，這樣說：「我蒙神所愛的父親和師傅，在他翻譯《約翰福音》到第六章第九節的時候，就是我們的主升天節的日子快到了。那時他感覺呼吸困難，腳也漸漸腫大，但是他卻繼續口授，他的書記以作筆錄。他說：『趕快記錄吧！我不知道能支持好久；或者我的主甚麼時候要呼召我去呢！』他整夜感恩不睡，到升天節黎明的時候，還在吩咐我們從速錄寫他所曾開始的工作。這封信接著親切述說那天的工作和休息；直到黃昏將近，落日的餘暉照著那老年人密室的視窗時，他還是無力地躺著，在口授他的訣別語，毫不停歇。

那個關切的書記說：『師傅！還只剩下一章了，但是你似乎說話很感困難啊！ 』比德回答說：『不然，還容易呢！拿你的筆，快寫吧！」這個青年書記含著淚往前寫。在他聽清他師傅動嘴唇所說出最末了話語的時候，就說：『父親啊！只剩下一句了。』比德就口授了那一句。那青年人把末後一字寫完的時候，就抬起頭來，喊著說：『師傅！完成了。』那垂死的聖者，也反應說：『是的！完成了。你扶我起來，把我安置在我密室裏那個窗戶面前，那是我常向神禱告的地方。但願榮耀歸於聖父、聖子、聖靈。』說完了這句話，這位聖者就與世永別，到他天父那裏去了。」

亞勒腓得王和其他

尚有別的《聖經》翻譯者，不過，這些人中，不能不把大亞勒腓得（Alfred The Great）提一提。他翻譯《詩篇》，但是不像比德那樣，卻在還沒有翻完時就死了。亞勒腓得王把他國度的律法風俗製成法典，稱為《亞勒腓得法典》。但是因他要表示對於《聖經》的熱切，於是在這部法典的開端，他就寫了這樣的話：「律法是全能者親向摩西所說的，並吩咐他要遵守；直到救世主基督來到人間以後，衪也說衪不是來破壞或禁止，卻是要遵守。」接著就寫下十條誡命，這是英國古代律法的為首的部分。

至於其他的《聖經》翻譯者，我們大可不必地一一提出，他們大約活在第10世紀末年。這些早年《聖經》各部譯文，大半是用作讀給禮拜堂聚會的人聽的。要想多抄幾本，是辦不到的，而且人民太窮，也買不起。以後數世紀，人民差不多不知道有《聖經》，只有牧師能有讀《聖經》譯著的機會，而他們也不過是繼續讀那所稱為《武加大譯本》的古本《拉丁譯文聖經》罷了。

第二篇 早期英文譯本

英國的情形 

自早期《盎格羅薩克森聖經譯本》成功以來，在《聖經》翻譯工作上就許久沒有甚麼新的活動了。因在那時間，英國遭遇丹麥人的侵略，無暇想到翻譯或稿本，而且在還沒有十分安靜下來的時候，又來了諾爾曼人的侵略，將獨立也喪失了，就更談不到翻譯或稿本的事。一些地位高點的薩克森牧師都掉換了諾爾曼的神甫，這些神甫對於他們所牧養的百姓並不表示同情，而薩克森的稿本也被擱置一旁，看為是粗野無文的遺物。這種賤視被征服的薩克森文字的表示，就十足地打消了英文翻譯的動機，同時諾爾曼神甫對於推廣《聖經》知識到民間也不表示同情。因此，《聖經》在英國就成為好象「封閉的泉源，壅塞不流」的情形，有幾世紀了。

然而這時期也並沒有浪費去了，因在這幾世紀中，英國全國將來的語言文字卻逐漸形成了：那時英國有「薩克森文」與「諾爾曼法文」兩種語言，同時並行，互爭生存。老薩克森文就逐漸不為民眾所瞭解，而法文又變為難懂的語言。於是由於這兩族語言的混合，就成了一種新的語言，而為統一英國之語言了。

論到第14世紀，那時是充滿了無知和迷信的時代，而教會的領袖，大都是攬權心太重，牧師階級也儘是不學無術之輩。修士們起先都是熱切敬虔的佈道者，到後來，也都墮落成為懶惰的流浪欺騙者。又隨時勢的變化，假賣「聖徒遺骸」和「赦罪券」為名，實則是向人索取金錢。同時，普通教育也在力求進步，於是有數座學院在牛津建造起來，而民間也表現有一種獨立堅強的靈。這靈的表現，在議院拒絕教皇要求向羅馬進貢的事上，尤為顯著。那時，又有兩個敵對的教皇，彼此攻擊，使全歐備受他們軍隊的蹂躪：基督教的情形腐敗，那是用不著怪異的。那時可說是煽動者和改教者都有可乘的大好機會，也是變動事情經歷常軌的大好機會。

約翰•威克里夫

約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是這時（自1330年至1384年）宗教改教者中的一個領袖。他不但是一個負有盛名的聖經學者，也是思想界的領袖，不但在乎民中，也在大學界中。他先作牛津貝力奧爾（Balio1）學院院長，繼作勒特倭得（Lutterworth）的牧師，他在那裏作牧師時所發表的講壇，給人們的影響很大。不但影響人們拒絕教皇權威的侵害，也影響人們改革教會內部的腐敗。為要將教會改革作得有成效，他就訂下將《聖經》譯成眾人言語的計劃。那時所使用的惟一《聖經》，是《武加大譯本》，就是《拉丁聖經》，要閱讀那種《聖經》，就只有受了良好教育的牧師才行。平常的百姓對於聖經的教訓全不知道，只以牧師向他們所講述的為主。

因此，威克里夫感覺百姓若有他們自己語言的《聖經》，就使他們對於牧師給與他們教訓的對不對能下自己的判斷。他又以為宗教是要建立在《聖經》裏面，不要建立在教會遺傳上。按他的意思，是說教會有許多道理和儀文，在《聖經》裏是找不著根據的，只不過是由牧師傳下來罷了。他們的所以要傳下來，不是因為是為舊習，就是因為對於他們本身是有利的。

就宗教改革而論，威克里夫的品格，是一種激起牧師反對的質素，因為他是一個奮鬥者；在這一面，與其說他是建設的，不如說他也有破壞的。因他善於攻擊錯處，卻不善於籌劃實現宗教改革的計劃。因此，在譯文《聖經》出現的時候，就遭遇教會當局的攻擊。於是有一條議案送交議院，請禁止這種英文《聖經》的流行，所幸的，是這種議案並沒有得著通過。可是教會當局卻仍然宣佈說：凡從事這種翻譯的，必要受到革除教籍的懲罰。

原來就我們所知道的，威克里夫自己並沒有翻譯《聖經》全部，因有一部分《舊約聖經》是別人所翻譯的。但是，他是整個計劃的設計者兼發動者；而且也激勵了他的一些忠實有學問的同伴前來幫助這種工作。然而這譯本確是從拉丁《武加大聖經譯本》譯成的，並不是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原文譯成的。《武加大譯本》逐次含有某些錯誤，因此，威克里夫譯本，也就免不了含有某些錯誤。但是威克里夫譯本，可說是一種忠實譯本，而且翻譯的原意，不是為學者和貴族的，卻是為平民的，即使譯本的體裁，也是合乎平民程度的。雖是如此，然而譯文也夠莊嚴典雅，使平民感覺《聖經》並不是種尋常的書。

威克里夫的這本《聖經譯本》，銷路很廣，但是我們需記取的，是這時代的書，不是印成的，卻是用手抄寫的。因此，一本《聖經》出版，價錢很貴，只有有錢的階級才能購備應用。所幸的，是同時也採取了一種方法，使貧民也能閱讀。那方法就是指威克里夫所組成的「清貧的神甫團體」，他們被派往本國各地宣揚聖道時，手裏常拿著《聖經》，不但自己讀聖經給他們的從者聽，而且也許他們讀《聖經》。教會當局雖禁止使用《聖經》，然而有成千成萬的人卻秘密閱讀它，而它的教訓所給與全國的影響，可說是替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所領導的宗教改革作了準備的工作。

此外，在使英國人民告成統一的局面上，它也有相當的貢獻，這是由於它的文字影響而致然的。然而，讀《聖經》也是很有危險性的，因教會當局禁止使用《聖經》的緣故。因此，有許多讀《聖經》的人被逮捕了，也有頸上掛著《聖經》而被焚死的，還有些逃脫了的，可是被人追逐，如同野獸，直到逃出本國，才免於難。而這本《聖經》的序言，有：「求神使我們明白《聖經》，而且能遵守《聖經》，也使我們因《聖經》的緣故，而能樂於忍受一切的痛苦，永不後退。」──這樣的禱告，那就無怪其然了。

印刷術發明

威克里夫逝世以後，有兩件事發生，影響時勢匪淺，而且使《聖經》重印是很有可能的了。第一件事是印刷術發明，所用的是活動字碼，這大約在1450年發生的。按印刷技術，在中國發明的時候，約早五百年，但是歐洲的印刷，直到這時期才有的。到這時止，《聖經》是那修院修士所謄寫的，這自然是很長久很疲倦的工作。此後，就能印刷成書了。這位印刷術發明家是德國人，名叫「約翰•穀騰堡」（John Cutenberg），用他的印刷機印刷了《拉丁文聖經》。但是這種《聖經》，對於平民，自然也沒有甚麼用處的，因他們不能讀拉丁文，換句話說，就只有學者能使用的。

文藝復興

第二件影響翻譯《聖經》的事，是1454年土耳其人奪取君士坦丁堡。在這事發生的時候，許多希臘學者不得不逃往西歐避亂，同時也就在西歐大學中教授希臘文。這時代就稱為「文藝復興」，使人們的思想脫離無知，使人們的精神脫離對於暴政的盲目順服。總而言之，希臘文藝復興是一個重要的運動，我們需記取的，是到這時止，一切《聖經》譯本是從拉丁《武加大譯本》所譯成的，但是這拉丁文本只不過是一本從希臘文譯成的譯本。西歐不知道有希臘文已有年代了。《新約聖經》是希臘文所寫的，那末，值此復興的時候，從希臘文直接譯成英文，是可能的了。因希臘文的復興，接著就有希伯來文的復興，人也就能讀《舊約聖經》。將近第16世紀初葉，有一個有名的荷蘭人，名叫「伊拉斯莫斯」（Erasmus），精通希臘文，專門研究所能得著的最好最古的《聖經》抄本，到1516年，出版他最有名的《希臘文新約聖經》。他使用的抄本，雖不是最古的，然而可說是他那時所能獲取的最好的。此後，雖有別的較古的抄本被發現了，但是伊拉斯莫斯的《新約聖經》是給與教會和民眾以偉大的更生。因這本《聖經》使他們初次知道希臘文原本論到耶穌基督和衪的教訓確實說了些甚麼，這一點，的確是不可輕看的。

威廉•丁道爾

我們現在要論到將《聖經》分給英國民間的那一位降生的年代了，這年代是1483年，在威克里夫逝世後恰約百年的光景，這人就是威廉•丁道爾（William Tyndale）。他長成是一個有思想勤學的青年，早年時代，就在牛津大學被看為是個有名的學者。不久以後，他轉學劍橋，正當伊拉莫斯在那裏擔任教授。《希臘文聖經》大約在那時發行，由於《希臘文聖經》發行，使丁道爾決意要將《新約聖經》譯成英文。丁道爾因受德國反對教皇權威宗教改革家的影響，以致於別的學者起了不少的爭辯。

某天，有一個反對宗教改革運動的學者這樣說：「我們與其不要教皇的律法，倒不如不要神的律法吧。」像這種言論：就激起了丁道爾的義憤，因他知道教皇的律法不全都是以《聖經》為根基的，但是英國人民並不知道。於是在忿怒之下，慨然地說：「我要反抗教皇和他的一切律法，如果神在我有生之年，將有一天，我必能使英國那些種田的青年，他們所知道的《聖經》，也要比你強得多呢。」

有倫敦主教鄧神甫（Tonstal），被人看為是獎勵新學的人，於是丁道爾決意請求這位主教的許可，翻譯《新約聖經》，並請求這位主教准許他在主教自己的邸第裏從事翻譯。鄧神甫主教對於這種請求，不願意接受，卻告訴他去另覓倫敦其他場合。在這時候，恰巧有一個富商，名叫「蒙特高美利」（Montgomery），請丁道爾到他家裏去，於是丁道爾在那裏寄居，約有一年，每天從事翻譯，同時盼望主教日後能應允他、幫助他，但是他的盼望失敗了。

那時，也是英國教會多事之秋。國內一些穩重的人們，聽聞馬丁路德在德國的行動，都表示同情，反而變到攻擊教皇的權威，渴望著一種改教運動的實現。而許多當局的人及教會職員，都以為改教運動，是使英國發生混亂的局面，於是無論甚麼改教方法，在所反對，不予贊同。鄧神甫是一個反改教派中人，並感覺將《新約聖經》譯成英文，是屬不智之舉。丁道爾又知道英國印刷家，如果沒有得著主教的許可，必不敢印刷他的譯文，這就使他決意非到別國去不可。

原來一個人自動離開本國而變為出亡者，這是一種極大的犧牲，但是因決志要實現他的計劃，他也就顧不到許多了。因此，於1534年，他離開了英國──他的祖國，再沒有與他相見了。他投奔到德國的漢堡（Hamburg）去，在那裏受盡了貧困和痛苦。所幸的，是這位英勇出亡者，在危險中繼續翻譯，直到譯成為止。譯成以後，他往科倫（Cologne）去了。

第三篇 各種英文譯本的印刷

當丁道爾來到科倫的時候，他就與印刷人接洽好了，而且將《新約》原稿交給他去排印。有一部分《新約》原稿業已在那裏排成，丁道爾正盼望不久可以出版。不料那時城中當局，忽然發出一道命令，要印刷人馬上停工不作，而丁道爾知道個中的危險，於是急忙將一切能收回的原稿收回來，棄城逃走了。這事發生，是因為某德國神甫，名叫「科克勒烏斯」（Cochleus）的，他走漏了消息的緣故，因他反對改教運動，於是在他察知《聖經》正在付印的時候，就一面通知本地當局，另一面也差人到英國向主教報警。

丁道爾既逃到了沃木斯（Worms），幸虧那裏的民眾是贊助馬丁路德和改教運動的，因此，《英文聖經》就在那裏出版成功了。同時，丁道爾知道必有奸細窺探他的行動，於是另出了一種小版的本子。以後，設法將《聖經》運到英國去。運去的方法，或將《聖經》包在布疋裏，或裝在麵粉袋內，或放在貨物箱中。總而言之，用各樣想得著的法子來裝運。雖說英國海關職員留心檢查，但是其中卻有許多竟偷運到了英國，沒有查出來。

不過，有一個問題要問的，就是：「英國主教、牧師，以及有名的宗教平信徒，為甚麼反對銷售《聖經》竟到這樣厲害的地步呢？」那麼，我們要記得的，是在這期間，這些人的主要思想，並不是要人人讀《聖經》，卻是要眾人都聽從教會的教訓。教會本是聖潔的，也是基督建立的地方，而教訓百姓也是教會的本分。

數百年來，在百姓沒有《聖經》讀的時候，這種教訓的方法，一直是奉行無間的，期望百姓相信牧師向他們所說的話。目下改教運動正在進行，而新的思想也正受社會的歡迎。而且，有兩種人，渴望革新的實現。

一種是某些主教和好人為代表，他們愛教會，保持著一種穩重的態度。他們深懼改教運動，因為他們以為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者是要損害教會的權威。如果《英文聖經》是有正當保障而發行的，他們並不反對。換句話說：他們要有一本《聖經》，是由獲取正當教會權威，而不是由未奉命的私人翻譯家出版的。

伊拉斯莫斯要有一本眾人語的《聖經》，但是他卻不願接受任何人的作品。摩爾爵士（Sir Thomas More）是個善良的基督徒，也很有感力的，他也要有一本《英文聖經》，但是他卻是反對丁道爾最力的，因為他看丁道爾所作的是有損無益的。

另一種是某些改教者，他們像丁道爾那樣的人，異常誠懇，感覺不許民眾明白《聖經》，維時太久了，而且有些憤激不平，因為教會失職，沒有將《聖經》交與民眾。

前面兩種人的意見是對立的，並不知道容忍的意義。說到容忍，那是日後的長進，即使在今日，對於爭執的問題，我們尚感覺人們是怎樣不易有彼此謙讓的靈呢！

英國主教決意要攔阻《丁道爾新約聖經》的銷行。科克勒烏斯的警告就更使他們防範起來，在每個地帶都派有特務員巡視著。因此，有整千整萬本《聖經》，被海關當局搜出沒收，並在倫敦市場當眾焚毀。但是不久，他們確覺要想攔阻《新約聖經》流入英國，殊不可能。於是倫敦主教起了一種非常的思想；他打聽出有一個英國商人，名叫「帕金頓」（Pakington）的，在盎凡爾斯（Antwerp）開了一家商店，就托他將出版的《聖經》全數買進。商人帕金頓回答說，如果主教給他錢，他能照辦。主教的回復，是：他情願給與需要的款項，同時也告訴他：購買的用意，是要將所買到的盡數焚毀。

帕金頓本是丁道爾的朋友，就去會他，對他說：「我替你找著一個要買你書的好主顧，就是倫敦主教。」丁道爾回答說：「但是他只買去焚毀掉。」商人接著說：「那怕甚麼，主教總是要燒掉的，你有錢再印，難道說不合算嗎？」交易就這樣談妥了。有錄記這事的老練歷史家說：「主教得了書，帕金頓得了感謝，丁道爾得了錢。」這種辦法對於丁道爾是很有利的，因這種辦法不但使他將債務還清，而且也使他留心修訂《新約》譯文，重新出版。這時，《聖經》流入英國，不但比以前快，也比以前多。後來，有個被看為異教徒的囚犯，在摩爾法官面前受審，法官問他說：「是誰幫助丁道爾和他同工刷印許多《新約》呢？」囚犯回答說：「是倫敦主教幫助我們，因他拿出許多錢，將《新約》買去燒掉，那就是我們惟一的幫助和安慰。」

最後，反對新譯《新約》的主教和其他人等，就看見不能用這些方法來攔阻《新約》的出版，因此，倫敦主教又另試別法。他作了一次有名的講道，批評這新譯本不好，說其中有2000餘錯誤。講完以後，就將手中所攜的《聖經》燒掉。摩爾爵士是很負盛名的學者，也取從這種對付方法，宣佈譯文錯誤甚多。然而，丁道爾並不是不學無術之輩，對於這種批評，也來一個文字的答復，結果，就表示出摩爾的不對，而爭辯的歸結，說只有6、7字是錯誤的；這或許也不見得是準確的。

丁道爾的譯本雖遭遇見前面種種攻擊，然而教會裏卻也有著許多同情者，要有《聖經》流行民間，竟替他的努力作辯護。其中有一人，名叫「喇提美爾」（Latimer），日後成為烏斯特（Worcester）主教。他贊成新譯本，有一次講道，攻擊反對者，使他們都啞口無言。還有別的人也附和他的主張，日復一日，就使英國輿論的潮流，顯然愈趨於贊成民眾有《聖經》，而其勢竟達到不可抗拒的地步。雖有些反對，然而《聖經》卻到處有人談論，有人研讀。英王或主教也都無力來攔阻它的進步。在英國度過了錯誤和迷信的黑暗長夜，而瞥見有一線正在開始放射著的光明。

但是，光明本是丁道爾所帶來，可惜黎明的情景，他本人卻沒有親眼看見。

從1525年，直到他去世時，這其間11年的歲月，他作了逃亡者，總有人在殘酷地追逐他，使他無從安身。但是，這並不能使他放棄將全本《聖經》分給英民的志願。他仍不間斷地進行《舊約》的翻譯工作。

1530年，《摩西五經》譯本問世了，修訂，《約拿書》也出版了。1534年《摩西五經》修訂譯本出版了，《新約》修訂譯本也出版了。這時，他住在比利時盎凡爾斯，仇敵雖多，卻也還安穩無虞。不過，除了夜間以外，他不敢外出，但是有一天，卻被裝作是他的友人所賣。這並不是英國主教的計劃，卻是盎凡爾斯地方上的人所設下的陰謀。他被人抓住，載送到離盎凡爾斯數裏之遙的某城堡監中看守起來。他在監中受凍受餓，卻依然繼續工作。審訊歷時數月，但判決是無法避免的，到1536年竟被判處死刑。是年10月6日被提出監來，縛在柱上，四周堆滿著柴草，先將他勒死，後將他身體焚化，那時，他所發最後的遺言是：「主啊！求你開啟英王的眼睛！ 」
丁道爾的生平，在全部改教運動的紀錄裏，找不出一個人是比他還來得壯烈。他的整個人生，是在將《聖經》給與民眾的事上消磨掉，並不計及自身的安全或利益。他知道遭遇殺害是必然的，只是他從不放棄他的志願。他沒有爭取名譽的思想，因他發表過，如果有別人出《聖經》問世，他必定馬上停止自己的工作。他也沒有誇耀自己的願望，他所欲達到的成功，是要使民眾能有《聖經》，可供閱讀。

我們在前面說過，英國主教和牧師，並不都是反對將《聖經》譯成英文的，只不過要一本譯本《聖經》，是受了正當委任的人作的，而不是私人作的。1534年，在《丁道爾新約》問世以後數年，英國教會總會議上書英王，請求選派聖經學者擔任翻譯英文《聖經》，英王似乎沒有甚麼行動，但是同時卻另有一位英國牧師正在翻譯《聖經》，而沒有人知道。這位牧師就是高柏飛（Miles Coverdale）。他曾肄業於劍橋大學，服膺了改教運動的道理。他離開英國，大概在1528年，後來在瑞士從事著作，將《聖經》從德文和拉丁文譯成英文。丁道爾未能將全本《聖經》譯完，但是高柏飛譯成了，在瑞士出版，

這是頭批全本《英文聖經》版本。這種版本，不能說不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工作，但是不大趕得上丁道爾的，因丁道爾的譯本是從希臘和希伯來原文譯來的。

這部高柏飛的《聖經》譯本，是1535年出版，致獻於英王的。當英王收到這本《聖經》的時候，就給與主教攜去閱讀，在主教奉還的時候，王就詢問其中有無異端。他們答復說：「沒有。」王於是說：「就把這種《聖經》分給人民吧！ 」然而，有點疏忽或遲延的情形，以致這本《聖經》既沒有王的正式許可，也沒有議院的正式許可。這是因為女皇波麟安（Anne Boleyn）被斬首喪命而致然的。女皇有興趣於這本《聖經》，女皇死，而王的不料情形就表現出來，因此，這本《聖經》就從沒有得著許可了。不過，這本《聖經》卻繼續出版銷行，主教，甚而英王自己，也都閱讀採用。

高柏飛在《聖經》出版的時候，顯然在英國，但因為引起的紛擾，遂於1540年下半年離英他去，而擔任德國某教會牧師，1551年又轉回英國，被立為厄克塞忒（Exeter）主教，但是不久以後，就被監禁，逐出本國。日後，又轉回英國，隱居，不問外事。

1537年，即在《高柏飛聖經》出版以後兩年，又有一種《聖經》譯本問世。出版處，顯然在國外，但是書中並沒有表示出版的地方。這譯本是致獻於亨利王八世，而簽名人名叫「馬太•多瑪斯」（Thomas Matthew）。但是馬太•多瑪斯是誰，卻沒有人知道。日後，察出他的真名就是「約翰•羅渣」（John Rogers），不但是盎凡爾斯英國教會特務牧師，卻也是丁道爾的朋友。他是劍橋大學畢業生，表同情於改教運動的，去英而僑居於盎凡爾斯。在丁道爾被禁的時候，他受了丁道爾的委託，要替他將譯文翻譯成功。此外，他也修訂了《丁道爾新約譯本》。他知道這種工作，有招來迫害和下監的危險，於是採用了「馬太•多瑪斯」之名。但是他對於改教運動的道理卻並不畏縮，後來，竟於1555年，在英國因信仰而被焚死。

這本問世的《聖經》，人總稱為《馬太聖經版本》，其實，多半是丁道爾本人的譯文。當這本《聖經》在英國問世的時候，甚合坎特布里（Canterbury）大主教克藍麥（Cranmer）之意，竟得著他的推薦，認為正當，而且他還發表說：「如果他們要等主教出版一部更好的《聖經》，恐怕不等到世界的末日是不會有的。」因有克藍麥的推薦，英王就頒佈一道命令，准許英國全境購買《聖經》、研讀《聖經》。因此，這部譯本可稱為《英文聖經》的首次欽定譯本。從這種情形看來，丁道爾的目的可說是實現了。而英王所許可的這本《聖經》，也可說是與倫敦主教痛斥的和不許推銷的頭本並無二致，知道這一點，不能說是沒趣的吧！同時，又有許多事改變了英王的眼光，於丁道爾被焚燒死一年以後，竟使他的禱告蒙答應了，那就是英王的眼睛果然開啟了。

在1537年這一年，《高柏飛聖經譯本》也得著英王的許可證而出版了，於是《聖經》有兩種不同的譯本，都得了英王所許可的，在英國銷行，此外，又有《丁道爾譯本》銷行。1538年9月，有總務大臣命令全國牧師需置備「最大《英文新舊約全書》」於每縣教堂內觸目的地方，並要「激發勉勵每個人都研讀《聖經》。」因此，在1938年的今年，教會要慶祝英國取得研讀《聖經》自由的四百周年紀念。

第四篇 通用的英文譯本到欽定本問世

惟一偉大聖經

到這時候，在英國有重大的改變發生了，就是眾人渴慕有種大眾語言的《聖經》，比以前來得更厲害。我們已經知道，在1538年有3種不同版本《聖經》在銷行，那就是丁道爾、高柏飛和馬太三人的譯本。

修訂，即1539年，又有一種譯本問世，那並不是牧師的作品，卻是平信徒的作品。這人名叫「塔味內•理查」（Richard Taverner）。他是在劍橋和牛津兩大學受教育的，在獲取兩大學學位以後，就在倫敦執行律師職務。

1534年，在朝廷擔任書記職，但在大學院時，因閱讀《丁道爾聖經》，遭了密室的監禁，致使他不得不作公開的認罪。日後，他也從事翻譯《聖經》，這譯本是在1539年出版的，稱為《塔味內版本聖經》。

這種作品，似乎是種重校《馬太聖經版本》和某種新譯本之間的工作。不過，這種工作是得著國王許可的。雖說這種工作，好像有點推展神之道的見聞，但是對於以後修訂《聖經》方面，也並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

那時有一位對於翻譯《聖經》極感興趣的要人，就是總務大臣克倫威爾•多瑪斯（Thomas時代Cromwell）。他推薦高柏飛，要他預備一本《聖經》，比已出版的要來得更好。這本《聖經》是在巴黎出版的，因為那裏的紙張和活字都比英國的好。克倫威爾是得了法王的許可，才許高柏飛和一個同事印刷他們所預備的《聖經》，而轉運到英國去。這一切都順利地進行了一些時日，直到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發下了停止工作的命令時為止。那時有許多尚未裝訂的散頁被沒收了，不過，也有許多早已運到英國去了。雖是如此，高柏飛卻能設法將印刷機，活字，以及印刷人等都帶走了，反而在英國將這種工作告了一個段落。這本《聖經》是1539年4月出版的，稱為《惟一偉大聖經》。

我們也早知道，在1538年9月，克倫威爾曾命令各禮拜堂應置備一本《聖經》：這種命令又重頒一次，《惟一偉大聖經》既已出版，而這種命令就愈見實行了。但應當記得的，這時《聖經》的價錢很貴，平常百姓無力購買。然而購買《聖經）時間的限制是規定了的，如果教堂到時沒有購備《聖經》就要罰金兩鎊，一半要牧師出，一半要信徒出。

這種命令的效果，確乎是出於意想以外的。當時有位英國作家斯特賴普寫著說：「知道人是怎樣歡喜接受這本神的聖書，真是開心的事啊！歡喜接受《聖經》，不但在博學的人和有名熱愛改教運動的人中是如此，而且可說全英國──各色各樣的人中間──也是如此；他們又是怎樣嗜讀神的話啊！只要是研讀《聖經》的場合，人都爭赴。買了《聖經》的人都孜孜地研讀，如果自己沒有研讀能力的話，就找別人來讀給自己聽，並有各種老年人都有意要學習研讀，甚至小孩們也和別人一路群赴讀經地方聽人讀經。」這段言論的準確性是有事實為證的，就是在2年以內，《聖經》至少再版過7次，頭版是2500本。這似乎為數並不多，但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是每本價約合10英先令，等於今日國幣約40元。教會約購11,000本，貴族家庭約購20,000本。

聖經復被禁止發行

然而，不幸的事，是研讀《聖經》的自由，卻歷時不久，因改教運動又促使英國發生偉大政治的變遷。英王亨利雖說反對教皇，卻也得罪了在英國的許多宗教改革家；因他是個獨裁者，無論甚麼事就得要隨自己的主張。先是國務大臣克倫威爾失寵，遭了斬決。繼有反對黨，努力運動停止《聖經》出版，竟將《惟一偉大聖經》承印人監禁起來，不到英王和國教總議會對於某種譯文予以同意以前，不許再印《聖經》。

到1542年，英王吩咐國教總議會要設法新譯《聖經》，但是這種計劃終成畫餅，因看見主教不願意有白話譯本的緣故。因此，英王就指定大學來擔任這種工作，但是又遭了反對。

到1543年，只在英王許可以後四年，有一條議案通過，絕對禁止使用《丁道爾譯本》，無論那種《聖經》，除了國家有地位的人以外，其餘的人概不准用。3年以後，《高柏飛譯本》也在被禁之列。又有許多懲罰條例規定，使人必得遵從這些命令，同時，一些反對改教運動者又盡所能地來摧殘嗜讀《聖經》習慣的長進。那種被禁用的《聖經》，又遭了各種方法的搜索和毀滅，直到1547年，當英王逝世的時候，那所獲取的新自由，可說是加速地摧殘殆盡了。

不過，到年富力強的愛德華六世（Edward VI）繼登大寶的時候，就又有重大變遷發生了，即是禁止印刷研讀《聖經》等條例取消了，同時，有命令下來，要各禮拜堂需置備《惟一偉大聖經》。在愛德華王在位的時候，《舊約》和《新約聖經》大約出了50版。但是不幸的，愛德華王壽命不長，去世太早，於是有馬利亞（Mary）皇后登位，時在1553年。她登位所行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聖經》的公開研讀。

1555年又頒佈第二次佈告，痛斥丁道爾、克藍麥、高柏飛，以及其他政教家的作品。同年，若哲爾斯•約翰──《馬太聖經版本》譯者──被焚燒而死，次年，克藍麥大主教也遭逢同樣的命運，高柏飛雖倖免於死，卻不能不逃往異國，作亡命者。在馬利亞在位5年之中，無論《舊約聖經》或《新約聖經》，在英國都一概沒有出版過。這種情勢下，許多英國人民為自己《聖經》付出了代價。

日內瓦聖經

在馬利亞即位，而英國改教運動遭了制止的時候，有許多政教家就不得不逃往德國和瑞士，以策安全。在這些亡命者之中有約翰•諾克斯（John Knox）和高柏飛二人，又有某牧師名叫「威提罕」（Whittingjam）其人者在內。威提罕是牛津大學的學者，充日內瓦（Geneva）英國教會牧師，1557年有《新約譯本》問世。這是頭一部英文《聖經》，將經文分成節段的。這本《新約》出版以後3年，有全本《聖經》版本問世。這部書稱為《日內瓦聖經》，在英國極通行，於次世紀中，再版不下130餘次之多。威提罕是擔任這本譯本的主要人物，卻也得了高柏飛和其他諸人的助力。這本《聖經》出版的經費，是日內瓦英國人擔負的。

女王馬利亞逝世以後，以利沙伯女王（Elizabeth）登基，就決意要維護改教運動。1559年，在以利沙伯女皇加冕的時候，真是舉國歡騰，尤其在倫敦更是如此。那時有許多亡命者早已歸來，而各個人都感覺宗教自由的新日已達到黎明的階段了。在女皇加冕後，排隊遊行的時候，有一組戲劇表演，也有小孩子參加，而所表演的，是：「八福」、「清潔宗教」、「精明政治」、「智慧和公義」，以及其他等等問題的故事。還有一老年人扮作「時間」模樣，又有一美麗白衣少女扮作尋求「真理」的樣子。這位少女手中拿著一本《聖經》，當女皇游到面前的時候，就將《聖經》晉獻給她，她不但接受了，吻了它，而且也應許殷勤研讀。以後，她用兩手將《聖經》舉起來給民眾看，並把《聖經》抱在自己的懷裏。

在女皇以利沙伯加冕的次日，她就開始在朝廷裏接見前來承認慶祝她為女皇的人們。其中有一個有爵位的人遞上一種呈文，懇求釋放4、5個囚犯，並且他的語聲震聞全廳。女皇就命他提出名來，於是他稟複說：「《四福音》作者和保羅。這五位限於言語不通，如在監獄中，不能與常人接談。」因此，這位偉大女皇重將《聖經》給與民眾，從那日起，英文《聖經》是人人能自由研讀的了。

往後，女皇頒佈一道新命令，吩咐各教堂必備有《惟一偉大聖經》，並調查有無牧師有不獎勵研讀《聖經》的事。次年，即1560年，日內瓦英國教會將本地出版《聖經》贈送女皇一本，而這本《聖經》，她抱著謝忱地接受了。這本被接受的《聖經》，就是《日內瓦聖經》，早在前面說過，是很通行的。

聖經與民眾

當以利沙伯在位的時候，不但研讀《聖經》的環境很適宜，而且從亨利八世以來，巨大的變遷也早發生了。各處都研讀《聖經》。在大學裏，每逢早餐和晚餐時，有人讀《聖經》給學生聽。無論公私辦事室裏都備有一本《聖經》。在家中，主人領著僕人和學徒舉行早晚禱告時，也誦讀《聖經》。甚至貧寒的主婦，雖無錢購買《聖經》，卻也用刻有經文的大石作熨斗，來熨平所洗過的衣服。在教堂禮拜中，《舊約》每年需讀一遍，《新約》每年四遍，《詩篇》每月一遍。因這種辦法，英國民眾就多有機會，學知《聖經》的內容。

我們知道：有數種《聖經》譯本早在英國發行，但是在以利沙伯執政的時候，卻只有兩種是暢銷無阻的。一種是《惟一偉大聖經》。這本《聖經》是得了國王許可的，也是牧師和教堂都採用的。另一種是《日內瓦聖經》，但是這種是譯得比較正確，尤為民眾所採用。

然而，這種《聖經》也不見得是怎樣滿意的，於是有坎特布里大主教巴克•馬太（Matthew Parker）決意著手重新修訂《聖經》。他致書給英國各種主教，請他們各人擔任一卷或數卷的修訂工作，自己也擔任數卷譯作。這種分工合作，歷時四載，到1568年《聖經全書》方才出版，稱為《主教聖經》。

我們看見前面歷史概略，就知道要給與英民自己語言的《聖經》，大半是出於更正教宗教改教家的工作，而主要的反對卻是從天主教來的。當以利沙伯執政的時候，英國變為更正教，而天主教反居少數。但是天主教卻決意要使英國重歸天主教。有某英國牧師，名叫「亞倫•威廉」（William Allen），在馬利亞執政的時候，他佔有牛津大學重要地位，但是在以利沙伯登位以後，卻到法國去了，日後升為紅衣主教。

此後25年間，他是領導英國復歸天主教運動的主因。他建設學院於法國杜亞（Douai），蓄意要準備人們來擔任這種工作，同時感覺有將《聖經》從拉丁文譯成英文的必要，因拉丁文是天主教《聖經》的文字。在這座學院中，有些學者努力工作，譯成《新約聖經》，1582年在法國出版。而《舊約聖經》直到1609年才出版，但是譯文卻早在這時期以前成功了。這譯本稱為《杜亞聖經》，為英國天主教徒所採用。

欽定譯本

1603年，雅各一世（James I）承繼以利沙伯而為英王。這時，因英國教會和清教徒的爭論不和，使局面呈現極度的不安。在雅各為王時，那首先發生事件中的一件事，就是有整百整千的清教徒上書英王，請求改變教會中某些教儀和過分嚴厲的教規。因此，英王召集會議，使對立的黨派能發表他們的意見，而舉行的地點是鄰近倫敦罕坡頓（Hampton Court）宮，時在1604年。英王親自擔任大會主席。次日，有清教徒領袖棱諾爾咨博士（Dr.Eynolds），建議《聖經》必需重譯。英王本人是個學者，在學識方面也有點自負的態度，對於這種建議，表示歡迎，以為可以替他的統治生色。

同時，他也反對《日內瓦聖經》，因為旁有附注，是他不予贊同的。因此，英王挑選學者五十四人，其中有清教徒在內，要他們來共同擔任這種工作。這些學者先設下一組規則，規定這種工作怎樣著手。次將修訂者分成六組，到6年以後，大工方才告成。換句話說，就是到1611年才出版問世。對於出版，既無佈告宣佈，又無任何許可的說明，但是不久，居然成為共知的《聖經》欽定譯本。在先，這本《聖經》不得不與《惟一偉大聖經》──《日內瓦聖經》，以及《主教聖經》，角逐爭勝，至終，卻成為英國更正教所採用的惟一英文《聖經》。及至320餘年以後，凡說英語的地方，仍然研讀它。

到第19世紀中，需要另一種《聖經》譯本，誠屬顯然的事。這種需要，是原於三事：

（一）有許多古代《聖經》抄本被發現了，在雅各王和清教徒的時代是不知道的；

（二）經文評論的新科學化，有逐漸養成的趨勢，而聖經學者對於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又有進一步的造詣；

（三）在時間進展中，英國文字也進步了，有許多字改變了原來的意義。

因此，有許多聖經學者開始發表《聖經》局部的修訂譯本，又有許多刊物論文引人注意，到1611年《欽定聖經譯本》有徹底修訂的必要。

到1870年，教會總會議遂決定修訂《聖經》，而《新約》修訂譯本竟於1880年初告成功。到1885年，《舊約》譯本也修訂完畢了，於是有《聖經全書）修訂譯本出版問世了。同時，在美洲也有一組委員會，從事這種同樣修訂工作，於是又有美洲修訂譯本出版問世了。這種修訂譯本，雖比較精確，卻沒有達到代替《欽定聖經譯本》的地位，但時至今日，這兩種卻尚為人們給予普遍地採用和研讀。 

第五篇 聖書公會成立與各種中文譯本

我們在第一篇裏，說到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到中國來的時候，正是宣道會和聖經公會在歐洲成立的時期。英國民眾開始確覺有許多人無力購備《聖經》，於是發起一種運動，要將寶貴《聖經》盡可能的賤價出售，以供應社會的需要。1804年，恰在馬禮遜沒有到中國來以前3年，聖書公會就宣告成立。1805年，蘇格蘭也成立一種聖書公會，即格拉斯哥聖書公會。

1809年又有愛丁堡聖書公會成立起來了。接著，分會也成立了，不久，有許多會發行《聖經》了。基督徒募了捐款，使《聖經》能在全國各地發送售賣。那時國外佈道會興盛起來，而聖書公會就拿錢幫助國外佈道會從事各種文字的譯作。馬禮遜《中文聖經譯本》，如果沒有英格蘭和蘇格蘭聖書公會的幫助，是不會出版的。因有慷慨的接濟，《中文聖經》就能出版了。

我們也知道，馬禮遜博士是在很困難之下擔任他的工作，例如他要漸漸地察出中文字的意義，而在他的《聖經》出版的時候，他也知道並不是完全的，定有許多錯誤，不滿意的譯文。日後，有麥都思博士（W.H.Medhurst）、郭實獵博士（K.F.A.Gutzlaff）和裨治文博士（E.C.Bridgman）將這本《聖經譯本）給與修訂，1835年，《聖經修訂譯本》出版，約五年以後，《聖經全書修訂譯本》出版。

在香港闢作商埠以後，各會宣教士，無論英籍或美籍，都決定要重譯《聖經》，於是選派特別適於這種工作的人來擔任這個工作。在譯文進行的時候，對於「神」「靈」，是用「上帝」或「神」，那一語來得恰當，發生了許多辯論；為「洗禮」或「浸禮」，應用何語，也發生同樣的情形。意見自然是很不一致，於是有些譯者告退不作。末後，聽憑印刷《聖經》的聖書公會，它們以為用「神」好，就用「神」，以為用「上帝」好，就用「上帝」。於是，1852年《新約聖經》出版了，1853年《舊約聖經》出版了。這本《聖經全書》發行，稱為「代表譯本」，流行廣遠，已有多年了。

後來，又有其他《聖經譯本）問世，這是其他宣教士的作品，在時間進展裏，有數種《聖經譯本》在中國銷行。

1890年，在上海舉行宣教士大會，該會以為一切教會只用一種《聖經譯本》，是有益於基督教工作的。於是該會選派一小委員會，從事一種新譯本工作。這種工作費時很久，但終於1919年出版了，稱為《和合聖經譯本》。在這種工作告成的時候，感覺需要一種淺近《文理聖經》，因為「代表譯本」是很深的文理，只宜於學者閱讀。於是有數名宣教士單獨從事這種工作，不久，就至少有四種淺近《文理新約》或《聖經》出版了。

這時有某種國語文學運動勃發了，而《聖經》有出國語版本的必要，那是早在1856年就感覺到。於是麥都思博士出有《國語聖經》，銷路很好，多次再版。1864年又有一小委員會在北京成立起來，要將《新約》譯成國語，兩年後就出版了，但是修訂本直到1872年才出版。出版後，風行一時，銷數盈千累萬。有施約瑟（S.I.Schelreschewsky）主教將《舊約》譯成，1875年出版。楊格非博士（Griffith John）也出版了《新約譯本》和《舊約》部分譯本。

當1890年舉行宣教士大會的時候，又決定要發行國語版本，於是成立了小組委員會。費時很久，《新約》始於1907年出版，《聖經全書》始於1919年出版。這是所謂「和合國語譯本」，就是中國各地今日廣為採用的《聖經》。

此時，不但能購國語《聖經》，而且也能購數種中國土語《聖經》。因此，凡不懂國語的民眾也能研讀它。此外，並有中國土人，如苗人和西部其他土番語言譯文《聖經》。

本小書寫作的原意，是紀念英國歷史中那件偉大的事，即紀念開始准許民間研讀《聖經》的時期。我們曾說過：1538年，去今400年前，英王因大臣克倫威爾而頒佈一道諭旨，命令各教堂需購備《聖經》一部，給那些想研讀《聖經》的人，能有研讀的機會。英王也吩咐牧師勉勵民眾研讀。但是你們或許說，我們是中國人，他們是外國人，那與我們有甚麼關係。我們為甚麼要慶祝英國歷史裏的一件事呢？我在前面已表示了那緣故。我們無妨再將這原由的要略重提一番吧！我們基督徒都重視《聖經》，因為《聖經》是神的話，世間只有這本聖書向我們表示神愛世人，祂願世人全都得救，度有益於人和聖潔的生活。

英國人早知道這本聖書的一切，但是他們歷時數世紀，沒有得著研讀它的許可。英國人最後得著了這種喜樂，乃是藉著奮鬥努力，甚而殉道，而致然的。他們得著的第一種利益，乃是能閱讀本國文字的《聖經》，但是這是行以秘密的，因為怕引起反對閱讀《聖經》者的逼迫。然而人卻重視《聖經》，不惜冒性命危險去研讀它；有些人這樣行，因而受了死刑的處分；又有些人損失了一切。

此後，有一個時期，民眾研讀《聖經》，並無攔阻，因為有英王的許可。但是即使如此，然而因《聖經》價錢太高，不是常人買得起的，幸而在時間進展中，有基督徒捐款幫助，使《聖經》訂價便宜。因此，神真理的見聞傳播開來，結果是使宣教士遠適許多國家，將基督偉大救恩的好信息告訴人。

那些到中國來的宣教士，都將所共知共用的《聖經》攜來，逐漸將它譯成中文。於是，中國因許多英國人的服事受苦，而得益不淺。此外，又有聖經公會的幫助，使《聖經》出版訂價低廉，在今日確能說是中國所買得到的惟一最廉價的聖經。

我們已知道英國聖經譯者都是花費了幾許時間、幾許努力，求將譯文達到可能的準確性。結果使《聖經》在今日被看為是英文文學中偉大作品之一。這是因為他們將《聖經》譯成了本國語言的緣故。但是宣教士到中國來，翻譯《聖經》，遇見不小的困難，因為他們要將《聖經》譯成一種外國文字。《聖經》裏有許多的思想，在中國要算是很新的，沒有語句能以傳達。今日有些人批評《中文聖經》，說它的體裁不好等等，但是那是因為他們不瞭解困難的緣故。沒有人以為現行的《中文聖經》是永遠可以使用的，因為在將來中國的聖經學者自己要擔起這種工作，將它譯成本國語言。但是，那一天還沒有到來。

而且《聖經》必得要直接從希伯來和希臘原文譯來，而且目前中國尚沒有本國聖經學者能勝任這種工作。這種工作需要的人才，乃是要十分瞭解原文和翻譯的主要原則和習慣。不寧惟是，而且需要的人才，是有靈性的透視、經歷，和獻己於真理，也真愛真理的。惟願這次紀念民眾有《聖經》，應當成為一種呼召，呼召年富力強有學識肯獻己於主的中國信徒，將他們一切精力用來查考原文，俾能譯成一本合意的中文《聖經》，作為最偉大的禮物，送給他們所親愛的中國信徒。

第四部

丁道爾的故事

（第一本《英文聖經》於主後1525年問世，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知道的歷史事實：一位重洗派丁道爾（William Tyndale）因為把《聖經》譯成英文而被絞死，身體被火焚燒。）
「我為這福音受苦難，甚至被捆綁，像犯人一樣；然而神的道，卻不被捆綁。所以我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也可以得著那在基督耶穌裏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提後二9-10）
六約在500年以前

大約在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的100年左右，有一個住在曼茨（Ments）的老城，叫「顧思夫萊•約翰」（John Gooseflesh）的小男孩，他的母親靠著幫牧師準備書寫用的羊皮紙，來維持一家生計。小約翰特別喜歡用他的小刀刻刻切切，有一天，他坐在火爐邊，一面看著母親把個盛有紫色染劑的缸子徐徐加熱，一面存著好玩的心理，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刻在木頭上。忽然，一小塊木頭（上面還有一個字母）陡地落進了染缸。他趕緊伸手去拿，抓著了，但又掉了，這次正好掉在附近的一塊羊皮紙上。當他再度把它拾起來後，赫然出現了一個鮮明的字母「H」。

發明印刷術

時光飛逝，好幾年過去了，這個曼茨城的小男孩，一直沒有忘記那天在老家火爐邊所發生的事，這使他產生了一個念頭：發明某個法子，用以取代過去用手抄書的方法。所以他就刻了一些小木頭方塊，浸在染缸裏，並用前法做好，按序排好，後來世界第一所印刷廠就成立了。各位讀者的朋友，你們若翻翻歷史書，該不難找得到他的大名──顧天波•約翰（John Gutenberg），是用德文所寫的。

沒有英文聖經

那是發生在主後1454年的事，同時，在君士坦丁堡也發生了一場戰爭，是基督徒與土耳其間人間的大戰。最後基督徒戰敗了，被士耳其人驅逐出境。君士坦丁堡是當時世界最大城市，大部分學府都集中於斯，希臘學者便隨著基督徒的戰敗被逐，而分佈到世界各地。這些智者忽然變得對希臘文新約聖經有興趣起來，遂取代了原來的拉丁文。結果使得許多人都以為，若擁有一本老百姓也能讀的聖經，該是多麼美好的事，因為這樣每一個人都能讀聖經了，隨著新的語言探究和新印刷廠的成立，工作就此展開。

丁道爾

首先，在英國一個老學校裏，有一年輕人名叫「丁道爾」（William Tyndale）。他是一位很好的希臘學者，曾讀過原文所寫成的新約聖經，前這個思想衝擊著他，以致於他覺得這樣作對世人是很有意義的。

有一天，有幾個學生在就最近社會上，對於聖經興起的新興趣問題進行討論時，有一個學生很堅決地說：「聖經是不必要的，所以談論把它譯成英文供一給一般老百姓閱讀，實在是愚拙的，因為他們所需要的是教皇的話。因為我們最好是舍去神的律法，而遵行教皇的法律！」丁道爾忽地從椅子上站起，用拳頭捶著桌子叫著說：「是的，我反對教皇和他的一切法律。若神使用我，有一天我要使在英國執犁的孩子，比教皇更明白聖經！」
不是說說就算的

這可不是說說就算了的阿！丁道爾回去就著手進行工作，開始翻譯《聖經》，務使全人民都能讀得懂。一位很有錢的商人蒙摩斯（Humphrey Monmouth），還把他的家讓給他工作。他日以繼夜不停地工作著，期望當他大工告成時，有個出版商能幫他印書。

教皇──握有大權

但是，丁道爾卻忘了教皇是有很大權力的，《英文聖經》正巧是教皇所不願的。現全英國的權威人士都轉而反對他，不久，甚至他的朋友蒙摩斯也不敢幫助他了。丁道爾就感傷地說：「全英國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為翻譯聖經而為主奮鬥了。」

他會半途而廢麼？不，丁道爾絕不半途而廢，他只是離開了英國，到德國漢堡落腳。在此，他也從不覺得其性命就安全無虞，因為英國天主教的主教和牧師是那麼樣地憎惡他的翻譯工作，所以他們特別雇了密探來攔阻他，禁止人與他交朋友，以免他的聖經得以付印。

他聽說科倫（Cologne），位於德國西部，濱萊因河有一家印刷廠，所以就去了那裏，找到印刷工人，預備印行第一本《英文聖經》。他印刷聖經工作在秘密中進行，因為他知道英國天主教的主教，若知道這本書的工作已大致就緒，他們一定會逮捕他。

有一天，有人警告他快逃，因為天主教的主教已經從一個喝醉酒的印刷工人那裏，得知他的《英文聖經》不久就快出版了，現在就要來逮捕他。他趕緊揀了一些珍愛的稿件，就逃離了這個城市，來到沃木斯（Worms），是德國西南部的一城，原來路德馬丁（Martin Luther）就是住在這裏。

在德國完成出版的工作

第一本《英文聖經》終於被印刷出版了，他用了兩種尺寸，一個大的，一個小的，因為他想假使英國天主教的主教查到了大本的，那麼他還可以把小本的藏起來。現在要把它們送往英國去了，為了要躲過海關的檢查，他把它們有的裝在大桶子裏，上面覆蓋著布和要賣的日用品，有的裝在看來像布的包裹裏，有的則裝在麵粉袋裏，想盡各種法子，就為瞞天過海，好送進英國去。

它們能過得了麼？是的，它們大批地過去了。但這時天主教的主教們也發現聖經在銷售中，這一驚非同小可，於是每一個海關都加緊檢閱，有很多包的聖經就這樣被查到，拿去燒掉。但是大多數的聖經都進來了，其實，他們也根本制止不了，有些官員甚至還把它拿給希望讀它的人閱讀呢！

仇敵襄助

最後，倫敦天主教的主教想出了一個好主意，他決定要透過一個德國商人收買所有被付印的聖經，到時候就不會再有聖經飄洋過海了！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他還不曉得他所求助的這個商人，正是丁道爾的朋友呢！ 

這位朋友認為他終找到一個方法，可以幫助丁道爾了，他知道此時此地丁道爾最需要的就是錢，以交付先前欠的印刷費，並著手再印聖經。所以，他就說：「主教阿！我樂於辦這件事，但是這卻要花費很多錢的，因為在德國印這些書的人所開的價錢很高很高。」主教說：「先生，你要盡力去為我把那書收來，因為那書都是一些壞書。我也樂於照價付給你，因為我打算把些全部燒掉，以杜絕這一件事！」

金錢的供應

這商人只覺得好笑，他徑至丁道爾那裏，以一個很好的價錢，向他買了一批書，然後帶回英國去另一面，丁道爾因為有了錢，就繼續作他出版聖經的工作。可憐的天主教主教，當他注視著那批被燒得烈火熊熊的聖經時，他還以為再也不會有這鬼玩意兒出現了！然而，後來當他知道有比前更多的聖經流入英國時，你能想像他的感覺怎樣呢？

他問一位曾經因幫助丁道爾，而下獄的人說：「這是怎麼一回事阿？」那人回答他說：「主教阿！我老實告訴你吧！是你自己給我們錢去印聖經的！」

除非他瘋了，這不是一個好主意麼？丁道爾是一位重洗派信徒，應當被絞死並火燒身體──因為他翻譯了神的話。主教簡直氣瘋了，所以鼓動全英國來反對丁道爾，所有偉大的天主教傳道人都開始談論這件事。大部分人以為讓人民擁有聖經將會造成大害，另外，有少數的勇者與智者卻以為這將對英國有好處。最後，丁道爾得勝了，因為聖經已傳遍各地。一位老主教很傷感地說：「這個勢力實在太大了，不但是我，就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

於是聖經來到英國，又從英國傳佈到世界各地，但是首先把聖經運到世界各地的人，卻還不知道他已經得著了榮耀的得勝。丁道爾先是逃離德國的小城，他怕在街上行走，又怕英國天主教主教或羅馬教皇的間諜看見他，繼而又日日夜夜殷勤地工作，為的是使每一個人都擁有一本聖經。現在大工告成了，他巴不得回到英國的老家去，他愛他自己的家甚至於他的性命。他的敵人乘機派人與他做朋友，使他堅信他們是他的朋友，並說服他回家吧！但他知道他們要幹甚麼，他知道在英國的時候，這些人一度想逮捕他，和置他於死地。

丁道爾被出賣了

然而，他的仇敵並不全在英國。有一位叫「菲力普」的人，是他以為很忠誠真實的朋友，但他卻是教皇派來拘捕他的奸細。一天晚上，丁道爾從家裏出來，想要享受一下午後的空氣，一班人突圍而上，綁住他，然後把他帶進了黑暗的監獄裏。

殉道者

不作任何的審判，他們只是一心想要殺他，他自己也是知道的。他很高興地交出他自己的生命，因為衪要他所作的工作，他已經完成了。聖經如今已遍及英國，連老百姓也可以有自己的聖經讀了。

一天，他們帶他到了一個火刑場，在那裏把他絞死，並用火焚燒他的身體。在臨死以前，他問他們：「是否可以寫一封信回英國家鄉。」他們絕情地對他說：「不」！然後，他閉上眼睛，誠摯地禱告神說：「主阿！求你開啟英王的眼睛。」
勇者丁道爾！沒有人比他所付出得更多！我們日日能讀聖經，是他給我們這個機會的，因為從第一本翻譯的聖經開始，以後才有各種的聖經譯本出現！是的，每當我想起丁道爾，就禁不住地也想起主耶穌衪自己曾說：「我為羊捨命。」是的，丁道爾可說是實在效法了主耶穌的腳蹤！（選）
第五部

基督事蹟的旁證

序言

猶太人實在是世界上最頑梗頂難治理的，慣於暴動的一個民族，無論是誰觸犯了他們所看為神聖和不可侵犯，牢不可破的遺傳，不管在甚麼情況之下，他們都會起來奮不顧身地反抗。有時因為一點極平淡無奇的小事，他們也好象遭遇甚麼大禍一樣，甚至就能演出流血的悲劇。假如你通達猶太人情，尊重他們的遺傳，保護他們所謂神聖的東西，表示你同情他們那古舊的信仰，他們那種和藹可親熱愛和平的態度，又深深地使你感動。

我們真不能說他們不愛神，但他們愛神越多就越在反對神。你不能說他們不熱心，其實並不是熱心神的律法，乃是不可吃、不可摸的古人遺傳。所以他們的熱度愈高，就愈與神為敵。

更不能說他們對宗教的虔敬，因為外貌的虔敬的確做得很有樣子，他們雖想盡力討神的喜歡，實際反倒觸動神的憤怒，正如保羅所說：「我可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 

聖經是神所默示的，並非是為描寫猶太人的特性。雖然你能看見他們那冥頑不靈的和歪曲事實的樣子，使你討厭，但還不能徹底地瞭解他們；如果讀完這幾篇關於主耶穌事蹟的檔案，你就可以稍為認識猶太人的偏見。

從他們對基督的判斷看來，他們是很難取信的，但我們都可以從反對者的口中得著實在的見證，正如經上所說：「你責備人的時候，顯為公義；被人議論的時候，可以得勝。」

一般評論家的口調，常稱《新約聖經》是一些信奉耶穌的狂熱分子杜撰出來的，所載的事蹟大半都不切合事實，自然，《新約》的本身就能駁倒這些言論，不必再找甚麼旁證。然而你再讀本書一次以後，最少能使你明白當初那時代的人對於耶穌的事蹟，比現代的人更為注意。

從前我曾經這樣想過，關於主耶穌的史跡，不但是單有聖經記載，就是在猶太人的歷史裏一定也能找到線索。後來雖從大歷史學家約瑟夫（F．Josephus）的話中尋出他對於拿撒勒人耶穌的評論，但總是不太明瞭。

四年前親愛的同工路加在岱樂偶然碰到本書的英譯本。他回北京後，多次對我講述本書中的故事：這些雖是過了1900多年的古舊東西，我卻像聽見甚麼新聞似的。那時他雖在病痛中，仍不遺餘力地一篇篇譯成中文，連載入《信勝月刊》以供熱心主道和讀經家們的研究作參考材料，因多次的請求，又轉載於《以琳》報內。

感謝神使凡讀到本書的人都得著相當益處，我們曾屢次協議本報的出版問題，終因困難而停止。而路加又忽於前月盍然長逝，已經先我回天家了。

雖然莊稼還未到收割的日子，但主卻從我們這裏將他召回，主將他奪去，誰還敢說甚麼呢？他雖死了，但因信仍舊說話。

願主賜福與本書和譯者留在世上的工作，願這些能代表我們的弟兄向成千上萬的人們作基督復活的見證。阿們！

    王鎮  1942年6月10日

第一篇  本丟彼拉多夫人寄法勒維亞的一封信

（Rekrihenbg Gaherinvah Dyke）

原譯人按：本文從本饒吉（Bnygi）修院的一本留傳抄本中抄出來的。該稿在此修院中未知擱置了若干世紀，直到麥特夫人（Madamede Mainferon）改嫁法王路易十四（Louis XIV）後，她於每次紀念耶穌受難節，在凡爾賽（Vere Aoilea）聚集群臣，向他們朗讀本文一次,歐洲也有些舊的社會團體，在受難節念這封信，並連著窮人們洗腳，以紀念耶穌為門徒洗腳的事。在俄國賽潤納（Garina）的私人文件中，也發現過本文的一份原稿，他將此稿託付他一位朋友保管,自己還想從擇斯科瑟盧（Zaarokoeaevo）回來，不料途中卻去世了。

親愛的忠誠的朋友：

你向我打聽在外面所聽到的有關本丟和我的一些傳說。同時你好象對於我們所遭遇的神跡奇事極為驚訝。因此，法勒維亞！請你讀這封信吧，同時多少也給我一點安慰，因為我是治死耶穌基督者的妻子呀！

現在我們算是被放逐到這座小山城──加利利了。他呢？經不起良心上的刺激和責備而後悔，也受不了全耶路撒冷城和羅馬人的譏諷，所以隱退到這山城裏來，即使是這裏的小孩子們都避開我們，婦人們也穿戴著蒙面的紗巾，不望我們一眼，但我還相信，定會有人能夠瞭解真情，就像耶穌母親那樣地清楚明瞭。

回憶在納爾本（Narbame）的童年時代，你想，我還不到十五歲就許配了本丟，以後就在以利瑞阿享受很尊貴的地位。在我們結婚時，我從未見過本丟一面，根本不知道甚麼是愛情，更不懂得愛情的烈焰會在人們的心裏燃燒起來。的確，本丟很稱讚我的美麗，我卻曉得他重視我的財富，因他大有雄心，而把愛情看作微不足道的東西，只適應於女人罷了，他自己對鑽研哲學頗有興趣，當吹鼓手徹夜在我們新房門前作樂時，他們卻不料到只有我一人呆在房裏，因本丟推開我走了。他說：「我要追求真理，尋找生命的真理去。」

每當天還未亮，他就從自己的書房中起來，撇下我一個人，卻與他的密友在一起尋求「甚麼叫作真理」。這樣地，不知度過多少日子阿，我才成為一個作孩子母親的本丟夫人，我因孩子得到快樂，開始過一種新的生活。

法勒維亞！惟有疼愛能產生愛情並使之完整。我的孩子生得非常俊美，笑起來明媚至極，他走路時，僕人們都抬頭瞧著他。我兒的一條腿因癱瘓而枯乾了，後來他練到能用拐杖走路。本丟一面因兒子不能服兵役而苦悶，但又因有了接代人使自己的名能與羅馬共存而榮幸。

他始終不渝的野心，得榮該撒的寵任，命他為猶太地的總督，作為將來埃及尊權者的一個階梯，我們從此就住到耶路撒冷來了，在大羅馬所管轄的土地上，沒有比這被黃砂石環抱著的綠色小山城更美麗的了，各家屋頂上布著玫瑰和芬芳的桃金娘，那裏的棕樹比底樓斯的還可愛得多，長葉飄擺在多苞的橄欖樹或桔林之中，並他們歌唱所羅門雅歌的紫紅色石榴樹上，真富於詩意。

可以說：高過我們羅馬宮殿的就得算耶路撒冷莊嚴華麗的聖殿了，殿內獻祭的煙雲籠布著天空，哦！我們來到這裏時的一切虛榮的威儀竟成為對我們的譏誚，希伯來人痛恨我們與我們的朝庭，以我們為拜偶像的異教徒，並以此稱呼羅馬人。

猶太人是一種好變亂的民族，性格非常頑固。他們中間說不上真誠，有千宗百派。但在仇視羅馬人這一點上卻都能同心合意。

他們有的相信彌賽亞顯現的時候快到了。衪要作王，推翻羅馬政權，我們以為希律一定在這事上暗暗煽動他們。其實希律自己並無謀反的企圖，但他有一親友在排擠本丟，所以他總想顯露本丟無能力征服猶太人，而使希律自己得勢。他與撒都該是漁夫出身，彼此在來往的信中總談到捕魚的喜好，我們呢？既均分了希律的權勢，當然亦十分尊重他，撒都該卻譏罵他是愛宴樂好女色的人，本丟也受到法利賽人的痛恨，因他常為真理的問題同他們辯論。

本丟為人雖嚴謹，斷事認真，卻不明他妻子心上的疼痛，也不以我作為忠實的僕人予以信任。要不是為著身邊的孩子彼羅，這些羅馬帝國的榮華富貴一點也不能使我得著安慰。我早就感到在耶路撒冷真寂寞得要死了。孩子成了我的愛我的命，他的一隻腳雖枯萎，卻勇敢地很快摔掉了拐杖，本丟也越來越愛這孩子，常常找來醫生或正骨匠為孩子施手術，彼羅也不拒絕，默默忍受手術的一切痛苦。

就在這時，我們認識一名管會堂的，名叫「睚魯」，本丟和他一起談論哲學的時候，我就和他妻於撒羅米坐在另一邊的座位上（那裏有一個泉水）一起繡帕子，他們只有一個女兒名叫「司米底」，才十二歲，非常可愛，真同耶路撒冷清晨到處開放的玫瑰花一樣。

本丟伸開兩手同睚魯熱烈爭論的時候，我常安靜地聽撒羅米在我家，或在他們家的屋頂上低聲向我傾談。她多次提到有一位名叫「耶穌」的，是拿撒勒地方的一個木匠的兒子，在猶太人中間，能醫治疾病，叫長大痲瘋的人得潔淨，叫啞巴說話，不久前，還叫一個瘸腿的孩子得痊癒。一個瘸腿的孩子能跳了起來跑路，法勒維亞阿！

另外有人就是那些不信者，社會上有地位的人，還有法利賽人也在談論耶穌，希律曾告訴我：「這個人有一次從魚口中取出一塊錢作為納稅用。」說完，希律笑個不停，也引得旁邊的人大笑起來，以後他們又說：「耶穌在伯大尼曾叫一死人復活，從此耶路撒冷全城都傳起這位耶穌來了，但他們所講的並不是甚麼神跡奇事，只不過用簡單的道理教訓人，並用聰明才智醫治一些疑難病症而已。」

本丟自以為有學問、高人一等，不許我家任何人去與耶穌接近。在談到認識神的問題時，撒羅米曾對我說：「耶穌講過：你們要變成一個小孩子，才能夠認識神。」有一次，我要求本丟允許我去見耶穌，他拒絕了，並說：「是的，我也曉得這耶穌會變水為酒，又曾把幾個餅幾條魚變成很多，使幾千人都吃飽。又從許多人擁擠著的房子裏突然不見了。但這些都是把戲，是東方的魔術家也會幹的。讓他給我表演是怎麼變的，我也會照樣行，我甚麼時候弄到這些玩意，就可以證明我所要的真理，不是那些欺詐人民的手段，謹守你的身份吧，革羅底浦克哪！要知道妳是一個羅馬人的妻子。」

我倒可憐本丟，他公務繁忙，思慮過多，形容消瘦，常不許我與他親近。自己也失去了做人的樂趣，成天抱著那些羊皮書卷，枯燥至極，自己也看不出人活著究竟是為著甚麼，法勒維亞，是不是聰明人都是這樣子呢？

正當那年夏天，我們遭到一種怪病，可能與氣候炎熱有關，這病特別折磨小孩子，使其知覺昏迷，好象死去一般，我的彼羅染上了這病，就此痲痹不醒，日見憔悴、面無血色，臥床不起。這一來本丟也著了慌，就打發人到亞歷山大和羅馬去求醫問藥。但這孩子的病狀卻日益惡化，而孩子表現得溫柔可愛，簡直不是人世間能有的。我日益恐怖戰兢，不久睚魯與撒羅米的女兒也病了，她很快就死去，在司米底死的那夜，大夫也悄悄地離開我兒子的病床邊走了。

對著這絕望的僵局，彼拉多只能整天躲在他那禁欲主義的屋子裏消磨時間，留下我與家庭教師馬太守著這快咽氣的彼羅。馬太原為本丟的希臘僕人，那晚他將一封信交與我，是睚魯送來的，上面寫著：「耶穌要來我家醫治司米底，雖是死了，也不要緊，妳快把彼羅也帶來吧！」

我讀了信就好象有一線亮光忽然照在我的心上，因為一切的辦法都已失望。孩子也剩下最後一口氣了，我差不多對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胳臂，自己的身體作不了主。馬太很輕易地抱起了彼羅，我跟在他後邊靜靜地急切地，在微薄晨光中走出家門，像二個影兒一樣。我全不知耶穌能作甚麼，而馬太是耶穌的門徒，當我們走到睚魯住的那條街時，乘坐的車子再也無法前進，因為人非常之多。

馬太不願人認出我們來，我像一個弔喪的人厚厚地蒙著臉，好容易在那些外面舉哀者，吹鼓手，還有那些追隨耶穌的漁人們，和尋機會陷害耶穌為「背叛該撒的罪人」的法利賽人，以及撒都該人中間擠了進去，這些人下讓我們再進到堂屋裏，因為他們不要人來看。但是，法勒維亞阿！我已經走了那麼遠，竟不能有機會求耶穌救彼羅的命嗎？

這時，我看見睚魯站在臺階上，他擺手叫人讓出一條路，我走向臥室的門口，睚魯退出去，我就再也不能前進一步，也退不得，只能站在那裏。人們擁擠著，我心既憂傷又焦急。

在濃郁的煙霧中，我看見停放死人的房裏，司米底躺在出殯的屍架上，面容慘白，已經死了好久，撒羅米屈身在一旁，許多點著的臘燭，照著不知有多少的人的面孔，法勒維亞阿！我發現了衪，我看見了耶穌，我首先看見衪時，衪似乎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形體，雖然在面顏、雙手、衣著上和周圍的人一樣，可是衪另有一種特別的風度；給我一種莫明的感覺，衪竟成為愛的化身，充滿著可愛可親的意象。整個屋子被衪愛的豐富所充滿，我像一個空瓶子被甘脂盛滿，感到置身在耶穌深闊如洪濤的愛中，除了全愛和安息以外，再感不到一點的痛苦，睚魯一下子伏倒耶穌面前說：「主阿！我的女兒已經死了，求你吩咐一聲，她就可活過來。」
我全身顫抖著，整個人都被他的呼求聲所吸住，耶穌就用手拉著司米底，說了一聲「起來」，法勒維亞阿！她真的聽從了衪，司米底果然起來了，睜著眼睛看周圍的人，逐漸在她臉上露出了生命力的活潑，她注視著耶穌，繼之雙手伸開呼喚說：「我的媽呀！ 」我未曾覺得自己也跪在那裏，直到忽然感覺自己有被周圍的人踩著的危險時，在我四周出現了許多呼喊聲，奇怪的歡呼聲和感謝聲只有少數，且都是出自睚魯家的人，多數是惡叫和許多帶嗤笑侮蔑的聲音。

我拼命用力要擠到耶穌跟前去，但群眾卻把我推下臺階，我被人們扶持而行，越推越遠，我便失望地哭起來，心想，我再也不能求耶穌醫治彼羅，就這樣我從那些因恨惡而發出狂吼的人群中，被推了出來。那些猶太人高喊耶穌是褻瀆犯，是該撒的叛徒，我不得已退入一條被葫蘆遮蓋得像天棚一樣的小巷裏，在那裏，我忽然聽到一聲呼喊：「媽媽！媽媽！」這個聲音將永遠在我耳邊迴響，彼羅竟從這麼多人之中擠出來，跳進我的懷抱，成為一個健康的孩子，而且更可喜的是他再沒有拖著那只枯萎的腳；他的腳也痊癒了，再沒有一點病容了。我看著兒子這樣快樂地走著、唱著、跳著、舞著，十分健壯，十分活潑，雙腿同他的面顏一樣可愛。彼羅！我的孩子，你竟然痊癒了。我心裏在想：我還沒有求告耶穌，衪就已經應允了我，而且，法勒維亞阿！衪為我所成全的，竟比我所想所求的更多。

我要盡一切力量把以後的事都寫給你聽，這事甚難，因本丟雖因彼羅的獲愈而非常高興，他又極愛這孩子，孩子像新生一樣，士兵們都很喜歡他：他會玩耍，很活潑、很喜樂，但本丟卻不因此事而滿意，他甚至對我說：「這當中一定有欺騙，耶穌不過是個木匠，沒念過書，我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定要仔細查考這件事。等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以後，才准許妳與彼羅再見這位耶穌。」他雖有疑惑，也隱藏著害怕，這於他個人的野心有密切的聯繫，因希律曾對他說：「小心這個拿撒勒人哪！衪對我們都有危險，據內部瞭解，衪可能要在這裏作王。」

彼拉多希望自己以後能作埃及的大臣，所以當然願希律和該撒對自己有好感。第二年春天，我們同希律一道出海，直到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才回來。每年逢這大節，以色列各支派中，有許多人都聚集到耶路撒冷給神獻祭。過節的前一天，本丟對我說：「命運之神跟妳的拿撒勒人過不去了，已經給了衪一個代價，反正不等到黃昏，衪就要交與祭司們了。」「但是爸爸！你會救救耶穌的！」彼羅的這句話使本丟立即叫馬太帶他到到屋裏去，本丟不願看見孩子的眼光，那一天他又禁止我與外界任何人接觸，嚴格地吩咐我不可離開內院。當晚，我看見本丟形容憔悴，滿臉是兇暴和猶豫的氣色，我實在無法入睡，心裏總想著耶穌的面目。在聖殿的末次號角吹響後，我好象睡著做了一個夢，看見在一座大山。這旁邊滿是被耶穌治好的孩子們，彼羅和司米底也在當中，還有許多的孩子同他們的父母在一起。這裏的人各個階層都有。且能在耶穌的愛裏融合成一個大家庭，這裏面還有身體和靈魂得著耶穌的救活和許多不需要醫治，就享受著他們新生命的人，也都在這裏。沒有一個閑懶人，大家都一心地用手做工，他們的臉煥發著光彩，歌唱著，精神飽滿地工作，各人都發揮自己的特長，正如同一個新的民族，無論老少都充滿新生的活力，像嬰孩一樣，因為大家都在耶穌的愛中，沒有懼怕和私欲，實在滿有榮耀的光華，好像永不止息的華幕一幕接著一幕在我面前展開。

另外又有一處，我看見許多較大年歲的人在漫長的怒氣包圍中，一個個奔跑如同沒有定向，所顯露出來的都離不開「唯我為大」，在這圈子中追名逐利，怨沮連天，在驚懼中痛苦呼叫。這光景實在令人可怕，本丟這自命不凡的「哲學家」也在當中，伸出雙手高呼，遠離他的彼羅轉過來面向他，極其怕他，我拼命跑到他跟前，對他說：「本丟，本丟！快相信耶穌吧！」

喊聲驚醒了我的使女們，她們譏笑我夢中的呼叫，對我說：「總督上堂去了，今夜要有案件。」這時城裏發暴動，剎那間，喊叫連天，我的心驚顫得像要蹦出來。我聽見許多腳步聲，還有穿著鐵靴的士兵們，在法庭的下面大理石院子中行走的聲音。

本丟坐在法庭中，我急忙跑到他跟前，拉開紫色的幔子，哦！法勒維亞阿！我看見了耶穌，彼羅的耶穌，衪雙臂被捆綁，繩子緊緊勒住了衪的皮肉，滿頭流血，但衪雖然身體這樣受苦，挨著鞭打，可是眼裏仍充滿著慈愛。安祥地望著本丟一夥人，而本丟呢？卻猶豫得像發狂一樣。

耶穌的周圍，眾人像潮水一樣擠得厲害，兵丁、文士、醉漢、和法利賽人以及最下流的烏合之眾，卻不見一個熟悉的朋友接近耶穌，這些人圍成一個圈子，從祭司的手中把耶穌拉出來踢衪、打祂，亂成一堆，有些人也在擁擠混亂中被踩傷打傷。耶穌在這時，仍不忘醫治那些受傷的人們，人們兇狂的面目簡直像魔鬼一樣，本丟也不知所措，面容蒼白疲勞，一會兒向周圍的人們發問，一會兒又詢問耶穌，顯然他已失去了威儀，為自己的前途擔憂，我聽見他喊著說：「你們要叫我如何來處理這個義人呢？ 衪究竟作了甚麼壞事呢？」轉過身來，他又說：「難道耶穌沒有醫好你們中間一些人麼？」這時，他也不敢正視耶穌的面孔了。

人群中大祭司該亞法說：「我們要求你處死這人，因為衪要在這裏自立為王，而不要該撒了。」

本丟像是在拖延時間，他又直接問耶穌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轉過臉來注視著本丟，這一眼，本丟就暴露了虛偽和狡猾的內心。哦！法勒維亞阿！血跡斑斑的耶穌，衪那雙眼睛太厲害了，即使當時沒有一個熟悉的人在祂身邊，衪也不開一口，乞求本丟的同情和憐憫。相反，衪一直在可憐和諒解那些審訊衪的人。
衪說：「這話是你自己的意思，還是別人要你問的呢？ 」本丟現出一陣苦煩，他無法立刻回答和作出處理。周圍的人群瘋狂的叫囂不停，耶穌對本丟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來是要在真理中把你們的本相暴露出來。」

這時本丟想從人群中擠出來，我想這一下，他應當是要設法救出耶穌了。但人們對他呼喊著說：「耶穌是背叛該撒的，誰要與衪同夥，誰就不是該撒的人了。」這時我見本丟恐懼憂急，如同枷鎖纏住他的全身，甚至衣服都變得疑難灰白，他猶豫不決左顧右盼，看看士兵們，又看看法利賽人和祭司們，終於無可奈何地說了這句話：「究竟甚麼是真理呢？」他不等回答，就站起來走了。

我在走廊上遇見他，我跪在他面前哭著說：「本丟阿！這是受膏者耶穌、神的兒子。本丟阿！衪還是彼羅所最愛的人，就是衪治好我們的孩子，你切不可在衪的死上有分，昨天夜裏我在夢中為衪受了苦，你要為著自己和世上掌權者在基督的名裏會無懼怕地行使審判。也要為著我們的孩子，為著你所愛的妻子，本丟，救衪的命吧！」

本丟滿頭大汗，不能果斷處理這件事，只能顫抖地說：「這事非常可怕。如今我好象到了陰間一般，無法制止祭司們的行動，他們的勢力實在很大。希律要我處死耶穌，作為他那一群人的鑒戒，不然，希律就會在該撒面前控告我。再者，耶穌是不是真理呢？我也不能斷定。我是一個尋求真理是非的人，必須把這案件好好研究一番，從心裏說：我藐視耶穌這個人，衪算甚麼，不過是個木匠，但是……。」本丟雙手一推，深深歎了一口氣，說：「我覺得……我覺得……」

這時衛兵們蹦跳著前來，他們要求以鞭打耶穌作為一場好玩的把戲，人們從四處呼叫著說：「釘衪十字架。」我走到扣留犯人的外院，聽見鞭子抽打在皮肉上可怕的聲音，我暈倒在地。醒來時，我又看見耶穌被綁在一根木柱上，腳下的血流成一大片，一個名叫「浦瑞徒斯」的士兵，從前耶穌曾醫好他的一隻殘廢的手，如今他竟把全身力量聚在這只手上鞭打耶穌，接著他們給耶穌頭上戴上一頂用荊棘編成的冠冕，往下一按，連耶穌的眼皮都腫了起來。他們又取來一件本丟的白官袍給衪披上，本丟在審判臺上震驚得站立不住，言語像一個要死的人，他對人們說：「我查不出耶穌有甚麼罪來。」接著他要了一個銀盆，盛水洗手，他左思右想要設法救出耶穌，但人們一點也不放過他，甚至連逾越節的規矩也顧不得遵行了。他們寧可釋放了一個強盜，也不願意釋放了耶穌。那強盜的名字我也忘記了。

正當那時一個郵差遞上一件希律用火漆印密封了的文卷，裏面寫著：「今晚將各犯迅速處理，因為我明早將去羅馬，在該撒面前推薦你，明早請你來，我們同行一程，我發現此去一新溪中有好多鱘魚。」從那天起本丟竟與希律成為好朋友，彼此在該撒面前說好話。

本丟看了信，又問周圍的人說：「應該怎樣辦耶穌呢？ 」人們都一致喊叫說：「釘衪十字架，釘衪十字架！你是屬該撒的人，釘衪十字架！」於是本丟就把耶穌交給他們，並在十字架上寫著：「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寫完，本丟就收拾起來與希律釣魚去了。

哦！法勒維亞阿！你是一個基督徒，用不著我告訴你以後的事，你曉得耶穌怎樣背著十字架走到髑髏山，受盡痛苦、死在十字架上，衪母親馬利亞也站在衪跟前，一直到衪死去，馬利亞看著她的兒子。這醫治好我的孩子，又被我丈夫定了死罪的主耶穌。

當時，我們又經歷了許多可怕的事，在主耶穌被釘死的時候，地大震動，籠罩著一片黑暗，許多親臨其境的人，甚至我們的百夫長都說：「這真是神的兒子。」本丟不久就發燒病倒了，昏迷很久不省人事。

從耶穌把墓石推開，在衪的子民中間行走與門徒共處的日子起，就有更多的人信從了衪，耶穌的門徒今天也在各地醫病趕鬼，將衪的真道教訓人。今天我雖然跪在本丟面前求他接受耶穌作為救主，本丟總是埋頭看書，不表示相信，多麼可憐阿！這樣的災難臨到了他，我作為他的妻子，心痛如割。他一次又一次地受打擊，如同以前耶穌受鞭打一樣。

當彼羅回來聽見他父親將耶穌處死了，就仆倒在地，當即死了。我無法盼望他活轉過來，因孩子永遠無法饒恕他的父親，孩子愛耶穌愛到極點。

本丟對希律存著戒心和畏懼，而將耶穌交給人們釘了十字架。今天希律卻私下在該撒面前排斥本丟而推薦自己的親信，委派到耶路撒冷。本丟在羅馬國會上也同樣受到不公平的審判和處分，因為有作假見證的人陷害他，他受了極大的刺激。在他未處理耶穌一案以前，他一直被人認為是正直的，這一來卻名譽掃地，眾叛親離。他在羅馬的田產，也充了公。最後落得莫名一文，行動像奴僕一樣，他收集的書籍也失散完了。本丟切齒地痛恨著，看我作為他犯罪的見證人。我們無論走到哪裏，好象眾基督徒的眼睛都如同烈火一般，燃向我們的心裏，正如同耶穌的眼目一樣，他們聚會的時候常回憶說主耶穌的事蹟，同時也用一句話永遠宣佈本丟的罪狀：「基督是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害的。」

本丟是一個明白道理的人，他懂得這句話的永遠意義，他自己的學問和知識出賣了他，現在我們被放逐到加利利這座山城來，特請猶方尼斯將這信卷交與你，本丟已又老又病，身體軟弱，但到底也成為孩子樣了。

我的盼望就是在他的軟弱上，法勒維亞阿！只有今天每一分鐘都在威脅他在驅向死亡的道路。他如果光把自己從學問知識上的一切猜疑中斷絕開來，棄絕一切，接受基督的愛，他就必蒙主的憐憫，得著醫治，正好象彼羅一樣。

我的丈夫就是怕人們的威脅而判耶穌死刑的。如果今天能在神兒子的審判台前，坦然無懼該多好阿！

請你們在禱告的人中間，現在就為本丟代禱吧！

第二篇  彼拉多向該撒提庇留奏明處死耶穌的事

奏明拿撒勒人耶穌被擒、被審、被釘十字架的經過

羅馬大皇帝該撒提庇留萬歲：

最近臣所管治的省裏，發生了一件性質特別嚴重的事件，使我不得不據實詳細報告，這些日子好象天上的神明都顯靈一樣。看來我們羅馬帝國的國運或許也有更改，我很容易就會連想到，當我到任治理猶太國那日，是該咒詛的，因為從那日起，苦腦和不安便連續不斷地纏磨著我。

我到耶路撒冷繼任和市長職位的那日，即設宴請了加利利分封王和大祭司並他們的下屬。誰知屆時竟無一人露面，我自覺這對我的任職是一種侮辱，也有辱於我們的政權，幾天後，大祭司來拜訪我，他的態度森嚴詭詐，對我解釋說：「他們的教義不允許他和跟從他的人跟羅馬人同桌飲食。」其實這不過是假面具，從他的臉上已顯出他的虛偽來，我只好將就他們，從此我知道這些百姓明目張膽地表明他們正是征服者的仇敵。

我願警告羅馬人，不可忽視猶太人的大祭司，因為他們一旦為著自己的地位和奢侈生活，就是自己的親娘也可賣掉，我感到耶路撒冷是我們所征服的地方中一個最棘手的城市。這裏的人們常好動亂，我常生活在叛變驚恐的氣氛中。部下的兵馬不足以鎮壓他們，只有一個百夫長與一百士兵為我指揮。我要求敘利亞總督往這裏增添兵力。他亦說：他部屬的軍隊不足以維持當地治安。我怕我們為求征服別國擴大羅馬版圖，而忽視管治的政策，終必為我們政權全部傾覆的一個原因。我好象蒙在鼓裏，不曉得那些祭司們究竟將如何激動暴民們的叛亂，但我竭力調查民意，直到明白他們的立場為止。

各種謠傳中特別引起我所注意的，是傳說在加利利有一個青年奉著差衪來之神的名，熱心宣教新的律法，起先我怕衪意圖策動人民反叛羅馬。但不久我疑懼全消，因這個拿撒勒人名叫「耶穌」的，與我們羅馬人特別友好。有一天我路過西羅，見聚集許多人。當中有一青年靠樹站著，非常安祥地向他們講道。有人告訴我：這人就是耶穌，我已有這樣的猜想。因衪與周圍的聽眾大不相同，金黃色的頭髮，滿有屬天氣質，年紀不過三十上下，我從未見過像衪那樣沉靜，文雅的臉貌，周圍聽眾的黑頭發，黃褐皮膚，同衪相比真有天淵之別。我不願打斷耶穌的講話，仍往前行，卻暗自吩咐我的秘書加入人群中去，聽衪究竟在講些甚麼，這秘書名叫「愛利斯」。他在猶太居住很久，熟習希伯來人的話，對我卻忠誠可靠。他回來後，將耶穌在西羅所傳的道重述一遍給我聽。我覺得從未在任何一本哲學書中能有與耶穌所說的格言和道理相比的東西。當一個壞人（猶太人中在耶路撒冷這樣的人很多），發問試探耶穌應不應當給該撒納稅時，衪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該歸給神。」

耶穌的言語極有智慧，我給於衪很大的自由，我雖有權柄扣留放逐衪。但這些與我們羅馬政府對待人民秉公辦事的原則相違背。因衪既非叛逆，也未擾亂治安，因此進而我還暗中保護衪，衪本人可能也不知道，衪行動自由，說話自由，可聚集人們自由講道。揀選門徒不受任何政府官員限制，不料耶穌的這些自由，卻激怒了猶太人，不是平民，卻是那些有錢有勢力的猶太人。的確，耶穌對這些人是厲害的，我之所以不干涉耶穌的自由，從政治觀點上，也是我的理由。耶穌對這樣的猶太人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哪！你們是毒蛇一類的，又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裏面卻充滿了屍毒。」有時耶穌又譏誚有錢人和上層的人擺設的供物，對他們說：「窮人們的一個小錢，在神的眼中比你們所獻的更為寶貴。」每天都有人到政府裏來控告說：耶穌侮辱他，甚至有人對我說將有意外和不幸要臨到衪身上，在耶路撒冷用石頭擲死那自稱為先知的人已不止一次了。又有人說：若不再秉公辦衪，他們就要上訴於該撒了。

不過我們的原則是通過國會許可的，羅馬已批准在DAYTREN戰役結束後為我增添兵力。當時我的兵力實在不足以鎮壓可能發生的暴動，因此便決定採取一個兩全的辦法，既要維持全耶路撒冷的治安，又不損害我們政權的威嚴。

我寫信約耶穌來我這裏談過一次，衪如期赴會，陛下深知我的血管中流著西班牙和羅馬滲和的血，像孩子一般向來不知道甚麼叫害怕。當拿撒勒人耶穌到我跟前來的時候，我正在官所的走廊上散步。這時兩腿像用鐵鏈鎖緊在大理石臺階上一般，四肢顫抖得像罪犯一樣。這拿撒勒人卻安祥如常走到我跟前，便站住了。衪雖一言未發，但在態度上表達出「我來了」這句話，這樣一種特別的人，怕是我們一切描畫英雄神鬼的藝術家們所無法明曉的。除了驚訝只有敬佩，我沉思觀望了衪好久，見衪從上到下沒有一點招人討厭的地方，我感到心裏滿是敬畏與懦怯，一直不敢與衪接近。最後我才開口說：「耶穌」，自己的舌頭卻在顫抖了，「拿撒勒人耶穌，這三年中我給你在言論行動上的絕對自由，這事我一直不以為錯。你的話的確是至聖的言語，不知你可曾讀過蘇格拉底（Sokrates）和柏拉圖（Platon）的書？但你言語莊嚴簡潔，已使你超過這些哲學家們。皇上也聽過你的事了，我是在猶太地為羅馬皇帝作代表的一個官員，樂意你有這種自由，而且你也已得著了，不過我現在該提醒你，你的言論行動已惹起根深蒂固的、有勢力的仇敵的忌恨。當然這全不足為奇，蘇格拉底也有他的仇敵呢！而且他最終也為仇敵所謀害。而你的仇敵加倍恨惡你、反對你，因你的言論攻擊了他們的行為，攻擊得非常厲害，他們也因我給你自由而反對我，甚至謀告我與你之間有謀合，企圖剝奪羅馬留給他們的那一點民權。現在我要求你，不說命令，今後你的言論要非常慎重和溫柔，對他們要特別和藹一些，免得惹起你的仇敵更大的憤怒，甚至刺激下流分子起來鬧事生非，迫使我不得不用法律制止。」這拿撒勒人極其安祥地回答說：「世上的掌權者阿！你的言語並不是出於真理和智慧，你若向山間的激流說：『停住！ 』它就要把山谷的樹根都沖拔起來。激流要回答說：它服從自然規律和創造者的命令，只有神知道這水流向何方，我實實在在告訴你：沙侖的玫瑰尚未開花，義人的血要流出來了。」臣受到感觸不由己地說：「你的血決不能流出、你的智慧是我所敬佩的，你比那些狂傲的兇暴的法利賽人有價值得多，他們藐視羅馬所給予的自由，常背叛該撒，把皇帝寬大的恩惠變成恐懼論戒無知之民說：『該撒是暴君，一心為自己找血受！ 』真是一班傲慢的惡徒，毫不自知。提門河岸的狼有時會穿上羊皮，好成就他們的毒計，我一定保護你，我的官庭可作你日夜的避難所。」
耶穌毫不在意的搖搖頭，露出一種莊嚴又神聖的笑容說：「日子將到，人子就沒有避難所，地上和地底下都找不著。」衪用手指著天上又說：「人子的避難所在那裏，先知書上所記載的每一件都必成就。」我溫和地回答說：「青年人哪！你強迫我把要求變為命令。這是全省的安全問題，我有責任為全省的安全不能不如此說：你以後的言論必須溫和，不要干犯我的命令，你會曉得這個關係，願你多得幸福，再見。」耶穌回答說：「世上的掌權者阿！我來不是要世上起戰爭，乃是把平安慈愛帶給人們，我生到世上那一天，不是該撒亞古士督叫羅馬所管轄的地方享受平安的日子麼，逼迫不會由我而發，我卻在等候受人逼迫。同時，我要順從指給我道路的父神的旨意來對待這些逼迫，可以收起你屬世的謹慎的心吧！你也沒有權柄在贖罪的會幕前提拿獻祭的犧牲。」

說著耶穌就像一光明影兒，向走廊幕後走去，衪走後，我仿佛脫去了身上的重擔，我感到在衪面前自己就像脫離不了一般的不自在。

耶穌的仇敵向在加利利省的希律控告，要以他解恨，如希律任性而為，也許就會立刻命人處死耶穌。可是他居高而狂傲，究竟他怕自己的妄為降低他在上議院的名聲，要不他也和我一樣害怕耶穌。不過羅馬的官員是不會懼怕一個猶太人的。

這事以前希律曾到我這裏來過一次，臨走時，他突然問我對拿撒勒人耶穌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說：「耶穌真像在大國裏有時出現的大哲學家，衪的教訓一點不帶褻瀆，所以羅馬人願意給衪在言論上的絕對自由，這也是衪行為上應得的待遇。」當時希律獰笑著，用譏諷的神色告別而走了。

猶太人的大節期近了，他們指在舉行逾越節聖典的大會上抬高自己取得榮耀，全城下屬階級的人騷動起來，要求處死拿撒勒人耶穌。我派出打聽消息的人告訴我說：「管聖殿銀庫的人出來收買百姓，情況一天比一天危險。」有一個羅馬的百夫長已遭到侮辱，我即出函懇求敘利亞總督，速調來步兵騎士一百名，誰知無法辦到。我孤身臨於這叛亂的城內，很少的一些兵士力量過於薄弱，無法鎮壓暴動，再不然就只有容忍而已。他們捉拿了耶穌，暴徒們一點不害怕官府，據他們的頭子說：也知道我是裝著不見他們的暴動，所以不斷呼喊著說：「釘衪十字架、釘衪十字架。」這中間有個有勢力的團體聯合起來反對耶穌，為首的是希律一夥，撒都該人一夥的。他們暴動的動機有二個：一是恨惡拿撒勒人耶穌，同時，也忍受不了羅馬的統治，他們最惱怒我們奉著羅馬皇帝禦像的旗幟進入聖城。這件事永遠不能饒恕。他們一直將此事視為最大褻瀆。他們心裏也有個包袱，就是我曾有意動用聖殿的一部分庫錢為公眾利益，興建一些房屋，這主意落得他們的辱罵和譏諷。法利賽人一夥是公開敵擋耶穌的。他們不理會官所與拿撒勒人結不解之仇，因為三年來耶穌到處用最嚴厲的話斥責他們的罪惡。他們又因自己力量的不夠而膽小，所以乘撒都該人和希律一夥鬧亂的時候起來反對耶穌。除了這三種人以外，還有一班不顧死活，放蕩胡鬧的下流人，等著也要加入暴動。企圖趁火打劫，撈得些好處。

耶穌被帶到大祭司跟前定了死罪，但這時大祭司該亞法卻依法從事地將犯人帶到我這裏，要我來宣判耶穌的罪狀和執行死刑。我回復他們，耶穌是加利利人，這案件當受希律的制裁。所以命人帶耶穌給希律。狡猾的希律竟謙卑地說：他樂意讓該撒的代表來處理本案。這樣就將判決耶穌的事交給了我，不多一會，我的官府像被圍困的城，狂暴分子越聚越多，耶路撒冷到處都是從拿撒勒來的人們，又好象全猶太的人都湧進這聖城來了。我的妻子是高勒斯人（Gaul），她似乎意料到事變及其發展，就伏在我腳前哀哭說：「小心阿！不可碰那耶穌，因為衪是義人。昨晚，我夢見衪在水面行走，又駕風而行，向巨浪發令，向湖魚開口，這一切全都聽從了衪。看哪！克卑山的河，流起血了，早晨的太陽蒙蔽無光，好象幕裏的處女一樣。彼拉多阿！如果你不聽從你妻子的忠告，恐怕就要受羅馬國會的怨怒，要看到該撒的怒容了。」

這時石臺階上的人太多了。好象都在發怨言，他們將耶穌帶到我跟前，我與術士們上了審判台，用嚴厲的語氣問他們究竟要作甚麼，他們的回答說：「要治死拿撒勒人耶穌」「衪犯了甚麼罪呢？」「衪褻瀆神，預言聖殿將要被毀，又自稱是神的兒子，是猶太人的王，猶太人的彌賽亞」「按羅馬的法律，這些事都沒有致審死刑的罪過。」我回答以後，叫囂著的殘酷的暴亂分子大叫著說：「釘衪十字架！釘衪十字架！」這呼號聲直震動了法庭的地基。

在那麼多的人當中，只有一人顯得安然自如，那就是拿撒勒人耶穌，我設法想救衪，從那些毫無良心憐憫人的殘暴迫害中出來。至終無法，不得已，我只得當眾建議按猶太人的規矩，過逾越節時可釋放一個仇犯給他們，可否就將耶穌釋放，叫衪離開那裏，作為衪所稱為「負罪被放逐的羊」，但他們卻堅決地說：「必須將耶穌釘十字架。」我又問他們說：「這樣作和他們的法庭有衝突，也不合乎他們的律例，因審判官如不禁食一日就不能判決一個罪犯。同時高等參議院和法庭庭長如不簽名，判決也無法成立。再者，不能在判刑的時候，高等參議院得又將全部案件審查一遍。按著他們的法律還得有個執著旗站在會堂門口，另一人拿著旗騎在馬上，口喚出犯者的名字，宣佈他的罪狀與證人的名字，要看最後是否還有人出來代罪犯辯護，把犯者押到刑場的路上，也有三次機會可以回顧而人們申辯求助。我用盡一切方法，總希望人們能夠聽我的話，但他們仍呼叫著說：釘衪十字架，釘衪十字架！ 」

於是我吩咐人鞭打耶穌，以為這樣或可令群眾滿意了，誰知更加劇他們的忿怒，不得已我命人端來一盆水，當著他們的面前我洗了雙手，證明自己判斷拿撒勒人耶穌並未犯何種該處死的罪，但一切都毫無結果，這班暴徒非置衪於死不可。

在每次國內發生暴動時，我也看見人們表現的仇恨和騷動的光景，但沒有一次可和這一次相比擬，簡直可以形容為陰間的妖魔鬼怪一下子都集中到耶路撒冷來了，擠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渦旋地轉動，如同波浪一般從官府的門口一直到錫安山，遍佈著起伏湧動的群眾呼號亂叫的光景，也是前所未見的。

天漸漸地昏暗起來，如同嚴冬的黃昏一樣，又像猶流該撒皇前的情景，像三月十五日那天一樣，我作為這個暴動地方的行政官長，當時靠在走廊的一根柱子裏想，這班如同魔鬼一般兇殘的暴徒們拽著無辜的耶穌走向殺害的恐怖場地，我跟前的人都跑光了，好象耶路撒冷城把自己的居民都從往紀摩尼加（Monica）的葬儀門出去了。我被一種荒涼愁苦的氣氛包圍了，百夫長為著粉飾軍容，不得不勉強出去維持治安，我的衛士們也與騎兵們一同出去，堂中只留下我一人，在破碎的心境裏，回想著一連串的遭遇，這不是人間應有的事件，乃是超越凡界的史劇。我聽見從各各他發出一種隨風送來的嘈鬧聲，好像在宣佈著人類史上從來未有的大悲痛，烏雲首先蒙住聖殿的頂尖，繼而又像幔子一樣籠罩了耶路撒冷城，天上地下出現了異常動人心魄的情景。

我聞Alyong suo the Ancopagite在歎息說：「若不是創造者受苦，就是天地分家了。」正當周圍這些天然景象出現著時，忽然又在下埃及一帶發生地震；極其可怕，叫人都充滿了恐懼，幾乎把那些迷信的猶太人嚇死了。據說安提阿的猶太人中，有一個有學問的老者名叫「巴勒賽」，在耶穌受刑後死了，也不知是被嚇死的，還是悲傷過度死的呢？他是拿撒勒人耶穌最好的一個朋友。

到半夜一點時，我披上衣服進城去，走到各各他山時，獻祭的事已畢，群眾都散了，當然騷動仍未止息。不過已是愁雲滿布，死樣的寂靜，絕望無能了，人們所目睹的一切，使他們嘗受恐懼和悔恨的打擊，我那一小隊衛士們垂頭喪氣，滿面愁容，卷著鷹旗默默地走過。又見一些猶太人的士兵們發出了喃喃的怨聲，嘀咕著我們聽不懂的言語。有人會想像那天耶路撒冷出現的奇事，就與時常打擊羅馬人的光景相仿。有時還有一群群的男女徘徊不前，時而回首向各各他山看去。靜候是否還會有新奇的事發生，我悲傷又淒涼地回到公堂的臺階上時，看見這臺階被拿撒勒人的血所染，正在那時，我又見一老年人滿面愁容，出乎本衷懇切悲傷。他身後還有幾個猶太人默默地流著淚，老年人俯伏在我腳前，哀哭得極其傷心，我心因看見這位老年人的哭泣而傷疼，我早已悲傷過度了，雖然我與他們是不同民族的人。這些也竟哭起來，事實也是這樣，當我向群眾看去時，那一天許多人的眼裏都瘦得很淺似的。從未見過人類的盛情竟有那樣不同的劃分。雙方都達到了頂點，那些賣耶穌的人和作假見證陷害衪的人，還有跟著喊「釘衪十字架」的人，都像膽小鬼似的縮著頭，畏罪地咬著自己的牙齒。

我聽見有人對我說：「耶穌的教訓中，還有說到衪死後要復活的事，那時將按著各人的行為分別善惡，如果終將成為事實的話，一定首先從這些人開始了。」

我對那老年人問說：「老人家，你叫甚麼名字，你要甚麼呢？」他說：「我是亞利馬太人，名叫約瑟，跪在你面前，求你應允我收埋耶穌的屍體。」我便答應了他的要求。於是吩咐曼利斯帶幾個兵丁與他們同去，監督埋葬耶穌，免得發生不虔敬的事。

過了幾天，人們見墳墓成了空洞，耶穌的門徒在各地宣傳耶穌復活。衪已按衪生前的話：「衪已復活了。」末後這消息，比先前傳得更為驚人，到底這事是假是真，我不敢肯定，但我經過一番調查，陛下可以再審查瞭解，便知我是否罪有應得，正如希律所控告的那樣！

約瑟將耶穌埋葬在他自己修好的墳墓裏，究竟是他早知耶穌要復活呢？還是打算給自己再找一個墳穴，我可就不知道了。

在耶穌埋葬的次日，有一祭司到公堂裏來說：「他們怕耶穌的門徒要竊走耶穌的屍體收藏起來，而編造一番，耶穌照衪自己所說死而復活的話。」我聽見這事，便打發人到衛隊長馬勒可那裏去，告訴他帶上猶太人的兵丁，需要多少便帶多少，把那墳墓看守起來，如果再有甚麼事情發生，問題由他們負責，就怪不得我們羅馬人了。

當墳墓成了空洞以後，就引起了很大的震驚，我的心比以前更加擔憂，便叫了馬勒可來，他報告說：他已命令中尉以謝姆帶著一百士兵去守墓，那天早晨發生的光景，使以謝姆和他這一百士兵大受驚恐，於是又吩咐以謝姆來。他向我報告的是當日早上天剛四更時分，他與士兵們看見墳墓上有一種非常美麗的亮光，起初他們以為是婦女們按著她們的習慣，來看耶穌的屍體，但他馬上又想到這些婦女們如何能經看守的兵士得進墳墓中去呢？正在思想時，忽然見墓地完全亮起來了。他們看見許多死人穿著壽衣都在那裏狂喜歡呼，四圍與空中都充滿優美的音樂，是他有生以來未聽過的。上下前後左右滿是讚美神的聲音，地也好象震動起來，使他感到搖擺暈眩而站立不住，以謝姆說：「我好象在他腳下游泳般的晃動著，以致我失去了知覺，實在不曉得以後又要發生甚麼事情。」

我問以謝姆當他清醒來時，看見甚麼情景，他說：「我面伏於地的躺臥著。」我又問他所看見的亮光是否有錯誤，是不是東方破曉時的亮光呢？他說：「起先也以為是天快亮光，但是只不過是扔石頭那麼遠，四周仍非常黑暗靜寂。這才使我想起是四更天，離天亮還早。」我再問他昏過的事，是不是耶穌爬得太快所致呢？他說：「不是的，那一晚我根本不敢睡覺。」因為守衛時打個瞌睡得判死刑。

但他叫兵丁們輪流休息，當時有些兵丁們正在睡覺，我問那光景又有多大工夫呢。他說：「不知道。可能有一個鐘頭上下，最後接著天就亮了，這些卻消失在晨光之中。」我問他清醒後，有否再到墳墓裏去，他回答說：「沒有，因很恐懼，所以清醒後，馬上回防了。」我問他可曾受到祭司們的審訊，他回答說：祭司們也問了他，並告訴他應說出那只是一次地震，他們都睡著了。祭司們給他們錢，要他們說是門徒來把耶穌的屍體偷走了。但他們守著墳墓卻未見過有耶穌的門徒來，也不知道耶穌的身體為何不見了，直到人們向他們提說他們才曉得。

我又問在談話中祭司們對此事的看法如何。以謝姆說：「有些人以為耶穌根本就不是人類，也不是馬利亞的兒子，也不是伯利恆童女所生的那一位。是早先曾到過世上，衪曾多次顯現，如向亞伯拉罕、羅得。」

我以為這猶太小夥子所說的是實話，這個推斷一定也不會錯，因為要是把耶穌整個生活總結起來看，完全與此相符，非但是衪的友伴，就是衪的仇敵也一致證明衪的神權，自然界構成一切的元素都在衪的手裏，和像窯匠手裏的泥土差不多。衪能把水變為酒，叫死人復活，病者恢復健康，衪又能叫海平靜，令風停止，從魚口裏掏銀幣。我以為既能作出這些事（猶太人自己就可以見證耶穌作出這些事蹟，而且作得比我說的還多得多），也就是因衪作出這事蹟，才惹起人們的忌恨，衪之所以被控告，不是因犯律法得罪了甚麼人，這是人所共知的，衪的仇敵，朋友給我們這個證明。所以我幾乎要和曼利斯在十字架前所說的一樣。「衪真是神的兒子！」現在我已盡可能地把事情的詳實底細奏明，為要讓陛下明察我在此事件中所作所為，因為我曾聽說安提帕為這事件誣告了我許多壞話。我是永遠忠心於陛下的小臣。

願我王萬歲！

臣本丟彼拉多謹奏

第三篇  迦瑪列給猶太人高等參議院的報告書

（Jsonelatedly Dis Weintsok of Jaoyesm）

本文譯自《猶太法典》（Talmud）從康士但丁堡聖索斐亞清真寺，所發現的《舊約聖經》又名《聖徒小傳》中找出來的。內容是迦瑪列在猶太摩押地與約瑟和馬利亞會面時，論到馬利亞如何懷孕、如何生產，以及基督為嬰孩、為童子時的光景，是《猶太法典》中記載迦瑪列的報告的。時為主後二十七年，以為當時迦瑪列受猶太高等參議院的委派，為耶穌作孩童時的一些事，訪問了約瑟和馬利亞。

我在亞捫或摩押的麥加城內，找到約瑟和馬利亞，可沒看見耶穌，我照人們告訴我到耶穌的所在地去找衪，衪又轉到別處去了。是不是衪早巳知道我要去找衪，故意逃避我呢，我說不上，可是我料到多半是這個原因，因為如馬利亞介紹過耶穌的性情害羞，常不與生人來往。約瑟是一個好工人，身材長得很高、很難看，他的頭髮可能在年輕時是深棕色的，眼睛灰得利害，外貌上沒有一點令人可愛的地方。他的性格嚴肅粗率，與他的面貌一般，也是一個不愛說話的人。老實得好象只會說是或不是一樣，看來在他家裏，也與家人合不來的。幾個孩子長得很像他，大體看來這個家庭是個三等家庭，我問約瑟的父母是誰，他說：「我的父親是雅各，祖父是馬但。」他也不高興談論這些問題，因為是具有一定的警惕性，後來我告訴他，我是因聽說他曾見異象，所以被派來調查此事的真相。約瑟不以那為異象，他說那是一個夢。當他與馬利亞訂婚以後，好象有甚麼對他啟示說：「馬利亞有孕了。」當時他記不起是睡著呢？還是醒著呢？但這給他一個深刻的印象，以致他決定與馬利亞斷絕關係。

有一天，當他在一涼棚下做工的時候，忽然一個穿雪白衣服的人，站在他身邊，告訴他不可懷疑馬利亞的貞潔，因她在神面前是至潔的。因為她所懷的孕不是從人來的，乃是由於神的靈，這孩子不會有人的情欲。因此，要求孩子的性格必須出自亞勒馬（Almah）〔希伯來文「童女」之意思〕，好叫他能忍受一切而不抗拒，以應驗成就預言的一切要求。

約瑟說：「天使告訴我這孩子將要為大，執掌全世界的王權，衪將建立一個新國度，滿有公義與平安，並且世上反對衪的一切國度也都被滅。」約瑟問天使說：「一個童女不配男性怎能懷孕呢？」他回答說：「這是神的事情，神曾吩咐以利沙伯老年時還生下一子，叫這孩子也到世上向百姓宣告將要來的王。」

約瑟接著告訴我說：「天使告訴我這事以後，就像光一樣不見了，於是我將我所見的告訴馬利亞。她也說：這位天使或者也就是向她顯現的那一個。他也向馬利亞報告同樣的事，所以，我就娶了馬利亞。我想天使的話如果是真的那就好了，但我又怕這想法不對，因為看來耶穌非但對我們不怎麼關心，就是其他的事衪也不在意。我稱衪為粗枝大葉，又懶惰的人，不敢設想衪能成功甚麼大的事業，更不敢說作王了。如果衪將要為王的話，早已必做些好的成績了，衪可不是這樣。」

我問約瑟，天使和他說話後，有多少日子就生下這孩子，他說記不清，估計有七八個月才生的，我問那時他們在甚麼地方，他說：「在伯利恆，正遇上羅馬王朝通知一切猶太人到一個城去報名上冊，因伯利恆比較近便，所以我就和馬利亞到伯利恆去報名，就在那時生下這孩子的。」我又問孩子出生那天時上有甚麼事情發生，約瑟說：「有，別人都驚懼萬分，但我因身體困倦，老早就睡著了。過了幾天，有幾個祭司來看望我們和孩子，並帶來許多禮物，有消息傳到各地說：這孩子要作猶太人之王。因事情鬧得太大了，怕羅馬人聽見引為後患要殺孩子，因此為了安全，我就帶著孩子來到摩押地方了。」我發現約瑟自私自利的思想，表現在他言詞上，有很多所想的都是看自己，但馬利亞卻與他性格不同，像約瑟這樣的人，如何能夠配得上她這樣高貴的女子為妻呢？

馬利亞的年紀約在四十至四十五歲之間，滿有喜樂的靈和愉快的思想，長得美麗、體胖、一對眼睛天真而又溫柔，外表是個天生的好女人，我問她的父母是誰？她說：「父親名叫『希裏』，母親名叫『安娜』，祖母名叫『潘耐』，是亞設支派有名望的一位寡婦的。」

我問她說：「耶穌是否約瑟的兒子。」她說：「不是的。」我請她將耶穌這孩子的歷史和生活給我介紹一下，她說：「有一天我磨著面，門前忽然出現一個陌生人，衣服潔白，閃亮有光。我一看見就非常吃驚，渾身顫抖得像風吹樹葉一樣，可是這個人一開口對我說話，我一切疑懼都消失了，因為他說：『馬利亞！妳是被主所愛的，衪打發我來告訴妳，妳將要生一個孩子，衪將要為大，管理地上諸國！ 』」

馬利亞接著說：「我立刻便想到我和約瑟已訂婚，大概結婚後就要生這孩子，但更令我驚奇的是他又告訴我，我的表姊伊利沙伯也懷了孕，要生一個孩子名叫『約翰』，我所生的孩子要取名叫『耶穌』，我便想起撒迦利亞見過一個異象，因和天使辯論，以致自己啞了，不能說話、不能再當祭司。我於是問天使，約瑟知道這事麼？他說：已告訴過約瑟，說我將由聖靈而生一個兒子，衪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並要治理全世界，人人都要承認衪，衪將掌管地上一切的君王。」我問馬利亞如何知道是天使，她說：「是他告訴我的，並且從他的出現和消失也可知道確是天使。」我又請她把天使離開她時的情景形容一下，她說：「就如同燈光吹熄一樣，剎間就消逝了。」

我問她知不知道施洗約翰的事，她說：「只曉得他住在猶太山地，其他的就不清楚了。」我問她說：「耶穌和約翰是否認識，彼此有無來往呢？」她回答說：「他們彼此都不相識，也沒有來往。」

我又問在天使來見她時，她是否還是個童女（A1man）呢？她回答說：「我確是一個童女，從未讓男人見我，也不與甚麼男人來往。」我問她那時是否保持著童女的證據。她和約瑟明白我的意思後，兩人都說：「有的。」約瑟說：「我就是借此試驗馬利亞的貞操的。」我問她懷孕有無感覺，她回答說：「不知道。」我請她告訴我是否在感情上有過異常的一個時期，她也說：「沒有。」我問她懷孕期與分娩有甚麼疼痛沒有，她說：「並沒有多大影響。」我請她把她自己平時生活情況介紹一下，她說：「我十分健壯，從沒有過甚麼病痛，或不適的情況，未嘗因甚麼疾病呻吟過，飲食習慣平常，給我甚麼就吃甚麼。假如聽到人發怨言，我就會說：這沒有甚麼，比我們所應得的好得多了。」她說：「約瑟是一個不易討人歡喜的人，而孩子耶穌常會回答他，孩子的回答非常溫和完善，使他查不出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在家裏，孩子常判決我們之間的糾紛口舌，不管是話，是甚麼事，衪只要說一句話，大家就沒有甚麼可吵了。耶穌之所以有這些力量，是由於衪說話並不假思索，謙和而又沒有甚麼責備的語氣，只不過總是肯定果斷。」

我問馬利亞是否有見過耶穌不高興或發脾氣的時候。她說：「我曾見耶穌顯然為人們的愚妄與爭吵而顯露憂傷煩惱之色，但卻從不生氣。」我問耶穌是否對世俗的錢財、名利、富貴、榮華有甚麼欲望，是否像一些青年人那樣愛穿衣服呢？她回答說：「就是這一點使我傷腦筋，因耶穌乃像一點也不顧念自己，穿好穿壞都無所謂，家裏人過得好或不好也不管，原來好歹在衪還是一樣。」她又說：「每當我為這些事與衪談起的時候，衪總帶著歎息的口吻回答我：『婦人！ 』（衪總如此稱呼「馬利亞」）妳不知道我是誰。」馬利亞又對我說：「的確，耶穌對世俗的事和日常生活一些問題全不在意，因此人家對衪抱失望態度，認為這孩子一輩子做不出甚麼大事。那還有希望如同天使所說的要作王呢？果真是要作王的話，衪的作為定非如此。」

我對馬利亞說：「猶太的夫子們都這樣講，人好色的本質是從男性來的，有沒有見過耶穌在個人生活中表現出這種天性來呢？」她回答說：「也沒有。」

我問她曾見過那個女孩子有對衪特別喜歡和追求呢？她說：「適得其反，婦女們倒都很喜歡衪，常找衪和衪來往，但衪一點不在意，如果她們表現喜歡衪過甚時，衪就會用嚴肅的態度對待她們，拂然而去，把自己的時間用在默想和禱告上去，衪過的是一種苦行禁欲的生活。每當我見人們（不論男女都如此）多麼喜歡衪時，並喜歡同衪在一起，向衪發問，愛聽衪解答問題，就會引起我的納悶。有人說：衪要娶伯大尼的一個女孩子，我卻知道除衪改去自己的脾氣和態度，否則永遠也沒資格結婚成家。我相信這不過是人的傳說，因為衪與我在一起的時候，從來沒一次提到婦女的身上去。」

看起來約瑟和馬利亞對耶穌失去希望，不去想衪能成就甚麼事業，他們看來企圖要在參議院為衪謀點事做，好讓衪去把自己向百姓顯明出來。我試著安慰他們，所以對他們說我在預言中得的亮光，耶穌得先著手於大祭司的職務，在人們心裏屬靈的權柄上作工開始，等得到人心的時候，精神上有了默契成為一個目的時，就容易建立起政治上的主義。到那時，再用基甸或約書亞的刀來揮動，那些不服從衪的人，也令服服貼貼地受衪管理。

我覺得他們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們也不管甚麼猶太政府和羅馬政權的統治，一心想的是自己如何高升，要借兒子的事業本身圖取些好處。可是我告訴他們：他們的想法錯了，要建立天國，不是用甚麼勢力，也不是用人的才能可以成功的，這中間必須靠主的靈，我們也不能用屬世的武器，也不能希圖從天國得到甚麼身體的福分，照我從預言上所得到的亮光，這王決不是為衪自己成為某一個團體的利益。因為王的權柄是普及全天地的，是一種屬靈國度的權柄，王奉差遣來不是為著那些已尋著了的，乃是為了失喪的人。

他們又告訴我：在伯大尼有一位老年人，從前當過祭司，很有學問，熟習猶太的律法和先知書的，此人名叫「瑪賽琳」。

我去找他，想從他那裏找到耶穌，但沒見到衪，瑪賽琳說：「耶穌常在伯大尼一個青年人的家裏，可能與這家中一個少女有愛情。」我就問瑪賽琳可曾看見他們之間有愛情的流露。他說：「沒看見甚麼，不過是從其往來的密切和女方對衪的喜愛推想而已。」

我請他把耶穌為人的品性大略給我講了一下。他說：「耶穌是個思想感覺都超群的人，一輩子，還未見過像耶穌這樣的年紀竟那樣善於應付，最能解決人任何困難問題的青年人。衪的答辭，誰也不能和衪一辯，從來不能在衪的結論中發揮出甚麼新的意見來，也不能再向衪提出責難。」

我就問瑪賽琳說：「究竟誰教耶穌解釋律法書和先知書呢？」他回答說：「據衪的母親說：耶穌常自己就會誦讀律法書，好象衪從生下來就會應用律法書。同時我們也總是從衪的言詞和教訓中，可以知道衪對於自然規律和人間的關係是洞悉無遺的。這正發揚了人類之間互愛互助，加強了人們普遍的信實，也還有一個計畫要叫人們與自然規律協調而不違背。衪將大自然事物變成了一部有注解的大律法書。指明每一株小樹就是一根火柱，每一朵雲彩都引人到神面前去。衪解釋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傳揚神的真道，人和百合花也可以看見神對世人的眷顧，天上的飛鳥也指明神如何顧念著人們，誰能測度神與野地的花中間的距離呢？人與百合花又有甚麼關係呢？耶穌所用的比喻能給人心中產生出一種敬畏神的意念。同時，使人被屬天的感覺所吸引，如同就站在至高者的面前極其親近了。耶穌說：神既是你們的父，豈不更與你們親近嗎？然而神人之間有不可測度的距離，但是在一個平面的情況下還是一樣的。耶穌就是這樣從一朵花開始，一直講到神的身上去，又注意了下來教人學習倚靠神的功課，更給那些熱心追求的人得著很大的啟示，引起他們巴不得要更多地聽到得著一些東西。當衪把聽的人引向火熱的高峰時，忽然中止，打斷了話頭好象衪又一點不管別人了。耶穌用衪的話使人與人之間多麼接近，並教訓人明白人與神的關係，並倚靠神，衪所用的方法確切適中。

可是瑪賽琳又說：「我覺得這不是最有效的事，雖然耶穌教訓人說：人和花草都從一個泉源得水喝，同在一個桌子上取食物，同時衪好象把各樣的事做得有點過火，以致引起人們的疑惑與反對。我們切盼著衪聖工的開始，衪卻一直使我們在衪身上的盼望保持著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距離，好象故意捉弄我們一樣，甚麼時候一個人在道理上和教訓上將自己與眾人分開，他就可能失敗。特別在衪把自己意見被神約束起來，如同一條管道時就更危險。一人要在這情況下負起責任來，就必須要有一個取用不竭的泉源。不然必將自己陷入由於魯莽造成的淤泥中去。

雖然耶穌的教訓和言詞極像裏采（Hillel）或靈羅 （Shcmrvoi），他又沒有特別的學問，但我必須稱其為教訓，衪教我們知道神是靈、是一位父親。衪說：『這是二件人必須知道至關重要的事。』衪常以做父母的心為諭，問周圍的人如何教訓子女、如何對待自己的子女。一次，衪告訴做父母的人說：曾有一位母親，寧肯自己挨餓來餵養她的孩子，以此引喻到神的身上來。衪又說：神是我們的父，人們聽了都非常喜樂和歡呼起來，而耶穌卻起身離他們而去，甚至非常厭煩的樣子。」

瑪賽琳說：「這時，我對耶穌的態度幾至忍不住，認為耶穌太在細小的枝節上用工夫，一個為拯救人類到世上來的，竟被醫藥等瑣碎事所延誤，未免太枉費時間了。我正想要耶穌在衪施診上省些麻煩，何妨只一句話就同時把許多病人都醫好呢，豈不是捷徑嗎？」我問瑪賽琳說：「耶穌曾治好過甚麼人。」他說：「目前尚沒有，不過衪要是真的作了猶太人的王，就得醫治列國。既然如此，為甚麼不在同時解決呢？如果衪肯這樣作，要建立國度豈不容易嗎？」我對瑪賽琳說：「你請看一粒麥種長成得費多少時間呢？要多少勞動代價呢？為甚麼不讓地裏每月都成熟一次，而要等上一年一次呢？這都是基督代父神說的話，人必須先學會愛神，聽神的話，然後才能事奉神了。」他說：「是的，耶穌所代表的父，就是人們要敬愛的神，衪是慈愛的神，即使是一個惡人衪也沒有令他流血的意圖，因這中間滿有愛憐的關係，惡人也就不再作惡了。

還要注意耶穌所說的東西，顯然所提到的未來之事，好多話如同密封的檔，不到時候就不能拆看。一粒芥菜籽大的種子，結果要長大成樹，衪一切的意想都有關於未來，好象作父親的常將明日的福分，如何來鼓勵自己的孩子，勇於負擔今天的擔子，叫今天成為明天的種子一樣。同時以明天的審判作為之警戒，叫孩子們在今天的行為就循規蹈矩。」

瑪賽琳又說：「耶穌洞察人類的天性，有時衪可以揭露某人的心思意念，把人心裏的詭詐陰謀暴露出來。但衪雖具有這超凡的特長，在平時卻不濫用，好象不看重衪自己這長處似的，衪好象誰都一樣，任何人都喜歡，不分彼此。但耶穌的性情根本就不在乎這些反應，衪不論甚麼人都愛，誰都不例外。」瑪賽琳告訴我：耶穌好象更喜歡伯大尼的馬大和馬利亞，我想，在那裏也許可找到衪。

瑪賽琳是個富於思維，擅長判斷的人，他研究了一輩子聖經，善於鑒別人的本性，他看耶穌就是要來的基督。他說：「耶穌有一種直覺來解釋聖經中的預言和教訓。」我問耶穌在何處受教和讀過先知書。瑪賽琳說：「據耶穌的母親告訴他：耶穌從起先就會讀會念，從沒有誰教過衪。」瑪賽琳又說：「自己的記憶力差，有時引用預言還搞錯了，耶穌每一次不用翻開聖經，便能為我更正。」有時他以為耶穌這一次定是弄錯了，誰知展開一看，衪從來沒有錯過。

我請他將耶穌的人品相貌給我介紹一下，以後我有機會遇到衪可以認識衪。

瑪賽琳說：「你幾時遇到衪，就自然會認識衪，衪很自然地就是那個樣子，彷佛有種不同的東西將衪與周圍的人劃分得清清楚楚。衪長得有些像衪的母親，不過沒有馬利亞的臉那麼圓，嘴也不同，頭髮有點像燒焦的樣子，比馬利亞的更顯得帶金黃色。個子高高的，兩唇微重，容貌青瘦，因久曬於外邊而面黑色，眼睛大而帶淺藍色，睫毛長，眉毛濃，好象笨重不敏捷的樣子，一個大鼻子。老實說：不管怎樣形容，衪是一個典型的猶太人，也不見得是個演說家，但提到天上或屬神的事，衪的口舌立即流利，兩眼靈活明亮起來。雖然如此，衪卻有一個特點，從不回駁人，與人爭論：衪願與人說明事實，極有底細，以致於無人再敢同衪辯論。衪有拿手的判斷能力，卻從不對那些非難衪的人顯出傲慢的神氣，反倒謙卑對待那些人。我曾看見衪受到文士和教法師們的攻擊，而這些人就像一群小學生在老師跟前聽受功課。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衪解釋到律法在屬靈方面的能力，和眾先知的意圖與動機是甚麼，有些青年人想要耶穌收一班學生天天教訓他們，但衪卻完全拒絕了。」

這個猶太人也深信衪是世界上的彌賽亞。我離開瑪賽琳，來到伯大尼。

誰知耶穌也沒有在那裏，人們告訴我：耶穌與拉撒路很早就出門了，但不知去哪裏，於是我去會見拉撒路的姐姐馬大和馬利亞。我同她們談了很長一段時間，她們卻是很好的女子，尤其馬利亞更是長得十分美麗，我以耶穌取笑她們，她倆都一致否認說：耶穌不是甚麼講愛情的人，衪來是作為她們的一個朋友。當然這也是青年女子們常抱的一種態度，我不知該信她們的話否？但我將訪問的動機告訴她們。當我一說出耶穌就是那二十多年以前為童女所生的，衪母親如何將兒子的情況告訴我，她們似乎對這事很感興趣，她們以自己的名譽作保證對我說：「耶穌對我們根本沒有談過婚姻的問題，也沒直接間接的一點兒示意。」馬大更羞澀地說：「自然我盼望衪會有這樣的表示，如果耶穌作了王，我倒想當王后呢。」我問她們有聽過衪與別的女子來往沒有，她們說：「沒有聽過。」我問她們曾否在衪談話中，提到青年女子或與女子來往的事情。她們便同聲回答我說：「沒有聽過。」甚至她們也很覺奇怪，我問她們同耶穌在一起愛談些甚麼。她們回答說：「衪並不常與我們在一起，卻常與拉撒路到屋頂上去，一坐就是到半夜。有時是整夜的談話與辯論兩人同感興趣的問題，馬利亞常走過去想聽他們談些甚麼，她很愛聽耶穌講話，衪溫和不矜，理智充沛與常人迥異。這是我們從來所沒見過的。」當我問她們兄弟對衪的意見如何，她們說：「拉撒路說過：世間還沒有出現過像耶穌這樣的人。他想：或許衪是神差來的一位先知。他們常同到山上去，一上山，耶穌能把一切花草、樹木、岩石的種種名稱告訴他，世上的萬物衪沒有一樣說不上來的。同時野獸也不害怕衪，拉撒路常見有狼、牡鹿、或其他野獸來站在耶穌面前，讓衪撫摸它的須毛，常像不願離開的樣子，拉撒路也說：從來沒有一條毒蛇在耶穌面前敢逞兇，他自己也常覺得只要與耶穌在一起，就感到十分安全。」

我又問馬大和馬利亞，耶穌是否曾把個人私事告訴她們的兄弟，她們也回答說：「沒有。」而且拉撒路也從來沒有向衪提過這方面的問題。

以色列的諸位大人們！我奉派調查從耶穌成胎至今這重大事件所得的資料，差不多都是從講誠實話的人那裏得來的。並且這些對像又都對耶穌，並不抱樂觀和大的希望，從這事的預言和歷史的觀點上看：我也斷定耶穌就是我們所仰望的基督了。我為何作出這樣的結論呢，請你們注意分析下面的幾點：

首先是以賽亞書的預言第七章十三至十六節上說：「主宣佈說：大衛家阿！你們當聽！這樣算是一件小事麼，因此，主必自己給你們一個預兆，必有童女懷孕生子，要給衪起名叫『以馬內利』，到孩子棄惡擇善的時候，衪要吃奶油與蜂蜜。因為孩子還不知棄惡擇善之先，耶和華所憎之地必見棄於主。」《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至高神的這話，在這裏得到應驗了。並且非常清楚以致無人會弄錯，第八章十六節說：「你要卷起見證，在我門徒中間封掉律法。耶和華要掩面不顧雅各家，我們也要等候衪。」《七十士譯本》又見耶利米書第三十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二節：「唉！女子阿！你當回轉過來，回到你的民那裏去。因為主的手在你身上了，主要在地上創造一件新事蹟，就是女子護衛男子。」《七十士譯本》在這裏又把以賽亞書所說的那件事，和我從馬利亞那裏所聽到的說了出來。

又見彌迦書第五章二至三節：「伯利恆以法大阿！你在諸城中為小；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裏出來，要治理我的百姓；衪從太初就有了，我要丟棄他們不顧，直到她受產難生出我的長子，好治理一切的人」，《七十士譯本》這裏我們看見了這座城，童女並她的職位和她生活的光景，以後參議院對她調查的事都在我們眼前了。因此，我把這封信裏的一切見證都充分完備地報告於各位面前。

作為神子民的人，我們怎能再爭辯和反抗這位呢？在創世記第四十九章十節中，提到現在已臨到我們的歷史說：「勝利必不離開猶太制律者，也不離他而去，直到細羅來到，把衪的百姓聚在衪面前，永遠保護他們。」《七十士譯本》

第四篇  麥勒柯爾給猶太高等參議院的報告書

前言：耶穌降生的時候，麥勒柯爾是猶太伯利恆城內會堂的祭司。以下是他用自己的話，描寫出那一天晚上發現的異象，原文也是由《猶太法典》譯出。

海塞勒的兒子約拿單，因公會獲報告稱伯利恆城發生了奇事，便據此調查了伯利恆的牧人和其他人後，又將所調查的報告法庭。

約拿單致書於真神的僕人以色列的王：

我再奉命來到這裏調查，曾遇見了二個人，據他們稱自己是牧羊人，那時正在伯利恆附近的草地上看守羊群。晚上天氣清冷，有幾個就在生火取暖，有的人躺下睡了，不久值班放哨的人叫了起來說：「看哪！這是怎麼回事阿！何等大的亮光阿！ 」人們都被他吵醒了，起來一看，果真天空明亮如同白晝，但看來又不同於白天的亮光，因為當時還是正三更天。其時空中好似充滿了人們的聲音，可以聽見說：「榮光日榮光日，榮光歸於至高神！」「伯利恆阿！當歡喜快樂，因為神已經成就你列祖所應許的話，在你的室內降生了一位要用公義來治理的王！」歡呼聲一陣陣高入雲霄上達天庭，一陣陣似乎細微幽柔落到山谷中寂然消逝，那是一種從未聽聞過的幽揚溫柔的音樂歌聲。時而高揚，時而頓挫，時而震響太空。剎間又轉為甘美優雅的聲調逐漸消失。這歌聲使人們聽了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動，既哭泣又歡樂。這亮光好以暴裂開來正向天上，或為極柔和的光線射下來，照亮著群山與幽谷，使一切事物比較在陽光下更為明媚，這光不像太陽光那樣刺眼，可是比太陽光更為清亮，好象最明亮的月色。

我問牧羊人當時覺得怎樣，不害怕嗎？他們回答說：「起初很害怕，可是過了一會，在每個人心裏都自然地安靜下來，充滿了慈愛與平安，以致沒有其他的思念了，除了不斷地讚美感謝神。」

牧羊人稱那異象圍繞伯利恆全城，甚至有人幾乎嚇得要命，或以為世界燃燒起來了，或以為天上掉下來一個星星。有的說：是神降下要來滅絕世人，等到麥勒柯爾出來了，他一邊鼓掌高興，一邊歡呼著，喜樂得像狂人一般，群眾擁抱他，將他包圍了起來，他告訴眾人說：「那是神的光，要賜下成全向他們祖先亞伯拉罕所應許的一個預言。」他又說：「一千四百年前，神曾向亞伯拉罕顯現，吩咐他要同一切以色列民都順服在律法之下──順從神的聖約，如以色列人忠心不渝，神就賜給他們一位救主，將他們從罪中救出來，並賜給他們永生，叫他們不再饑渴苦難永遠安息。並說：這救主降臨的異兆就是天上有光照亮，並且天使要向世人宣告救主的降生，城裏的人必聽天使的聲音，人民要歡呼快樂，童女必忍受生產之苦，生產頭胎的兒子，衪要藉著叫人成聖的靈順從神，管理凡屬血氣的。」

麥勒柯爾向大家講完了這些話以後，就與年老的猶太人進了會堂，留在那裏感謝讚美神，我去見了麥勒柯爾，他所說的大致與那些牧羊人告訴的話相同。他說：「我以前住在印度，父親曾是安提阿城的祭司，我一生研讀神的經卷，從一切的預言裏，曉得正是到了時候神要看顧衪的子民。脫離他們的罪惡與羅馬人的統治壓迫，為證明此事。」他又指出祭壇上刻著的關於此事的許多記載。他又說：「第二天，有三個從很遠地方來的客人拜訪了我，他們共同去尋找這個孩子和衪的母親，在一個洞裏外面搭著一個棚用於遮護羊群的，嬰孩的母親嫁給一個名叫『約瑟』的人，她把有關嬰孩的事告訴客人們，說：有一天使曾向她顯現說：她要給衪起名叫「耶穌」，因衪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並要管轄列國。萬民都要稱衪為有福的，直到永遠。」

這事是真是假的呢？只能留待以後再證明，世界上已有過欺詐人的人，許多假稱由神跡生下來的孩子，欺騙一時，不久都要露出了馬腳，這個孩子呢？也許又是假的，這個女人要借辭遮羞，要騙取猶太人的同情。我聽說孩子的母親要受到猶太的裁判，如果她對自己的貞操，不能給予比她對麥勒柯爾所指出的證據有更充分的理由的話，她將被按著律法以亂石打死，雖然麥勒柯爾說：「從來還沒有這樣的神跡出現。」這次的情況是以何為憑呢？已經有幾次都是假稱童女以聖靈懷孕，可是到了把她們交與公會審判的時候，天上沒有亮光照耀，也沒有天使顯現，從雲端裏宣告說：某人是猶太人的王等等。

可是對於今天這件事的真實性，是全伯利恆城的人都可作見證的。他們都會說所見的是真實的，同時還有羅馬的守衛士兵，當時也出來詢問發生甚麼事情，從士兵們的神態上看，顯然他們也是吃驚的。麥勒柯爾說：「這些事都記載在聖經上了，確實是新王降生的預兆，我是一個猶太有名望的學者，精通經卷預言，我給猶太參議院呈上了這份報告書提出了那些預言。」

以下就是這伯利恆會堂的祭司，給耶路撒冷猶太人高等參議院的報告書。

以色列人的聖教師們：

作為你們僕人的我，要提醒你們注意：眾先知對列祖以及一個大有權柄的興起與首領們的預言，因為神要把在地上建立國度的管理與公義的標準樹立起來。事實證明，撒迦利亞最近所見的異象與遭受的苦難夠令一切人都無疑的說，這就是要發生重要事情的先兆。以利沙伯所生的這個孩子，乃是吉日已到的開頭。約拿單也許會告訴你們：這幾天在伯利恆所發生的事情，它永遠解決了一個問題，叫我們明瞭，我們得救贖的日子已臨近，這中間可分三個問題來分析：

（1）一般的瞭解，單是人類遭遇的情景與命運，那原初的根基與人類整個的發展。神向那與衪立約的子民的祖先們應許，以及為首的猶大支派。

（2）摩西的律法以及守望巴蘭的預言。

（3）受膏的主，受膏的以色列民，詩篇中先知的約和被擄後那些先知哈該、撒迦利亞、瑪拉基以及瑪拉基書中提到的作為先鋒者的人。

以色列中敬愛的諸公們：

如果你們查考前面所提的幾段記載，就能看見眾先知對於在地上要作之事的預言了，這些在最近的幾天中，已經應驗在以利沙伯和伯利恆的馬利亞各人生一個兒子的兩件事上。

常想到有些人，對於前面所提的神在聖經中的預言慢不經心，叫我們忍受著極嚴格的批評，但我們也毫不在意這些，因我們看見又聽見神預言的嚴肅與能力，一點不因從肉體來的批評而眨值。這裏面有一股亮光貫穿著所有的啟示，因為一個堅實不移的目的從奧秘的深處直射出來照到各處各地，不受任何的阻擋。

過去的歷史和現在的事實，都給這幾天來所發生的這兩椿事以明朗的明證。真的，既往的時日滲合到今天一起，各個世紀神自己的事工都要在今天這特別的時候開始擴大彰顯起來，現在的這件事實更常引領我們與神在地上的路接通。我們既尊敬這屬神的人，就不當誤認他們的話語，例如在以賽亞書第三章，先知並沒有提到安慰被擄者的話，卻預言到以色列人被擄的事，他所寫的，一面是論到將來的情景與途徑，一面用溫善的話安慰那些在被擄之地的以色列民，這中間實在充滿著未來福分的應許。

讓預言的靈把我們與先知一同帶到將來的時代裏去吧，遠遠超過世上的一切國度，一直帶到一個榮光日的將來，與甚麼羅馬阿！巴比倫阿！甚麼馬加比（Macabee）的管治都沒關係的地方去。但永遠不要忘記先知是被神的靈感動，為神所差遣，滿有宣揚神的旨意與智慧的資格與權柄的人。是的，他是先知之一，他的預言是有啟示性的，因他們將屬己的一切才能都沒收起來，在肉體以外不再倚靠己的作用，而是將己獻身為神的先知。的確是沒有己好得多。因為魂離身體越遠，它的活動越大，在我們的睡夢中比任何時間都活動得厲害，知道也更清楚，同時一個人的天才，智力在熟睡時較清醒時還要活潑，我們常可以從一個將要死的人身上得到明證，人在臨死以前常是眼睛明亮、思想更清楚。當死者將近斷氣以前，魂顯得更釋放，這時表現出來的自私自利的心反而減少。

眾先知也是如此，他們與神十分親近，以致他們看來十分任性無羈，其實不過是居住在他們裏面的靈，使他們意氣高揚，舌頭如同熠了火一般。

這些動人的事實，正從這些情況之下產生出來，我以為那些眾先知老早就看見了今天所顯示的亮光。看見童女生產的苦難和那無人幫助的嬰孩臥在馬槽裏，他們也預聞到天軍的歌唱，預見羅馬兵丁的野性，定意要殺害嬰孩的性命。他們又像也預見到這孩子長大成為完全人，至成為世界歷史上的主題，衪無比的天賦在凡事上都必得勝。既然在寒冷的冬天能逃脫羅馬人的權勢，衪就也終必戰勝全世界。死亡，也終必被衪所毀滅。

我們猶太人過於信任外貌形勢，對於天國的認識不過是屬地的認識，只有形式和禮儀。我所引證的預言和所提的這一切，經過事實都給我們指明了向神的國要從我們裏邊，首先在我們裏面的生命中蒙救，再從裏面流露出來成為行動，能與屬靈啟示所寫下來的各教訓和戒命取得完全一致的態度。

屬靈的預言，就是這樣說出來，雖然先知使用的是自然官能的語言，但約束著肉體的才智，有時形態失常如同自發的機器一樣，時間斷絕了和客觀存在的一切關係，但不是全無知覺不由自主。他們總是受著一種約制屬人的自然器官，說出屬神的話來像巴蘭那樣。

我們猶太人應當把這件事看作頭一個最重要的事，需記得他的預言，不但是關於將來，同時也論到了以往。還注意到人類的主權，不但列舉了一國和個人的事，也常提到教訓和原則方面，在這個亮光之下，以色列國便以預言為根基成為一個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國家。所以童女馬利亞生了嬰孩，這生下來的將管理衪的萬國，律法書（Froah）本身也回溯到預言上去。每個先知莫不能不根據著這律法書而說預言宣告背叛神的人將受罰，忠心的蒙福。

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叫他的孩子繼續他的地業，也同樣是根據這個原則，事實上與大衛王所立的約，也是如此。

所以一切的應許，不論是在政治上的，在倫理上的，在司法上的或禮儀上的都根據這個法律書。

簡單的說：地上的全部自然規律和運行都可以從預言中和默示中得著，按著神的法則所完成的能力達到正確的人類生活。這種生活是從人裏面的生命起首。逐漸擴張於外面，從個人進而致於國家。關於彌賽亞的預言，再沒有比這個更恰當的明證了，猶太人的教會根據此點，神權的政治也根據這一點，神的國將在地上成立的榮光日子也根據這一點。預言全部的連貫性在這個嬰孩上已經應驗了。不過在發展上才算起了頭，衪要把古舊的祭壇、禮儀永遠廢除，可是在人的一面都有新異的發展與時俱長。

無論在歷史上，在今天自然界的一物一事中，都有許多預表。可以看見每一次當羅馬人提比亞的勝利時，就影射著要來的該撒，同樣大衛受的諸般苦難，約伯的悲傷，所羅門的榮光日子，是的，人類所有的悲哀痛苦，死亡的歎息，各種失敗、苦淚全都是預表，這一次都預表著猶太人的王，世人的救世主降到世上的一切事實。

以色列的這個民族，不過在歷史上的各個重要世紀裏，作了神普通的代言人而已。它像一幅預言構成的畫，色彩上的陰蔽，並不削減真正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國裏將要得的榮光日子，以色列民具有歷史性的選召，要向各國傳達主救贖的恩典。這工作也不因這個在肉身上顯現了的嬰孩而致經心，因預言還沒有完畢，它更有關於未來，不但要使人裏面的生命得到純潔，也要求人外面的生活有一定的表現，使這一切符合於一切盡善盡美的真純。如果我們更有心於末日的情景和這末日與我們每個人的關係，便能看見在預言裏面，還有好些的教訓，告訴我們當學習的功課。

歷史上一切不可磨滅的給人帶來好處與喜樂的事蹟，都是這歷史的創造者們先學好了他們本分的功課後才作出來的。幾千年來以色列民都站立得住，他們希望永不喪失希伯來人的精神，直到如今他們也真成為神發揚衪啟示出來的智慧的惟一泉源。以色列成為人類歷史的主流中心，使世界各國因就近它受教得領導而成為更美更樂的地方。我們猶太人藉著摩西從神領受而來的這些經卷，是世界惟一的盼望。人類如果失去了這個，就比失去太陽、月亮以及夜間的星星更為糟糕，等於人類失去了靈魂裏的真光。我們一想到四圍環境，就明白今天正是發揚神真理的時候了。這是一個恰如其時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機會，再回顧我們既往幾百年的歷史，好象神今日正是在把衪的國傳達介紹進來了，世上拜偶像的諸國已經早厭煩了他們的神像，不再打算信任那些企圖隱藏在危難中倚靠得著幫助的泥塑木雕之類的偶像了。今天列國需要一位不但能聽他們呼求，且願垂聽他們呼求的真神。

那一天希律王曾打發人叫我們到他那裏去，我給他述說了猶太人的神和屬神的事工，也列舉了神向我們列祖和我們猶太國所應許的許多大事。希律王彷佛想到了有一位像我們所承認，所信靠的真神。那末事奉這神，就比較事奉羅馬人用一些石頭、木頭和金屬所造出的偶像要好得多了。因為即使是金子造的神，也是沒有一點用處的。希律說：「我若早一點曉得這一次天使所報告的嬰孩，就是這樣的一位神人正像拯救以色列人過紅海，拯救但以理和三個少年人脫離烈火的神，我一定對這嬰孩採取另一種態度。」他先以為這嬰孩來是要把羅馬人趕出猶太地，背叛該撒自稱為王。

我以為全世界人們的觀點都和這差不多，照著我所聽見的，世人也有了預備的心：要找一位在他們生活中，在他們危難中得到倚靠的真神。如果這位神向著與他們一道的人都顯示同樣的能力。他們的仇敵一定會對他們存敬畏的心，他們也就可以在世界各國受拜服了。

我害怕這種思想要成為我國的危險，猶太人或許將把耶穌看為不過是暫時救星，僅僅是猶太人獨有的救主。一旦主的憐憫、救贖、慈愛湧流到全世界各國各地的那裏時，正如聖先知在經卷上指示得很明確那樣，要耽心猶太人那時要棄絕主了。因為事實上在利未記第三章也已警告過我們，如果要免去這樣不幸的事，以色列人必須當心以賽亞書的預言。不單是指論到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又回到天國就算為止，同時以西結書所寫的「輪子」，不是在天上轉著屬靈的或政治性的運轉。乃是在地上轉著，把地上的改革變化指出來，叫我們明白一切要發生的大事。今天伯利恆所發生的，便是其中最光榮的一件，就是以但以理所見的遠景，也不能被馬加比時代猶太人得勝的這個期間所限制。

同時這些大問題，也不能由我們的盲斷可以找出，先知所記的那些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先知自己所明白的解答，乃是從整個預言體系論到這世界的國，將來要如何服在救主的國度之下。只有從這些啟示上來求得解答，神把這些問題單獨地託付於我們猶太人，猶太人就成為惟一的受託者，因此我們當然為世人矚目了，希望我們來解釋這些問題。神既然要我們去辦理這些事，那麼我們如果在這些問題上不給人們真的亮光，神就要向我們追究責任，到那時候，我真害怕猶太人過於分裂或者把神的旨意誤會了，和別國一樣。我國和羅馬人、希臘人以至別的人談話，知道他們對猶太人晝夜盼望救世主的事，不管直接間接，反正都是得自猶太人。我發現希律也是從猶太人的口裏才有那些想法，說耶穌要作猶太人暫時的王，以地上的刀兵武器來治理其地。其實，我們如察驗眾先知屬靈的內心，就必明白主耶穌的職分，乃是要把世上各國聯成一體，並以愛的建立代替律法。人們在愛的充滿激勵下，世界所有的都是一種無處不充滿和平，平安，無論在哪裏遇到人都是友好的，先知在經卷上又給我們指明說：這王要毀滅一切屬世的兵器作為有用的器具，衪來是為了給人們帶來好處，教導一切的人彼此行善，這些內容先知如果不寫出來，還寫些甚麼呢？

我們因念了神的一切經卷，得知眾先知的總結歸納：並非要我們明白這個道理。因為每卷先知書都有論及這個伯利恆聖嬰的話，如果我們要考察所論的時候，就可以翻開以西結書所提的「輪子」來看，那裏清楚地給我們指明世界各國的變革，在時間上已有這樣的定規。

再看看與這件事有關係的幾個人。

撒迦利亞給我們指出這個童女以後，不但指出了地點，又說出了地名，以後還把天使的顯現和所發出的亮光都提出來，同時還宣告羅馬人必起而反對。

我現在請求敬畏神的高等參議院諸公們：要好好地斟酌這些事情，試想世界上那些不同一個時代的人，住在不同的地方，彼此都不相識，更沒有在一個屋子裏商量，要作按次序說預言的，而且在人類問題上並不感興趣，這裏面的人有的受了害，有些因宣傳這些預言而舍了命，如果不是神親自派遣他們，給他們這些啟示，他們豈能清清楚楚指明這個時間，地點和姓名呢？

我知道有些羅馬人和祭司們在說撒迦利亞是一個假冒為善的人，馬利亞不是一個好人等等，人們所能判斷的不過如此，但是請問誰能偽造這樣的預言呢？是誰能叫天上發出光來，叫天使下來宣稱「這是神的兒子，是猶太人的王」呢？

敬愛的參議院的領袖們：

並不是我一個人說這些話為此事作見證的，伯利恆全城的居民和我一樣的看見了、聽見了。我要向各位宣告：如果這不是猶太人的王，我們就不必再等候別人了，因預言都逐條逐節的應驗在主耶穌身上了。如果衪沒有顯現拯救自己的百姓，我們就完全沒有得釋放的盼望了，不然我們就以為自己誤解了先知的意思。然而我覺得這來的便是彌賽亞，我們千萬急切地盼望衪，等候衪，我覺得沒有甚麼傷害的事故臨到衪。全世界的羅馬人沒有能傷害衪的，即如希律王大發烈怒，他前次毀滅全城的嬰孩，但是等候主降生的天使卻一直守著衪，羅馬人如果要加害於衪，就得與從前法老與之抗拒的神比比身手，同樣的遭遇到失敗。

第五篇  大祭司該亞法向猶太高等參議院遞交處死耶穌的申辯書

至高神的大祭司該亞法請以色列諸位長老安：

奉你們的命令叫我把處置拿撒勒人耶穌的案件據實報告，同時為了辨白我本身的行為而謹將其概況呈報如下：

我懇求諸位徹底調查本案，並不是出於我個人在思想上有任何陰謀嫉妒或仇恨，也不是我一意孤行地把猶太人的律法行之過甚，我對於這拿撒勒人耶穌的認識很少，知道的不過是從外人看到聽到的一些傳說而已。我對衪並不是因衪自稱為猶太人的王、自稱為神的兒子（我倒盼望衪就是猶太人的王、是神的兒子），也不因衪說的預言，藐視神的聖殿等等，一概都不是治罪的原因。

但隱藏在這一切事情後面的，較之任何情況都要嚴重，使我在處理這案件所採取的手段，也就是因著這些，因此盼望長老們核實我的這些理由。我將一件一件如實呈報出來，為了使諸位更加清楚這些事情，並用我們猶太人國的律例進行分析我所應負的責任，我還請諸位同我一起追溯到我們先祖的一些歷史上去。

首先我們的信仰是交托給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這位神是不能用人的言詞來描述的，是永不改變，不可能完全理解的神，當然也不能用人的名字來稱呼。但在我們天天與衪來往中，我們在衪面前禱告，祈求。神也樂意將衪的名啟示給我們，從好幾方面，按照衪與我們的關係，──啟示給我們。這些名字只記錄在衪的聖所裏，其他地方是找不著的，因為神在衪的至聖所裏將衪的權柄與能力顯示出來。

神自稱自己為「以羅」（Eioi），意即為「大有能力的神」，衪能毫不費力地作衪要作的事，頂大頂重的工作就像極輕微一樣，使衪與宇宙萬物都不相同。在聖約櫃裏，神又稱自己為「伊拉」（Elaah），意即是「無始無終的神」，衪又將自己稱為「赫仍洪」意即「耶和華永不改變」之意，是的，神的旨意是永不改變的。神稱自己為「耶」（Jah），意即包括「一切的知識與智慧」，神的名為「亞度那」（Adonai），意即表明「充滿與無所不在」，這充滿是自然而然的。

我們將這幾個名字聯繫起來思考，就會明白希伯來人的真神，耶和華的位格了，要是一個人能夠在充分體會這個意義的精神下常默念神的名字，他就永不致走彎路。

奮銳黨派（Zealots，主前六至七十年猶太人教的狂信者們）、撒都該黨（Sadducees）和愛色尼黨人（Essenes，主前二世紀猶太教中以禁欲持戒為名的一派），都是由此而起的。同時各人都設法從這個名可以理解的精神下發出號召，樹立旗號，因此猶太人這個民族就不能團結，而至有許多分裂的派別。

耶穌能夠公開宣告神的名，我以旁觀者的身份來分析，衪是從聖殿中偷用了這一名字的。

不過我提醒諸位：這公佈出來的名號的不可分割性和其聯串的關係，更有甚者，如果我們打開舊約第三卷利未記讀第十段，耶和華給摩西的特別吩咐，要人們獻上公牛和公羊，面和油，要百姓禁食七天，以此作為對神獻上贖罪祭，這件事我們可以看見，如果不是摩西受了騙，就是摩西騙了我們，不然拿撒勒人耶穌就是一個假教師。因為衪口口聲聲說：一個人只要悔改為罪憂傷，便算賠了被得罪的一方。

我們認為一個人即令是被其所傷害的，痛哭悔改而不從實彌補受害者一方的創傷，那又有甚麼益處呢？沒有，一點也沒有，贖罪是神指出的方法，又啟示給摩西的，假如：一個人真的沒有任何行動與實際的表現，而單單只表示悔改，那不是等於疾病的本身，就包含了治療的方法嗎？豈不是一個人可以任性地想犯多少次的罪，就犯多少罪嗎？    

讀利未記頭一卷的第三段中說：神親口對亞伯拉罕說：「割去包皮受了割禮的人，必可得救。」《七十士譯本》並且這應許成為神對人立此約的證據，好啦！如果這也不是真的，神豈不是違犯了衪自己的諾言，塗改衪的立約，欺哄那些相信衪的人嗎？難道神的子民中一切順服衪的人都受騙了嗎？

如果耶穌的教訓是對的，那麼耶穌所設立的以「受浸」作為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的印證也可成立，但我請諸位讀第十章第一節神曾對摩西說：「為使百姓蒙保守，衪已經改變了先前所立的約法，並且用衪大能的膀臂，將百姓從一種沉重的立法下釋放出來，為了使百姓和他們子孫永不忘記，在遭遇患難之時紀念衪、倚靠衪。神命令他們在每年一定的日子裏，烤一隻山羊羔，或綿羊羔與無酵餅和著同吃，作為信託的記號。」《七十士譯本》

現在呢，耶穌卻教訓人，用普通的麵粉加上酒作為代替之物，這豈不聞所未聞，而且更是一件全然反抗神、觸怒神、教人酗酒激人放蕩的事嗎？

哦！以色列的諸位長老們：請想一想，耶穌自稱是神的兒子，自稱是童女所生，自稱與父神為一體、與神同等。這些可歸納為一結論：即耶穌的話是對的，那神就必有錯，這不就向羅馬人承認我們祖先傳下來的教訓都是假的，希伯來人的神是不可靠的，軟弱無能、優柔寡斷、徘徊不定。神是受不住人尊敬信任的嗎？這樣一來，全世界還能在我們的神身上，找著甚麼可信靠的呢？更不用說我們這些信仰神的人了。

道德的敗壞，一切惡事的污染全由此而產生。這不但將猶太人與神的關係隔絕，堵塞了一切通向神的道路，也叫我們在列祖所得的救恩上失去了盼望。我們世世代代的祖先輩遵守著神的約法，相信神的應許，並且在一千四百多年的聖潔考驗中發出歡呼和凱歌。

耶穌竟全然不理會神的聖殿，這聖殿是我們的列祖在神自己的監督下，啟示下為神所建造的，神應許只有在聖殿，衪可以與衪的子民同在，聽他們祈禱，接納他們的祭物和奉獻。這至聖所是猶太民族的征表，只有到這裏來的人可蒙受祝福。至聖所是人靈魂在地上的歸宿點，是讓人逃避罪惡的暴風驟雨襲擊的地方，在這裏愚拙者可得智慧、赤身露體的人可以穿上新衣服、饑餓的人得享飽食，這是我們父神最最豐富的賞賜。

耶穌竟然完全藐視這聖殿，並且把它說成是祭司們的賊窩，譏誚怒罵這殿裏的規章制度。同時還以一種高傲自是的口吻說這殿必要毀滅，從衪說話的態度上，我是肯定衪巴不得聖殿毀滅得越快越好。如果真是這樣，我們猶太民族的遭遇，又將成甚麼樣子呢，如果聖殿被毀滅，我們作祭司職務的還有甚麼可作的，我們在何處可以藉烏陵與土明得著回答呢？
如果神的Enroch與聖Bathrole離開我們人的靈魂怎能再得潔淨呢？自從我們的祖先從巴比倫為奴之地歸回，神的除盡罪惡和潔淨人心的聖殿，總是設立在這裏的。我們一直為此事申辯，如果聖殿被毀或被猶太人遺棄，我們猶太國也就是最後必遭滅亡。我們就只有將脖子置於外邦人偶像的腳下，一切希望都沒有了。

還有一問題也得呈述在以色列諸公面前，就是如果神不止一位，能夠有許許多多別的神，這豈不與我們的信仰相矛盾嗎。這在哲學上豈不也不能存在嗎？神的聖道能解釋承認這些嗎？我不免要呼出「Ele Laah Sha Olui Hyolgon Adonai．」（耶和華一直是說只有一位神）。

神在經卷上藉著摩西的口說話，應當記住神，雖然有時用人的口或文字說話，可是總代表神而不代表人，當摩西被神的榮耀光輝完全燃燒著時，神就藉著摩西說：「主你的神是惟一的神，這一位神是曾與你們同在，現在仍與你們同在，我把你們扶養起來，從一種力制強力制約下釋放出來，我拯救你們脫離仇敵之手。當追趕你們的仇敵在海裏被淹斃的時候，我卻讓你們安然得於幹地，我必不丟棄你們，對你們的列祖也曾應許說：我必不丟棄你們。然而今天你們都遠離我，看哪！荒涼即將臨到你們的身上，使你們速速滅絕。」

大衛的詩篇第五章三至四節中，也傳達了神的話說：「我是獨一的神，我或向左，或向右，或下到海的深處，或進入地的中央或升到諸天之上，也找不到一個同伴。」《七十士譯本》第三篇中他又說：「我是獨一的神，除我以外，沒有能幫助人與天使的，惟有我是神。」《七十士譯本》以後在第十三篇中，神再一次下這樣的命令說：「每年一次你們要把半舍客勒的銀子奉獻給主你的神，好使你和你的兒女們，並你們的客人們得知除我以外，再沒有別的神，可以在他們遭遇危險的時候向我呼救。」《七十士譯本》

好了，我們既然從神自己的口中聽了這一切的話和命令，這一切就都擺在我們面前，並且神自己就會負責叫這一切訓誨，完全又適當地保存在猶太民族的心裏，這樣我還能談甚麼呢？我能夠以甚麼為至高神的大祭司身份而站在一邊，袖手旁觀，眼盯著讓你們敬畏尊重的宗教被一些騙子曲解和敗壞污穢嗎？而且，耶穌除了仗賴施洗約翰的名聲外，衪自己並不能拿出甚麼權柄來。就算施洗約翰吧，也只能倚靠那差他來施洗者的權柄。他個人並沒有甚麼，並且他自己也說不出他究竟是甚麼職分，從甚麼地方來。因此你們可以看見我這作為神的大祭司和猶太人教會的領袖的人當負責任了。按我們的律法，大祭司的職位是站在神與衪百姓之間，在教誨與政治兩方面盡我保護他們的職責。我最好也把猶太高等參議院和奧古士都該撒在《猶太法典》上所立的約也提了出來，就是我們都得降服在羅馬帝國的手下繳稅納糧，羅馬人得保護我們的宗教，不受外敵的侵害，使聖殿中並其一切神聖約法永不被損，以免聖城耶路撒冷被羅馬人的偶像所沾汙。

而現在呢？耶穌所採取的調和將就於人的方式頗有吸引，並欺騙百姓的能力，並且已經帶領很多人離開聖殿，把神聖的約法等閒視之，嘲笑祭司們的教訓，拒繳納供養祭司們的十分之一稅。衪已經把衪那一套所謂「信而得救」的致命毒素注入了許多猶太百姓的心中，甚至我們猶太人最基本的幾個教條都被衪推翻了，我想有二個因素要提出來：

第一、聽衪講道的，都是一些無知愚民，對任何教義都不過一知半解，是一班不按分守己的暴動分子，愛管閒事、看新奇事物，從不與社會上有才識的學者們接近，以求學得一點東西。

其次，這麼多的人追隨衪的另一原因，是衪所講的東西與未成聖前的本性肉體相投，衪不要求人們拿出物質上的犧牲作為奉獻，人們也不必直接到聖殿去，就可以敬拜神，也不要求行禁食等規例。即無時無地都可向神禱告祈求，根本不必拿出自己所得的十分之一以供聖殿和祭司們的需要。各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祭司，隨心所願地敬拜神，這樣簡單的一些東西，正十分投合人們的性格。

所以耶穌雖傳道不過三年，而今天追隨衪的人，竟比過去追隨亞伯拉罕的人還要多，並且敢公開地與忠於神聖職的猶太人為敵作對，要是在耶穌受審行刑的那天，刑場上沒有羅馬士兵作警衛，那不知要發生多大的暴動和鬥爭。甚至要造成猶太人歷史上空前的大流血。據後來我所得的報告，耶路撒冷城從未來過那麼多的群眾，像那日圍聚在耶穌十字架周圍的人群那樣。我的一名警衛員對我稟告說：「當時刑場雖還有二個犯人同釘掛在那裏，但千百萬人所經心矚目的，卻只是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千百萬人不斷地大聲呼喊：這拿撒勒人耶穌犯了甚麼罪呀！為甚麼被釘十字架上呢？其他一些同夥就應聲答說：沒有別的，只因為衪同情貧窮的人而被釘十字架，放衪下來吧！快快放衪下來吧！」這時許許多多的人，都隨聲呼喊起來，以致兵丁不得不用槍刀迫著他們退向後去。但是耶穌畢竟斷氣了，這死亡正證明衪是一個假稱為神的人，衪不過是一個屬人一樣的肉體，衪所聲稱的一切，與衪的神性都成為衪的一種羞辱，因為既然衪是一個與神同等的神子，為何會受人的刑罰犧牲，為人捕殺而死呢？很難說衪就是「那一人死以代替許多人死」的那一位，即使真是那樣，那我不過也算成就神的旨意，我自己也應宣告無罪了。

我一直認為耶穌應當除掉，我請諸位把我們今天的光景和過去作一比較，或可明白這件事的發展正是形勢所迫，拿撒勒人耶穌曾用兩年的時間受教於埃及的教師約書亞，學會了醫病治人的技術，是異邦中任何搞魔術妖法的團體都不曾學到的。如果耶穌治病的神驗確如一般人所談的都屬實的話（除了衪的朋友以外，甚至衪的仇敵也說耶穌所行的奇跡是真的）。我想衪一定還向「赫胡」（Hawo）和「蘇拿普那」（Sonapois）學習過，正如異教法師們行的法術一樣。

耶穌回到巴勒士坦來作醫生，就衪的天性來看：衪是個很熱忱的人，也是希伯來民族中一個愛國分子，正當施洗約翰傳道激起群眾的理想主義情緒時，耶穌也來到他面前去接受他的教訓，為他宣傳教義。雖然耶穌比之年輕多了，沒有多久的實踐，但衪開口就像一個老教師和演說家一樣，祂公開將約翰作為自己的後盾和靠山。因為向來一個公開作教師的人，必須接受當時被人公認為有權威的宗派所遣，當時施洗約翰的威望正高，耶穌以演說家兼醫生的身份，頗為能幹，曾煽動加利利人悔改追求天國的復興。衪與施洗約翰一樣也遭受一班人的反對，這班人否認自己曾犯比他們列祖更大的罪，也否認苦修主義是復興天國的合適手段。不過耶穌在下層社會中，如稅吏、孌童、妓女以及羅馬的下級官吏中，卻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而一班有學問理智的人，一直冷靜觀看，未受衪的狂熱宣傳所鼓動。

耶穌的許多教訓和話語，在崇拜衪的人心目中卻成為無比神聖奇妙，而對那些有理性知識的猶太人和那些敬虔慎重的人看來，卻是最可笑的了。耶穌強調赫勒頓底斯（Hillelites）的博愛主義精神，把猶太教義中世界主義思想突出宣傳出來。衪又宣傳赫勒頓底斯的言論，他們之間的信仰與教義都有相同之處，所以耶穌就不難創造出激動人心的講話，並得到很多跟從衪的人。衪要求人們執行一種並不嚴格要求高水準的教導，從而廢除人們長期保守遵行的許多禮節和教條，因此衪想撈到多少人，就撈到多少人，得人在衪是非常容易的事。衪宣傳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父神，而衪是與父神合而為一的。只有藉著衪，神才能將衪自己啟示顯現與人們，這種理論我們只要冷靜仔細地思考一遍，就可以發現其中的矛盾，因為不管衪與神合而為一或分開，衪的求助既歎與神割絕，就明顯地指出衪的信仰與猶太人相違背。

耶穌用其教義的狂熱性對人們宣傳神的庇佑有兩種：一種是特別的，一種是一般的，而神對世上萬物是一視同仁，即令我們不存在了，那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神，普遍眷顧萬物的事實依然是存在著的。耶穌教訓人說：「所有死了的人都要復活受審判，分別在將來的一種福分或苦難的永世裏生活，這審判都是按照人們活在地上時的言行而定的。」耶穌傳講將來的賞賜與懲罰，可是衪既生活在現實中，怎會又在永世中立賞罰呢？衪也提出與啟示和先知書所不同的教訓，稱頌全能的神揀選以色列人的事，卻輕視以色列人一直格守的教條，衪既承認神的規律和應許是永不改變的，是高於人類精神上一切律例與規章的，衪不像要廢棄神遺留下來的律法與應許。但衪想用另一種較特出的方式來代替，因而無形中就在廢棄利未人聖潔的禮儀和教條。這件事一直為森馬提克（Shammolites）、腓森尼（Faacenes）和赫勒頓底斯（Hillelites）等宗派看為極其重要的一件事，因此也就成為耶穌和他們分門別類的根源，裂痕一天天加深，終至造成暴動。

耶穌一直與犯罪不潔的人來往，與稅吏、甚至長大痲瘋的人同席吃飯，甚至讓妓女也接近衪，而自己卻與猶太人疏遠開來，衪的門徒更不用說了，吃飯時聯手也不洗。原來把利未人全部教條、禮儀以及聖殿獻祭和祭司們的職責，一概視為不須再有了，甚至連一個牲口的價值都不如。

這些本也是赫勒頓底斯（Hillelites）一派的觀點，好象看耶穌在這種屬人的學派中找出了些東西，有計劃地要散佈和擴張，這些異端的影響（他們這個團體的影響很大很嚴重，擴張起來是可分裂猶太全國），他們教訓人認罪誨改，追求仁愛、和平，讓青年人接受教訓，從而使人們生活得更美好的福分。

據說：這些東西比利未人聖潔的禮儀式、禮節和神為我們制訂治理我們的全部約法規章，在道德上有更高的效果。耶穌常用喻言的方式教導人，也引經據典地發表言論，好象衪非常尊重聖經，所以衪的教訓頗有文士的色彩，也有索倫和賽端的門徒們所說格言的味道。衪的雄心是力圖與猶太人的教條相接近，然後一舉全毀猶太人教義，而把衪的思想樹立起來。因此衪用了埃及和希伯來人的一些比喻和說出許多動人聽聞滿有智慧知識的言論，在熟習拉比教訓的有學問的人聽來，誰不知道這些不過是用了通俗化的聰明言語，本來就沒有甚麼新的東西，可是對那一班追隨衪的聽眾來說，就覺得極為新鮮了，因為這班人向來就不接近和不會聽到有學問者的言論。

比較起來，耶穌沒有受過甚麼教育，但衪卻有一般吸引人激起興奮意志的力量，以致衪可煽動群眾一個個都火熱起來都跟從衪。衪從來不關心自己個人私事，如生活、飲食等。就是對衪的親人們也漠不關心，倒不如和衪的門徒以及一些令人懷疑的婦人們那樣一起，跑來跑去。衪的生活，也全靠衪的朋友們來維持。

對於猶太國本身發生的一些事情，耶穌也一點不關心，誰統治猶太人似乎都與衪沒有關係，老實說：如果由衪來挑選，衪一定情願受羅馬人的管治。耶穌似乎自信到如此地步，真以衪就是那天國之君，衪常用這種僭越自大的態度來傳道。因此，便大大激起那些反對衪的人的仇視，要不是我常出面盡力調解，那些熱心於聖職的人就要在聖殿裏對衪動起武來，因為耶穌同衪的門徒對猶太律法十分輕視，看為一文不值，並譏諷為神設立祭司職位的這一規例。因此包括撒都該人和文士在內的那些人，誰也不甘心屈從一個既無比自己更高權威作後盾，卻又圖謀推翻一切他們視為比性命還尊貴的神聖教儀制度的人。

耶穌的教訓和衪所用的方法方式，都很能抓住那班跟從和相信衪的人，衪向人們宣告說：「我們大家來，都凡物公用地生活吧！」

「你們中間誰想為大為首的，就要出來更多的服事人，如果有人強迫你同他走一裏路，你就跟他走上十裏路吧！ 」

衪的這種態度比起衪的教訓，更容易惹起反對衪的人的攻擊，我們猶太人看為很大的一件事，就是羅馬的轄制，如何把羅馬人從我們國家趕出來。這是一個大問題，而耶穌卻認為世界由誰來統治都可以，而且當外人來欺壓你時，你還要以善意好心來對待他，耶穌甚至說：「這樣，那欺侮你的人，就不會再與你為敵，誰能夠一直欺侮那以德報怨的人呢？遠離他們一點就行了。同時你們也祈禱天上的父神，恩惠慈愛早日降臨，因為天國降臨就一切都好了。」耶穌又對他們說：「納稅也是當納的，因為繳上去的錢，不是你們該有的，錢上印有該撒的像。」又說：「你們無法勝過羅馬人，只有勸化他們，他們就不再與你們為敵了，他們已經佔據了聖殿，將重擔一天天加於你們，你們越是反抗，他們就越欺侮你們。所以你們惟一的辦法就是愛他們，與他們交上朋友，好叫他們放在你們身上的軛松一些、重擔輕一些。」

看來耶穌的言行實在可疑，與我們猶太人的意志是相違的，所以我認為衪是羅馬人的雇傭，專門出來號召猶太人順命降服於羅馬統治者的暴虐與侮辱，持有這種論點，對衪抨擊最凶的，就是在職的祭司們，猶太教中的謝太曼黨及那些熱心分子；事實上，全猶太地都激起了怒火。耶穌對那班有錢的、有學問的人譴責得更為厲害，以致這些人都反轉來與衪作對，並竭盡全力不惜一切勾心鬥角地反對衪，甚至跟著就是造成流血慘案。

猶太民族思想上難以統一，分歧越來越多，越來越糟，以致遍處充滿異端邪說。聖殿被拋棄，聖禮被藐視，在老百姓中間創立各種黨派團體，這種分裂有如衣服破舊。日子越久，撕爛也就越大，這樣攪下去，我看代表神權的全儀節都將像泡沬一般消失無遺。

猶太人既然越來越樹黨紛爭，當然也增重羅馬政權對我們的暴政，因為他們唯恐沒殺滅我們的藉口，一心想多殺些猶太人，好沒收這些人的財產，沒想到就是這樣，猶太人的宗教反而迅速在羅馬全國傳播開來。這不能不令其驚恐，以致瑟堅（Sojowe）一心要叫羅馬國會發佈命令通告全國，把猶太教從羅馬各地全都驅逐出去，他不害怕引起暴動，所以先將羅馬城的猶太人趕走，但這些猶太人回到自己家鄉，依然帶著異端偶像和許多在羅馬地學到的外族惡習、教條，滲進各種團體中來，企圖有所收穫，就這樣羅馬的官員們反轉來同猶太人表示好感，這中間從沒有比赫愷（Hgteem）再好的王了，在他執政期間猶太人最得平安無事。但一到提庇留繼位，猶太人又遭到逼迫，以致巡撫彼拉多將該撒利亞的軍隊，也調到耶路撒冷來了。

老實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要稍具自尊心或多少有一點生氣，都不會甘心滅亡，不能不在忍辱中掙扎下去。而現在呢？施洗約翰和拿撒勒人耶穌所傳講的，卻明證這一責任都落在我們的身上了。

希律安提帕捉拿約翰以後，加利利的形勢曾平靜許多，等到耶穌出來，又重新騷亂起來。我也給耶穌下過禁令，除非衪所傳講的跟猶太人的教訓一致，否則就不許衪到處傳道，耶穌卻很不客氣地回答說：「我的教訓不是屬於這世界的，乃是論到將來的事。」而同時，衪卻一味地不住作著破壞社會秩序與安寧的事。

按照我們撒菲勒（Sapbra）裏的教訓和《猶太法典》〔猶太人遺傳的經典（Jerxb Talmud）〕，現在我們的責任，就是讓人們接受純正的教訓，而我們的職責也是審察祭司們的講道和Mianashim。如果有人將錯誤的言論教訓百姓，我就要禁止。如果有人的行為與所講的不一致，我也得勒令其停止活動，任何人若輕視潔淨的聖規，或用何東西沾汙自己，犯罪都應受到懲罰。不論是屬於生活方面的瑣事，或教條規章方面都應當接受審判，宣告其應擔承的罪責。我對拿撒勒人耶穌，也就是這樣處理的。

    為要拯救猶太教脫離異端邪說，使猶太人社會的根基不至遭受滅絕，我辦事決不輕舉妄動，從未違法，甚至像有人控告那樣，我不過是按著十二位長老和祭司們，所訂制的命令來宣佈耶穌為有罪。為此，諸位也可以看見，我不是甘心樂意做這事的，乃是執行我的職責，按著律法規章辦事。我根據人們向我提出的控告，從各方面審察耶穌。然後，衪又當著全黨的旁聽者聽了對衪的所有控告，並未反駁，最後我再審問衪一些事，問衪如果法院大祭司們赦免衪的罪，只要衪今後不再宣傳那些教訓，可不可以呢？耶穌卻十分肯定又堅決地回答，衪不能！

在這情況之下，我不得不按照律法宣判衪的死刑。因為讓衪再繼續傳播那些異端邪說，猶太國也將和他們的宗教同歸於盡了。

諸位在迦塞普特（Gureppta）已經看到猶太國人本有捍衛自己的權利，但我們卻將行刑的權柄讓與羅馬人。我只好照著這規定，痛心地將最後對耶穌判決這項手續交與巡撫彼拉多，現將這公文抄錄於下：

至高神的大祭司該亞法，呈書於羅馬巡撫本丟彼拉多麾下：

現將猶太高等法院判決拿撒勒人耶穌的罪狀呈報於下：

第一、衪教訓人們，神不僅只一位，還有許多的神。這是與我們猶太人的教條和訓詞相違背的，這一點衪又當著本法庭表示決不放棄衪的觀點。

第二，衪教訓人們，衪是神，這顯然又與教律相違背，因衪明明是個人，是眾所目睹的，是理所能解的，本法庭也問過衪是否願意放棄這觀點，衪還是斷然回答，衪是神的兒子。

第三，衪教訓人們相信，除非衪走了，聖靈（Rathkole）就不會降臨，這種說法也不符合我們的教義，我們相信聖靈曾運行於水面，一直是世人屬靈的亮光。

第四，衪教訓人們接受浸禮，就可以作為被神接納的印證，不必再受割禮了，而割禮乃是神對先祖亞伯拉罕立約的憑據，是我們猶太人民族的標記。本法庭曾命令衪放棄這種說法，衪卻一點不否認地堅持著，並繼續衪這種教訓。

第五，衪教訓人們要禁欲和苦修，將此看作為得救的一個步驟。這種觀點也與猶太人律法相違背。衪還是當著本法庭絲毫不放棄衪的說法，衪還對人說到利未人的洗禮，不算得是一種事奉神敬拜神的規則，而我們卻信這外面的洗滌，正是裏面潔淨了的標記。本法庭不許衪這樣宣傳，也被拒絕了。

耶穌還主張廢除神曾吩咐摩西建立的逾越節晚餐的禮儀，當我們用一隻羊羔加上無酵餅同吃時，衪卻完全改變為另外一套，與我們所作的全不同而又毫無根據。那天晚上衪膽敢以普通麵粉做的餅加上酒一同吃，這是我們的教條絕不允許的。因這樣極容易在人們心中造成不良影響，叫人不但不倚靠神，反而把神忘記了。應當曉得神命我們守逾越節之禮，是要我們在困難時候常記著要倚賴神。耶穌既膽敢妄行其他來代替逾越節的禮儀，隨便用酒，很容易叫我們連神的教訓也忘記了。本法庭曾問衪為何要這樣作，衪竟回答說：「我作事已到如今，我父也作。」

耶穌還主張廢除祭司這一職位，對猶太人信仰中的命根子──聖殿，也竟全視而不見。許多教條律規，如不是我們的神指示我們這樣作，我們也不會這樣倔強執行的。今天既知道這些都是猶太人教義所執為中心的律法，離開這些就沒有我們猶太人了，而拿撒勒人耶穌竟敢屢次經勸告，而一再不宣佈放棄衪那些害死人的假說謬論，所以就我應盡的責任來說，我應宣判衪的罪證。

前面這檔是由我的文士書寫後，我打發專人送彼拉多的，為要取得他的同意，自然我並不希望他執行耶穌的死刑，但不料當場暴民之多，竟是彼拉多未見過的。我希望他仍把耶穌送回來，我好再將衪解押到諸位面前，讓你們審核同意，這樣我可以通過烏陵土明，遵照我們的律例用正式手續來判決衪，但彼拉多就像那陰險詭詐的暴君自顧其利地對耶穌產生了戒心，以致凡屬有損其利益的，一概格殺勿論。

如今，僅將我處理此案的動機和前後經過都呈報於以色列諸公面前，料諸位不以我為輕舉妄言吧！（參閱猶太人高等參議檔案檔第89項）

第六篇  大祭司該亞法的第二封申辯書

以色列諸公們鈞鑒：

前已呈交我的辯白書，並得諸公們的認可，現再將前次事件經過呈抵後，所獲得的一些新情況作再次的稟告，以盡我應盡之責。

拿撒勒人耶穌被釘十字架後不多日，加利利地方就傳出衪從死裏復活的消息，聽來非常駭人，我有必要再進行一次調查瞭解，因為這消息給人們的影響，比衪在世時所作的更為嚴重。我與彼拉多兩人甚至都感到危在旦夕，整個形勢比衪未受刑前更為嚴重。我打發人叫來守駐耶路撒冷城的衛隊長馬勒可，他說：他本人一些也不知此事的本末。當時他是命以謝姆帶領士兵守耶穌墓地的，但他從士兵們口中所聽到的，都說明此事相當嚴重，以致一般的群眾都信以為真，今天誰要否認為虛假，都是枉然的。

馬勒可建議我先制止在士兵中間的傳播，再把約翰與彼得捕捉流放到克里特島上去，或拘禁起來，要是人們再不安靜，就以處理耶穌的同樣方式來處理他們，據他說：凡跟他談過話的士兵全都相信，耶穌如不是從一種超凡的能力中死而復活，那就是衪跟本沒有被釘死於十字架。

再不然，耶穌就不是一般的世人，因為當時人們看到的異光，天使和那些紛紛從墳墓中復活的死人，全都有力地明證恆古以來，地上從沒有發生過這樣的奇跡。約翰、彼得當時在猶太各地宣揚這件事，他們還說：如果耶穌一旦帶著軍隊出現，宣告衪是猶太人的王，他們深信所有的士兵都將會奮起站在耶穌一邊為衪而戰。

我又差人喚來百夫長，他又把那天發生的事十分詳盡地向我描述，我想諸位也必已有所聞，有必要組織一專門的班子，來對此事作一仔細調查。

從這一系列事情看來：那天所發生的事，非同一般，也不能用一般的原則來對待，又無法用自然法則來作任何處理，我一度曾設想要兵士們否認所看見這件事就行了，但一點也不起作用，因為他們改變說法，我倒反而後悔當初為何叫這些兵士去看守墓地。本想叫他們掩蓋抹殺的事情，反而被他們披露無遺，我把士兵們和官長都查詢以後，心裏萬分懊恨，吃不下飯，也睡不好覺，只好令人把約翰、彼得都帶了來，他們把馬利亞與約亞拿也帶來了，這兩個女人就是傳說中，耶穌復活之晨，帶著香膏準備去膏耶穌遺體的人。她們也活神活現地對我述說。她們到墓地時，天剛黎明，正碰到在墓地巡邏的士兵，並沒料到有任何奇事要發生。直到進入墓口，才驚訝耶穌的屍體已不在裏面了，原來堵住墓口的大石也滾在一邊，有兩個身穿潔白衣服的人坐在墳墓的兩頭，她們就問他說：「主到哪裏去了呢？」他就回答說：「衪已從死裏復活了，衪不是已告訴妳們衪受死第三天要復活嗎？並將向人們顯現，衪就是生命之主。」祂又吩咐馬利亞、約亞拿說：「去吧！快告訴衪的門徒去。」約亞拿接著說：「我只看見一個穿白衣的人。」這就有了不同之處，大概是由於當時兩人太激動的緣故，她倆都說：

「當時真害怕得不得了。」又說：「在回家的路上我們遇到耶穌，主對我們說：復活在衪，生命也在衪，凡信衪的，都將從死裏復活。」約亞拿說：「我們仆倒在衪腳前，激動得滿臉都是眼淚，到我們站起時，衪又已走開了。」

這兩個女人對我敘說時，同樣也都高興得流出眼淚，約翰在旁大聲呼喊，使我感到全身顫抖，我不能不考慮認為只有一面獨有之事，現在果真發生在人間嗎，不過這一切對我來說依然是一個謎。我想：這或許是神藉著一個人的口，向我們傳來新的訊息，或者耶穌就是女人的後裔，我們作為衪子民的把衪釘在十字架上了。我問約翰和彼得，能否再給我一些有關耶穌的見證，我還想聽一聽更多關於耶穌個人的生活與歷史等。
彼得對我說：他頭一次認識耶穌，是當他在路上，耶穌招呼他去作門徒，當時他感到在耶穌身上有一股特別的力量，並且被衪吸住，但在開始跟從衪，只是由於衝動和好奇，實際他對耶穌還沒有甚麼認識。以後，他找到了馬利亞，她告訴他說耶穌是她的兒子，並把耶穌降生前後的神跡奇事都告訴了彼得，馬利亞深信耶穌將作猶太人的王，又將衪過去許多奇事都告訴了他，這就使他對耶穌產生了信心，這信心是從來未有過的。

彼得形容耶穌是具有優美性格的人，外表像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只要人們結識衪，就無法不去親近喜愛衪，雖然衪常表現非常冷靜肅穆。但衪的心依然仁慈和藹，特別對於貧窮人，衪極為親切關懷，衪不惜為窮人和有病的人拿出一切，誰要是來請教衪，衪全不拒絕，而是盡一切來啟發人們的智慧。耶穌有非凡深奧的學識，彼得曾看見一些被尊為最有學問的律法師們，前來刁難耶穌，衪毫無漏洞的回答了，因此無論是律法師、文士、赫頓替派或謝羅特人，都不敢在衪面前輕易開口。

這些人多次企圖打擊耶穌，卻全都被耶穌擊退，所以他們只有如同逃避虎狼一樣的躲避衪。但耶穌每次在駁退衪的反對者以後，一點也不像這些人一樣乘人之危，在自己的勝利上表現出高傲之心。

耶穌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衪既不是一個樂觀主義，又不是一個悲觀的人，衪是到人群中來是為要叫人們因衪來而得到好處，但衪決不會與社會同流合污，這中間有一個怎樣的分別呢？彼得說：「我曾見過許多人談起耶穌受洗之日，所發生的現象，我也在衪母親對我談過衪後，一直留心地觀察衪所顯露出的非凡力量。我想如果衪有這種屬天的本性，就也一定會有顯露的機會，而且除非衪真從神得著這力量，衪也永不能作猶太人的王，衪必須先在猶太人中間得到信賴。而衪的母親並不高興衪所抱的態度，卻巴不得使人們要擁護耶穌，使衪在百姓中樹立一種少有的威望。誰要是與衪接近，就沒有不被衪所吸引，更奇妙地是凡來到衪面前的，都感覺到平安，得到安慰的氣氛。無論衪到何處，那裏的環境就彌漫著一種力量，能令每個人的憂愁畏懼都消失，人們都盼望耶穌一直與他們同在，因為這種同在帶來十分平安穩妥的享受，我對此也有這經歷。一次正當我們漁民在海上捕魚時，耶穌踏著水面向我們遠遠走來，當時我覺得既然主耶穌能讓海濤托著自己行走，必定也可讓我行在海面上，我就向耶穌呼喊，我能到衪跟前去嗎？ 衪回答說：『可以。』我毫不猶豫地下船，踏著波浪向衪走去，但當我又望到周圍洶湧的波濤，不由不害怕，就這樣身子開始沉向水裏，我呼喊說：『耶穌救我。』衪過來拉起我再走，並對我說：『應當相信衪，不要猶豫。』

又一次，我們同乘船渡海，半夜遇見大風，船搖盪得很厲害，情況危險極了，我們在船上的人都想，這一次可活不成了。但耶穌還在安睡中，我們叫醒了衪，衪一見狂風暴浪，就伸出手來向海呼召一聲『平靜了罷』，果然立即風不刮了，雷不鳴、電不閃，海面平靜得如同嬰兒躺臥在母親懷裏。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的事實、親眼所見的，從此我深信耶穌絕不是一個平凡普通的人，衪所作的也不像埃及術士們用魔術欺騙人的那一套。因為人所行的，總不能違反自然規律，他們無論興起何種花樣，想吩咐風暴立即停止，雷電立即消失都是徒然無功的。

一次，我們去耶利哥城，耶穌又行了一次神蹟，一個瞎子聽見耶穌來了，便呼求耶穌憐憫，耶穌命我過去將瞎子扶起來，並問他需要甚麼，瞎子回答說：『我盼望重見光明。』耶穌對他說：『你能看見了。』當時瞎子並非站在衪面前，耶穌未能為他按手或作任何醫治，但就憑這句話，瞎子的眼睛真能看見了。

耶穌的許多神蹟，都是這樣行的，不像魔術士那樣手裏還要拿甚麼瓶子、杯子、袋子或其他器皿來欺騙人們。耶穌甚麼東西都不用，只用大家都能聽得懂的話，就如同自然規律本身就是衪的工具一樣，自然界的一切都聽從衪的擺佈，就如僕人們聽從主人的吩咐。

有一次，我還親自看見一個青年人死了好幾天。耶穌本來就愛這青年人和他姊妹，耶穌來到他們家，這姊妹中的一個帶著耶穌到她兄弟墳墓邊，耶穌吩咐人將墓石挪開，死者的姊妹說：『主阿！他已死了四天，屍體都已腐了。』耶穌回答說：『不要怕，只要信。』於是耶穌呼喊著這青年人的名字，這死人就從墳墓中走了出來復活了，這人今天依然活著，我還想再去看他一次。」

前面這些都是約翰和彼得對我作的見證。如果耶穌有權呼喊天地，指使自然界，有權柄令死去的人復活，當然死亡也為衪所支配，衪可以把自己的性命舍了又取回來。衪也說過：將來有許多人出來為衪作見證，證明衪所行的是實實在在的。現在這樣為衪作見證的人越來越多了，我們也無法再懷疑它的真實。

我既從許多人的口中獲知這一類的事實，說的人有的是耶穌的好友，也有的是衪的仇敵，雖然前面這些資料是耶穌那一夥人所講的，但他們的語氣是誠實的，他們的見證與我後來從別處調查的相符，因此，我深感到這一案件是不能隨便處理的。

再者，我看見的這些男女們，竟是如此堅信無疑，約翰還說：「還有千百個和我們一樣有信心的人，對耶穌是毫不懷疑的。」這樣就使我傷透腦筋，不知如何是好，我預料有些風潮要發生，心中負擔很重，當然我不認為我所作的錯了，因為我是盡力在辦好這案件的，是從當時擺在面前的事實來判處耶穌的。我仍一心認為我是事奉神，是為國家和民族負責到底的，我忠於神和自己的國家甚至愛過自己的性命，萬一不幸是我錯了，在這錯上我也是誠實無偽的。

律法原這樣記著：一個人如用意是好的，其作事的目的，也同樣是好的。我就是根據這一條為自己洗淨一切對於我的控訴。不過從良心上來講，我還是害怕，晝夜不得安寧，感到耶穌一旦在面前出現，我將立即倒在衪的腳前死去，我害怕一旦出去遇上了衪，我該怎麼辦。我帶著這種自不安的心情查考聖經，要想多知道一些有關這人的預言，但卻沒有找到一點足以減輕我內心負擔的東西，我閉上房門，命令我的衛兵，沒有預先通報得到我允許，不准任何人進到我的房裏來。

當時屋裏只有我，我的妻子和她父親亞拿，再沒有別的人。豈知就這樣關上門不一會兒，抬頭之間，忽見拿撒勒人耶穌站在我面前，這一下，我驚得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全身的血也似乎冰涼了。就在我驚恐萬分的時候，耶穌開口對我說：「不要怕！是我。你把我定為有罪，又設法使自己從這事件中脫身出來，全部是父神的安排。你錯就錯在你本有一顆噁心，今天你應當悔改，因你所殺的只是一隻無罪的羔羊，是神在創世以前就預定了的，這羔羊是為全世界的人所獻的祭物。你過去所殺的羔羊，不過是為了少數獻祭人的本身，而這羔羊是為全人類的，也是最末了的一隻。如果你今天就承認自己的噁心，相信和接受這獻上的祭，也包括你的一份，我的犧牲是為叫你們全世人都因此而可以得救。」

耶穌說完這話，注目看著我的臉目，我感到全身上下都為衪的慈祥和善所滲透，我自己已好象不存在一樣。這時除了流不止的眼淚以外，我全身都軟癱了，不由自主仆倒在衪的腳前，如同死去。我岳父亞拿扶起我來時，耶穌已經走出門去，而門依然閉著，也沒有誰知道，衪甚麼時候走和向哪裏去了。

諸位！今天我覺得自己，再也不能履行祭司這一職分了，如果耶穌確從神而來，也必定是我們眾人晝夜盼望的救星。今天衪被我們釘在十字架上，我們再不要任何其他的贖罪祭了。

我仍在等候觀察這事發展的機會，如果耶穌進一步證明衪就是我們久所盼望的王，將來就必有更大的事情跟著發生，衪的榮耀和權柄必更加增，衪的影響必將擴展到全世界各國，萬國都將服在衪的權下，這正是眾先知所立的預言都應驗了。

請諸位長老另委派約拿單或別的人擔任我這大祭司的職位吧。

第七篇  希律遞交羅馬國議院的辯護書

以下來自《民政記錄》第二卷的摘要記載，出自猶太人二個拉比之手，有關希律為屠殺全伯利恆城嬰孩等事，向羅馬國會所作的辯護書。

一、希律在猶太人高等參議院受審的情況

希伯來人的眾首領向羅馬海爾頓（Hyrcan）發出憤怒，發宣言警告海爾頓不能再作治理猶太國的人，無論安提派特（Antipagec）和他諸子來統轄猶太人。他們要求審訊希律蔑視並反抗律法的罪，還有被希律屠殺了嬰孩的母親們，也群集到耶路撒冷來，在聖殿裏大聲哭號，呼喊要為她們無辜被殺的兒女們伸冤。海爾頓雖很愛希律，與安提派特十分友好，但最後也不得不讓希律出庭接受公審。

海爾頓傳希律來到高等參議院，聽候審訊希律出來以前，他父親勸他帶上足夠保護他免遭意外的部隊，同時羅馬皇帝該撒奧古士都（Sextarcaora），也暗示海爾頓必須宣告希律無罪。

二、希律的受審反逃罪

四十三年某日，希律身穿戴勳章的官服，為列隊的衛兵們擁戴著前來，出現在猶太高等參議院的法庭上，他那一派高傲自大，目中無人的神氣，騷亂了主持會場人員的秩序和紀律，使眾人不禁寒心。海爾頓在這一群為嚴肅氣氛所嚇住的人們中作為主席，虧得當時還有一個人大膽開口發言，這人是希馬雅（Shemaiah），他憤怒地發表演說：像希律這樣一個被控為犯了大罪的人，竟敢帶著大班衛士隊大張聲勢而來，膽敢立於審判者以前說出恐嚇威脅高等參議院之話，並且轉身告訴罵他的同謀者們何等膽怯卑屈。希馬雅最後指出，你們應曉得耶和華是至高的神，你們企圖藉海爾頓的權勢冤釋希律，終有一日，這個人和你們連同你們的王都將受到懲罰。

開審以後，議員們決定處治希律，海爾頓眼見他所喜愛的人有生命之憂，便將法庭的判決書推遲到第二天。當晚希律受海爾頓的暗示趕快離開耶路撒冷逃往大馬色，以致參議院的審判無效。他們都無法改變海爾頓的陰謀，和他對安提派特等所作出的最後措施。

三、希律侵略猶太

該撒奧古士都委任希律擔任可陸司瑞地方（Godoryrian）軍隊的將領，於是他又入侵巴勒斯坦，他的父母一直住在耶路撒冷，這一來他的父母也易遭受危險。有人勸希律離開猶太算了，應以他在仇敵面前獲得的地位和權勢而滿足，好不容易希律被說服了，便率軍退出巴勒斯坦，雖然他是審判時的一個逃罪者，但他仍未改變原來的職位。

第八篇  希律安提派特向羅馬國議院辯護他在伯利恆城所作的事

觀羅馬教皇圖書館文件

尊貴的羅馬人：

這班控訴我的猶太人是迷信觀念非常嚴重的一種民族，如同印度人一樣是絲毫不可信靠的，他們教訓自己的人民只能相信獨一無二的神，而這位神並不與他們同居一處，他們既看不見，也聽不見這位神，又無任何辦法以自己的天然器官來認識或接近神。但他們相信這位神是獨一無二永不改變的，而神所住的地方離人非常之遠，是人所不能接近的。因此神只能藉著天使、聖靈、風雷閃電或其他奇特的現象顯現出來，他們迷信程度之深，達到一種任何方法都不能使其變更的程度。為了使諸位瞭解我所管轄的這個民族的性格和類型，我且例舉一些他們的教條來看：

一、太陽，他們認為太陽露出的時候是神在笑。

二、陰天，他們說成是在性交。

三、打雷，他們說神在發怒了，並且躲了起來。

四、下雨，他們說神在哭了。

凡此等等，諸如此類的話很多很多。好了，由此諸位可以看見這民族，如果一旦他們相信他們的神在他們面前指揮行動，那就不知道要亂到甚麼樣的地步。

猶太人還有一本書，這本書是他們深受迷信思想影響的基礎，他們中間有一種專職的祭司，為他們誦讀和講解這聖書。祭司如何說，百姓就如何作、如何信。舉一例可說明這班祭司是如何帶領他們的百姓的，祭司告訴他們說：猶太民族多少千年前出了一個名叫「摩西」的，曾與至高神有過接觸，和神一同住了四十多天之久。回來時既帶來這本聖經，上面的教訓是神藉著摩西寫下的教訓，作為整個猶太民族的律例和法則，其實呢？今天祭司們拿著這本書作為他們謀利取益的工具。從這也可以看見這本書全是些騙人的假東西，祭司對人們說：窮人要一輩子勞苦，把所得的交納出一半，甚至餓著肚子也得去供養這班所謂神的僕人。以便讓這班人和他們家裏的親屬可以吃得好、穿得好，對人們卻說是神要他們把家裏最好的牛犢羊羔，細面和油帶到聖殿裏來作為獻祭之用。其實，這些可憐的老百姓的祭物，都被這些人拿去享用了。

當猶太人借辭反抗向羅馬皇帝納稅時，我就常對他們說：只要他們把獻與神和供奉祭司們的財物多少分一點出來，就是再多向一個該撒納稅也寬綽有餘了。

猶太人民族中又好各立領袖各樹一幟，人們之間常有吵鬧糾紛，甚至派與派之間彼此毆打殘殺。主要宗派以禁欲主義聞名，他們也說預言、行神蹟，作異夢、說方言，這「神蹟」真和三流醫生一樣普遍，都不過是半斤八兩的江湖騙子罷了。他們自稱是通曉天使、鬼魂、精靈之道，並能支配天上靈界一切事物。這些人常成群結夥，他們有的是森魯拜迪克派（Conobitic）、有的屬賽仍拜迪派（Celbate），他們都是為宗派團體之名。

他們毫不謙卑地自稱為神的大祭司和祭司，常給人們施洗禮，好象真在履行聖職，穿的也是利未人的服裝，以桌子為祭壇，以飯食作為祭物。道貌岸然，把自己這種流散的逃避現實主義思想，看作最高的品格，又常以預言比喻解說聖經。

我們都是通過觀察、思考，用理智和知識來認識今天的事物和世界的。然而他們是閉上眼睛操著雙手，不動地等著他們的神賜給他們以能力，就算他們說得出一個名堂來，也不過是一些自謀其利，以自己享受建築在同族同胞的痛苦之上的東西。

撒都該人為另一派，也是同樣糟糕，他們所傳的教訓是從安第羅蘇伽斯（Antiobuo Sochacus）而來的。此人為猶太人高等參議院的領袖，他們一派不大相信文士與法利賽人那一套。文士（Serher）意即他們是專作抄寫講解猶太經書的一種人，法利賽人一名來自Paresh意即「分別出來」，他們自視為擔負神聖職分不同於一般老百姓的一種人。

許多派別，我若一一列舉出來也沒有甚麼用處，反正都差不多都有一個特別的觀點，所相信的雖然都是一神，但又各有不同的分歧，因此各派彼此不同，影響比多神教還要厲害。

我已將猶太民族和它的各個宗派的情況，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希望國議院得知我今日的處境如何，要是大家能夠到這裏來親眼看看，跟我一樣同他們結識一下，看他們如何爾虞我詐，彼此勾心鬥角。最後再看看他們的所謂祭司，又是多麼卑鄙可惡，諸位就很容易對我的行動作出正確判斷了。

至於伯利恆這轟動的案件，是因為先有那麼三個帶驚奇的怪人叩門時，遇見了我的衛兵，他們詢問衛兵說：「那剛降生下來將來要作猶太人之王的嬰孩在哪裏？」我的衛兵向我稟報此事，我立即命人將這三人帶到公堂裏來，查問他們的來歷。其中有一個回答我說：「我們來自埃及的地方，」我問他們來此作甚麼事，他說：「我們是來尋找那生下來將作王要治理猶太人的一個嬰孩。」我向他們宣告說：「現在是我在羅馬皇帝該撒奧古斯都之下，治理猶太地。」他們仍堅持說：「以後這孩子必將作王治理猶太地。」我警告他們除非是生在王室的，決不能作猶太人的王。我又說：「你們怎麼會曉得有這樣一個嬰孩要降生呢？」他們回答說：「我們三人同在一晚夢見這一件事。」我告訴他們人在睡夢中是會被魔鬼搗亂我們的頭腦的，於是他們中的一人從懷中取出一卷羊皮書，上面是用希伯來文字寫的，他念著說：「世界諸國中最小的伯利恆阿！將有一人要從你們那裏出來治理一切的人民。」《七十士譯本》

我問他們說：「這書是誰寫的呀？」他們回答說：「是天上的神。」我問他們說：「你這羊皮卷是從哪裏來的呢？」他們說：「這是猶太人的經典法律書。」並說：「我們三人從耶路撒冷動身後，夜間一路上始終有一顆明星給我們引路。」我說：「你們的神是說錯了，伯利恆根本不是一個國家，在猶太人國中也不算得最小的地方。」我又說：「他們是被自己的迷信思想弄瘋狂了。」接著我就要他們立即離開，但不多久，這傳說竟像激流巨浪，勢不可擋地傳開。我簡直無法壓制住，於是我把耶路撒冷最有學問和知識的赫頓派學者們找來，要他念一念他們的典律和這事有關的記載。他們念的也是「在伯利恆必有童女懷孕生子，衪將治理列國，全世界都將服在衪的治理下。同時這國是無限久的，衪所揀選的人也將同衪治理全地。」《七十士譯本》我見這學派的思想與那三個人的具同樣的觀點，而這觀點又正是當時在人們中所傳說的。

我揣想，並發覺當時在猶太派低層社會之間，人民對羅馬政權的統治開始有了藐視的態度，我考慮也許是我的片面推想，認為圍繞伯利恆城發生的情景，不過是天上的一顆流星，或山谷間一股上升的雲霧罷了。至於麥勒克和當時牧人們所聽見的呼喚聲，也不過只是曠野裏牧羊人夜間交班的呼喊聲，或嚇虎狼群所發出的呼喚聲。雖然我將這些都解釋為自然現象，整個伯利恆事件的情節都為捏造和妄想，但這說法總不能給我的困境帶來任何減輕。人們為這許多信以為真的東西大作辯護，真比對現場事實還要賣力得多，而不知真理本身就會為真理辯白，只有捏造的謊言鬼話才需要東湊西拼地為自己找來一些護身符，一切事實都應當無偽地敞開在有眼睛的人面前過得去才證明是真。

`因而造成當時的社會形勢的原因，是羅馬政府向猶太人所徵收的稅務，長期奪去他們祭司班子所能享受的一部分。他們因此非常苦腦，而一般猶太平民則負擔著雙重的稅務，除了上交給祭司的十分之一，還要上交部分給羅馬政府，這些稅款常是通常老百姓難以支持的。祭司們也認為羅馬人比他們高一級，害怕自己所得的供養終將落空。因此把這些事也記在《道瑟法他》（Dosphta）書中，在會堂和聖殿中每天誦念，使猶太人思想上深深刻上這一印象。等候一旦有奇異的天然現象發生時，他們就可以弄虛作假，把一片毫無奇處的土丘誇張為一座山那樣高大，他們相信一旦猶太人都附和他們，那時他們便可以起來反抗羅馬人了。

從各方面現象來看：這場暴動將迅速地將人們引向這個方向。耶路撒冷和伯利恆已發生童謠，傳說猶太人中間已產生了新王。該撒和希律再也不能統治他們了，他們可以向羅馬人抗稅，這一類的言論，已成為社會上許多人們的口頭談。我見形勢不好，將有大亂，甚至導致血戰，這又怎麼辦，因此我才決定先下手為強，摘下這株「未放之苞」。不然任其成長發展必將爆炸開來，毀滅就不止一方了，包括全部猶太民族和羅馬帝國都會滅亡。我的措施就是恨我的人，也可以看見我對伯利恆的其他嬰孩並無惡念，也並不是愛聽許多無辜母親們的痛哭呼號，但願蒼天有鑒，我更無嗜殺之心，我只認為形勢所趨必釀成一場叛亂和血戰，任其發展則我們羅馬人也將受審判，甚至國破家亡。

前面就是我處理這個案件所抱的觀點，我滿意自己盡了最大的努力，用最好的方式堵住了這股逆流。既然動機是良好的，我在盡力效忠於羅馬帝國，也懇祈諸公能體諒我的心情。

將此呈明，請求公斷。

第九篇  希律安提派特向羅馬國議院辯護他殺害施洗約翰的事

在羅馬國議會的記錄上，找到了希律安提派特因多人控告他而提申的辯白。在這些記錄中，有些重要檔是與基督的事有關的。因此一併抄譯下來，讀者從此中可看見，這裏的記錄，並沒有為其他事實作證的意圖，它只記了三件事：一是有關施洗約翰的個人歷史；二是耶穌基督的歷史；三是希律的父親在伯利恆屠殺嬰孩的史實。

呈交該撒提庇留和羅馬國會

願尊敬的諸公們平安：

控告我的人，揚言我被亞拉伯王亞瑞特擊敗，這倒不錯，但這是因我一時沒有準備，是不得已而應戰。當時我若不起來反抗，那就只好聽任亞拉伯人來蹂躪我們的國家了。我退卻的目的，也是為了延長抵抗的時間，繼續進行準備，而起初我竟連一點消息也未聽到，就受到亞瑞特的突然襲擊。這一仗雖然我敗了，但敵人全軍也喪失了戰鬥力，以致也不得不撤走，從此他也未能捲土重來，我們國境也免除了敵人襲擊搶奪之災。我料到那些有迷信思想的猶太人，會說我這一敗仗是因我殺死施洗約翰受到的懲罰。我對猶太人的神有點認識，神決不會無故刑罰一個無辜者，而且我所作的又與那些可憐的兵丁們有甚麼相干呢？如果神在懲罰我，卻為何又懲罰許多的無辜者呢？那他們所尊重的神又到哪裏去了呢？

我不知他們的神生了我的氣沒有，但有一點我知道的，就是我仍本著真理的原則，為使大多數人都得著最多好處，而斷然採取這一個行動的。既然如此，就不應當有任何法庭可以為此事反對我，而起訴定我的罪。

現將案情的實況報呈於下：

施洗約翰創立了一種新的宗教，和舊的猶太人所信的教義大不相同，他要人們以接受浸禮來代替割禮。而這割禮乃是猶太民族從多少世紀以來的信仰和律例。按猶太人的信仰，神在幾百年前向先祖亞伯拉罕顯現，親口告訴他應當如何作才可得救，免除審判的災難。猶太人一直就照著這個流傳的律規在作。這也是他們的天性和生活中的一部，從他們的先祖大衛、所羅門、以撒、雅各都這樣執行，他的一切聖先知們都是這樣作的，又離開世界到神親自安排的地方去了。

現在他們向我問說：是神發現自己弄錯了嗎？是神的智慧有虧損嗎，那永不改變的難道在改變嗎，神的規律竟動搖了嗎？

一個有理智的人在這樣一種形勢下，當然對他們會產生這樣一個觀點，那施洗約翰這樣一個人，並無從神來的權柄，使他做事像亞伯拉罕一樣。他只能說：那差我施洗的是真的，可說不出差他來的究竟是誰，再談一談他在曠野的事吧。神曾吩咐所羅門建造最華偉的聖殿來向神獻祭，禱告必蒙答應，這殿千百年來已成為猶太人世世代代祖傳聚會敬拜神的地方，猶太人一直將它看作地上的天堂。

從此可分析出這兩面的差異：一、約翰並無猶太人所公認的權威地位；二、約翰改變了猶太人一貫敬拜神的地方；三、約翰也改變了猶太人的教義；四、約翰也改變了猶太人教義中的規律。

迦瑪列認為約翰一心想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所以標新立異地用他那一套古怪的生活方式，顯示自己與人不同。他那套愚弄一般老百姓跟他到曠野去聽他傳教的方式，比起任何別的方法巧妙得多。他先從耶路撒冷弄到幾個朋友，一夥到曠野去聽他講道，回來以後，這些人就到處宣傳他們在曠野看見了如何如何的大奇事。再加上約翰的那副打扮，永不修剪的頭髮和鬍子，穿著古怪如狂人般的衣服，至於所吃的又是蝗蟲野蜜之類的食物。這樣一個怪人和他的品格作風，顯然很容易吸引一班不學無術的人走上邪道，帶來的麻煩使猶太人心裏感到是一個很重的包袱，也給赫特瑞姆、謝實、赫頓等（當時的大教法師們）和一些別的人帶來煩擾。這是容易理解的，因為在他們看來約翰完全是在廢棄聖殿和一系列傳統的宗教儀式來關閉通往天堂的路，把許許多多追隨他們的頭腦簡單的人們同夥帶到滅亡中去，這樣豈不猶太全國都將衰敗下去了嗎？

因此他們要求我最好殺一儆百，讓死掉一人以挽救其他許多人的命運，這就是事實的真相，並不像諸位所聽見的那樣說：我是為了要滿足取悅於一個跳舞的姑娘的好奇心而作此事。如果諸位還不信我的呈述，也可向控訴我的該亞法去詢問，任何猶太的有學問通曉律法書的人看看我的話是真是假。

至於亞基帕告發我統有七萬軍隊，這卻是實情，但這些軍士是我父親大希律留下來的，也是為著我這一省的治安有必要這些軍力的設置。我沒有想到這些事也需上報，我更絲毫沒有個人野心去暗地蓄養一班軍隊搞陰謀詭計，而那控告我的說我與瑟洪尼司搞聯盟的事，我以我個人的道德品格作保證，請求諸位加以審查好了。

還有本丟彼拉多，說我在處理拿撒勒人耶穌一事上縮手縮腳、猶豫、不聽上級的命令，我認為也有必要為自己申辯。猶太人都對我說：這拿撒勒人耶穌正是我父親為王時要殺的那個嬰孩，我在父親希律王私人檔中，曾讀過這件事情。上面寫明我父當時聽見有三個外地人來訪，詢問猶太人的王將降生於何地，他就找了赫頓、謝實等學者來，要他們查考有關的猶太人經卷。當晚赫頓查出了經節並作了解釋，也斷定有這麼一個嬰孩降生在猶太人伯利恆地方。因此我父認為情況嚴重而又特殊，一下子又查不出這個將為猶太人的王的嬰孩是誰，究竟生於何家，只好派兵出去把伯利恆城，以及附近相似年歲內的男嬰全都殺了，不料事後又聽見這孩子的父母，早已帶著衪逃到曠野去了。

我父王為要在猶太地保住羅馬帝國的統治，所作的這件事，一直到今仍為全世界各地的人所咒詛，而該撒王等所作之事比這更兇狠千百倍，卻不見受一點指責。請諸位想想，為捍衛我們羅馬帝國的權力，曾有多少人喪命犧牲，那些被殺的伯利恆嬰孩，也不過是無辜地遭到惡運被取走罷了。對一個人的定論，頂好的方法是從那個人本身或受其影響之人那裏作判斷，如果我們也這樣想，即在今世以外還有一幸福的來生，那麼就讓那些無辜的人去享受吧！這樣那在伯利恆的男嬰和他們的拉結們，還要為著這意外的遭遇深深感謝我父希律王。

再者，彼拉多的官職比我高，諸位都知道，按我們羅馬的法律，下級辦事必先請示上級，彼拉多說耶穌是加利利人，那是他自己弄錯了。我父的記事上明明寫著耶穌出生於猶太伯利恆，而他又根本沒甚麼戶籍，耶穌是無家無舍，衪到處遊說講道，是一個非常狂熱的人。衪從約翰那裏學了些東西（除洗禮以外的）為衪的教義信仰熱心萬分。在埃及，耶穌又學了卜巫之術，當衪被帶到彼拉多的公堂上時，彼拉多曾試圖叫衪行一個神蹟看看，但衪機智得很，沒有上圈套，正如一般巫術家一樣，不敢在有理智的人面前故弄虛玄。彼拉多也理解耶穌看不起猶太人中那些有錢的人，還斥罵過他們的行為，如果人們照耶穌所教導的真的去行，一定個個都會成為好人。

前面我的申辯，伏望寬大仁慈地公斷

希律．安提派特

後記

這本書的材料，曾是許多熱心的讀者為追求知識和真理尋求終生而未得著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他的自傳中寫說：「人們難以證明四福音書是否就是隨著歷史的發生而寫成的。它們在許多重要情節上有著不同的地方，我認為這些細節十分重要，不能將它視為目擊者的遺錯粗心……從此我懷疑基督教就是神的啟示，……我又不敢放棄我的信仰，我確實有這種很清楚的感覺，我常幻想在龐貝（被火山埋沒的義大利古城），或其他甚麼地方，發掘出古羅馬人彼此之間來往信劄或稿件這些東西，將以最生動的詞句來證實四福音中所寫的一切。」偉大的學者終身渴望而未得著的資料，今日竟到了我們這些蒙神憐憫之人的手中，親愛的讀者：這是一個極大的祝福，讓一切追求真理的人都得著滿足。夕陽瞬逝，隨著年日的增加，時代必將會有更多的真實見證一件接一件地擺出來的。

感謝主！衪曾說過：「凡尋我的必尋見。」

又說：「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人的人得益處。」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衪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衪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疼、因為以往的事都過去了。」

    195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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